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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
———“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⒇郭占锋，李　卓，李　琳

（西北农林科技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１日－５月２２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功举办。这次论坛

主要围绕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重建、乡村的现代命运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国家治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困

境与逻辑、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及社区发展转型、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关键词：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文化建设；农村社区；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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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２０１５年１１

月，国务院又出台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

案》，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推进农村社会改革，创新基

层社会治理。这对当前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者提出

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如何促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

新、推动农村社会改革进一步深入，是摆在中国农村

研究者面前新的时代任务。

为促进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的讨论与交流，探

讨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２０１６

年５月２１日－５月２２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

社会发展学院和农村社会研究中心主办了“第七届

农村社会学论坛———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

景展望学术研讨会”。会议聚焦了国内农村研究领

域的相关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了当前中国农村研

究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重点围绕现代乡村文化建

设与公共空间重建、乡村的现代命运及其未来发展

趋势、国家治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逻辑、农村

公共事务治理及社区发展转型、农村社会发展和社

会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一、关于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与

公共空间重建

　　（一）文化自觉与传统村落的保护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鲁可荣教授认为传

统村落一般是指具有比较完整的村落形态，具有地

方特色的乡村民俗和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村民仍

然生活、生产在村落当中。而相对于历史文化名村，

传统村落也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且传统村落的保

护与发展需要秉承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同时，鲁

可荣指出传统村落保护的多元化和综合性价值主要

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道法自然的农业生产价值；二

是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三是村落社区共同体的生

活价值；四是村落文化传承和独特的教化价值。他

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传承古村落的价值：（１）原生

态农业生产价值在延续的过程中应该与现代农业发

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２）传统村落的生活价

值应该结合现代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在促进村

落发展的同时，实现村落共同体价值与乡村旅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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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对接；（３）传统乡村文化和教化价值的传承应该

重视乡村教育，乡村教育是乡村文化传承的“根”；

（４）要以农民为主体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通过“新乡贤”带动农民的文化自觉。在目前“大文

化自觉”的背景下，关于乡村复兴的道路，国家层面

提出了建立美丽乡村，社会层面则借助媒体的力量

和资本下乡的形式在推进，知识分子则通过“新乡村

实验”的形式在探索；返乡大学生和乡村精英通过本

土创业在努力。但在村落文化保护中也应该发挥村

民的积极性，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形成内部发展动

力，从而与政府共同努力促进村落生命力的焕发，推

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认为传统村落的

保护和发展，国家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有文化自觉，如

果没有顶层设计的文化自觉，那村庄层面的文化自

觉则就无从谈起。

（二）民间信仰的社会基础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罗兴佐教

授基于实地调查和家乡的体验，认为民间信仰的社

会基础是宗族基础，即宗族崇拜和地域崇拜的结合。

民间信仰从类型上可以划分为祖先信仰、鬼魂信仰、

仪式信仰和马仔信仰四种类型，在这四种类型的信

仰中，祖先信仰是具象型的，可以通过族谱、祠堂和

坟墓等具体象的形式可以直接观察到；鬼魂信仰是

抽象型的，主要是一些民间传说、鬼魂故事等虚无飘

渺的东西高度抽象而构成的，无法直接观察；仪式信

仰是一种仪式型，主要通过举行一些盛大的祭祀仪

式来表现，并且仪式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不可

少；马仔信仰则是部分马仔以民间信仰的名义来骗

钱，且可以进行代际传承，子承父业。

通过对不同民间信仰的类型和特点的比较，罗

兴佐教授指出民间信仰在本质上是宗族崇拜和地域

崇拜的混合，许多宗族祭祀和神仙祭祀是合二为一

的；民间信仰具有地域整合的功能，家乡的村庙可以

覆盖多个杂姓村，异性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这一渠

道得到化解；民间信仰的发育程度与宗族文化的承

接程度有很大的正相关；而民间信仰传承较好的地

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御外来宗教的能力。

（三）激活当代乡村发展的共享系统

当代中国的广大农村，农民处于一种尴尬的地

位，农村因为长期资源输出和文化转型而成为国家

发展中的短板。农村发展需要帮扶，从农村生活的

传统衍生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想落实顶层设计，必

须重新定位和设计，激发乡村发展的共享系统。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张士闪教授认为激发农

村发展共享系统的前提是必须认识到农村的问题不

仅仅在农村，农村的贫困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当前

村落共享系统缺失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１）农村劳

动力外流，乡村劳动力缺失，农村的主体不是农民；

（２）外来资本进入，但是与传统的村落脱节，农民的

利益受到损害；（３）传统价值脱落，外来的价值观进

入村落，农民的认同感缺失，传统村落共同体式微；

（４）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滞后，国家文化建设下行机制

不畅，乡建流于形式；（５）涉农资金缺失，国家与村落

对接不畅，无良好的村民监督机制；（６）村落自治精

英匮乏，乡村建设运动虽然活跃，各种人群进入农

村，但是村落精英落地和合理运行距离较大。近代

以来，乡村共享传统缺失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和探

讨的重要问题，从２０世纪的乡村建设运动到现在的

新农村建设、“新乡村建设实验”和“新乡贤”等都为

激活乡村的共享系统和探索乡村发展出路而不断努

力。目前应该以共享、共治和共存为基本的价值基

础，以最低的成本来治理，发挥女性群体、返乡大学

生和返乡农民工等人群的作用，实现多元治理主体

共治，建立畅通的上下互动、上行下达、下行上达机

制，培育村落建设与发展的新型主体，激发乡村共享

的传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认为近代以来中

国农村问题的深层根源是文化问题，文化自主性被

破坏始于１００多年前。但是，这个破坏不是说西方

在精神价值上优于我们，而是在载体上，西方的生产

力和生产方式优于我们。农村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

业生产危机，进而威胁到农民生活。在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虽然把农村问题归

结于文化问题，但是他发现其实源头依然是物的力。

改革开放之后，乡村危机则是城市化不断发展引发

的，这个仍然是物的原因，着力点不在文化中，应该

把其作为目标，应把传统文化与生产发展相结合。

而民间信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在宗族性的村

庄中，公共仪式保存的比较完整，仪式化生活十分明

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６卷



显。但是，乡村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乡村社

会性重建的过程中，如何符合现代乡村治理和公共

服务的需求、实现民间信仰的重塑是当代乡村文化

建设和公共空间重建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关于乡村的现代命运及

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当代村社制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仝志辉教授

认为从具象上来讲，村庄共同体主要有三个面向，即

生活共同体、集体经济和行政单位。建国以来，村庄

可以用“村社”一词来概括，是一种经济合作组织，其

谋取村庄利益的一面在不断加强。村社制度实质上

是一种地域生活共同体，和建国之前相联系的是中

国家族制度，是地域性的一种加强。集体土地所有

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统治思想上是封建思想的

一种类型，在村社内部实现一种平等的安排，但这种

村社制度仍然值得肯定。集体制下的农民身份可以

保留一二百年，是一种弹性的制度安排，从这一层意

义上来讲，村社制度应该发扬、保留和不断转化。那

么，如何研究村社制度呢？仝志辉教授提出，一是可

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研究，统分结合的双重精英体制，

村民选择是村社公共意志的体现，而从共同生活的

层面都可以体现，不同的村庄表现是不一样的，村社

可以保留农业的生态价值，具有教育和教化等功能，

应该重构村社的机构，重现村社的底色；二是可以进

行集体———合作制研究，即从集体制到合作制的变

迁研究，村社制度和中国传统有着很深的联系，在土

地制度上，村社具有重要价值，是一种地租均享制

度，并且可以有效利用土地和村干部，延续和发展村

社制度。集体制不能概括村社，可以用合作制度来

概括村社，合作制度是农民经济合作和社会总体合

作的一个中国制度安排。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熊万胜教

授认为，由于大背景不同，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村落

的发展也会表现出不同，南方国家气候好，适合农

耕，村落作为小农经济的聚落形态，从而衍生出文

明。中国南北有差异，影响一个村庄的前景模式在

于这个地区小农经济的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半农半

耕和农业经营的发达程度，在农业系统稳定的地区，

土地流转率比较低。而从物质层面来看，村庄的聚

落是物的概念，中国的村庄是村社的前提和基础，中

国的村庄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自动化的方式来集合，

集体制是村落衰而不亡的重要原因。

（二）乡村的现代命运及发展趋势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远行教授以“村庄

不死，只是凋零”为题，对乡村的现代命运和未来趋

势做出了判断，认为这既是一种总体判断，又是一种

价值上的关怀。“村社”一词是从俄国翻译而来，在

中国的语境下来解释，则是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从

农村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研究传统村落形态的时候

用村社来形容，而不是村社制度。对于乡村未来的

发展趋势，他认为村庄功能可能会消失，但其精神价

值将依然存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冲击是乡村

衰败的大背景，无法离开城市来谈论农村问题，在中

国乡村衰败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因素，还有体制性

因素。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董磊明教授则以

“村庄会消亡吗？”发问，从城市化和生命周期的视角

出发，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太多，城市空间压力太大，

小部分农村人口可以选择就近就业，大部分农村人

口却无法实现就地城镇化。既是农民工进城打拼，

最终却无法在大城市立足，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经济

负担的不断加重，最终将无法在大城市生活。中国

未来可能会面临“铁打的城市，流水的农民工；铁打

的乡村，流水的老头”的窘境。从生命周期历程来

看，中国的乡村老人将一直存在下去，当前农村代际

关系紧密，只有部分人在城市定居，而这少部分人则

是农民工几代人不断努力推动，是代际接力的结果。

但这一部分人，也没有扎根在城市，仍然保留有乡土

性。引入生命周期历程视角和代际关系来看，这是

一种弹性的城市化。大部分人的生命一个阶段在城

市，一个阶段在农村。“弹性城市化”与日本、巴西的

城市化不同，在这样一个结构下，返乡农民工如何体

面地生活，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董磊明教

授认为，一是土地制度，保留农民在农村的土地，不

能断其后路；二是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

村生活环境；三是加强农村的共享体系建设。总体

而言，村庄不会消亡，只是带“病”发展，部分功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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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败。

三、关于国家治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

困境与逻辑

　　（一）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刘金龙教授

对政府重新侵入乡村的一些行为进行了观察，认为

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农

村，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活了农村，让市场发挥

了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大的逻辑。但是，近１０年

来，国家权力又重新进入乡村且速度很快，如枫林的

造林投资，当地的社区逐渐退出了当地的管理权，政

府通过项目来侵蚀当地社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商

人和乡村恶霸相互勾结，使一些土地资源被割裂，以

生态移民、精准扶贫和提高效率等种种借口，打破土

地资源与村民之间的纽带，侵犯当地农村资源的管

理；同时在外来资本的干扰下，乡村内部存在冲突，

地方政府通过调解乡村冲突进入乡村；城郊型农村，

土地资源巨大，地方政府、乡村精英和商业集团共

谋、干预村庄内部事务来分享利益，从偏僻的农村到

近城的农村都面临这个问题。乡村若彻底解散，将

会出现很多问题，政府将直接面对一个一个的农民。

城市中，南方地区偏向股份固化，北方偏向成员权。

宗族的力量可能导致村庄的消失，而恶霸治村，则是

地方政府的支持，国家权力再侵入的一个结果。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胡荣教授以“农民上访与政

府信任的流失”为主题，分别从理论背景、基层政权

内卷化、农民上访与信任流失、问题与对策四个方面

谈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他认为杜赞奇提出的

“政权内卷化”这一个概念在分析当代基层社会治理

困境时仍具有重要意义，并运用这一概念分析了国

家政权的扩张及现代化过程，认为政治资源的流失

导致了政府信任的流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少

农村地区的政治内卷化与杜赞奇所讲的十分相似，

司法公正也是内卷化的表现，司法公正在政府信任

中很重要，政府的政策需要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如果

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政策就会受到来自弱者的“武器

抵抗”。

（二）村庄政治与善治

针对村庄政治和基层治理困境问题，华中科技

大学社会学系贺雪峰教授以山东、广东和四川的调

查为例，指出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能够调动村

庄资源的村庄发展较好，若无法调动村庄资源则村

庄发展相对较差。提出无论是利用集体土地，整合

支农资金，还是将国家投资村庄建设的资金划拨给

村民自行支配，将集体利益与村民个人利益相结合，

产生对村庄成员的动员，同时形成的意志也对每一

个人产生约束，使资金高效利用，这是具有很强政治

性的农村。同时，贺雪峰教授也指出这种情况只是

一少部分，更多的是服务组织的建立，村干部的职业

化，公共意志逐渐形成和公共意识不断加强，部分个

人意识被裹挟进去，政治被动员，可以把社区高度组

织起来，产生强大的动员力量，将农村社会变成了农

村社区，而社区内部不需要政治，也不需要对村民的

动员，村干部的选举也不是基于自身的利益。由此，

贺雪峰教授提出村庄没有政治，无公德的个人就会

无节制的成长起来，最终变成国家福利投入多，却养

出越来越多的“刁民”。

村庄的发展需要政治，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政

治会剥夺部分人的权利。同时，农村社会是一个开

放的社会，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老弱病残留守农村，

在这些人群中开展政治民主活动则面临一些限制，

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和民主工作。农民工返乡是富

人利用政策进一步获取利益的表现，农村政治的消

失，村庄社会正在进行社区式的管理，这一趋势的优

劣暂时无法判断，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仝志辉教授

认为在“三农”政策上，国家力量的加强将使农村的

居住方式与城市相同，国家可以统一推行相应的政

策。未来的国家要走向何方？两个地区的不同方

式，与国家领导人对其优势的利用有关，村社集体制

度要有一个较好的农业发展环境，以农业为主可以

获得体面的生活方式。城乡人口的流动，匹配着一

个农业经济体制，农协体制可以保障村社制度。而

村庄政治的动员则是基于成员的利益选择，可以通

过实质化和仪式化两种方式实现，国家以新的方式

侵入农村，规划着农村的意志，导致农村的治理制度

不清晰，农村党员的先进性不到位，文化模范效应很

难体现。

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６卷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罗兴佐教授

认为没有村庄的政治就没有善治，激活村庄政治可

以塑造村庄本身的公共性，没有村庄政治必然会产

生刁民，缺乏公共性。个体需要合作，没有合作就没

有治理，村庄要有公共性，才算一个完整的村落共同

体，否则无法完成村庄的功能，国家在村庄中的权利

很多时候是一种转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在

村庄中的存在是一种必然，村民自治的功能十分有

限，村民自治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国家权力的介

入。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解，就是不要总是认为

国家权力进入村庄就必然是一种“恶”，而在乡土社

会中这种介入是十分必要的。

四、关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及

社区发展转型

　　 （一）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与精准扶贫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晓毅研究员在题为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与驻村帮扶”的发言中，以精准

扶贫为引子，提出目前驻村帮扶中存在的一些现实

问题，如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对驻村帮扶的评价

产生差异，精准扶贫过程中若没有驻村干部，则无法

实现农户的准确识别，其效果就会无法保证。驻村

帮扶可以提供基础设施，并进行监督，新的扶贫政策

无法依靠基层干部做到，并且在村中发挥作用的不

再是经选举产生的村委会，而是包村干部在发挥作

用。经验调查显示，贫困地区有３０％的村级组织处

于瘫痪状态，村级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得不到发挥。

目前村委会承担过多的行政职能，变成了政府的派

出机构，村干部的行政化越来越明显。村民内部的

事务村委会无法真正解决，为民服务的村干部越来

越少，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部直接代替村委会。在这

样的体制下，村民的内部事务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村

庄的公共事务无人管理，村委会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因此，村委会应该重新回归农村内部事务上去，重新

建构村级组织，让村委会变成自治组织而不是行政

附庸。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付少平教授在题为

“空间阶层分化与精准扶贫的困境”的发言中，基于

对陕南地区的调查，发现移民扶贫并不能完成设想

的精准扶贫目标，并指出目前陕西的移民扶贫主要

有四种模式，陕南的避灾移民搬迁模式、片区中心化

的模式、省政府推进的模式和简单的并村模式。最

后认为农村空间格局改变不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

程，是一个社会塑造的过程，空间格局即社会阶层在

空间结构上的映射，不同阶层所占有的空间资源由

于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影响自然也会不同。因此，

在空间阶层条件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通过移民

扶贫是无法实现精准扶贫的。

（二）农村社区发展转型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丹教授在以“后生产

性乡村与农村社区转型”为题的发言中，基于对杭州

７县２０个村的调研，可能由于农民工返乡、大企业

扩张、工厂向村庄转移和产业转移等原因，导致逆城

市化现象在杭州周边乡镇悄然出现。农业生产过

剩，导致农村地区出现新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生产不

再以必需品为主，以消费品为主；区域的居住类型发

生变化；休闲区域出现。乡村不再是围绕粮食生产

而组织起来的区域，新的产业类型在不断发展，经济

在不断变化，社区类型也需要为其做好适应性准备，

由此提出了“新田园”社区这一概念，适合农村生活，

也适宜城市人口居住。这些新的变化出现之后，在

政策选择上，政府和农民都需要积极行动起来，为此

做出努力。从政府层面来讲，应该突破四个瓶颈，一

是新社区公共经济的重建问题，新社区的发展不能

仅仅依靠家庭，更需要公共的空间和义务，家庭无法

完成公共性的事务，需要社区来完成，通过公共文化

建设来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二是乡村

建设人才引进问题，“新田园”社区建设需要通过派

出干部和村官来补充建设所需的人才，但村官扎根

农村又不符合实际，国家应该实施“新乡村人才输

入”计划，“送钱不如送人，派人不如奖励人”；三是缺

乏切合实际的文化建设及技能提升活动，农民则需

要教育和能力提升，应该在内容上进一步凝练提升，

围绕农民自身做好基础性培训，少走形式主义，在搞

好硬件的同时，加强软件建设；四是政府的整合系统

需要进行调整，政府的壁垒太重，需要突破政府壁

垒，成立工作组应对相应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李远行教授认为中国不

是福利国家，福利和扶贫不同，农民被控制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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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村庄内部有公共需求和自治需求，农村人口

的大量流失，导致村级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村庄公共

事务更是无人问津。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研究中

心熊万胜教授认为无序的民间社会和官僚系统的对

接存在问题，而逆城市化是在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

下出现的，居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但这在中国不

是一个普遍现象，大部分地区尚不存在这一现象，只

在少数东部发达地区出现。

五、关于农村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

（一）流动性与农民家庭生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以“流动性与农

村家庭生活”为主题进行发言，通过２０１５年的驻村

观察和２０１６年对三个村庄的摸底调查，发现子女对

老人过度消费的这一问题。家庭是一种经济单位，

从经济是否分开来判定家庭的规模，家庭形态的变

迁，许多已经难以辨认，在调查中家庭形态以户主认

定为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离乡人口多所带来

的流动性问题，一是从农民工角度来看，这些人已经

离开乡土，生产和工作在城镇，但是再生产却无法在

城市进行，他们的父母妻子不得不承担起相应的职

责，农村的生产和再生产脱节；二是从农村角度来

看，城乡发展不协调，农村生产性功能大部分转移带

来的结果，老年人虽仍在农业坚持，但是农业和土地

对农户和农村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并且土地流转使

土地和农户的联系薄弱。传统家庭形态是一种比较

弹性的形态，从核心家庭到扩大化家庭，但具体到农

村地区仍然以核心家庭为主，大家庭是一种理想模

式。以前家庭的边界强，但随着流动性的不断增强，

家庭再生产的职能缺失。而家庭再生产职能缺失既

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从积极层面上来讲，在

大规模流动之前和分家之后，两个家庭的关系变得

更加淡漠，但在流动性不断增强的今天，两代之间的

关系依旧亲密；而从消极层面来讲，多种形态的家庭

中老人作为家庭的主心骨，表面上看是家庭职能的

强化和复兴，但从长远来看是过度消费中国传统家

庭的价值，老年人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过去的家

庭价值是十分强调付出的平衡，父辈老去，理应由子

女承担起照顾的责任，但现在尽管家庭形态多变，父

辈仍在承担照顾子代的生活重担，这样的代际关系

来看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这一问题必须予以关注

和重视。

（二）流沙社会及其治理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熊万胜教

授在题为“流沙社会及其治理”的发言中，指出流沙

社会的政治结构具有独特的地点：一是上下脱节，上

层具有严密的组织科层体系，但底层社会却是一个

组织形态不完整的群众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二是

组织发育不健全；三是地下社会和民间社会，借助中

间力量来治理，国家治理是一种直接治理和间接治

理的结合。这种独特的治理结构也决定了其独特的

治理特点，一是坚持两个利益，即物质利益和民主权

利，基层干部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名誉差、压力

大，在治理过程中应该满足他们的需求，强化承包经

营权，不放弃集体权；二是过密性治理，即组织、技术

和资金过密，三者之间没有相互替代，这种过密是一

种行政集权，导致了整体治理的无序；三是社会秩序

基本稳定，但合法性较低，农民的认同度低。

熊教授在对流沙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治理特点进

行分析之后，提出了治理流沙社会的三种方式，一是

维持现状，投入了很多的资金，但系统仍处于一种无

序的状态；二是组织起来，治理经验表明这也是一种

无效的方式，已基本被放弃；三是从党和人民的关系

入手，将党的组织和传统组织结合起来，传统组织和

熟人社会结合起来，从这个视角出发，也许能找到治

理流沙社会的可能路径。

（三）乡村研究的方法与视野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在题为“乡村研

究的视野与方法问题”的发言中，提出中国的乡村研

究需要对近３０年来的乡村研究做一个梳理，并对每

一个研究领域进行系统回顾，从而把握乡村研究的

视野，将新老问题区分开，同时可以用新的思路去思

考新的问题。张教授还指出在研究乡村问题时，需

要“跳出农村看农村，跳出‘三农’看‘三农’”，中国的

农村问题有其特色，当前的农村受到资本主义的冲

击，传统文化受到新文化的冲击，中国存在的问题国

外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即使存在在规模和程度

上也有所差异。因此，在研究中国乡村问题是需要

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兼顾国际化视角，通过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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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来寻找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方法。

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俊生教授提出应该建

立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组织，可以与政府博弈从而

扩大农民的权益。同时，胡教授还提出了农村教育

城镇化的问题，由于人们对于城镇教育资源的主动

追求，农村学校的撤并是迫不得已，部分是简单粗暴

的合并。同时，对此提出了改进的对策和建议，一方

面要增加城镇的教育资源，满足由农村进入城镇求

学这一批农村学子受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办好农

村学校，减少城乡差距，要切实提升滞留在农村这一

部分人群的教育资源质量。

总之，本次研讨会重点对当前中国农村的现实

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学术讨论，与会学者

认为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面临很多现实的问

题需要解决，而“三农”问题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

题，但这一问题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综合的问题，

它的解决需要各方面的有效配合和通力合作。在城

镇化和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城乡人口加速流动，引

发了传统家庭形态的变化，导致部分乡村走向衰败，

传统村落也开始走向式微。同时，指出当前基层社

会治理中仍然存在“政权内卷化”问题，国家权力重

新侵入乡村，但并未达到乡村治理的目标，反而导致

了政府信任的流失。村干部的行政化严重，村级组

织的功能和作用得不到发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存

在困境，而发达地区的部分城郊农村已经悄然出现

“逆城市化”现象，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农村发展的东西部差距和不平衡进一步凸

显，农村社区发展亟需转型。与会专家认为面对这

些现实问题和困境，需要在乡村建设时秉承费老提

出的文化自觉，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重新挖掘传统

村落的价值，构建村落的共享系统，激活农村发展。

并且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基层组织在农村公

共事务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鲜明，内容广泛，各个议

题均是当前农村社会研究领域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和热点问题，与会专家针对这些主题进行了深入的

讨论与交流，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对明确当

前农村社会问题研究的现状和未来研究方向具有指

导意义，如提出的乡村现代命运及其趋势、农村公共

事务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等议题。同时，有学者提

出学界需要对近３０年来中国农村研究进行梳理和

系统回顾，以此来把握乡村研究的视野，并立足中国

经验，兼顾国际比较的视野，树立中国农村问题研究

的特色。这些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

值，值得农村问题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讨论。

犛狋狌犱狔狅狀狋犺犲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犪狀犱犈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狅犳犚狌狉犪犾犎狅狌狊犲犺狅犾犱狊犻狀

犞犻犲狑狅犳犜犺犲犻狉犌狉犪犻狀犘犾犪狀狋犻狀犵犃狉犲犪犅犲犻狀犵犃犱犼狌狊狋犲犱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Ｆｉｖ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ｊ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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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保制度完善与政策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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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农保政策的可持续性和保障水平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基于城市化和老龄化的背景，运用

ＰＡＤＩＳ－ＩＮＴ软件对２０１５－２０８５年间的城乡人口进行了预测，利用ＥＬＥＳ模型和趋势外推等方法估算出了各年的

乡村老人基本生活支出，并构建了考虑城乡人口迁移的新农保收支精算模型，系统地研究了当前状况下新农保的

运行情况和趋势。研究发现，新农保基金应会在２０５１年耗尽，２０８５年新农保累计基金缺口达到５７８５５６亿元，占

当年财政支出的３４．９％，而直到２０５５年，新农保提供的保险金才能满足农村老人的基本需求。运用政策仿真的方

法，探索了各参数对新农保基金稳定性和保障水平的影响，发现只有同时提高养老金计发系数、个人账户计息率、

基础养老金和投资收益率，才能在满足群众需求的同时，实现７５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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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１９９２年民政部出台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

本方案，俗称“老农保”。“老农保”主要通过农民自

身缴费和集体补贴的方式筹资。由于农村集体经济

衰败，再加上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没有给予支持，“老

农保”实际上是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这种模

式对养老金的保值增值能力要求很高，然而“老农

保”基金不能够用于直接投资，只能存入银行或者购

买债券。由于保障效果不佳，１９９９年国务院下令停

办“老农保”。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保障社会公平，应对老龄化

高峰，在吸取老农保教训的基础上，国务院于２００９

年９月４日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对中国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新农保）进行了部署，并做出更为全面的解释，

标志着“新农保”试点正式进入操作层面。

新农保设立以来，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

护，截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实现了新农保的全覆盖，提前８

年达到了十七大提出的愿景目标，同时也推动了城居

保制度的建立。２０１４年２月，新农保和城居保合并成

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底，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５．０１亿人，其中享受

待遇的６０岁以上居民达到１．４３亿人。虽然新农保

政策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但能否满足“保基本”和

“可持续”的要求？基于城市化和老龄化的背景，本文

运用ＰＡＤＩＳ－ＩＮＴ软件对２０１５－２０８５年人口进行预

测，结合统计数据，利用ＥＬＥＳ方法估计了满足老人

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年支出，并构建了新农保精算模

型，对２０１５－２０８５年的新农保制度运行情况进行了

仿真。通过调整参数，对新农保可持续性和保障性进

行了探索，并据此提出了提升新农保制度稳定性和保

障功能的可行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回顾

（一）新农保保障水平的研究

新农保能够为农村居民提供怎样的保障水平？

大多数学者运用替代率来衡量新农保的保障水平。

养老金替代率是指退休后拿到养老金与在职时工资

之比，研究中多用某一年度新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

与同一年度在职人员的平均工资之比，也就是交叉

替代率。

张海川［１］通过国际比较认为，替代率在４５％左

右较为合适。杨翠迎［２］提出了替代率的合意区间，

替代率的下限为当地农村低保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

之比，综合各地情况，她认为替代率最低标准为

２０％。李俊
［３］，张海川［１］，丁煜［４］都发现新农保能够

提供的替代率偏低。薛惠元［５］指出在现行制度无法

满足大部分“中人”和“新人”的要求。总体说来，新

农保提供的替代率无法满足农村老人的基本需求。

现有文献中主要有两种测算维持基本生活替代

率的方法：（１）采取国际公认的最低替代率，如国际

劳工组织估计的警戒线５０％。（２）从需求的角度，运

用ＥＬＥＳ模型，测算未来每年能够满足需求的资金，

通过趋势外推等方法求得未来纯收入，二者之比为

需求替代率。

（二）新农保个人账户基金可持续性的研究

新农保基金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政府补贴力度，

人口老龄化，覆盖率，投资收益率等因素。邓大松［６］

运用精算模型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敏感性进行了

分析，发现影响统筹账户缺口和个人账户平均工资

替代率的分别是退休年龄、基金投资收益率、个人缴

费率和退休年龄，企业缴费率和统筹账户目标替代

率。周慧文［７］提出了运用精算技术研究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的思路，并提出建立基于人口数据的精算模

型。封铁英等［８］和吴永兴［９］分别对陕西省和云南省

的新农保运行情况进行了测算，他们的研究都发现

提高参保率，个人缴费率会增加后期支付压力，而提

升养老金计发系数可以缩小基金缺口。张思锋

等［１０］］运用队列要素预测法测算了考虑人口迁移情

况下的陕西省城镇社保基金收支情况，发现由于年

轻人口的迁入，陕西省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明显减小。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可能

因年轻人口迁往城市而扩大。

钱振伟［１１］在预测我国农村人口结构的基础上，

建立养老金精算模型，发现在未来３０年内，养老金

将会收不抵支。研究发现简单依靠改变变量指标没

有办法达到兼顾保障水平和保障能力的目的。建议

提高新农保基金运营能力，形成“小政府，大社保”的

运营模式才能保证新农保可持续性发展。

在国家财政支持的可持续性方面，李俊［３］，邓大

松［６］发现政府有内力承担新农保补贴支出，仅有部

分中西部地区贫困县筹资有困难。易锐［１２］对湖北

省进行研究，发现县级补贴较低，建议建立“省级＋

县级”的补贴模式。可见国家财政有能力支持新农

保的发展，但是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地

区差异，合理分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责任。

薛惠元［５］发现在个人财力的可持续上，短期中

有大约５．６％的村民不能缴费，而运用ＡＲＭＡ模型

分析，只要未来农民收入能够持续增长，完全有能力

承担保费。

（三）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性的研究

ＲｏｎａｌｄＬｅｅ
［１３］对美国社会保障部常用的ＡＢ７５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ｂａｌａｎｃｅｆｏｒ７５ｙｅａｒｓ）方法提出质疑，创造

了无限期精算平衡预测方法和ＦｌａｔＦｕｎｄＲａｔｉｏ的

方法。ＦｌａｔＦｕｎｄｒａｔｉｏ指基金积累值额度与基金支

出额度的比值保持稳定，那么基金就可以被看作是

稳定的。Ｊｅｓｓｉｃａ
［１４］通过国际对比和定性分析，认为

政府提供的普惠型养老金比基于收入水平的养老金

更能够解决老年贫困问题。ＭｉｒｏｓｌａｖＶｅｒｂｉ
［１５］运用

动态世代交叠一般均衡模型（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ｍｏｄｅｌ）结合人口，家

庭结构，家庭消费情况等数据对斯洛文尼亚社会保

障系统进行了研究，发现延长退休年龄和减小养老

保险承诺利率会对当代人的福利造成损害，但是对

后辈更加有利，并且能够延缓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缺

口。Ｋｏｔｌｉｋｏｆｆ
［１６］运用交叠市代动态模型研究了在

当前制度和私有积累制度下的福利效应，发现从长

期看来，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在私有的社会保险中

获得更大福利。

国外研究社会保障系统最重要的方式是动态世

代交叠一般均衡模型。这种模型既有微观理论基

础，又有宏观经济理论相联系，较国内常用方法相

比，这种方法的模型考虑因素更周全，不仅能够测算

出各时间的养老保险基金余额，更可以测算出同时

期的ＧＤＰ和就业情况等。这样就能够将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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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环境、人口等联系起来，避免孤立地看待问

题。然而这种模型非常复杂，模型的求解更要进行

编程，国内运用该模型做研究的较少，仅柏杰，席酉

民［１７，１８］，王燕等［１９］，李时宇［２０］运用该模型对我国社

保转轨的效应做了研究。

国内文献中尚无将可持续性和保障功能结合，从

全国水平出发的研究以及考虑城乡人口迁移的情况

的研究并考虑７０年内长期平衡的研究。因此，本文

将综合社会保险精算方法、趋势外推法、ＥＬＥＳ模型和

全国新农保数据，在城市化和老龄化的背景下，对

２０１５－２０８５年的全国和各地区新农保基金运作情况

进行测算，并对制度参数和投资收益率等进行分析，

探索实现“全覆盖、保基本、有差异”的新农保制度的

路径。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政策仿真，既通过数理

模型模仿政策运行法。主要包含三个部分：（１）人口

预测；（２）满足基本需要的支出预测；（３）个人账户基

金的收支预测。

人口预测采取ＰＡＤＩＳ－ＩＮＴ软件预测法，而满

足基本需要的支出借鉴了孙博，雍岚［２１］测算陕西省

养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的方法和ＥＬＥＳ（扩展线性

支出）模型。个人账户基金收支模型在吸收封铁英，

董璇［２２］，李俊［３］，吴永兴［９］的基础上，考虑到新农保

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合并，加入了农村居民迁入

城市的因素，使得研究更加完善，更加切合实际。本

研究采取美国ＡＢ７５的衡量基金的可持续性。

（一）人口预测

ＰＡＤＩＳ－ＩＮＴ是由国家计生委支持，联合国人

口司主导，神州数码公司研发的一套已经在国际上

运用的人口预测软件。在进行人口预测前需要输入

一些参数值，如基础人口、生育率、出生性别比、迁移

模式等。

（二）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预测

ＥＬＥＳ（ｅｘｔｅｎｄｌｉｎｅａｒ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模型

是Ｌｌｕｃｈ
［２３］在ＬＥＳ（ｌｉｎｅａｒ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上进

行的改进，其表达式为：

犘犻犡犻＝犘犻犡犻
０＋犫犻（犐－Σ

狀

犼＝０
犘犼犡犼

０），犻，犼＝１，２，…狀

（１）

其中犘犻 为某种商品价格，犡犻 为某种商品实际

消费数量，犡犻
０ 为某种商品基本消费数量，犫犻为边际

消费倾向，犐为收入。模型的意义为，消费者在满足

犻种商品的基本消费之后，根据剩下的收入在各种

商品、劳务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

令犘犻犡犻＝犆犻，犘犻犡犻
０＝犆犻

０，式（１）可以表示为，

犆犻＝（犆犻
０－犫犻Σ

狀

犼＝０
犆犼

０）＋犫犻犐 （２）

令犆犻
０－犫犻Σ

狀

犼＝０
犆犼

０＝犪犻

式（２）可以改写成计量模型

犆犻＝犪犻＋犫犻犐＋μ犻 （３）

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可以得到犪^犻，^犫犻，据此

可以求得：

Σ
狀

犻＝１
犆犻
０＝

Σ
狀

犼＝０
犪犻

１－Σ
狀

犻＝１
犫犻

（４）

据此可以算出犆０＝Σ
狀

犻＝１
犆犻
０

在此基础上建立可得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养老

金额度为：

犖狋＝Σ
狑

犻＝６０
犖犻狋犆

０
犗 （５）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对犪犻，犫犻 进行估计，

以此得到满足各年度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

基本生活费用是衡量保障效果的重要参数。估

计步骤为：

１．运用ＥＬＥＳ模型估计过去的乡村基本生活

费用。

２．根据十八大报告“２０２０年城乡居民收入比

２０１０年翻一番”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增长曲线对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生活费用进行估计。

３．分别运用线性模型和指数增长模型及根据通

货膨胀率估计的模型对２０２１－２０８５年基本生活费

用进行调整。

４．由于基本生活费用占收入的比重不会超过

３０％（根据历史数据得出），在第三步的估计中选择

较为合理基本生活费用。

根据李建民［２４］，老人的消费模式和年轻人不

同，如果将总体的人均基本支出作为老人的人均基

本支出就难免会高估，因此我们添加一个参数犗。

（三）２０１５－２０８５年新农保收支预测精算模型

１．模型基本假设

假设１：目标期间内，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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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模式保持不变。

假设２：选择各缴费档次的人保持不变。

假设３：所有农村居民具有相同的参保概率。

假设４：同性别农民预期寿命相同。

假设５：参保居民选取档次不变，并且缴费不间

断，直至领取年龄。

假设６：政府对参保的补贴随经济增长而变化，

两者正相关。

假设７：无退保现象（死亡退保除外）。

假设８：居民在年初缴费，年初领取养老金，死

亡都发生在年初。

２．建立模型。模型包括基金收入模型和基金支

出模型两个部分。基金收入包括政府财政负责的基

础养老金和政府对个人账户的补贴，以及村民缴费。

根据《指导意见》建立如下模型（见图１）：

图１　新农保基金收支模型

　　新农保支出模型分为基金收入模型和基金支出

模型。基金收入由参保人口、参保率、缴费率和基础

养老金及个人账户补贴相关。而基金支出分为基础

养老金支出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两个部分。个人

账户养老金包括：给６０岁以上老人发放的养老金，

领取年龄间死亡人口的返还性支出，以及２０～５９岁

间将保险转入城市的居民的养老金转移的支出。

根据以上模型，即可测算出每年新农保基金的

收支。通过对每年新农保提供的养老金与满足老人

基本需要的养老金的总数比较，了解新农保所能提

供的保障程度。通过观察短期和长期账户出现亏空

的时间，研究不同政策方法下的新农保的可持续性。

通过对比新农保支出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得

出了解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力。

（四）参数估计

根据现行政策和估算结果（见表１）可知，基准

情况下养老金计发系数为１３９，参保年龄为２０岁，

每年基础养老金达６６０元，通货膨胀率为３．５％，养

老金领取年龄为６０岁，当前基金收益率假设为

３．５％，个人账户记账利息为３．５％。当前情况下，个

人年均缴费为５％，政府补贴率为０．８７５％。据此，

我们可以估计现行政策下的新农保制度运行情况。

表１　新农保基金模型指标及估算方法

指标 指标名 数据获取途径

第狋年狓岁农村人口 犖狓狋 利用六普数据，建立合理假设，用ＰＡＤＩＳ－ＩＮＴ软件进行预测

第狋年农村人均收入 犠狋 根据ＧＤＰ增长与工资增长关系和统计资料估算

基金收益率 狉 根据规定，个人账户积累利率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第狋年个人平均缴费率 犮１，狋 假设其为年人均收入的５％

第狋年政府补贴率 犮２，狋 假设政府补贴率为１％

第狋年基础养老金 犪狋 假设基础养老金按照通货膨胀率增长

犪岁的人的参保率 狆犪 根据人社部统计资料，２０１１年为４９％，２０１２年实现全覆盖

第狋－１年的死亡人口 犇犫狋－１ 运用ＰＡＤＩＳ－ＩＮＴ软件估计出的数据可以得到

养老金计发系数 犚 现行政策下为１３９

参保最低年龄 犆 １６岁，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到２０岁

极限年龄 ω 假设为１０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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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论

（一）２０１５－２０８５年农村人口情况

根据ＰＡＤＩＳ－ＩＮＴ软件预测的结果，在城市化

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口在２０１５－２０８５年之间持续减

少。２０１４年农村总人口为６．１９亿，而到了２０８５

年，人口降低至１．５３６亿。与此同时，农村６０岁以

上人口不断上升，并在２０３５年达到顶峰１．８８亿，随

后逐渐减少，２０８５年农村６０岁以上人口为８０６３．５

万。与此同时，８０岁以上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到

２０５３年达到最高值５９２０．９万，随后不断下降，直至

２０８５年，８０岁以上老人为２８７２．７万。

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城和快速的老龄化进

程，导致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２０１４年６０

岁以上人口为１８．８１％，２０３５年后稳定在５０％左

右。高龄老人占比也不断上升，在２０１４年８０岁以

上人 口 为 ２．４１％，２０５０ 年 ８０ 岁 以 上 人 口 达

１７．８８％，随后保持在２０％左右。老年负担系数不

断上升，在２０１４年农村老年负担系数仅为０．１５，而

２０８５年则为１．０２。２０１４－２０３５年间，我国人口将

在快速老龄化过程，因此建立满足农民基本需求的，

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二）２０１５－２０５０年基本生活支出

利用ＥＬＥＳ模型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农村收入５

等分的家庭户的各项支出进行回归，从而求得每样

上平的边际消费倾向犫犻 和犪犻。可以得出２００３－

２０１５年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

（三）２０１５－２０８５年新农保收支

首先对基金收支进行分析。２０１５年个人账户

基金收入为１９０４．８亿元，基金支出为９４９８万元。

然而，由于老龄化及后期支付额越来越高，基金支出

急剧上升。２０３３年基金支出达３１０８亿元，首次超

过基金收入（见图２左）。与此同时，当前基金的保

障水平一直较低，个人账户支出与基础养老金账户

之和长期小于满足老人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直到

２０５５年，新农保提供的养老金水平才能够满足农村

居民的基本需要（见图２右）。

　　　２０１５—２０８５年个人账户收支（方案一）　　　　　　　　　　新农保养老金与满足个人需求的养老金（方案一）

图２　基准情况下的养老金收支和保障水平

　　由于参保年龄不同，同一年份不同年龄的老人

的待遇会有差别。养老金随着领取年龄递减，也就

是说在更年轻时参保更有利。也就是说，即使在

２０２０年，城乡居民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番的情况下，新

农保提供的养老金仍然不能够满足农民的日常生活

需要。

　　　　　　　　　　　　　　　　　　表２　２０５０年各年龄老人养老金　　　　　　　　　　　　　　元

年龄 ６０ ６５ ７０ ７５ ８０ ８５ ９０ ９５ １００

个人账户 ９１２２ ６６０６ ４６５８ ３１６２ ２０３８ １２２５ ６５０ ２６６ ３１

总养老金 １１７３５ ９２１９ ７２７１ ５７７５ ４６５１ ３８３８ ３２６３ ２８７９ ２６４４

　　在２０５０年，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年支出是７０３１

元，可以看到６０～７０岁的养老金都可以满足基本生

活需求（见表２）。然而７０岁以上的老人的养老金就

不足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在２０１０年新农保制度启动时，一些距离退休年

龄较近的老人没有补缴。不补缴的原因主要有两方

面：（１）对新农保制度不信任；（２）经济能力有限。高

龄老人领取的养老金总是较低年龄老人低，而高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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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保健、医疗上的支出比普通老人更多。因此，建

议给７５岁以上的老人提供高龄补贴，弥补其养老金

的不足。

２０１５－２０８５年个人账户短期平衡分析（方案一）

图３　基准情况下的短期平衡

在基准情况下，养老金在２０３３年出现短期基金

缺口，随后缺口不断扩大（见图３）。短期差额占

ＧＤＰ比例首先不断上升，在２０６９年左右达到２％，

然后保持不变。长期个人账户基金在２０１０年的余

额为１４０１．９亿元，而在２０３３年个人账户基金积累

额达到顶峰８３５３．９亿元。随后，随着个人账户资金

支出的增加，个人账户出现赤字，直到２０８５年各账户

赤字为１２８２３亿元。长期账户余额与财政支出之比

逐渐上升，到２０８５年已达到３４％，意味着要用２０８５

年３４％的财政支出才能弥补新农保的亏空。目前

的基金的可持续性虽然能够满足在２０２０－２０４９年

不出现亏损，但是在不能通过美国社会保障署采用

的ＡＢ７５方法的检验。此外，基金的保障功能也值

得商议，在２０５５年后，新农保基金才勉强能满足老

人的需求。政策仿真的结果表明，在当前情况下，新

农保的制度的稳定性和保障性都不够高，应该采取

相应措施对制度进行调整。

（四）各参数对新农保制度的持续性和保障功能

的影响

调整的基本方法有两种：（１）对养老金计发系

数，养老金领取年龄，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等进行调

整。（２）通过改变管理模式，提高投资收益率等外部

手段进行调整。不同的调整方法会给基金的可持续

性和保障水平带来不同的影响，可以调整部分参数，

了解其对基金的影响。方案二和方案三分别对提高

缴费水平和补贴率、领取年龄和计发系数、投资收益

率等方式对基金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影响进行了测

算和分析（见表３）。

表３　参数调整方案

缴费水平（％）政府补贴率（％）领取年龄（岁） 计发系数 投资收益率（％） 参保率（％）

方案一（基准方案） ５ ０．８７５ ６０ １３９ ３．５ １

方案二 ８ １ ６０ １３９ ３．５ １

方案三 ５ ０．８７５ ６５ １３９ ３．５ １

　　据此可总结出在养老金管理中常用的几种手段 及其给人民福利和基金稳定性带来的影响（见表４）。

表４　各参数对保障水平和可持续性的影响

措施 保障水平 基金支出大于基金收入时间 长期基金缺口

提高个人缴费率 提高 无影响 增大

提高政府补贴率 提高 无影响 增大

提高退休年龄 降低 延后 减小

提高养老金计发系数 降低 延后 减小

提高基金收益率 提高 无影响 短期积累额上升，长期资金缺口扩大

基础养老金 提高 无影响 无影响

　　（五）政策模拟

本文中实现的政策目标有两个：（１）在２０２０年后

新农保提供的养老金能够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２）个人账户长期余额在２０８５元为正。方案二和方

案三表明，依靠调整单一参数难以满足提升保障水平

和保持稳定性的功能，因此，根据上一节中调整各参

数的效果，可以设计出综合使用各种手段的政策方

案，以达到可持续性和保障性的目标。

在方案四下，２０１５年起，新农保提供的养老金就

能够满足乡村居民的基本需要。但在２０３０年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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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老金比基准情况下高。而且在２０６３年以前，新

农保的个人账户的基金不会亏空。

在增加缴费率的方式下，后期养老金水平增加较

快，２０５０年方案五下提供的养老金为１４８２９亿元，比

基准情况下的１０４６９亿元增加了４３６０亿元。但是

在２０１５－２０３８年，新农保提供的养老金低于满足基

本需求的养老金。在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方案五提供的养

老金与基准情况相差不大，但是基金在２０５１年就出

现了亏空。

按照方案六，２０１５年起，新农保支出就可以基本

满足个人需求，并且在２０５０年后新农保提高的保障

水平大幅上升。而从长期看来，７０年内新农保个人

账户的积累值不会变为负值，可持续性较好。从保障

水平来说，方案六是所有方案中最好的（见图４、图

５）。方案六包含的政策有：（１）大幅度提升基础养老

金；（２）提高个人账户利息至４％；（３）提高养老金系数

至２０９；（４）长期保持６％的投资收益率，可使新农保

个人账户基金在７０年内保持平衡（见表５）。

表５　政策方案

提高待遇 增加稳定性

个人

缴费率

政府

补贴率
基础养老金

个人账

户利息

领取

年龄（岁）

计发

系数

投资

收益率

方案四 ５ ０．８７５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年１８００元／年，并按通货

　膨胀率３．５％增长，２０２５后不变
３．５ ６０ １８５ ３．５

方案五 ８ ２ 　６６０元／年，按年３．５％增长 ３．５ ６０ １８５ ３．５

方案六 ５ ０．８７５
　２０１０－２０３５年１８００元／年，并按通货

　膨胀率３．５％增长，２０３５后不变
４．５ ６０ ２０９ ６

　　　　新农保养老金与满足个人需求的养老金（方案一）　　　　　２０１５－２０８５年个人账户长期平衡分析（方案四）

图４　方案六下的保障水平和长期平衡

　　　　　新农保养老金与满足个人需求的养老金　　　　　　　　　２０１５－２０８５年个人账户长期平衡分析

图５　方案六下的保障水平和长期平衡

　　

四、政策建议

当前的新农保的保障功能较差，２０１５年满足基

本生活的替代率为３０％，而新农保仅能够提供１２％

的保障水平。研究显示到２０４７年，新农保个人账户

基金和政府出资的基础养老金才能够保证农民的基

本生活支出。因此提高新农保待遇水平势在必行。

具体可以采取的措施如下：

（一）提高基础养老金

４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６卷



本研究显示，在２０１５－２０３５年间，将基础养老

金提升至１５０元／月，并且按照通货膨胀率增长，才

能使基础养老金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需要。提升基

础养老金是提高新农保保障水平的重要方法，而且

该方法不会影响新农保资金的长期稳定性。而这种

方案也是政府可以承担的，即使将基础账户养老金

提升至１８００元，每年的支出也仅仅在财政支出的

２％左右。但是由于福利具有刚性，不能肆意提高基

础养老金。可行的办法是在新农保实施初期，也就

是支出水平较低的时候，提供较高的基础养老金，并

且可以为高龄老人提供老年津贴。当新农保整体水

平较高时不再提升基础养老金。

（二）改善补贴方式和缴费方式

目前政府的补贴方式不利于提高新农保的保障

水平，因此建议按照缴费的比例为农民提供补贴，以

免抑制农民参加更高档次保险的积极性。新农保缴

费方式是按档缴费，虽然方便，但是缺乏灵活性，一

档之间未来的待遇水平相差很大。如果能够按照收

入的百分比缴费，对于农民来说可能更加方便灵活。

（三）提高养老金系数

本研究发现，只有在提升养老金计发系数的情

况下，才能够保证新农保基金在７５年内不出现亏

空。目前的养老金系数为１３９，这个系数是建立在

６０岁的人的平均余命为１３９个月上的，随着人均寿

命的提高，提高退休年龄和提高养老金计发系数势

在必行，然而这两项政策必然会降低保障水平，可以

配套地使用一些提高养老金保障水平的方法，如提

高缴费率、投资收益率、允许补缴等。从政策实施的

角度来说，提高养老金计发系数和提高退休年龄等

应该较早颁布，如果到２０５０年后才开始颁布，可能

会引发民众的不满。

（四）发放高龄津贴并鼓励老人补缴养老金

研究发现同一年份，年龄越高的人领取的养老

金越低，这可能与２０１５年接近退休年龄的人没有补

缴有关。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老人不知道补缴政

策，或者是没有经济能力导致的。因此，可以采取加

大宣传力度，鼓励老人补缴养老金。为高龄老人提

供高龄津贴，以弥补他们养老金的不足。

（五）提高统筹层次

研究显示，只有在提高新农保投资管理水平的

情况下，才能够保证新农保的可持续性和保障功能。

目前新农保的管理层次仍然在县级，造成新农保基

金管理复杂，不利于基金的统筹管理。建议成立一

个省级的管理组织，委托有资质的私营投资机构对

每年的新农保余额进行投资，然后按照约定利率给

县里返还报酬。

（六）创新投资管理思路

提高投资收益率有利于维持基金的稳定。研究

显示，只要能够维持６％的收益率，新农保基金就能

在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保证新农保基金

长期稳定。目前新农保只能用于存银行，收益率仅

仅保持在３％左右。该投资方式远远不能够满足新

农保基金保值增值的需求。比较可靠的投资方法

有：（１）产业投资，如页岩气投资；（２）养老证质押贷

款；（３）投资国债、股市等。页岩气是一种储存于泥

页岩及其夹层中的特殊天然气，储量丰富，开采较

少，是未来能源开采的亮点。美国已经成功地实现

了页岩气的商业化，中国也在筹备开发页岩气。如

果能够将部分新农保资金投入页岩气开采，一方面

可以实现社会保障资金增值，一方面可以缓解我国

的能源缺口，实现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双赢。养

老证质押贷款是新疆呼图壁市的一种尝试。农民用

自己的养老证向农村社会保障机构以现银行贷款率

贷款用于生产，取得了良好效果。７年间１２６０万元

保险金增加至２１００万元，农保基金收益７５９．４１万

元，年平均利息收入突破１００万元，年均收益率为

７．５％。这种模式一方面促进了生产，一方面实现了

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其他较为常见的投资方

式是将新农保资金投入国债，这种方式收益稳定而

且可预见，也是适合新农保投资的方式。将社会保

险基金投入股市的方式风险性比较大，短期内不适

合采用。

五．发展愿景

２０１４年２月７日，国务院决定将新农保和城居

保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制度。《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８号），进一步

推动了全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优化。这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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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实施意味着我国朝着“到２０２０年实现人人享有

基本保障”的“人口全覆盖”目标又近了一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开始正式执行以来，各级政府

积极推动，制定了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施意见，

基本实现了制度名称、政策标准、经办服务、信息系

统“四统一”，以往存在的农村与城镇政策不尽一致、

管理资源分散等问题被有效解决。城乡居保基础养

老金最低标准从试点之初的每人每月５５元到２０１４

年７月提高到７０元。各级政府根据当地财政状况

在最低标准之上增加了基础养老金，目前全国城乡

居保养老金平均水平已超过１００元。

在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背

景下，整合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稳

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制度整合消除社会养老

保险城乡分割的局面，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推进城乡制度一体化，统

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

城乡居保制度整合打破了城乡二元化的界限，

使得社会养老保险向城乡一体化转变，朝着社会公

平迈出了重要一步。从消除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碎

片化”的全局思路出发，结合城镇化相关制度的改

革，突破土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使得城乡居保制

度成为城乡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与公共服务权利

的有效举措。

两项制度整合标志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

一步成熟定型，下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首先，完善新农保和城

居保一体化的制度衔接；其次做到制度覆盖对象、缴

费档次、统筹层次三个统一，并逐步实现基础养老金

城乡统一，以体现制度的公平性；最后，需要在制度

统一的基础上建立正常调整机制，完善落实参保缴

费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城乡居民早缴、多缴。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段，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基础养老

金标准是一项重要的惠民政策。有利于保障和改善

民生，提高低收入城乡老年居民的生活水平，发挥制

度的托底作用。

本文的早期版本是浙江大学社会保障政策仿真

课题组２０１３年完成的研究报告之一，并曾经获得中

国社会保障论坛三等奖（２０１３．１２）。衷心感谢课题

组的张文宣、周伟、温笑峰等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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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

称《十三五规划建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

出了健康中国的建设理念，内涵之一便是要建立覆

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并促进医疗资源向基

层、农村流动。这体现出未来５年我国政府将更加

注重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的质与量，同时《十三五

规划建议》还强调十三五期间要建立起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方面要致力于推

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可见作为保障我国７亿

多农村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获得权的主体制度安

排———新农合制度将会在接下来的５年里发生重要

的改革、调整和完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试点到推广已１０年

有余，作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三支柱之一，新

农合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着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基本

医疗保障，改变了自１９７８年旧农合瓦解以来农民医

疗保障的真空状态，使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缓

解，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逐渐提高。

诚然，我们在看到制度成效突显的同时，更要进一步

关注新农合制度的公平性、可持续性以及在城乡一

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有效衔接和整合等问题。

通过研究我们会发现有关新农合的诸多问题中

尤以制度属性界定为起点及首要关键。模糊的制度

属性界定将直接影响今后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并导致制度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是合作医

疗，还是社会保险？是大病统筹还是门诊统筹？是

自愿参保还是强制参保？如何防止重复参保？如何

科学合理地定位“保基本”？如何实现城乡统筹范式

下新农合的调整与完善等等。与以往的实证分析和

规范分析不同，本文通过学理分析，深入挖掘新农合

制度的社会保险属性，指出现行的某些“合作性”的

制度设计已经不利于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并提出新

农合终向社会保险转变的发展建议。



一、合作医疗与社会保险制度概念辨析

社会保险和合作医疗是医疗保障的两种主要模

式，此外还有以英国ＮＨＳ为代表的国家保障模式、

以美国管理式医疗为代表的商业保险模式以及以新

加坡保健储蓄账户（ＭｅｄｉｓａｖｅＡｃｃｏｕｎｔ）为代表的自

我储蓄模式。从学理上看，合作医疗与社会医疗保

险存在很大区别：

１．合作医疗是民间主导的社区公共品，而社会

医疗保险是政府主导的社会公共品；前者强调社区

互助共济，后者强调社会统筹。合作医疗通常以社

区成员筹资为主，适当辅以政府补贴，形成医疗基金

在社区成员的范围内进行互助共济以应对疾病风

险，其管理机构和运营模式都具有居民自愿、合作、

自治、自助、自主的特色［１］。而社会医疗保险讲求政

府、雇主和雇员的三方筹资，以保险理论中的大数法

则为基础形成医疗基金并在政府的主导下实现社会

统筹，通常政府既是政策制定的主体，又是政策执行

的主体。

２．关于统筹层次，典型的合作医疗是以社区为

统筹层次，即合作医疗仅限社区内的居民参与和享

受［２］。如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合作医疗以农村生产

合作社为单位，由内部社员参加和受益，最大的合作

社以乡为单位，通常是“村办村管”“村办乡管”“乡办

乡管”等较低层次的统筹管理模式。而社会医疗保

险在“大数法则”的指导下，通常统筹层次比较高。

最低要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理想状态是省级

统筹和全国统筹。

３．从保障内容和保障水平上看，典型的合作医疗

是一种社区医疗筹资计划，属于小额保险计划［３］，资

金规模有限，一般重在保障初级医疗卫生服务。通常

将公共卫生、预防保健与医疗保障捆绑在一起，旨在

推进落后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社

会医疗保险因为具有相对比较高的统筹层次，覆盖范

围广，所以医保基金规模比较大，保障内容以大病统

筹为主并逐渐向门诊统筹延伸。一般而言社会医疗

保险的保障能力往往要高于合作医疗。

４．关于参与方式，合作医疗以自愿参加为主，而

社会医疗保险通常以立法的形式强制参保，以防止

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

综上，合作医疗是通常以社区为统筹范围、以社

区居民为参保对象，自愿参加的医疗保障项目。具

有资金规模小、覆盖人群有限、重点保障初级医疗卫

生服务等特征，虽存在一些局限，但却是发展中国家

以及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社区解决医疗保障问题

的典范。从历史上看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合作

医疗是典型的社区合作医疗模式，它是在农村合作

社运动的基础上，依靠集体经济和个人筹资为农村

居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一种社区医疗互助保障制

度，其实质是一种低水平的农村集体福利事业［３］。

与社会医疗保险不同，合作医疗更像是一种集体医

疗保障制度。传统合作医疗的成功离不开特定与复

杂的历史因素的促成，即：集体经济的扶持、爱国卫

生运动的推动、以及以赤脚医生为主力军的农村初

级医疗卫生服务递送体系将合作医疗这项事业推向

了顶峰。

二、新农合试点中的合作医疗定位

２００３年我国开始新农合制度的试点，在相关文

件中明确了制度的性质是“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

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对传统农村合作医疗

的传承和重建，仍然延用合作医疗的名称，缴费标准

低并适当辅以集体和政府补贴，结合自愿性原则吸

引农民参保。这使得新农合制度诞生之初便具有了

明显的传统合作医疗的烙印，虽然为了突出不同，加

入了“新型”的字眼，但是制度设计及制度试点都有

着十分明显的合作医疗定位，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

的角度看，任何制度变迁都有其路径依赖的规律，这

在新农合试点最初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１．新农合并未要求农民强制参保是出于特定的

政策考量。我国自２０００年开始试点减征或免征农

业税的惠农政策，２００３年在全国推广农业税费改

革。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国家正式通过立法全面取消

农业税，终结了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一项传统税收。

结合全面为农民“减负”和“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方

向，自愿参保原则更能防止农村居民产生集资摊派

感。此时的新农合制度在筹资机制上选择自愿原则

也是在宏观政策背景下所做出的权衡。此外，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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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还与农民的参合意愿相关。１９９８年全国卫生

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参加合作医疗者仅占

５１％，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群众仍占相当比

例［４］。１９７８年后，合作医疗制度走过了一个愈加艰

难的历程。各地农村多次尝试恢复重建，几经起落，

由于缺乏稳定的筹资来源，春办秋黄的现象频繁多

见。为了打破信任危机的瓶颈，新农合在筹资机制

设计上采取自愿原则并强调政府财政扶持是为了赢

取更多农民的制度认同和制度信任。

２．继续延用“合作医疗”的名称，是源于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传统合作医疗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农

民对合作医疗的普遍认同。但继续沿用合作医疗的

名称是否就意味着要继续延续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

性质，这点并没有进行深刻的论证。相反国内学者

从不同的角度纷纷对新农合和传统农合进行对比研

究，提出了对新农合制度属性的思辨。“新时期农村

健康保障制度的重塑不能简单地恢复当初的合作医

疗。应该顺应已经变化的市场环境，构建与当前的

市场经济改革大环境兼容的基本健康保障制度”［５］。

“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成功依赖强大的政治动员、人

民公社基层组织和计划经济下低成本的医疗递送体

系。目前中国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正处在十字

路口。国家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在社区医疗筹资

的框架中寻求制度的完善；二是逐步将合作医疗转

型为国家福利，而社区只在服务递送方面扮演补充

的角色”［３］。

可见，出于历史因素和制度惯性，新农合试点之

初其制度设计难免是对传统合作医疗的复制和延

续，但随着制度试点的推广和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

发展变化以及农民医疗保障需求的变化，新农合制

度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调整和完善———制度中某些

合作医疗的属性在渐渐褪去，而社会保险属性却在

愈发的凸显。

三、新农合的社会保险属性分析

虽然沿用合作医疗的提法有一定的历史考量和

合理性，但是新农合却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险属性，与

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相比，制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本

质的转变。

（一）政府主导和财政扶持

政府主导突出体现在政府财政被定位为制度的

主要筹资主体。新农合在２００３年开始试点时首次

明确强调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每年要安排一定专项

资金予以支持。这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

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而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

入。２０１４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人均补助标准已经

达到３２０元。此外政府主导还体现在新农合的经办

和管理机构上。２００３年《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内部

应设立专门的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卫生机构具

体负责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筛选和监督、药品和

卫生服务的监督管理、基本医疗服务的界定等工作。

可见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不同，新农合由中央和地

方政府领导，由卫生部门主管，已经是一项政府主导

的社会公共品，与社会保险的政府主导原则相契合。

（二）大病统筹与门诊统筹

为防止因病致贫，新农合初始重在大病保障，其

统筹基金主要用于住院费用和门诊大病的报销。与

传统合作医疗注重初级预防保健不同，新农合旨在

增强农民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随着筹资水平的不

断提高，针对大病统筹所带来的受益面窄和制度满

意度低的问题，新农合又探索了家庭账户模式。根

据多年试行情况，家庭账户存在基金的互济性差，补

偿力度差以及基金沉淀等问题。为了提高新农合基

金的使用效率，自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开始探索大病统筹

加门诊统筹的模式，扩大农民的受益面。所谓门诊

统筹，即将参保人的门诊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由

医保统筹基金和个人共同支付门诊费用。与家庭账

户模式不同，门诊统筹改变了目前参合农民在门诊

阶段由家庭账户基金支付或者由个人自费支付的做

法，实现了门诊阶段的互助共济，进一步减轻就医压

力。门诊统筹是对大病保障的发展和延伸。２０１２

年，《“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

施方案》明确提出新农合门诊统筹覆盖所有统筹地

区，支付比例提高到５０％以上。可见新农合的保障

定位已经不再是延续传统合作医疗的初级医疗卫生

服务，而是逐渐向多元化和高水平的大病统筹和门

诊统筹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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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准强制性参保

关于参保方式，各地新农合的实施方案大都要

求自愿参保。虽然是自愿原则，但为了提高覆盖率，

新农合在推进过程中已经具有一定的准强制性或隐

性强制［６］。首先，自愿参保不是以农民个人为单位，

而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团体筹资，家庭成员要么全

部参保，要么全部不参保。当家庭成员的参保意愿

被团体绑定之后，个人选择的空间已经被限制的很

小了。其次，农民参保还受到了行政力量和社会动

员的推动。为有效地推广新农合制度，实现制度积

极稳步地上升，参合率经常与地方政绩相挂钩，因此

各地政府大都采取了“硬性规定农民参加合作医疗

的指标、向乡村干部包干摊派，强迫乡镇干部代缴等

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的做法”［１］，以行政手段保证稳

中有升的参合率。另外还运用社会动员的方法加强

宣传引导，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和村干部上门收缴等

行政干预方法吸引农民参加新农合。农民参保不全

是基于自身对医疗保险项目的需求，广覆盖中不乏

“被参保”的现象。

（四）统筹层次

医疗保险的统筹层次主要指统一征缴、统一管

理和使用医保基金的属地范围的高低，一般可分为

全国统筹、省统筹、市级、县级甚至乡级等５个统筹

层次。根据２００３年《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的意见》，新农合采取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

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在起步阶段也可采取以乡（镇）

为单位进行统筹，逐步向县（市）统筹过渡。目前，除

安徽、广西、湖南等几个省的个别城市外，全国范围

内的新农合基金基本上实行的是县级统筹模式［７］。

随着新农合制度的成熟发展，尤其是国务院出台了

《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２０１１年度主要工作安

排》以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了提高新农合统筹

层次的探索和实践。根据疾病风险理论和大数法

则，随着统筹层次的提高和统筹人数的增加，疾病发

生的频率愈加稳定，疾病损失的幅度愈加稳定，从而

更加有利于提高待遇水平和提高医保基金的安全

性。新农合突破了传统合作医疗的农村社区统筹，

以县级统筹作为起点，逐步向市级统筹过渡，并结合

医保城乡统筹的努力，力求构建起更加公平和可持

续的制度。

（五）充足供给

最后，从保障目的角度分析，我国传统农村合作

医疗的实施目的是为了保证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地

区能有医疗服务的充足供给。保健站是生产合作社

的一部分，赤脚医生和赤脚护士通过集体经济获得

供养，为村民提供近乎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传统

农村合作医疗属于典型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体系，

而新农合属于医疗费用补偿机制，具有社会医疗保

险的内涵。与社区合作医疗不同，社会医疗保险是

为了弥补参保人因疾病风险所带来的收入损失，保

障方式是货币补贴或收入扶持，即对所发生的医疗

费用或由疾病造成的收入损失进行一定的补偿。可

见，新农合已经实现了从医疗服务递送体系到医疗

费用补偿机制的转变。

综上，我们可以判断，虽然《意见》将新农合定位

为“农村居民医疗互助制度”，但是新农合已经具有

某些社会保险的内涵。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相比，

已经更加具有社会保险的性质。尽管仍坚持着“自

愿原则”“集体扶持”低水平的保障等等，但新农合已

经可以被视作社会医疗保险的一种初级形式。随着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结

合我国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的大趋势，新农合的社会

化程度会逐渐提高，并日渐发展成为一项覆盖７亿

农民的成熟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四、发展方向：“合作医疗”向

“社会医疗保险”过渡

　　通过学理分析我们会发现新农合制度已经具有

十分明显的社会保险属性，但目前这项制度在合作

医疗和社会保险之间的模糊定位导致实践中的一系

列问题和矛盾。例如新农合因循合作医疗自愿参保

之原则，却在实践中出现逆向选择和部分农民参合

意愿不高的现象，进而影响新农合筹资的可持续性

和保障能力的提升。为应对这个问题，各地又在试

点中探索出了以家庭为单位参保，以及村干部动员

参保的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参合率，但细

思这种准强制参保的做法已然偏离了合作医疗的自

愿参保原则，即问题的解决是通过新农合向社会医

疗保险制度迈进来实现的。又如，为了适应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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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新阶段下农村居民医疗需求的变化，新农合

摒弃了传统合作医疗“村级统筹”和只“保小病”的做

法，逐渐提高到县市一级统筹，同时既有大病统筹又

有家庭账户，并逐渐将家庭账户规范为门诊统筹。

这些制度细节的调整使新农合制度逐渐与社会医疗

保险制度靠拢，而且在表现形式上逐渐与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趋同，诚然这其中有国家和政府大力

推进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整合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的政策感召，但更多的也是新农合出于制度理性所

作出的现实选择。可见问题的源头是新农合制度属

性界定不清，而解决之道往往是以社会保险的原则

重新规范制度。

总之，新农合正处在一个摇摆期，是困于路径依

赖和制度惯性延续合作医疗的固有传统和固有理

念，还是彻底转变为社会保险制度，这将影响新农合

今后的制度走向。笔者认为新农合应逐渐蜕变为社

会医疗保险。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能够取

得举世的关注和巨大的成功，然而位移到现在的农

村社会却不一定能再铸佳绩。纵观世界各国成熟的

社会保障制度，或是将农村居民与普通国民一样纳

入国民保险体系，或是为农村居民单独设立福利制

度，无论何种做法均采用社会保险的模式。在接下

来的十三五期间，我国仍将在医疗保障领域继续深

化改革，重点之一即是扎实推进全民医保体系建设，

届时整合城乡基本医保将会被推上日程，政府也在

努力酝酿制订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体制

的改革方案和试点意见。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

我们应抓住历史机遇，将新农合真正转变为农村居

民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总体上讲，要构建起一个

政府主导、农村居民强制参保的制度，资金来源上以

农民年收入为基数，按比例缴纳医疗保险费，同时政

府给予必要的财政扶持；改变以户籍所在地参保的

做法，换以居住地参保；重点保障基本医疗需求，实

施大病统筹与门诊统筹相结合，逐步提高统筹层次；

在制度设计上逐步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契合，以期在接下来的十三五

期间顺利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和整合。

具体而言，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强制参保。经过十余年的试点推广，广大农

村居民对新农合的制度信任度和制度认同感逐渐上

升，参保自觉性提高。强制参保的时机基本成熟。

２．明确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农民参保缴费

的同时国家各级财政要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基本

上世界各国都对农民参保给予财政支持。财政补贴

体现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也顺应我国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战略。

３．完善新农合补偿机制，将大病统筹与门诊统

筹相结合。为提高新农合基金的使用效率，拓宽制

度的受益面，切实保障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在住院

统筹之外还要积极落实门诊统筹。这也是进一步巩

固新农合制度建设成果、增强新农合制度可持续的

关键举措。

４．改变以户籍所在地参保的原则，实施按居住

地或工作地参保的办法，旨在避免重复参保以及流

动农民参保缴费易获得待遇难的情况，同时也是顺

应十三五期间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提高社会保障制

度对流动人口的适应性之客观要求。

５．新农合向社会医疗保险转变也会对整合我国

碎片化的医疗保险制度起到示范的作用。综观新农

合今后的整体发展思路，短期看要尊重中国仍处于

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以及城乡经济社会二元差别

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通过建立新农合筹资的稳定

增长机制、提高统筹层次、共享发展成果、提高待遇

水平等等举措不断缩小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

和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的制度差别；长期看，随着我国

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逐渐合并城乡二元的医保

制度为普惠性的国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五、结　论

基于新农合制度属性的学理分析，结合我国医

保制度建设的路径和步伐，不论是出于医疗保险制

度自身发展的规律，还是新医改方向的影响，亦或是

新城镇化趋势下城乡统筹发展的迫切性等等诸多因

素都要求新农合应逐渐从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向真

正意义上的社会医疗保险转变。当然，转变并不是

完全摒弃新农合的制度优势，而是在此基础之上通

过制度创新实现对制度的升华。此外，从方法论的

角度来讲，对新农合的研究不应再困于合作医疗的

旧有定式，而是应该放在社会医疗保险的视阈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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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眼光寻求解决之道。对现有问题的分析不仅

要看到问题的表象更要看到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规

律。新农合本质上已经是一种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具有社会保险的制度要素，只是在某些方面还体现

出它还是社会保险的一种初级形式。随着农村经济

的发展，城乡统筹的发展和新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新

农合的社会化程度、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会越来越

高，并逐渐实现城乡整合、国民一元的社会医疗保险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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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三农”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

源，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和资金等

资源大量涌入城市，农村陷入生产要素匮乏的困境。

针对这种情况，２００５年新农村建设系统工程在全国

农村展开，“部门下乡”出现，各级政府通过“条线”的

下达和执行对农村进行“反馈”，各涉农经济技术部

门开展涉农服务，推动农户专业化、农村市场拓展和

农业产业发展［１］。十七届三中全会和２０１３年中央

一号文件又对农业经营主体做出规定，试图通过培

育壮大龙头企业，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实现农业

产业化。而由于部门本身拥有项目和资源，下乡后

巨大的逐利冲动随之产生，本应承担的公益性服务

转向了营利性服务［１］，部门资本与工商资本的行动

逻辑逐步趋同，因而本文将两者统称为“资本下乡”，

并从工商资本的视角展开分析。

对于高歌猛进的资本下乡，学界有不同看法。

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后将形成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

出效应和社会组织效应，同时农村劳动力外流，集体

组织功能弱化，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现象将得到改

善［２］。而且数据显示农户对资本下乡的评价较为积

极，半数农民愿意出租土地给下乡企业［３］。如此看

来，我们应该加快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有效整合农业

资源，积极推动资本下乡。但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

有研究发现资本下乡将会与农民争夺农业收益［４］，

资本凭借自身优势支配农业生产，向小农转嫁风险，

小农的就业和生计由此成为问题，资本进入农业生

产后，原承包农户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进入企业

工作，其余多数都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状态。资本

下乡也将改变村庄利益格局，企业与农民间矛盾冲

突频繁，村庄秩序受到挑战。因而应慎重引入工商

资本，设立资本下乡经营农业的准入门槛［５］。

已有研究侧重于资本下乡对村庄各要素的微观

影响，而缺乏宏观结构层面的全过程注视，尤其缺乏

理论层面的讨论，因而本文将从理论分析入手，在学



界对资本下乡众说纷纭难有定论的情况下，首先弄

清楚资本下乡有着怎样的生成机制，它的实践运作

逻辑与政策文本表达是否存在偏差，它在农村经济

社会结构变迁中有着怎样的影响机制？它真的能促

进三农发展吗？

二、资本下乡的生成机制

“推拉理论”是重要的人口流动理论，它认为流

入地的有利于改善移民生活条件的因素是一种拉

力，而流出地的不利于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

是推力，人口流动就是由这种前拉后推作用决定

的［６］。本文在借鉴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工商

资本这一行为主体，提出资本下乡的三重生成机制，

认为资本下乡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受多种因素综合

影响的工商资本的理性选择，因而资本下乡的生成

既有政府层面的政策推力也有村庄层面的农村拉

力，更有工商资本的内生动力。

（一）政策推力

改革开放后大量社会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经

济成果被用于支持城市，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

ＧＤＰ增长指数长期稳定在高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不

断提高，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但在ＧＤＰ

总值中，农业产值比重早已很低，因而国家政策层面

号召“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国家与农村的

关系由汲取型向反哺型转变，资本下乡的政策推力

由此形成。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

利益动机和行动逻辑，所以两种政策推力的实践表

达并不相同，这构成了资本下乡的体制环境。

１．中央政府的公利型政策推力。在传统农村社

区中，凭借自家种养殖业和邻里间的互助合作，农民

自给性强，生产生活成本极低。市场化改革后，农业

被裹挟进商品经济中，农民生活成本增加，劳动力大

量外流，村组力量弱化，治理环境恶化。面对这种严

峻形势，着眼于改善村庄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发展

现代农业，中央决策层鼓励拥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工

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这为工商资本提供了宽松的

政策环境和巨大的政策红利，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

积极推动各政府部门下乡。中央是从国家有机体的

视角出发，力图推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促

进农村发展，优化秩序结构，因而当中央政府看到部

分资本的真正意图在于套取国家资金和骗取政策优

惠，甚至导致村庄治理环境持续恶化时，中央政府又

对下乡资本采取约束和规制策略。２００８年通过了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出了三个“不得”：不得改

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

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从中央政府的政策表达看，他

是着眼于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转来推动资本下乡的，

由此生成了公利型政策推力。

２．地方政府的私利型政策推力。在政治结构

中，中央政府负责国家意志的表达，地方政府负责国

家意志的执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并不是完

全自洽共存的关系，这既表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功能有所差异，也表现在

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实践逻辑及行动动机，当中央

政府缺乏对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控制时，地方政府为

追求自身利益，就可能运用其执行权力改变国家意

志［７］。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制度改革和行政制度改

革，形成了财政分配项目化和行政结构条状化，这种

行政分化结构格局给地方政府施加了无形压力，在

巨大压力下，地方政府为充实地方财政，需要积极争

取项目，由此引发了地方政府间的“锦标赛”［８］。另

一方面，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政治升迁的愿望。为

了完成政治任务获得更高政绩，地方政府积极提供

税收减免、财政扶持、金融服务等优惠政策，为资本

下乡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动用大量物力财力，

做好配套条件的建设，降低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的固

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投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

会借用行政权威、乡土传统等正式资源，甚至会动用

乡村混混等非正式资源解决农民的不配合行为，扶

持工商资本进入农业［９］。此外，地方政府上下级间

还会形成利益共谋关系，他们对中央政府的制度规

定采取变通策略，对政策要求采取权宜性和情境性

的诠释和引用，人格化自身并拓展自主性操作空间，

为权力寻租与工商资本合谋获得不当收入。中央政

府的政策规定在地方政府的实践表达中出现偏差，

私利型政策推力生成。

（二）农村拉力

“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纲要都提出要加快发

展现代农业，高资金投入、高技术投入、高素质管理

人才以及土地流转连片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要

求。但在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村组力量式微、村庄

原子化状态凸显的背景下，农村中原有资源纷纷逃

离，更遑论发展现代农业所需的现代性要素了。迫

于资源短缺的硬结构性约束，农村形成了强大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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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制吸引资本下乡，希望利用工商企业的人力资

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等资源禀赋优势，优化农业

生产要素结构布局。同时在村庄运作过程中，村集

体是做为人格化主体嵌入村庄场域中的，在“村账镇

管”的制度安排下以及没有集体性收入的现实困境

中，村集体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和经济能力支撑村

组运作，而当可资利用的工商资本出现后，村集体会

迅速将这些外来资本整合为村庄发展的资本有机构

成。村庄在请资本下乡的实践活动中，重塑了自己

的发展逻辑，村组结构再次被激活，村庄公共产品和

社区福利得到改善［１０］。因而迫于村庄场域中生产

要素的结构性匮乏和村庄组织力、行动力的式微，为

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村庄状况，农村

社区生发出强大的拉力吸引资本下乡。

（三）内生动力

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期发展的现阶段，

多数行业和领域已形成僵化格局，获利空间有限，社

会总资本中出现了大量闲置的流动资本以及积累资

金，金融资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过剩的市场格局

形成。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资本选择退出城市，撤

离二、三产业重新寻找利益增长点。而从产业链上

看，农业逐渐成为利润率较高的产业，农业功能形态

不断增加，已经突破传统种养殖业和生产环节，成为

产加销、贸工农融合发展的大农业，尤其是城乡居民

消费结构的升级，促进了有机农业、休闲农业等产业

的快速发展，这些附加值高、投资回报快的产业提高

了农业综合利润。现代农业本身相对于其他产业还

具有需求稳定和无周期性的优势，农业因此而成为

工商资本重新投资的重要领域，同时，国家财政扶持

和金融优惠政策不断向农村倾斜，部分工商资本正

是为了获取这些政策红利而投资农业的。农业成为

新的资本集聚池、利润集散地，基于城市资本的过剩

格局和投资农业的策略优势，工商资本产生强大的

内生动力积极上马农业产业。

三、资本下乡与“三农”发展

工商资本在政策推力、农村拉力和内生动力相

互作用形成的结构网络中快速进入农村投资农业产

业。然而农业是高度嵌入在村庄场域中，与村庄其

他构成要素密切相关的，它不是单单作为经济要素

孤立存在，它同时也是农村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环

境生态的组成部分，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后必然

造成村庄结构的全局性、深刻性变革。城市环境中

的工商资本遵循市场化的运作逻辑，内生于村庄场

域中的“三农”发展则遵循乡土性的惯习和实践逻

辑，两种逻辑在对接过程中发生碰撞，必然会形成矛

盾与冲突。同时工商资本与村庄相比具有资源优势

和舆论优势，在双方的互动博弈格局中，工商资本通

常占据有利地位。那么资本下乡对“三农”发展到底

有着怎样的影响机制？资本下乡能否达到政府对它

的角色期待呢？接下来我们将从阶层再造、农业质

变、村庄虚化和“内卷化”瓶颈４个方面来分析遭遇

资本下乡的“三农”发展。

（一）阶层再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

市进入非农产业，农村中出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

发流转，外出务工的农户将土地无偿或以极低的价

格流转给在村的亲戚、邻居经营，转入土地的农户因

而成为种植几十亩土地的“中农”［１１］，由此根据土地

规模大小，村庄自动分化出了小农和中农。虽然当

时农村已经出现阶层分化，但不同阶层本质仍相同，

依旧遵循恰亚诺夫的“小农家庭农场”的运行逻辑，

即小农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

其目标不是追求最大利润，而是维系农业的简单再

生产［１２］。但资本下乡后情况发生根本变化，资本运

行的逻辑明显不同于家庭经营的逻辑，资本需要充

分自由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农资市场来建构

起自己的生产经营网络，这一建构过程再造了农村

阶层，进而将深刻影响村庄结构的未来变迁。

从资本获得规模化土地的策略手段来分析，资

本为了获得单个农户手中的土地经营权，实现土地

连片规模经营，它愿意支付高额地租给农户，而小农

家庭经营的农业收入尤其是大田粮食作物的收入相

对低，在高额地租的利益诱导下，很多小农自愿把土

地流转给资本，资本的这一策略实践毫不费力地将

小农排挤出了自主性的农业生产。此外，中农是通

过无偿或低价转入外出农户的土地，扩大经营规模

而形成的，在与资金实力雄厚的资本竞争时，中农难

以承担工商资本给出的高额租金，其经营规模和发

展空间必然受到限制，最终中农也被排挤出农业经

营领域。当然部分地区还存在一类经营规模在５０

～５００亩的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它主要依靠家庭

劳动力，兼用生产性的短工［１３］，但有学者研究发现

这类经营主体会被整合进资本体系中，隶属于资

本［１４］，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与资本在农业生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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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模式有关，在经营规模过大，边际效应递减

时，部分资本会将土地分割转包给家庭农场经营。

在规模土地的获得过程中，资本也为自己构建了充

足的劳动力市场，被排挤出农业生产领域的小农和

中农成为这一市场的主力军。

工商资本的市场化生产逻辑形成了结构性排斥

机制，对资源禀赋差的中农和小农具有强烈的权利增

长排斥功能和生存资格排斥功能［１５］，最终出现阶层

再造的实践结果，亲资本大户和被排挤农户的二元结

构形成，造成了阶层固化，客观上损害了弱势阶层，被

排挤农户的生计来源成为问题，村庄贫富差距拉大。

（二）农业质变

传统社会中农业不仅是农民生活资料的来源，

还为家庭劳动力提供就业环境，更为特殊的是农业

还是农民自我价值实现的载体，农业生产寄托着农

民的希望与自豪［１６］。春种秋收本就是一门艺术，农

民日常生活与农作四时相应，农民在农业种植中实

现成就感和人生价值。但由于工商资本的价值观念

与利益取向明显不同于乡土社会的内生性文化，它

的逐利本性倒逼农业性质发生变化。

大田作物的经济价值明显偏低，即使在国家规

定最低收购价格，给予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

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优惠条件下，其收益率也难以

与非农产业的收益率相比，所以很多资本在获得规

模土地后就会采取变通策略，将农业用地非农化、非

粮化以获取高额收益。在粮食单产基本稳定的前提

下，农地非农化非粮化会造成粮食播种面积下降，粮

食总产量必然随之下降，而更为严重的是资本经营

农业由于无法做到类似于家庭经营的精耕细作，其

单位亩产量明显低于家庭经营［１７］。工商资本获得

土地后即使仍种植粮食作物，其目的也并不在于获

得农业生产环节的高收益，它或是企图通过土地流

转来套取国家资金，或是获取优惠政策来支持其他

投资项目。资本的利益生成机制及其经营农业的行

动逻辑导致农业发生质变，农业的公共产品属性遭

到冲击，农业原本是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社会稳

定和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资本侵入后却异化为资本

逐利的手段，原本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之外农业还

有价值理性的成分，此时却被消解了文化价值的内

涵，完全遵从工具理性的逻辑，成为资本获取收益的

工具和骗取优惠的外衣，农村由此进入风险社会。

（三）村庄虚化

政策愿景对资本下乡的角色期待是它能凭借自

身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机械

化，并将农民从低效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农民

既可获得高于农业收入的土地租金和受雇于农业企

业的工资，又可通过土地入股获得股息分红，而对于

兼业农民来说，将可以改变往返于城乡间的候鸟式

的就业模式。虽然政府层面建构了通过资本下乡发

展现代农业，并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的理想图景，但这

一政策的实践运作却产生了意外后果。

１．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难以真正提高。由于农

业生产环节收益低，远远比不上其他产业的收益率，

一些工商资本会选择退出，或将土地层层转包［１８］，

土地租金因此层层转移，反馈链条延长，交易成本增

加，最终很难按时足额到达农民手中。另外，资本本

身是排斥劳动的，在可能的条件下，资本会尽量选择

机械生产代替人工劳动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监管成

本，而城市的就业市场容量也有限度，这种双重作用

再生产了农民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生活困境。

２．异文化的资本侵入农村变革了村庄文化。传

统村庄存在一套内生性的维护村庄秩序的文化规

范，它具有情景合理性和内在自洽性，包括宗族观

念、孝道文化、家族意识等，在村庄社区中这些传统

资源形成规范制约机制。但工商资本附带的实用主

义和利己主义原则侵入农村，多元复杂的价值观念

在村庄场域中互动博弈，信任危机等社会失范现象

凸显，村庄的秩序均衡结构受到威胁。

３．资本下乡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严重。资本依

靠非可持续的资源掠夺模式经营农业，它把农业等同

于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在这种理念的激励下，资本

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土地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

生态环境的保护并不在它的考虑范围内［１９］。为了迎

合市场需求，工商资本大量使用化学药物调整农作物

生长速度和体积重量，食品质量安全受到威胁，土壤

酸化、水质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随之出现。

在工商资本的行动策略反复实践和不断再生产过程

中，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

４．村庄文化和经济结构的变迁也伴随着村庄政

治的变革。工商资本大举进入农业领域后，农民丧

失了在农村生活的根基，村庄空心化现象严重，同时

资本在推动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中还造成

了农村中的精英俘获现象［２０］，乡村权威和精英人物

被吸纳进资本体系中，丧失了这些核心人物，村庄原

有的价值规范和道德观念就没有了人格化符号的存

在，村庄组织力量被消解，国家政策的对接和乡村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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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维护缺少了内生力量，村庄政治被资本架空，乡

村治理层面表现出无主体的虚化格局。

（四）“内卷化”瓶颈

“内卷化”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提出，黄宗

智将这一概念引入到对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的

研究中，他把在有限土地上投入大量劳动力来获得总

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无发

展的增长”，也即“内卷化”［２１］。“内卷化”是指虽然投

入的资源越来越多，但制度变革的效益并无显著增

长，即实践表达与理想类型出现偏差，本文认为遭遇

资本下乡的“三农”发展也面临“内卷化”的瓶颈。

工商资本在三重动力机制的作用下进入农村，

社会各界对资本下乡有着改善村庄环境，促进农村

良性运行的角色期待，但资本下乡对“三农”发展的

影响机制表明资本下乡不但没有形成预期效应，反

而产生意外后果。工商资本进入农村的势力越强规

模越大，“三农”发展的境遇反而越复杂越棘手，资本

下乡后“三农”发展的“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结

构困境产生。分析遭遇资本下乡的“三农”发展的

“内卷化”瓶颈需要着眼于工商资本的本质，拥有丰

富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政策支持的工

商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组织力量，它将村庄场域中的

人力、土地等资源要素进行重组整合为一个网络覆

盖到农业上，建构起自己的经营结构，这种结构具有

排斥功能，它不断征服和挤压村庄场域中的内生元

素，村庄的文化价值、组织结构和生态功能遭到破

坏。这一过程强化了资本的霸权地位，资本进入农

业的程度越深，“三农”发展的“内卷化”现象越明显。

四、结论与讨论

资本下乡的合法性在于政府希望利用工商资本

的资源禀赋优势调整资源配置格局，打破农村生产

要素匮乏的结构性困境，以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加

农民收入，改善乡村治理环境。但从现实情况来看，

资本下乡并没有使“三农”发展步入良性运行轨道，

它的逐利本性和运作逻辑决定它进入农业但并不关

心农业，农业本身具有多重价值，资本却只强调农业

的经济价值特别是土地价值。工商资本的行动逻辑

凸显了它的本质，它根本上是外在于农村的一种组

织力量，侵入农村后其力量渗透进农村的各个毛细

血管，最终形成资本霸权，凭借这种组织力量工商资

本建构起具有排斥功能的经营结构，农村场域结构

转型，农民被排斥出村庄，农业被异化为资本逐利的

手段，村庄治理环境恶化，“三农”问题在遭遇资本下

乡后愈加复杂。

但这并不是农业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毋庸置疑

的是农业现代化需要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投

入，因而破解“三农”困境、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问题

不在于需不需要资本，而在于如何重塑发展现代农

业的逻辑，如何引导资本进入农业。事实上高度分

散的原子化、兼业化的农户个体在面对占据强势地

位的组织性强的资本时是极其弱小的，分散的农民

根本没有机会与大资本谈判，两者互动博弈过程中

农民利益必然受损，所以要真正发展现代农业，解决

“三农”问题，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打破农村

与资本权力结构失衡的状态，增加农民的话语权。

通过建立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增强农民的自

我组织能力和自我维权能力，依靠合作组织与外来

资本对接，形成势力均衡的谈判格局，利用资本的优

势资源发展农业，将资本吸纳进农业体系，而不是农

业被纳入资本体系。在此过程中村组力量被激活，

村庄权威力量的功能释放有了组织载体，村庄结构

形成了良性的再生产机制，资本下乡造成的“内卷

化”瓶颈得以瓦解，“三农”发展更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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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库移民的“黑户”岁月
———以陆山水库伊北村返迁移民为例

陈阿江，冯　燕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南京　２１１１００）

　　摘　要：陆山水库返迁移民自１９７７年返库，历经３０余年的“黑户”生活。未得到政府允许的返迁移民在库区

成为无户口、无宅基地、无耕地的“三无”群体。返库初期，凭借着亲缘关系网络的支持得以在库区落脚；返迁移民

耕种库区的消落地、开荒地而无须缴纳税费，加之以手艺从事建筑行业或做生意，在库区逐渐稳定下来；返迁移民

不受库区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三孩及以上家庭占７０％。国家对农村从“多取少予”到“多予少取”的转变时，返迁

移民被排除在农村公共福利之外，身份合法化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返迁移民；“黑户”；社会关系；生计；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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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期，国家因修建水

库产生大量移民。由于缺乏移民安置工作经验以及

其它原因，这一时期的水库工程均发生了严重的移

民返迁。据统计，全国水库移民约１０００万人，返迁

人次达５１．４１万人，平均每百个移民中至少有５．１

人次返迁；在水利部直属水库移民３００万人中，平均

每百个移民至少返迁１７．１３人次
［１］。全国重点水库

移民统计数据同样显示出移民较高的返迁率。东平

湖水库移民２７８３万人，２３．６１万人返库，返迁率高

达８４．８４％；三门峡水库移民４１万人，移民返库１５

万人，返迁率达３６．６％；丹江口水库移民４１．２万

人，７万人返库，返迁率为１７．０％；新安江水库移民

３０．９万人，２万人移民返库，１１．５万人重迁安置到

其他省、市 、县［２］。这些返库的移民因无库区户口、

无宅基地、无耕地，成为“三无”群体不受安置地和库

区的行政管理，成为“黑户”。

关于移民返迁现象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返迁

发生的原因并认为返迁移民在库区生活极其艰苦。

水库移民返迁是若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成

因有：（１）老水库移民动迁多发生在社会政治秩序动

荡时期，公共权力的不公正行使易导致移民返迁；

（２）安置区生产生活条件差，移民无法恢复原有的生

活水平；（３）受区域文化差异的影响，移民对安置区

的文化产生排斥；（４）远迁分散安置的移民社会关系

网络被割裂，重建社会关系过程中的真空使移民在

安置区失去原有的社会支持［３５］。由于反复搬迁对

移民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返迁移民居无定所，

只能搭建庵棚或躲藏在涵洞、桥洞里；生活资料严重

损失，生活水平下降；家人常常分住几处过日子；移

民的心理酸楚痛苦［６，７］。修建水库淹没大量土地，

后靠的移民因土地资源匮乏、社会网络破损而患上

“贫困综合征”［８］。而移民返库，为了生存开垦坡地、

砍伐林木、过量捕鱼，更加剧了人与当地自然环境的

矛盾，与当地村民争夺资源，造成人际关系紧张［９］。

２０世纪６０至８０年代初期，针对移民返迁造成的消

极后果，国家对返迁移民普遍采取严厉的制止政策，



动员甚至驱赶返迁者返回安置地，拒绝移民回库区

周边上户口重新落户，不提供耕地等生产生活资料，

不允许当地村民提供任何帮助。动员、遣返、关押成

为当时大部分移民工作者遏制移民返迁的工作

模式。

本文以陆山水库伊北村①。返迁移民为主体，揭

示返迁移民“黑户”生活真实状况，分析在国家严格的

政策背景下返迁移民在库区是如何生存、生活下来

的，以及国家移民政策落实过程中乡村社会运作的基

本逻辑。研究发现返迁移民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也

有其生活的社会支持网络，多元的生计来源，以及相

对自由的人口再生产优势。

陆山水库是国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在黄河支流

伊河中游修建的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的大型水利工

程，大坝及库区位于Ｓ县境内。水库主体工程于１９５９

年１２月动工，１９６５年８月基本竣工。水库控制流域

面积３７４０平方米，占伊河流域面积的６１％，总库容

１３．２亿立方米，防洪库容６．７３亿立方米。１９７３年，

由于兴利水位提高，淹没区逐步扩大。１９７５年，陆山

水库移民根据省、市的要求，采取就地安置和收益地

区安置相结合的办法。其中，县内安置２３１４３人，县

外迁移１５６１０人。县外迁移的移民采取分散插队安

置，一个生产队安置１～３户。移民在安置区居住在

牛棚、仓库等地；土壤贫瘠，吃水困难；与当地群众相

处中的摩擦等具体生计问题显现。陆山水库移民于

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大量返迁，达６８７３人，占县外迁移人数

的４１．６３％
［１０］。返迁移民在库区过着“黑户”的生

活———在实际生活的库区没有户口、没有耕地、没有

宅基地，不受库区的行政管辖，也游离于原安置区政

府。直到２００９年库区政府才开始着手解决问题，允

许返迁移民在库区落户。涉及返迁移民的生计恢复、

生活安置等具体问题至今仍在落实过程中。

存在大量返迁移民的伊北村，因修建水库发生了

巨大变化。建水库前该村素有“粮食窝”之称。伊北

村距离县城５公里，洛栾公路穿过，交通便利；东西两

条干渠，灌溉条件优越。１９５９年，该村有６０００多口

人，人均１亩水浇地。其中１０００亩稻麦轮作，５０００

亩麦－玉米轮作，另有红薯、绿豆、谷子等杂粮，年人

均粮食４００～５００斤②。１９６５年水库建成后，伊北村

整体后靠，水浇地悉数淹没，只能耕种坡地。１９７５年，

由于兴利水位提高，根据每人平均半亩水浇地、１亩

旱地的标准，伊北村远迁移民６２５户，３３８５人，分散

安置在汝州的３０多个生产队。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伊北

村远迁移民返迁２２０户，１０５５人③。此返迁移民即为

本文的研究对象。

为了全面了解陆山水库返迁移民，笔者采用文献

研究、半结构的深度访谈和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共进

行了三次实地调查。第一次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主要是

基于河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评估工作

的机会，对陆山水库移民的整体情况进行调查，并与

部分返库移民进行交流，对该水库返迁移民进行初步

了解。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再次到达Ｓ县，进行了为期一个

月的实地调查。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

方法。先从基层开始了解，即“下沉”到返迁移民所在

的村落中，与返迁移民代表、返迁移民、当地群众、卸

任和现任的村干部聊天、讨论，而后上至乡镇和县移

民局的职能部门，全面了解陆山水库返迁移民的历

史。２０１６年１月进行补充调查。调查期间，笔者坚持

居住在返迁移民安置小区。该小区设有县移民局安

置返迁移民办事处，不仅可以与返迁移民同住同吃，

体会他们的日常生活，还可以观察移民干部与返迁移

民之间的互动。

一、依托亲缘关系立足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

的［１１］。严格意义上讲，是农耕的中国社会具有乡土

性。“乡土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第一方面

是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因为农耕的需要，所以离

不开泥土；也因为农耕，耕者离不开土地因而很少迁

移。因此，我们很容易推知，因为人与土地的亲和关

系，人们对土地乃至土地的一草一木，都是非常熟悉

的。第二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学界熟知的

“熟人社会”。“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

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

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１１］。在熟人

社会中生活，不仅可以得到血缘、亲缘及地缘群体的

支持和帮助，也可以省去很多的交易成本。

中国乡土社会呈现为“差序格局”的结构，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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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地名、水库名称、村名及人名均作了拟名处理。

伊北村耕地和人口迁移数据来源于笔者２０１３年１月与该村

的老书记访谈所得。

来自Ｓ县水库移民委员会１９７８年编辑整理的《Ｓ县陆山库

区移民返迁情况汇报》。



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构成的社会

网络。移民在返库的初期，亲缘群体的帮助为移民定

居下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亲缘关系网络为返迁

移民“通风报信”，以降低被遣返的风险；血缘亲缘密

切的人给予返迁移民生活上的帮助，以渡过生活上危

机；在返迁移民被孤立时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他们社会

交流和感情的依托。

１９７６年，为阻止移民返迁，库区政府采取了一系

列严厉的措施。第一，在各县进入Ｓ县的要道口设置

关卡阻拦返迁移民。但因为把守关卡的移民干部和

民兵人数较少，无法应付众多的返迁移民；加之移民

趁着夜色从其他道路迂回前进避开关卡，所以关卡的

阻拦效果并不佳。第二，对于已经返回库区的移民采

取隔离措施，不允许当地群众与返迁移民发生任何联

系。不准当地村民收留返迁移民；不准替返迁移民保

管行李等物品；不准为返迁移民提供现金或实物形式

的帮助。违反者将和返迁移民一同送回安置区。第

三，采取强硬措施驱赶返迁移民。移民干部、公社干

部、大队干部和民兵组成工作队，对刚返库的移民进

行“搜、抓、送”。在生产大队的范围内进行搜查，一旦

发现返迁移民，就将其抓起来，打包行李，遣送回安置

地。工作队在执行任务时态度坚决，方法简单粗暴。

如发现返迁移民在做饭，就立刻上前踢翻锅灶，一把

抓住返迁移民，任其百般央求也不松手，直至将返迁

移民送至返回安置区的车上为止。

虽然隔离政策使返迁移民与当地普通村民形同

陌路。与返迁移民关系一般的村民，担心自身受到牵

连，见到返迁移民远远的躲开，不愿与返迁移民多说

一句话。有些平时关系好的、甚至“干亲”，为了自保

也不得不断绝于返迁移民的往来。

隔离政策试图阻断返迁移民在库区获得社会支

持。但在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中，距离“己”近的社

会关系，仍然会冒险提供帮助。

首先，为移民通风报信，帮助其逃脱工作队的搜

查。房屋被拆、土地被淹，移民返库后只能寻找废弃

的仓库、教室、窑洞或在已拆房屋的断壁残垣旁搭建

庵棚作为容身之所。返迁移民在亲属的帮助下采取

“打游击”的策略以躲避工作队的搜查。白天将庵棚

收起来降低被发现的几率；行李收拾好以便随时快速

逃跑。工作队时常在中午吃饭的时间进行搜查。所

以，返迁移民经常是听到亲戚偷偷跑来告诉“工作队

来了”，连饭也顾不上吃，抓起行李包袱，牵着孩子撒

腿就跑。山沟、涵洞和桥下的空地都曾是返迁移民的

藏身之处。

如果不幸被抓到，返迁移民就采取“你送我跑”的

“软抵抗”策略。他们顺从地听凭移民干部将自己送

上车，到达安置区不久，趁移民干部不注意，就又会重

新拾起包袱，带着家人返回库区。如此反复，真正能

遣送回去的移民没有几人。

其次，亲戚为返迁移民提供粮食。返迁移民不能

参与当地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自然不能分得粮食。加

之库区采取强硬的驱赶政策使返迁移民整日忙于逃

跑，根本无心也无力顾及生计问题。只能依靠亲属们

在夜晚悄悄送过来的一些粮食和蔬菜来暂时缓解他

们的生计困难。

亲缘社会关系网络也为返迁移民提供了重要的

情感交流与情感依托。移民之所以不惜代价千方百

计地离开安置地，除了经济上的匮乏和文化上的生

疏，情感和社会需求难以满足，是其返迁的重要考虑。

移民单门独户的落在异乡，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被割

裂，心理敏感，感情脆弱。尚属正常范围的事情，都可

能在移民的生活世界卷起巨浪。

二、熟悉地谋生

农民离开他熟悉的土地和熟悉的人群，到陌生的

地方谋生，势必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首先，他将面

对不熟悉的生产环境，比如气候、土壤、作物生长特性

等等。这就是说，他原来习得的生产技能将部分或全

部失效，需要重新学习。这对于一个成年的移民来

说，显然很不公正。其次，他会失去原有社会关系网

络的支持。移民千方百计返回老家，最基本的道理是

要回到熟悉的地方，以充分利用业已习得的知识、技

能和熟悉的社会关系网络，谋得基本的温饱。

伊北村移民返迁的初期，除了得到亲戚的帮助，

移民安置费也起到缓冲的作用。当时的安置标准为

２６０元／人。一个家庭一般５～１０人，可获得１３００～

２６００元的安置费。但是由于搬家运费、因安置区粮

食紧张而购买粮食等花费，所剩的安置费并不多，返

迁移民经过精打细算才勉强度日。而有的返迁移民

因生活缺少计划，安置费几乎没有储存下来，返回库

区的生活更加困顿。这就引生出第三种生计来源，偷

粮食。个别返迁移民偷粮食的行为使当地村民对他

们冷漠态度上又加了一层反感情绪。从返迁移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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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一家安置费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返库初期，返

迁移民的生活比较艰辛，“半年糠菜粮”是常有的事。

从１９７８年始，安定下来的返迁移民逐渐去开拓

多元生计。１９７８年，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国家政策也

在逐步调整中。对滞留库区的返迁移民暂且没有形

成有效的处理办法。在遣回工作放松之际，返迁移民

开始着手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祖祖辈辈与土地打

交道的庄稼人首先还是与土地发生联系。

１．耕种消落地。消落地，指水库设计蓄水位至水

库死水位之间的土地区域。陆山水库是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建成的水利工程，受特定历史环境和条件限制，

前期工作准备不足，工程在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

情况下进行，存在较多隐患。１９７５年被确定为全国

４３座重点病险库之一。每年４－６月为旱期，旱限水

位为３０５．２２米
［１２］；６－９月为汛期，汛限水位多为３１６

米；９月底汛后期可达３１７．５米。而移民返迁的前两

年恰逢气候干旱。据《Ｓ县志》记载，１９７８年春、秋重

旱［１０］。降水较少汛后库水位低于３１０米
［１３］。水库周

边出现大量消落地，返迁移民纷纷抢种。消落地土壤

肥沃，一季小麦亩产量可达３００～４００斤。但是种植

消落地存在较大的风险。由于兴利水位的需要，夏季

降雨较多，水库蓄水。遇到暴雨，水位上涨迅速，顷刻

间淹没消落地。种植消落地的返迁移民面临颗粒无

收的尴尬境地。随着水库蓄水运用逐渐稳定，可利用

的消落地减少，加之消落地收成不稳定，两三年后种

植消落地的返迁移民逐渐减少。

２．开垦荒地。Ｓ县地处山区，在全县总面积中山

区占９５％，丘陵占４．５％，平川占０．５％，故有“九山、

半岭、半分川”之称。山坡上的土地因为地势高，浇水

不方便；山沟里土地因为坡度较陡，并且多枣刺。生

产队大多不愿意开垦这两种土地。返迁移民为了生

存则是竭尽所能的开垦山坡地。有些地方由于地势

险要，只能开垦出几分地。因此，返迁移民每个家庭

开垦的荒地都是零碎的小片地组成的。

３．“上扒下压”式的耕种土地。即返迁移民将上

下两块梯田之间的田埂开垦成坡地。人民公社时期，

土地资源归集体所有，生产队的成员对返迁移民这样

的行为并没有很大的意见。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实施，返迁移民这种占用土地的方式损害了村民

个人的利益。当地村民与返迁移民两个群体矛盾突

出，呈敌对状态。

虽然上述三种方式占用的土地呈零散的分布状

态，每一块面积都不大，但是每个返迁移民家庭总共

拥有的土地可达２５亩，与当地村民的土地数量相当。

以伊北村为例，该村当时有２０００亩土地，即村民２０００

人可以后靠在本村，而定迁未迁有２００人，共有村民２

２００人。即每人平均仅有０．９亩的土地。以５口之家

计算，一个家庭可有４．５亩土地。

返迁移民收获的粮食不用缴农业税，也无须交提

留款。１９５８年６月３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税条例》第１０条规定“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

量的１５．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由国

务院根据全国平均税率，结合各地区的不同经济情

况，分别加以规定。”第１２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委员

会对所属地区规定的税率，最高不得超过常年产量的

２５％。”表１的数据显示，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Ｓ县农业负担

率普遍高于国家平均税率，普通村民的农业负担还是

较重的。以５口之家为例，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平均每年需

要上缴粮食５２９．３４斤。曹锦清在河南实地调研中指

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当地村民的农负率在１６．７％～

２５％之间。加上各种名义的罚款与集资，并考虑到农

用物品、医疗与教育费用的上涨因素，农民负担则更

为沉重［１４］。相比之下，返迁移民则不用上缴各种税

费，农业负担较轻。

　　　　　　　　　　　　　　表１　Ｓ县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农业负担情况 斤

年份 农业负担率 人均粮食产量 人均实际分得粮食产量 人均上缴粮食量

１９７８ ２３．０ ４５６．４１ ３４０ １１６．４１

１９７９ ２１．７８ ５５２．５０ ４３２ １２０．５０

１９８０ ２１．７５ ５２１．６０ ４０８ １１３．６０

１９８１ ２２．０７ ４８３．０７ ３７６ １０７．０７

１９８２ １５．２５ ３４３．１７ ２６８ ７５．１７

１９８３ １７．４ ５７５．４３ ４７９ ９６．４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５ ５５２．８９ ４４１ １１１．８９

　　注：根据《Ｓ县志（１９９０年版）》综合经济统计资料整理计算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伊北村的返迁移民开始凭 借自己的手艺作“匠人”增加收入。伊北村历来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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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的传统。人民公社时期，伊北大队就成立有建

筑队，一共有３０多人。他们擅长砌砖垒瓦、打窑洞刷

窑背、做家具等，并且自己会箍砖窑烧砖头，从事各种

建筑业务。因此建筑队的村民们结识了不少单位的

工作人员，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为改革开

放后伊北村出现多个建筑队和包工头打下了重要的

基础，也为返迁移民从事建筑行业培养了技术才能。

返迁移民王先生迁移前任生产大队建筑队的会计，平

时也同社员一同出工干活，熟练掌握建筑和木工技

能。１９８０年，他成为伊北村第一个外出的“匠人”。带

着两个儿子和其他返迁移民，组成１人规模的建筑

队。在Ｓ县范围内为粮管所、汽车运输队以及个人打

地坪、修补房子、做家具等。工程时间视具体情况而

定，少则３、４天，多则一个月。平均每人每天赚２元，

一年可以收入２００～３００元。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Ｓ县农村

人均收入２０６．４元
［１０］。建筑行业的收入不错，其他返

迁移民也纷纷效仿，外出作匠人或做小生意，不再紧

盯着如何多开荒从土地上谋生这一种手段。

虽然返迁移民没有土地，但是通过各种方式与

土地发生关联，并因不用缴税费而获得较为充足的

粮食。不缴税费使返迁移民不被束缚在土地上，得

以较早的外出，凭借自身的手艺谋生。自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返迁移民的生计来源逐渐稳定且多样

化，在库区的“黑户”生活拥有稳固的物质基础。

三、脱离政府管控的自由生育

返迁移民在库区生活的吃住方面逐渐稳定，“黑

户”身份更使得他们能够脱离计划生育的管控，在生

育子女方面享有相对的自由。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计划生育逐渐成为各级

政府工作的重心。河南省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目标

管理体系中，实行“一票否决”“黄牌警告”和“重点管

理”。主管领导的政绩与计划生育考核指标紧密相

连。基层政府为了完成目标考核，在农村采取了严

厉的措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采取流产、引产、结扎

等强制节育的方式遏制农村人口增长。对不按规定

上环查环，无证生育的村民进行重罚，对“超生游击

队”进行连坐式追击。为了追缴罚款，完成任务，乡

镇政府还专门成立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如果没有足

够金额缴纳罚款，则牵猪引牛，甚至拆房搬家具。因

此，计划生育工作方法被诟病为简单粗暴，导致干群

关系异常紧张。农民称计划生育干部为“要钱、要

粮、要命”的三要干部。

当地村民为了多生孩子想方设法的逃避计划生

意管控之时，返迁移民则处于计划生育工作的“真空

地带”。根据２０１６年当地户籍统计信息，除去无子

女信息的家庭，伊北村当地村民与返迁移民生育子

女数量形成鲜明的对比。伊北村非返迁有子女的家

庭为７１７户，平均每个家庭生育子女为２．１人，生育

１孩、２孩和３孩的家庭共占９３％，４孩及以上的家

庭仅占７％。返迁移民有子女的家庭为１５０户，平

均每个家庭生育子女为３．４人，生育１孩至３孩的

家庭有５７．３％，４孩及以上的家庭高达４２．７％。有

１户返迁移民生育子女高达９人（具体见表２）。访

谈之中，经常听到返迁移民们自豪地说“在库区我们

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人！”

　　　　　　　　　　　　　　表２　伊北村当地村民与返迁移民生育子女统计表

家庭生育情况
伊北村当地村民 伊北村返迁移民

家庭数 百分比 家庭数 百分比

生育１孩的家庭 ２２１ ３０．８ １５ １０

生育２孩的家庭 ２６４ ３６．８ ２９ １９．３

生育３孩的家庭 １８２ ２５．４ ４２ ２８

生育４孩的家庭 ４０ ５．６ ３２ ２１．３

生育５孩的家庭 ９ １．３ １６ １０．７

生育６孩的家庭 １ ０．１ １１ ７．３

生育７孩的家庭 ０ ０ ４ ２．７

生育８孩的家庭 ０ ０ ０ ０

生育９孩的家庭 ０ ０ １ ０．７

合计 ７１７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６年Ｓ县库区乡户籍统计信息

　　返迁移民能够自由地生育，不仅因为移民是脱 离地方政府管控的“黑户”，也与当地相对宽松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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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生育政策及当地乡村社会的特点有密切联系。

就本案例所在的农村地区看，村民对多孩、特别

是对有男孩的期望是很强烈的。甚至在县、乡镇干

部家庭中两孩的比例还是比较高。这种情况与大城

市、或其它计划生育政策比较紧的地方差异比较大。

村干部作为村落中的一员，他们本人也希望多孩、有

男孩，当然他们也非常理解村民多要孩子及生育男

孩的心理。因此，在面对乡镇干部到村庄中进行计

划生育抽查或超生严打时，村干部基本上是站在村

民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遇上超生家庭的入户调查

时，与村民事先商量好对策，帮助其通过检查，或是

处以较轻的罚款；当上级组织超生妇女强制堕胎时，

村干部则尽可能地帮助她们逃脱。村干部帮助村民

并非刻意违抗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是采取一种

较为柔和的、迂回的策略，渐进地改变生育习惯。表

２数据表明，当地村民（非返迁移民）中虽然与国家

政策要求的有一定的差距，但家庭生育子女数为

２．１人，其中２／３的家庭只生育了１个或２个孩子。

与之比较，返迁移民家庭的子女数则多得多。

７％以上的家庭生育了３个及３个以上的孩子。这

一多生多育的状况，很大程度上要归功可以自由生

育的“黑户”身份。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移民迁往汝州，在Ｓ县的户口

被注销。但是由于当时安置工作时间紧，强度大，安

置地移民局没有及时将其户口档案转交到该地区公

安系统，导致他们虽然是安置地的移民，却没有详细

的户籍信息。返回到库区，返迁移民因为没有当地

户口，没有纳入到当地的管理系统之中。安置地由

于距离较远，无法对返迁移民的计划生育进行有效

的管理。

库区政府也没有对返迁移民进行有效的计划生

育管理。１９８６年，河南省在《关于解决水库移民遗

留问题的通知》（豫政２５号）中，明确提出要区别情

况处理返迁移民问题。“原则上返迁移民应回原安

置地，他们的生活救济、生产扶持等问题，应由原安

置地政府解决。对目前仍在库区的返迁移民，当地

政府按临时人口对待，加强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问

题的管理。”当Ｓ县乡镇政府去登记返迁移民人口信

息时，返迁移民总是以各种借口逃避信息统计或是

提供虚假信息。地方政府在高压计划生育的目标考

核机制下，当地政府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没有将

返迁移民的计划生育纳入其工作范围。

四、结论与讨论

自１９７７年返迁伊始，至２００９年库区政府开始

接收返迁移民，允许他们在当地落户，给予他们合法

身份，在３０余年的时间里，陆山水库返迁移民一直

在库区过着“黑户”生活，经历国家转型及不同时期

的政策调整等重要发展阶段。而“黑户”身份在国家

政策调整，与农村的利益关系从“多取”到“多予”转

变过程中对返迁移民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在国家对农村“多取少予”的阶段，“黑户”身份

为返迁移民带来了便利。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

济百废待兴，但国库空匮。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农业

所占比重最高，因此承担起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

的任务。国家利用农业税和“剪刀差”将农业的积累

源源不断的输往城市和工业，农民负担沉重。乡村

“熟人社会”的环境使返迁移民能够在库区落脚，虽

然在库区没有户口，但却为其带来了两方面的便利。

一是没有被纳入当地的计税体系中，收获的粮食可

以全部由自己支配。由于能利用的土地资源少，且

是“自由人”身份，因此他们较早的进入市场，凭借自

己的手艺或做小生意赚钱养家，收入来源较其他村

民更加灵活。二是没有被纳入计划生育管控范围之

内。随着生活逐渐稳定，返迁移民受传统生育观念

的影响有强烈的生育动力，并且不受政策管控，生育

环境宽松，生育多胎子女。返迁移民虽然在库区无

户口、无正式的耕地和宅基地，但是生计多样，生育

自由，与回到安置地相比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国家

多次动员遣返工作成效甚微。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国家对农村开始“多予

少取”，农村公共服务也逐步得到完善。返迁移民因

“黑户”身份而被排除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

公共福利范围之外。２１世纪初，国家不断增加农村

公共服务的投入，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改善农民生

活。农村义务教育制度普及和“两免一补”①实施，

减轻广大农民在教育方面的经济负担，但是返迁移

民的子女只有通过某些渠道将户口落在当地亲属家

才能上学，否则只能站在教室里旁听，更不必说享受

其他的减免补贴。不少返迁移民子女因户口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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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免一补”：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即免学杂费资金，免费提供

教科书，对中西部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给生活费补

助。



不能正常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也有的返迁移民

的后代参军入伍受阻。以大病统筹为主，兼顾小病

理赔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极大地降低了农民

“因病致贫”的风险，减轻因看病产生的经济负担。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快速健全，普遍建立了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并在农村养老保险、对计划生育家

庭普遍奖励扶助、社会救助等方面进行了成效明显

的探索，对农村普通村民的生活提供了制度性的保

障。“新农合”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皆以辖区内的

人口信息管理为基础，返迁移民由于是“黑户”而不

能享有公共福利，生活中不免出现就医难、生活贫困

获得资助难等问题。随着外出务工机会的增多，返

迁移民的子女在就业方面也困难重重。因没有身份

证明而无法进入南方的工厂工作，只能在县市周边

寻找就业机会。

当“黑户”身份给返迁移民带来诸多不便时，他

们意识到身份合法化的重要性。为了获得合法的身

份，返迁移民自１９９８年开始逐年不断到县、市、省上

访。返迁移民再安置问题逐步纳入政府工作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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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生产经营观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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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实现农民现代化转向，而农民生产经营观念的转变对整个农业现代化发展有

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对关中４个村庄的调查发现，现代农业进入农村经历了接受———抵制———再接受的过程

后才真正进入农村。而农业逐步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生产观经营观念和学习观念也随之变化。这些变化与农民

的理性基础、新的要素投入与外部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为实现农民生产经营观向更高层次发展，需要通过完善农

村教育网络、内化现代农业价值等方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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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引　言

农民思想观念变化是当代中国农民一系列变化

中最显著的，它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１］。而农民生产经营观念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农

业科技推广的前提和基础［２］，同时对农业现代化的

推进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我国甘肃［３］、陕西［４］等

多省区地方政府已经着眼于通过改变农民观念来促

进现代农业发展。同时我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相应

的研究。如刘平洋认为农民市场化是农民现代化的

核心和实质，因此应该着力培养农民观念的市场化转

向［５］。李凤海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农村仍然存在着因

循守旧、对科学种田的思想意识淡薄、对农业新技术

难以接受等现实问题［６］。赵洁茹通过对河南地区农

业生产情况调查发现，由于信息通信、文化普及在农

村发展缓慢是导致部分村庄生产观念落后的原因［７］。

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应该加强农业科

技、农业发展理念教育［８］，以及农民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与现代性教育［９］，同时通过健全人力资本成长的教

育机制等方式促进农民生产经营观念转变［１０］。但关

于目前我国农村农民生产经营观念如何变化，为何转

变，以及如何引导农民生产经营观念转变等相关研究

仍然缺乏。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关中４个村庄的调

查，对目前农民生产经营观念进行相应地了解，对其

变化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样本村介绍

（一）人口、土地情况

本次调查对陕西关中的斜上、新集、蒋家寨、夏

家沟４个村庄的土地、人口以及现代农业的改造情

况作了初步了解，基本情况如表１所示。４个村庄

目前形成了以某一经济作物为主的形态，基本实现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改造。同时４个村庄村民的

年龄性别结构、文化教育水平、思想观念以及农业生

产经营方式接近。



表１　４个村庄的基本情况表

土地面积（亩） 改造面积（亩） 改造比例（％） 人口数（人） 人均土地面积（亩） 户数（户）户均面积（亩）

斜上村 １１５８ １０７１ ９２．４ １１５２ １．０ ３２０ ３．６

新集村 ２８９４ ２７００ ９０．０ ３６２３ ０．８ ８９０ ３．０

蒋家寨 １９００ ２３００ ８９．０ １８３０ ０．９ ５３０ ２．９

夏家沟 ９１２ ８６６ ９５．０ １６１４ ０．６ ３４０ ２．７

　　现代农业的在这４个村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农业现代化呈现出以政府为主导，

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逼民致富”的特征。第二阶

段，政府强制力放松，农民各种方式的抵抗，农业现

代化发展停滞。第三阶段，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

民自发种植经济作物，现代农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农业现代化在村庄的发展经历体现了农民生产经营

观念的变迁，农民思想观念在前期阻碍了现代农业

的发展，而在后期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因此了

解农民观念经历了哪些变化，对于现代农业发展有

着深远的意义。

二、农民生产经营观的变迁

（一）农民生产观的变化

１．由“低投低产”到“高投高产”的投资观。通过

表２可以发现，传统粮食作物生产所需要的投入及

产出远低于经济作物。农民在面临“低投入低产出”

与“高投入高产出”的投资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减

少农业投资以降低生产风险。这种选择是由于长期

以来粮食作物为主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农民对农业

进行少量投资的投资观念。同时，农业改造初期，农

民家庭经济条件差，农民无力进行大量的农业投资。

农民将土地视为生活的保障，因此农民不愿冒着粮

食短缺的风险种植现代经济作物。基于以上原因，

传统农业改造之初，经济作物种植仍然是低投入低

产出的生产模式，虽然种植作物已经改变，但农民生

产观念仍未改变，因此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的投入

都处于较低水平。

表２　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投入产出

种类 投入（元／亩） 产出（元／亩） 净收益（元／亩）

粮食作物
小麦 ６８０～７００ ８８０～１１００ １８０～３３０

玉米 ５９５ １４４０ ８４５

经济作物
猕猴桃 ３３０２～３６９５ １３５００～１６２００ ９８００～１２８９８

葡萄 ４６００ ２０４００ １５８００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投资观念逐渐改变。

具体表现在农民对农业生产投资的数量及态度上。

首先，在果园建设上，农民敢于以每亩地近万元的价

格对果园建设投资，并以每年每亩地投入４０００元

用于农业生产。其次，在态度上，农民认识到农业投

资的重要性，投资的数量与产品的产量与质量密切

相关，因此注重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投入。此外，部分

农民自费到山东寿光等地方进行考察学习。现代农

业生产前期的基础设施投资、生产过程中农业资料

的大量投入都反映了农民应经由传统低产低投的生

产观向高产高投生产观的转变。

２．由“粗放经营”到“精细耕作”的管理观。现代

农业发展初期，农民仍然按照传统的耕作方式进行

现代农业生产，农业管理水平较低。农民轻视农业

管理的主要原因有：（１）在以粮食生产为本的村庄

内，种树是“不务正业”思想观念广泛存在；（２）农民

对陌生的现代作物存在着天然的不信任，因而将其

作为强制摊派“任务”而敷衍；（３）受客观技术水平和

农民认知能力的影响，农民缺乏相关的管理能力。

因此农民仍然以粮食种植为主，轻视经济作物种植，

由此也导致了果树产量低、质量差、病虫害多等问

题，并形成了农民排斥现代农业的恶性循环。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对农业管理的重视

程度明显提高。近年来农民管理观念和管理方式有

了明显的转变。具体表现为：（１）农民田地里劳动时

间大量增加，农忙季节的雇工也明显增多。（２）部分

村民由长期在大城市打工向就近打工兼顾农业转

变。（３）依靠经验向依靠科技转变，农民通过村委会

培训、大学老师指导，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在生

产过程中农民通过比较发现，精耕细作的收益远高

于粗放管理。因此在思想上接受现代科技管理，通

过精细化管理提高农产品的产量成为了农民的共

识。调查中，新集村、斜上村等多位村民讲到：“现在

没有不好的土地，只有不好的管理”。

３．由“封闭保守”到“积极进取”的开放观。传统

农村的封闭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观念，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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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民思想上的保守。这种保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内生的创新动力不足，二是对外来事物的

排斥。这种保守观念在农业生产中则表现为，农民

农业生产以经验为主，习惯于过去沿袭的生产方式，

采用传统的种植品种，农民没有变更其现有行为的

动机。对于新品种、新作物、新生产方式首先抱有怀

疑的态度，并存在着排斥的心态而拒绝接受。现代

农业发展之初，农民这种保守性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农民的这种心态也得

到了巨大的改变，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农业生产方

面看，在种植作物方面，农民不再按照传统习惯，拘

泥于种植粮食作物；第二，在品种选择方面，不再只

种植传统品种，而敢于接受新品种；第三，在方法方

面，主要采用专家、技术员所教授的新技术。在新技

术引进后，有２９％的农民能领先使用新技术，６０％农

民在两年内能够使用到最新技术，７７％的农民能够在

４年内使用新技术（见图１）。农民对新技术的接受时

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接受新事物的态度。

图１　农民采用新技术的时间

（二）农民经营观的变化

１．由“注重产量”到“注重品质”的商品观。粮食

作物有着耐储存、质量差异小的特点。由于产品差

异小，改善粮食的品质对于农民最终收益影响较小，

相比较而言，粮食作物产量的增加对于农民的收入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相对于提高质量，农民更

关注产品的产量。由于粮食易于储存，农民能够囤

积粮食，因此与经济作物相比，农民并不急于出售。

即使质量差，最终仍可自己使用，通过减少出售量，

降低商品率来消除影响。

由于经济作物销售的目的性较强，以市场为导

向的经济作物急于在果实成熟后进行销售，因此需

要根据市场需求，提高产品的质量。在这个过程中，

可持续发展观、产品的品质观念逐渐为农民所接受。

如新集村村民在葡萄生产中通过使用催熟药物虽能

使水果提前上市，但容易导致销售时水果脱落，不利

于村庄水果产业的长期发展；夏家沟农民呼吁政府

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控制化肥、农药使用，提高产

品质量。

２．由“规避风险”到“利益优先”的市场观。虽然

现代经济作物效益远高于粮食作物，但在农业推广

时却遭到了农民的拒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

不愿承担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农民规避风险的观念

具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１）农民拒绝种植，即以各种

形式拒绝改变作物；（２）在不得已时则选择少量种植，

农民将质量差、面积小的地块用于经济作物，其他仍

以粮食种植为主；（３）农民减少经济作物的投入，将经

济作物当做“任务”来应付。农民以各种形式抵抗都

反映出了“有粮可吃”“减少风险”的小农思想。

随着粮食供给日渐稳定，农民无粮可吃的忧虑

逐渐消除。对挣钱的渴望消除了对风险的忧虑，农

民开始逐步接受现代农业，并逐渐扩大生产规模，在

短时间内便实现了种植作物的转变。现代农业也由

原来无人种植变为了全员参与，种植比例由最初的

少量种植变为了全部种植，农业生产的投资也明显

上升。通过图２可以看出，在调查的农民当中，除日

常生活费用外，生产投资成为了农民主要投入。农

民的参与数量、种植比例以及投入资金都反映出了

现阶段农民愿意参与市场竞争，承担市场的风险并

从市场获得利益。

图２　农民消费结构比例

３．由“土地情感”到“经济计算”的土地观。乡土

社会中，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不仅因为土地

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生存保障，同时对土地的

情感融入到了农民的精神当中。土地对于农民不仅

有着生活工具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也赋予了其强大

的文化意义。随着现代文化对乡土社会的冲击，农

民对土地的情感在快速下降，从情感角度讲，对土地

的保有意愿必然随着农民土地情感的下降而降低。

然而在对土地流转意愿进行调查时却发现，

６４．７％的农民表示不愿流转土地，农民对于耕地的

流转意愿仍然偏低。总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１）

经济效益好，由于种植经济作物后，经济效益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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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已成为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２）

家庭劳动力足够，老年男性在无法外出打工后，仍然

可以在家务农，由于妇女工价较低，妇女可以通过务

农增加家庭收入。（３）土地可以作为农民最后的保

障，在无其他收入时，土地可以保证农民最基本的生

活。部分农民表示愿意流转土地，由于土地面积小，

农业收入不仅对家庭收入没有太大贡献，反而制约

着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影响了家庭收入。无论是保

有土地还是放弃土地，农民都是从经济利益出发，根

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决定土地的去留。农业现代化

进程中土地由原来基本生活保障的一部分变了农民

获得收益的盈利工具，农民土地观实现了由“价值理

性”向“工具理性”的转变。

（三）农民学习观的变化

１．由“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调

查发现，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民的学习态度也发

生了巨大的转变。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有着高

年龄、低学历的特点。４个村庄从事农业生产的农

民中７８．９％的学历为初中及以下，９１．１％的农民为

４０岁以上。由于年龄高、学历低，因此更依赖经验

而非技术，使得农业技术的推广在农村中难以进行，

农忙时间与培训时间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

的参与。因此，在早期技术培训中，村委会采取发放

洗衣粉的方式吸引农民前来听课。

经济作物在农村逐渐推广后，农民的经验已不足

以应对新的农业生产，在无传统经验可循的情况下，

农民不得不通过参加科技培训学习。通过学习比较，

农民认识到现代科技的重要性，学习态度也由原来的

被动变为主动。农民也不再以“没时间”为理由拒绝

培训。通过表３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每年参与科技培

训的人数占总人数的６３．５％，人均参与培训约２次。

表３　农民参与科技培训次数统计表

频数 没有 １～２次 ３～４次 ５～６次７次及以上

人数（人） ７３ ５６ ３５ ２４ １２

百分比（％）３６．５ ２８ １７．５ １２ ６

　　２．由“生产技术”到“经营管理”的学习需求。科

学技术作为农业发展的基础，在现代农业推广初期

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因此，在现代农业发展早期，农

民对农业生产的技术需求较高，我国目前主要集中

于农民技术的培养。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推广，以及

农民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加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逐

渐形成，农业技术的研发、推广、应用周期不断缩短，

农业科技的制约性已逐渐下降。因此农业技术培训

与学习的边际效率逐渐递减。

　　　　表４　农民期望接受的培训　　　　人

培训

内容

实用

技术
病虫害

市场

信息

收购与

销售

农经

管理

政策

法规

生产资

料购买

人数 ９０ １００ ８３ ４３ ２３ ２１ ２９

　　与此同时，农业经营因素的重要性在逐渐提升。

农业经营因素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农业具体生产中，

又体现在现代农业宏观发展历程中，即每年农业生

产中，农业信息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导向，市场价

格直接决定了农民的最终收益。在宏观发展中，现

代农业发展需要经历由种、肥、机械等物质水平转

变，到生产技术向经营技术的转变。从表４可以看

到，除了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实用技术与病虫害

防治外，农民对与市场信息、收购与销售等与农业经

营相关的知识有着较强的需求。然而目前针对农民

的培训仍然以技术性培训为主，与农业经营相关的

培训却相当缺乏。

三、对农民生产经营观念变化的反思

（一）由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转变

斯科特认为，小农的行为选择是一种生存的理

性：处于生存边缘的小农，安全问题是其首要考虑因

素，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宁可减少可能的收益。

这条“安全第一”原则，体现在前资本主义的农民秩

序的许多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中［１１］。受这

种生存理性的影响，农民在日常实践中采取种植粮

食作物、减少市场参与等方式，降低市场变动可能带

来的风险。在农民这种生存理性没有改变的情况

下，要求农民改变作物选择极其困难，这也是现代农

业前期发展缓慢甚至中断的重要原因。

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

设，粮食供应的日渐充足，农民物质条件也随之发生

了质的变化，生存问题已经不再是农民考虑的首要

问题。而此时，农民开始考虑如何盈利。无论是农

业作物选择、生产投资选择、市场参与选择，以及土

地保留与否技术学习等，实现收益最大化成为了重

要考虑因素。在对农民改变种植的原因调查时，

６８．８％的农民表示出于经济动机而改变作物生产。

由此可见，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农民，土地等生产资

料由生存工具变为了盈利工具，从“土地里掏出钱”

成为了无其他资本又急于致富的农民唯一的渠道。

因此，转变生产经营观念，通过土地获取收益，成为

了农民的必然选择。

（二）新要素的投入与村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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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发展，农业生产呈现出了一种均衡状

态。在这种状态下，生产要素配置已经达到最优。

此时，改造传统农业便需要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

素［１２］。４个村庄农民生产经营观均在新要素投入的

情况下发生了变化：１．政府的相扶持政策。本地政

府通过修建水利道路等公共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通过农机直补的方式提高机械化水平，以及通过

无息贷款等方式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２．社会多方加大教育要素投入。本地区通过园

区办对村庄负责的方式，定期安排技术人员对农民

进行培训，同时通过村庄与大学对接，运用高校的先

进技术服务于农业生产。

３．经济利益的诱导。现代农业自身有着良好经

济效益，当市场需求较大价格稳定时，农民将根据市

场的引导而做相应的改变。

通外生性的要素投入最终促使农民内在的生产

经营观的变化：通过政府的财政补贴，促进了农业设

施建设与农资购买，规避市场投资风险的观念得到

转变；通过利益刺激，轻视经济作物生产的管理观念

得到了转变。在比较了专家教授的耕作方式带来的

差异后，农民对科技知识的态度也有了重大转变。

此外经由农业推广机构及新闻媒体的长期宣传，以

粮食生产为基础的保守的生产经营观念逐渐被农民

抛弃。在多个新的要素的影响下，农民生产经营观

念最终发生了质的变化。

（三）社会环境的压力与动力

农民生产经营观念的转变与社会的总体变化密

不可分，具体表现为外部社会环境即产生了迫使农民

观念转变的压力，同时也创造了相应的社会条件［１３］。

１．社会压力方面。首先，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

加剧，第一代农民工呈现出大龄趋势。由于农民工

在５０岁之后已经难以在城市找到工作，因此不得不

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其次，在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

缓的背景下，普通农民工城市就业难度加大，农民工

需要在返乡后通过农业生产来增加家庭收入。同

时，由于粮食生产投入与产出不对等，粮食生产经济

效益差，农民生产积极性低。因此，在社会的压力

下，农民不得不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理

念，通过加强学习，接受新的生产经营观念以适应现

代农业的发展。

２．社会动力方面。我国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

导致了农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粮食、蔬菜、肉食消

费结构由８：１：１向４：３：３转型
［１４］。蔬菜水果在农

业消费中所占比重加大，花卉苗木等农产品的需求

也在大幅提高，不断稳定发展的消费需求为现代农

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此外，现代农业生产前、产

中、产后的生产资料的供应网络、技术支持网络与销

售网络逐渐形成和稳定，为农民思想转变创造了社

会基础。因此社会环境从压力与动力两个方面促使

了农民观念的转变。

四、强化农民生产经营观培育的建议

（一）完善农村教育服务网络

我国农业发展已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

型、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科技、知识对于提高农业

发展、促进农民观念转变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应该

推动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小、持续性强的知识密集

型农业发展。在具体工作中，首先需要加强高校、科

研机构在现代农业研究方面的力量。加快对农作物

作物品种研发，生产方式的更新与完善，农业生产工

具发明与升级。其次，需要完善技术推广网络，通过

改变农业推广人员的工作方式，激活农业推广部门

的获利；充分发挥村委会作用，提升农业技术推广的

效率；创新技术培育方式，根据农业生产需要，采取

定期长效与不定期灵活的培训方式，针对性地解决

农民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此外，在

健全农业生产服务网络的同时，加强金融、保险、卫

生等方面的知识服务体系，通过服务网络的建立，促

进农民整体素质的提升。

（二）提高培训内容针对性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重点在于人的现代化［１５］，实

现农业现代化重点在于农民现代化，对于农民现代

化而言，则应体现在农民生产经营观念的现代

化［１６］。根据农业发展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整，提高培

训内容的针对性。首先，应该培养农民在网络化时

代下的现代市场观念，通过新型市场教育，使农民能

够运用现代网络了解市场行情、调整种植结构、拓阔

销售渠道。其次，应加强农民政策解读能力学习，通

过国家的政策方针，准确把握农业发展方向，降低生

产风险。第三，进一步改变农民的投资与金融理念，

通过了解金融市场，运用已经建立的社会金融网络

提高生产经营水平。此外，关于农民的学习能力、学

习习惯、学习精神等方面的培养也需要纳入农民培

养的范畴。

（三）发挥行政力量的引导作用

农民生产经营观念的转变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

程，即农民的生产经营观念转变都是在外部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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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下做出的反应，而政府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因此，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发挥

政府作用。首先，政府应发挥其监督职能，通过完善

相应法规建设，制定相应标准，对农民生产的过程进

行监督，对农民生产经营方式与观念起到外在约束

作用。其次，通过财政手段，引导农民加大农业的科

技投入，通过加大补贴力度，使农民能够按照标准生

产时有利可图，从而减少农民投机心理，使树立起通

过学习来提高收益的正确观念。同时应健全意见反

馈机制，及时了解农民的观念变化，根据农民的变化

来进行引导与服务，及时解决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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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约与创新

肖　鹏，吕之望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摘　要：出租是土地经营权流向家庭农场的主要方式，租赁权是家庭农场土地权利的主要构成部分。租赁权

不属于依法可以抵押的财产，决定了土地经营权抵押不能解决大多数家庭农场的融资困难。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

约因素还包括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不完善、土地经营权严格的转让条件、土地经营权的用途管制等。土地经营收

益权是土地经营权人或者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依法享有的收取自然孳息的权利。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

在主体范围、设立难度、权利实现和农业经营等方面，远比土地经营权抵押更具优势。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为解决

家庭农场的融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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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

营权抵押、担保权能”。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关于引导农

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规定：“按照全国统一安

排，稳步推进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研究制定

统一规范的实施办法，探索建立抵押资产处置机

制。”２０１５年中央１号文件明确要求，做好承包土地

的经营权抵押担保贷款试点工作。

土地经营权抵押制度研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

注。解除对土地经营权抵押的禁止［１］，并对该制度

进一步完善成为学界的共识。不同学者因研究视角

的不同，对土地经营权抵押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

成果。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曾被认为是立法禁止

土地经营权抵押的主要原因［２］。但是，随着土地社

会保障功能的弱化，使土地经营权抵押具备了现实

基础［３］。有学者从法学的视角，对比德国、美国和日

本的农地抵押制度，提出应当完善关于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抵押的法律体系［４］。关于土地经营权抵押

的制度构建，有学者认为应当包括：抵押标的物的范

围界定、抵押当事人的资格限制、抵押设立的规则限

定和抵押的实现方式选择［５］。从不同农业经营主体

的视角，关于农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对土地经

营权抵押的意愿［６］，分析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分

化［７］、受教育程度、土地面积、家庭年收入、贷款利

率、政策认知和家庭人口数等［８］。农户、土地股份合

作社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

企业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应当有所区别［９］。金融机

构是重要的参与方，有调查发现金融机构开展土地

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不强，原因包括：法律限制、抵

押品处置难度大和专业评估机构缺失［１０］。金融机

构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必然违背“安全

性、盈利性、流动性”的经营原则［１１］。

目前，土地经营权抵押制度的研究缺乏家庭农

场的研究视角。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的家庭

农场，在其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融资困难的



问题。学界普通认为，土地经营权抵押能够为农户

因缺少抵押财产而导致的融资困难，提供有效的解

决途径。但是，家庭农场从事农业经营的土地主要

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获得，其土地权利结构比普通

农户更为复杂。土地经营权抵押能否同样解决家庭

农场的融资困难，应当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深入

研究。

一、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４年６－１１月，对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山东省、安徽省、辽宁省、广东省、四川省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１３９个

家庭农场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

农场的基本信息、家庭农场的经营信息、土地经营权

流转以及家庭农场发展的问题与建议等方面。土地

经营权流转的调查内容具体包括家庭农场的土地面

积，流转土地的面积、形式和期限，流转是否签订书

面合同，流转土地的来源以及流转土地的媒介等。

此外，全国农户数量和耕地面积的数据从国家统计

局网站公布的我国《第二次农业普查公报》中获得。

（二）研究方法

运用统计方法对实地调研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

为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度构建提供实践支撑。具体

而言，通过对土地经营权流向家庭农场的方式和数量

的数据分析，明确家庭农场的土地权利结构；通过对

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的数据分析，在与全国

农户平均耕地面积对比的基础上，讨论家庭农场租赁

权质押的问题；通过土地经营权流向家庭农场媒介的

数据分析，明晰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问题；通过

对家庭农场以未来农业产出抵押贷款意愿的分析，掌

握了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的可接受程度。

二、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约因素

我国“家庭农场的培育和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受

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家庭农场融资渠道极为有限。在

有限的融资渠道中，贷款期限短、贷款利率高等因素

进一步降低了家庭农场获得融资的可能性。”［１２］“资

金短缺成为家庭农场持续发展的掣肘。”［１３］在１３９个

家庭农场的调研中，有５０个家庭农场在“家庭农场发

展的问题和建议”中提到了资金短缺、融资困难，占

３６％。然而，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约因素众多，如前

文所述，不同学者从农户、金融机构等角度分析了土

地经营权抵押的意愿，其影响因素，诸如土地面积、受

教育程度、贷款利率和政策认知等，也同样制约着家

庭农场能否通过土地经营权抵押解决融资困难。

但是，就家庭农场而言，土地经营权抵押制约因

素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往往被忽视：一是土地经营权

抵押能否设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家庭农场培育和

发展的基本前提，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的不同对家

庭农场能否通过土地经营权抵押解决融资困难具有

决定性影响。二是抵押权能否实现？土地经营权的

流转媒介是家庭农场在市场发育程度约束下的行为

选择，体现了当前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基本情况。

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包括土地经

营权转让条件和用途管制在内的制度约束，都影响

着抵押权的实现。土地经营权能否设立，是本文研

究的起点。

（一）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与土地经营权抵押

１．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对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影

响。土地经营权是否流转及其流转方式决定了权利

人所享有权利的性质不同，从而直接决定了权利人

能否以土地经营权设立抵押权。第一，在土地经营

权没有流转时，承包方享有的土地经营权，该权利为

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可以设立抵押权。第二，在土地

经营权采用转让、互换或入股方式流转时，受让方取

得土地经营权，该权利可以设立抵押权。第三，在土

地经营权采用转包或者出租方式流转时，承租人因

租赁合同取得租赁权，该权利为债权。根据我国《物

权法》的规定，债权只能设立权利质权。

２．家庭农场经营土地的权利结构。土地经营权

流向家庭农场的方式，决定了家庭农场经营土地的

权利结构，也决定了家庭农场能否通过土地经营权

抵押解决融资困难。在１３９个家庭农场的调研中，

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方式包括转让、出租、转包等，具

体数量和比重分布见表１。

表１　家庭农场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方式

流转方式 转让 出租 转包 入股 转包和出租 转包和入股 出租和入股转包、出租和入股 其他方式

样本数量（个） ２ ９２ ３８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比例（％） １．４ ６６ ２７．３ ０．７ １．４ ０．７ ０．７ ０．７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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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１调研数据可以看出，转包和出租是土地

经营权流向家庭农场的主要途径，通过转包或者出

租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家庭农场有１３６个，共占

９８％。需要注意的是，转包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办法》中，并没有具体的

制度设计，在传统民法中也没有相关规定，只能采用

类推适用租赁合同的方式予以规范。

同时，家庭农场经营者难以清晰地区分转包和出

租这两种形式。转包和出租的主要区别在于受让方

的不同，受让方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的为

转包，受让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其他人的为出

租。在９２个以出租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家庭农场

中，有５７个流转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土地经营权，

有１１个流转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其他集体经济组

织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在３８个以转包形式流转土地

经营权的家庭农场中，有５个流转其他集体经济组织

农户的土地经营权，有６个流转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户

和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土地经营权。总的来说，

在１３６个以转包或者出租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家

庭农场中，有７９个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并不能清晰区

分转包和出租方式的差异，占５８％。

因此，转包和出租的区别并无实际意义。家庭

农场通过转包或者出租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的，都

应该通过构建和完善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制度予以

统一规范。从家庭农场经营土地的权利结构来看，

主要是基于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取得的租赁权，租

赁权不能作为抵押权的标的。换言之，土地经营权

抵押并不能为９８％的家庭农场的融资困难提供解

决之道。

３．租赁权质押的障碍。既然出租是土地经营权

流向家庭农场的主要方式，能否通过租赁权质押解

决家庭农场的融资问题呢？租赁权是基于当事人之

间特殊信任关系的债权，属于性质上不得让与的债

权。但是，出租人同意的，租赁权可以让与。因此，

出租人同意的，租赁权可以设定质权［１４］。

在１３９个家庭农场的调研中，典型家庭农场的

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是２６０亩。根据我国第二次农

业普查公报，２００６年末，全国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

２００１６万户。截止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全国耕地面

积（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数据）

１２１７７５．９千公顷
［１５］。我国农户拥有耕地面积平均

约为９亩。因此，典型家庭农场需要流转２９个农户

的耕地。换言之，家庭农场以租赁权设立权利质权，

需要经过２９个农户的同意。如果农户不是把所有

的土地都流转出去，则需要经过更多农户的同意。

这在土地经营权租赁实践中难以实现。

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是土地经营权抵押，还是租

赁权质押，就抵押权或者权利质权的实现而言，都需

要相对完善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

（二）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对抵押权实现的阻碍

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抵押

权，即在家庭农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将土地经营权

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由债权人就所得价款优先受

偿。无论抵押权是通过协议采用折价、拍卖或变卖

的方式实现，还是通过人民法院采用拍卖或者变卖

的方式实现，实质上都是对抵押财产的处分。租赁

权质押同样面临租赁权处分的问题，这都需要相对

完善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

在１３９个家庭农场的调研中，土地经营权流向

家庭农场的媒介不尽相同（见表２）。

表２　土地经营权流向家庭农场的媒介

流转媒介 集体经济组织
乡、县政府土地

流转服务机构
农民专业合作社 中介机构 无需媒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样本数量（个） ３８ ２３ １３ １ ４４ ５ ７ １ ４ ２ １

比例（％） ２７．３ １６．６ ９．４ ０．７ ３１．７ ３．６ ５ ０．７ ４ ２ ０．７

　　注：表中①代表集体经济组织和乡、县政府土地流转服务机构；②代表集体经济组织和直接与农户交易；③代表乡、县政

府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和中介机构；④代表乡、县政府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又有直接与农户交易；⑤代表农民专业合作社，又有

直接与农户交易；⑥代表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乡、县政府土地流转服务机构

　　从表２调研数据可以看出，在土地经营权流向

家庭农场的过程中，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发挥的作

用很小，主要是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与农户

直接交易。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媒介或者与农

户直接交易的，占土地经营权流转的７２．６％。“当

前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完整、健全和法定意义上的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缺乏农地流转平台，这就极大

地制约了农地的流转，加大了农地抵押贷款中借款

人违约时抵押物的变现风险。而抵押变现存在的风

险，必然又会影响金融机构开展农地抵押贷款的积

极性。”［１６］即使存在相对完善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

场，对土地经营权抵押或者租赁权质押来说也只是

５４　第４期　　　　　　　　　　　　　　肖鹏等：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约与创新



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三）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度约束

根据《物权法》规定，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

经营权不能抵押。但是，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度约

束绝非仅此而已，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以土地经营权设立抵押权的，在抵押权实现

时，需要转让土地经营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管理办法》对转让的规定，土地经营权转让的

条件主要包括：第一，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第二，流入方必须是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的农户；第三，土地经营权转让须经发包方同

意。此外，《意见》明确指出：“以转让方式流转承包地

的，原则上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且需

经发包方同意。”因此，如果基于抵押权实现的考虑，

以土地经营权设立抵押权，应当具备土地经营权转让

的条件，这会导致抵押权实现的可能性大打折扣。

尽管有的学者提出，应当放宽对抵押人的限制，

例如，取消“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有稳定的收

人来源”的限制［１７］。但是，抵押权实现的核心问题

是找到合适的受让方。目前对于受让方原则上应为

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限制，实践中很难找到合适

的受让方。“乡土社会成员之间负有互通有无、守望

相助的道德义务与责任。……他们万万不肯冒着

‘见死不救’之行径可能被曝光的危险，受让被处置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１８］。

２．土地经营权存在严格的用途管制，即从事农

业经营。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农地虽然可作为不动

产用于抵押，也可以通过拍卖进行处置，但实际操作

中拍卖处置极为困难，原因主要是对农地性质的严

格保证导致农地失去了商品价值。土地抵押贷款在

日本仅占１％左右
［１９］。因此，土地经营权抵押实现

存在巨大的阻碍，而这一阻碍在土地经营权用途管

制的背景下几乎难以克服。土地经营权的用途管制

同样作用于租赁权质押。

综上所述，作为用益物权的土地经营权，允许抵

押无疑是其权利内容的应有之义，应当通过修订相关

法律，允许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设立抵

押。土地经营权抵押确实能为解决普通农户因缺乏

抵押财产而导致的融资困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于租赁权不能作为抵押权的标的，土地权利结构以

租赁权为主的家庭农场，并不能通过设立土地经营抵

押解决其融资困难。正是缺少了家庭农场的研究视

角，使得土地经营权抵押能否设立容易被忽视。虽然

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和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度约束

阻碍抵押权实现，对家庭农场和普通农户都存在影

响，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由于家庭农场与普通农户经

营土地的规模不同，该阻碍的程度存在差异。普通农

户经营土地规模较小，即便存在种种阻碍，抵押权实

现也相对较为容易；而家庭农场经营土地规模较大，

该阻碍的程度则会大大增加。家庭农场研究视角的

缺失，使得抵押权能否实现的问题没有被给予充分的

重视，因此，就以家庭农场为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而言，真正解决其融资困难，应当另辟蹊径。

三、土地经营权抵押难题的破解

———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

　　（一）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的可行性

１．土地经营收益权的概念。“收益权是指利用

财产并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的权利。”［２０］收益权可

以由所有权人行使，也可以与所有权相分离。“无论

是所有人自己亲自行使，还是设定借贷关系而将其

权限委托给他人行使，均可。”［２１］在设定用益物权的

情况下，收益权由用益物权人行使。土地经营权人

可以自己行使收益权，也可以通过土地经营权租赁

合同交由承租人行使。在土地经营权出租的情况

下，出租人的收益权，是指获得租金的权利。承租人

的收益权，是指获得自然孳息的权利。

土地经营收益权，是指土地经营权人或者土地

经营权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依据法律规定或者租赁

合同约定，因占有、使用集体土地或者国家所有农民

集体使用的土地，而享有的获取自然孳息的权利。

土地经营权收益权既包括现在收取自然孳息的权

利，也包括将来收取自然孳息的权利。

土地经营收益权，源于所有权的收益权能。通

过承包合同，土地经营收益权由土地经营权人享有；

再通过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土地经营收益权由承

租人享有。从性质上讲，土地经营权收益权，源于所

有权的收益权能，按照物权法定的原则，并不是所有

权或者用益物权。同时，土地经营收益权无须存在

相对人，也难以划归债权的范畴。因此，土地经营收

益权只能认定为以获得自然孳息这一财产利益为内

容的新型财产权利。

２．土地经营收益权的可让与性。作为权利质押

标的的土地经营收益权，“必须具有可让与性，这是

由质权实行时需要变卖或拍卖标的物所决定的。性

质上不得让与的债权、禁止扣押的债权、特别规定不

得让与、扣押或供作担保的债权，不得成为权利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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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的物。”［２２］

土地经营收益权的可让与性在于能否与使用权

独立而进行转让。“不能认为有了使用权就必然有

收益权，因为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权能。从社会经

济生活来看，在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行使中，一般来说

会出现四种情况：一是因为有使用权而获得收益；二

是既有使用权又有收益权，二者联系在一起；三是只

有使用权但不能获得收益；四是只有收益权而没有

直接使用权”［２３］。“收益权也可以独立转让”［２４］。

因此，土地经营权人或者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

的承租人以土地经营收益权设立权利质权的，在其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土地经营权人或者承租人

既享有使用权，也享有收益权。在其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时，土地经营权人或者承租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的，权利质权人有权将收益权折价、拍卖或者变卖。

此时土地经营权人或者承租人只享有使用权，即可

以继续从事农业经营，但是不能获得收益。获得土

地经营收益权的人，只享有收益权而不能直接从事

农业经营。

（二）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的优势

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最大的阻碍在于农业的弱

质性，农业经营的收益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波动较

大。但是，该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农业

保险制度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相较于土地经营权

抵押和租赁权质押，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具有明显

的优势。

１．在主体范围上，土地经营权抵押的设立主体

只能是土地经营权人，租赁权质押的设立主体只能

是承租人。土地经营权人或者承租人都可以设立土

地经营收益权质押，主体范围的广泛性正符合土地

权利结构复杂的家庭农场的需要。

２．在设立难度上，土地经营权抵押的设立，按照

现有法律规定应当与土地经营权转让规定相同的条

件；租赁权质押的设立则需要经过出租人同意；土地

经营收益权质押的设立则只需要明确土地经营收益

权属于《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出质的

权利即可。

３．在权利实现上，土地经营权抵押和租赁权质

押的实现，都需要健全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相配

合，而且要符合土地经营权用途管制的要求，不然土

地经营权或者租赁权难以变现。而土地收益权质押

的实现则不受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和土地经营权用

途管制的影响。

４．在农业经营上，无论土地经营权抵押还是租

赁权质押，在担保物权实现时，都需要将土地经营权

或者租赁权转让他人，这不利于农业经营的持续发

展。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在权利实现时，使用权和

收益权的相分离，既能保障债权的实现，又能保持了

土地经营权人或者承租人农业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就家庭农场而言，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既有家

庭农场原有的土地经营权，也有通过流转获得的土

地经营权或者租赁权。因此，家庭农场可以设立土

地经营权抵押、租赁权质押和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

等三种形式的担保物权。但是，家庭农场的经营是

一个整体，尽管家庭农场从事农业经营的土地的权

利性质有所差异，也应该实行统一经营管理。一旦

家庭农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又设立多种形式的担

保物权，将会出现同一片土地进行不同处分的情况，

徒增繁琐。同时，对家庭农场经营土地的分散处理，

无法真正体现土地规模经营的真正价值，也不符合

《意见》的要求，即“鼓励各地整合涉农资金建设连片

高标准农田，并优先流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规模

经营农户。”因此，从家庭农场从事农业经营的角度

出发，应当统一实行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在家庭

农场接受程度上，在１３９个家庭农场的调研中，１０２

个家庭农场能够接受以家庭农场未来的农业产出抵

押贷款，占７３．４％。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是一种能

为大多数家庭农场接受的融资渠道。

四、结　论

１．土地经营权抵押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即便

是通过修改现行法律允许土地经营权抵押，土地经

营权流转的背景下，不同流转方式决定了并非所有

受让方都可以设立土地经营权抵押。同时，土地经

营权流转市场不完善、土地经营权严格的转让条件

和土地经营权用途管制导致了抵押权实现困难。

２．家庭农场经营土地的权利结构复杂，且以租赁

权为主，大多数家庭农场不能通过土地经营权抵押解

决融资困难，须经出租人同意方能设立的租赁权质

押，因出租人众多难以取得所有人同意，同时也受到

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不完善和用途管制的制约。

３．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是破解土地经营权抵押

困境的新途径。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在主体范围、

设立难度、权利实现和农业经营等方面，远比土地经

营权抵押或者租赁权质押更具优势。期望土地经营

收益权质押能够为解决家庭农场的融资困境提供新

的思路，并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

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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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农地流转与风险防范

李长健，杨莲芳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旨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稳定农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除退

出和互换外，转包、出租、转让、入股、抵押等流转仅限于承包地的经营权，所有权和承包权不变。随着流转的全面

展开，法律滞后将导致诸如非农化、非粮化与确权不确地、合同违约、农地过度集中等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风险。

由此应当对农地三权分置政策予以法律规范化的三权分设，健全经营权主体准入制度，建立流入方农业生产经营

资质审查制度，配套农地经营权主体经营内容监管制度，构建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并对具体法律条文的修改

作出立法选择。

关键词：农地流转；三权分置；风险防范；确权不确地；农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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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既

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也

不能放任农民为了短期利益轻易丢掉自己的土地，

应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稳定土地的承包权，放活土

地经营权，通过农地流转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同时注重风险防范。因此，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方式，寻求农地法律制度创新与风险防范对

策，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法律的完善就显得尤为

必要。

一、逻辑起点：农地三权分置的

实践与争议

　　农业生产的家庭承包经营是在土地所有权和承

包经营权实行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实现的。随着农业

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以高投入、高产出为特征的现代

农业直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条件下，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唯一路径则是

土地流转［１］。实践中又出现了农户承包地的承包权

和经营权分离的现象，农户为获得土地的流转收益，

把农地经营权（即使用权）拿出来流转，同时依然享

有农地承包权。于是，农村土地就出现了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现象［２］。

（一）农地三权分置的实践

实际上，农地三权分置的实践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开始至今从未停止过，并且涉及面越来越广。相

关资料显示，实践中早已有浙江、湖北、重庆、河南、

福建、安徽、山东、陕西等地出台指导农地流转的三

权分置的规范性文件，如浙江省萧委办［２００６］３７号

文件规定：“坚持‘稳制活田、三权分离’的原则……

依法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权、家庭承包权和土地经营

权的分离”。湖北省武办发［２００７］１号文件规定：

“坚持‘稳制活田、三权分离’的原则……推进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权、家庭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土地使用权

‘三权’分离”。重庆市渝办发［２００７］２５０号文件规

定：“坚持‘稳制、分权、放活’的原则……实行土地所

有权、承包权和土地使用权分离”。２０１４年《关于引

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

序流转。”至此，在国家政策层面，土地承包经营权分

置成承包权和经营权，形成了农地的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之格局［３］。

（二）农地三权分置的争议

虽然农地三权分置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践

中已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推行，并得到国家政策的确

认，但在理论上却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将

承包权和经营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来，不仅

没有理论依据，而且存在较大的社会风险［４］。以“三

权分离”学说为基础构建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的农地产权观点，不符合法理上设置他物权的立

法意图［５］，主观臆断了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稳定

土地承包之间的关系，进而与农地制度深化改革的

方向相悖。与此相反，对权利主体、内容、性质以及

侵权形态、救济方式和责任等方面比较，推知土地承

包权与经营权之间存在较大差异［３］。土地承包权含

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中会导致后者的功能超载，阻

碍其有序流转，不利于保障农户的土地权益，并且会

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与纷争，两者必须分离［３］。土地

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整体

性流转，只是其中部分权能的流转，不属于债权性流

转，是一种保留性的且是物权性的流转［６］。本文反

向思考，先假设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分离为承包权

与经营权，也就是说承包权包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

之中，但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第５条规定可知承包

权为具有身份属性的成员权。由此可知，不能分离

的具有身份属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包含承包权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只能归属于承包人；即使流

转，也不能发生权属变动的情形，但这显然与实践中

事实情况不符［３］。因此，该假设不成立，反知土地承

包经营权分离为承包权与经营权是必须、合理、

可行的。

根据产权的可分割性和各国所认同的立法实

践，在一定条件下权利结构中的权能可以从权利中

分离出来转化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权利［７］。承包权

和经营权分离后，承包人将部分权能通过转让与流

入方形成经营权同时自己保留承包权［６］，即土地承

包经营权必须同时在不同的权利主体之间分离为承

包权和经营权，承包人保留承包权而流入方获得经

营权。但有学者认为，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没有共

时性不能同时存在，二者之间存在先后关系，前者具

有请求权属性，其权利内容在形态上仅表现为一种

可期待利益，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而后者则是前者

实现的基本方式［３］。另有学者认为，土地承包权不

是用益物权，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承包

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的一种资格，为

成员权［３，８］。本文认为保留承包权也就是保留全部

或部分承包收益权在农地承包经营权人手中，并赞

同农村土地承包权为只能由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的人享有的成员权，土地经营权则属用益物权，

二者可以同时存在不同的主体手中。所以，农地承

包权只由集体组织成员享有，农地经营权由其用益

物权的性质决定了可以不受身份限制自由流转，这

解决了要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起来物尽其

用、实现其财产权的价值，但碍于其身份性不能流转

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主体的矛盾困境。

二、制度囿限：基于流转方式差异之

三权分置的分析

　　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物权法》用益物权编中有着

详细规定，其属于用益物权，具备流转的法律基础。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３２条、第４９条、《物权法》

第１２８条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等国家政策文

件，我国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主要包括

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入股、抵押等。

（一）转包与出租

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第３９条和《物权法》第

１２８条之规定，原承包方与发包方之间的关系不因

转包而改变；出租是承租人与出租人就农地的占有、

使用权等阶段性用益，但不包括处分权达成农地租

赁合同［９］。农地转包和出租后，虽然耕种使用土地

的不再是原承包人，但农地的承包关系并不会变成

发包人与受转包人或者承租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

发包人与原承包人之间的承包关系。那么，按三权

分置的角度来分析，转包和出租针对的是分离出来

的土地经营权，属于债权性权利的让渡，其流转的本

质是基于农地转包合同或出租合同而产生了土地经

营权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包和出租后享有土地承包

权的仍是原土地承包人。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管理办法》第１３条规定以转包和出租流转的土

地再流转时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立法背景是

三权未分置即土地承包经营权未分离并肩负社会保

障的功能，具有身份性，为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权益，避免承包农户因放开流转而失地的风险才有

此规定。现在仍保留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明显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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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的妨碍，违反意思自治的原则。三权分置之下，

不论经过多少次转包与出租，原承包关系不受影响，

承包农户始终享有承包权，不会出现流转后失地的

风险。

（二）转让与互换

在农地三权分置后，转让分为两种，一种是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整体转让，即现有法律定义的原承包

方将自己所有的承包经营权有偿转让给他人，受让

方获得完整的承包经营权，并与发包方在农地上产

生新的承包关系，这其实是原承包人退出土地承包

关系；另一种是指承包权不变，转让的客体仅针对农

地的经营权，也就是流入方再把经营权转让给其他

主体，经营权的转让不涉及承包关系。互换即承包

人相互交换承包地致使法律关系的变更，也就是承

包权人丧失原承包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取得新承包地

上的承包经营权，即原承包关系的消灭和新承包关

系的成立，本质上是承包经营权的整体性变动［６］。

承包经营权整体转让和互换导致了原承包经营权人

与发包人之间承包关系的消灭和受让人与发包人之

间新的土地承包关系和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４１条之规定，以家庭承包

方式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再转让的，转让前提是原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收入或者有

稳定的收入来源”并“经发包方同意”，但对稳定收入

来源的认定具有主观能动性，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

随着农地流转市场的繁荣，具有权力寻租干涉农地

转让的风险。由于承包权是成员权并且为保证农地

流转后不改变农业用途，承包经营权整体性转让和

互换时，要求受让人应是具有农业生产能力的农户，

且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同等条件下应享有优先

权。但是，若属于后一种仅针对经营权的转让时，则

不能享有优先权。

（三）抵押与入股

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３２、４９条以及《物权法》

第１２８、１３３条的内容来看，我国法律分别对按家庭

承包方式与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即非

家庭承包）获得承包经营权做出了规定，通过非家庭

承包的农地既可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也可以进

行抵押和入股，其流转几乎没有什么限制；而对家庭

方式承包的农地流转方式则有一定的限制，不能用

来抵押和入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赋予农

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能，允许承包经营权入股。在

农地三权分置思路下，不论是抵押的农地在实现抵

押权时，还是入股企业的农地在进入破产清算时，由

于抵押的仅仅是农地的经营权，变现的也只是农民

承包土地上的收益，不影响承包权。因此，将承包经

营权进行抵押或是作为投资入股，都只是针对土地

经营的抵押和入股，承包权因其成员权的身份性不

会受到影响。

三、风险分析：基于流转阶段差异的

风险及原因分析

　　随着农地流转实践的全面进行，各流转阶段潜

藏不同的风险，归结起来主要是“确权不确地”“非农

化”“非粮化”以及合同违约、农地过度集中等危害土

地安全、生态安全、产业安全与社会安全的风险。

（一）基于流转阶段差异的风险识别

１．流转前：农地“确权不确地”风险。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流转解决了土地资源的物权化问题，但是

前提是必须对农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随着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普遍推行，农地确权工作

全面展开，但实践操作中确权异化隐含风险。华中

农业大学农民权益保护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先后赴浙江舟山、

宁波、湖北荆门、荆州、四川成都、双流、江西余江等

地实证调研，调研了解到，岱山县高亭镇南浦村采用

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档案化流转方式———流转的耕地

承包权仍属村民个人，但具体地块不明确到户，只向

参加流转的村民颁发经营权流转凭证，载明流转人

姓名、流转数量和流转期限。这其实就是集体收归

经营模式，即村集体采用“确权不确地”“不明确四

至”的方式，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经统一整理后

转包或租赁给第三方开展规模经营。荆门市土地流

转实践中亦采取了农村土地“确权不确地”的做法，

较典型的是彭墩村整村土地采用“确权不确地”推进

土地流转———彭墩村“迁村腾地”共获得３２００亩的

土地，其中２００亩用于宅基地建房，腾出的３０００亩

作为耕地采取“确权不确地”，彭墩村的耕地（包括迁

村腾地的土地）确权到户，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农户把土地存进土地存贷合作社，土地存贷合作社

再把土地贷给彭墩生态产业集团进行农业生态产业

园建设使用。

依据三权分置的思路，“确权”即确定农户的农

地承包权，“不确地”则使与之对应的经营权只能在

集体收归后予以统一流转落到实处，也就是“确权不

确地”将导致个体农户享有的承包经营权中承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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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营权不能自然分离，意味着“确权不确地”的农

地将不能由农户自由决定是否流转，其收益取决于

集体流转的收益。农地“确权不确地”实质上是使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虚化不特定，进而导致农用地

的用途改变，使得非农化风险加大进而危及生态安

全和土地安全。调研了解到，岱山县高亭镇南浦村

“确权不确地”方式的流转率达８７．２６％，其中流转

的一部分土地已经改变了用途，使得耕地总面积在

减少，用于建设仓库、厂房、农业设施等，改变了原有

的生态布局，危害土地安全和生态安全；又因为是

“不确地”的“确权”，继而导致面积减少后的耕地仍

承载着原面积大小的权利，短期看似没有损害农民

权益的风险，但是耕地作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

产）的主要载体，其总量减少的非农化、非粮化风险

不容忽视。

２．流转中：农地流转的“非农化”“非粮化”风险。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之前，由于农地担负着对

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其流转具有严格的身份限制，

或限于农户之间，或须经过发包方同意方可流入集

体组织成员之外。农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之后，

由于农地流转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农地经

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决定农地流入方可突破成员身

份限制；同时，除了导致承包经营权的整体性变动的

转让和互换将受到限制之外，有意愿和能力从事农

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原则上都可从承包人处以转包、

出租、抵押、入股等方式获得农地。所以，因流转的

便利，加之目前缺乏限制农地非农化用途的具体政

策、法律规定，大量非农身份主体携工商资本进入农

村土地流转市场后，因违法成本低而大量将农地非

农用。虽然有部分社会资本流转农地是用于农业生

产，但由于粮食种植的收益较低，农地使用者更趋向

于将土地用于发展其他非粮作物的高效农业。

从全国范围来看，流转后种粮的农地面积将在

很大幅度上减少，种粮的比例也随之降低，使得粮食

产量下降，从而产生国家的粮食安全风险。根据农

业部２０１４年的农村经营管理情况统计来看，截止

２０１４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共计４．０３

亿亩，其中流入到企业的耕地面积占总值的９．６％，

较２０１３年增幅达０．２％；而这些流转的土地中，用

于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总数仅为２．２９亿亩
［１０］。有

调查显示，在一些流转给公司、企业租种的耕地中，

种粮的比例甚至只有６％
［１１］。总之，为追逐非农用

地的增值收益而改变土地的用途，或者虽然未改变

土地农用的耕地性质，但基于农业资本的逐利本性

而由种粮转向高效非粮经济作物生产或是发展生态

观光旅游，进而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农地流转的非

农化与非粮化不只是危害国家粮食安全的单一风

险，也是触及国家农业产业安全进而波及社会安全

的系统性风险。

３．流转后：流转违约与农地过度集中的风险。

农地三权分置，有利于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一些地

方政府为获取农地流转的增值收益而片面追求流转

规模，强行推动流转侵害农民的土地权益。一方面，

进入农村参与农地流转的工商资本处于强势的地

位，流转中易挤压农民的利益空间；另一方面，一旦

土地流入方因经营不善陷入长期亏损或破产的境

况，则可能无力支付流转租金，甚至违反农地流转合

同“跑路”。农民将无法获得流转金甚至要承担将合

并的或进行设施建设的土地还原成原貌的成本［１２］。

探索农业经营体系变革过程中，如果一味重视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将资源、政策、利益等通通予

以之，而不关注广大分散的普通农户的需求，就可能

在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进一步削弱当前

为普通农户提供的最低限度的生产服务，从而导致

普通农户的破产［１３，１４］。所以，要保证作为承包方的

农民能够比较稳定地从农地流转或农地经营中持续

地获取利益。

由于土地具有社区性的特征，对后代农民生存

权同样具有保障功能，损害其生存权的物质基础即

是损害农民的社区生存权益本身［１５］。当农民的生

存与发展需求不能在社会保障与就业上得到满足

时，流转带来的土地过度集中必然会损害农民的生

存权。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而得以生存与

发展，农村土地流转过度集中将对后代农民生存权

和发展权造成损害［１５］。并且，流转后农地过度集中

甚至超过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

不同主体的风险承担能力，极易引发违约风险，导致

原有的农业产业生产能力受损，危及产业安全与社

会安全。

（二）农地流转风险的原因剖析

１．经营权主体准入制度不健全。根据《物权法》

第十一章规定可知，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主体上区别

于其他用益物权在于它的主体只能是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的人，那么，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则不能

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１６］。随着农地三权分

置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全面推进，进入农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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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市场的工商资本中，有的仅是为伺机牟利而利用

流转圈占农地；有的则根本不具有农业生产经营能

力［１６］。但我国法律关于经营权主体准入的规定不具

体，准入制度停留在条文阶段，操作性不强，仅在《物

权法》第１２８条准用性条文“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

规定”来确定，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３３条规定“受

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但没有对流入方的经营能

力、资信情况、履约能力要求作出详细规定，易产生由

于流入方经营不善、履约能力不足，导致土地流转费

用不能及时到位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风险。

２．风险防范措施不到位。农地三权分置后土地

流转全面推开，农地经营权流转因解除了身份限制

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

主体原则上都可从承包人处以转包、出租、抵押入股

等方式获得，所以，携商业资本的非农身份主体均可

进入流转市场成为农地经营权的主体。土地流转给

非农身份主体后，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为追逐土

地增值收益势必改变土地的用途发展高效农业或非

农产业，甚至会与当地政府合作强制农民流转农地。

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防止公司资本下乡以租

赁、入股等形式兼并农民土地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关

于下乡公司经营不善违约“跑路”的风险防范措施。

３．法律规定的矛盾与滞后。（１）法律的出台严

重滞后。虽然各地早已有农地三权分置的实践，但

仅是政策上规定，并未上升为法律层面的农地使用

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设”。法律上的缺失，

导致实际操作中无法可依、执法无据，继而流转过程

中易发生诸如“确权不确地”等异化政策的行为，其

潜藏巨大的危害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地流转的

风险。（２）关于农地流转的规定散见于《物权法》《农

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管理办法》之中，并没有一部全面规范农地流转

各方面内容及程序的基本法律。关于农地的抵押和

入股，《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此进行了部

分原则性的规定，但却没有关于抵押和入股的进一

步规定，如怎样确定抵押客体，入股的主体资格有何

限制条件，以及入股的注销事宜等事项的操作规范

都缺乏具体的规定。（３）法律规范中关于农地流转

的内容设计不科学。三权分置后，转包或者出租属

于物权性质的农地经营权的流转，转包或者出租“部

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条文内容不科学；转

包或出租“经发包人同意”同样不符合意思自治的原

则。

四、制度回应：三权分置下农地

流转的风险防范

　　在当前以争夺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矛盾与冲突问

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处于弱势地位的

农民的权益进行特殊保护，寻求通过制度设计来实

现各市场主体的利益协调［１７］。农地三权分置的目

的则是在三项权利分离的制度协调情况下来协调和

保障各个主体的权益，通过制度设计尽可能规避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风险［３］。保护承包权与用活

经营权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统一［３，１８］。农

村土地流转机制应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但是由于

土地的社会保障等属性的存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政

府市场规制的作用不可或缺。

（一）经营权主体的准入

１．市场主体身份限制的取消。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作用，应当取消《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关于

受让方为“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的限制性

规定。承包权具有成员权属性和身份限制，农地三

权分设后转让针对的仅仅是农地的经营权，所以，应

依法规定受让方（即流入方）为一切农业生产经营

者。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后无论进行哪种方式的农

地流转，都要坚持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底线，即为

保证产业安全和社会安全不能改变土地的农业用

途，秉持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十三五”规划的“开放”

发展理念，只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且符合土地管理

法不改变农地用途，就能成为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主

体，同时也契合“创新农业经营组织方式”的要求。

２．国家对市场主体的规制。除了转让须“经发

包方同意”，其他方式的流转并无此限制，但这并不

意味着只要达成合意就能让其他主体成为经营权

人，还须从源头上进行风险控制，对经营主体的准入

资格进行审核。（１）在防范大量工商资本下乡参与

流转而引发农地“非农化”方面，注重农地流转前后

的审查，即在流转前加强审查工商资本的农业生产

经营资质审查；在流转后则进行非农化的监管，及时

查处农地经营者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２）为了防

范流转后改变农地用途引发“非粮化”的风险，尝试

引入新增补贴试点，以农机具购置补贴为重点，增加

农业生产者补贴试点，进行农产品目标价和农业保

险试点，并试点营销贷款，引导合理的土地流转价

格，从而降低粮食生产成本，让农地经营权受让主体

在粮食规模化生产中多获利。并且，为了防止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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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补贴的倒挂现象，应当配套对现行直接发放给农

户的农业直补办法进行改革。

（二）建立农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

随着农地三权分置，土地流转限制大幅减少，为

切实保障土地流转方（即农户）的利益，防止因流入

方经营不善、履约能力不足而导致土地流转费用不

能及时到位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风险，政府应建立

农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农地流转风险保障金由

风险补助金、风险准备金和流转保证金三部分组成，

分别由县乡两级财政、村集体和农地流入方（即经营

主体）承担。其中，为了防范流入方改变农地用途或

者因经营不善等原因无法向农户支付流转费等风

险，在农地流转合同签订后，强制经营业主（流入方）

要向流转中心交纳一定比例的农地流转风险保证

金。当流转到期或合同解除时，流入方若无过错则

可领回风险保证金。

（三）具体法律条文的立法选择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平衡普通农户与新型经营

主体的利益诉求，重视农地存量价值与增量价值之

间的差异和整合，以三权分置为逻辑起点，以风险防

范为内容，立足于土地安全、生态安全、产业安全与

社会安全的风险防范的制度构建与立法选择。

１．政策的“三权分置”到法律的“三权分设”。农

地流转的法律保障的重要前提是农地政策，但农地

政策最终仍需要通过法律的认可，以法律规范的方

式对其予以固化，而法律化的突破口在于通过对农

地政策在实践中发生的实际规范效果与其制定时的

目标和愿景进行判断，决定是否立法及如何立

法［１９］。因此，对目前实践中存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方式进行法律角度的审视十分必要且尤为重

要。现在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规定难以满足

现实之需，立法上，必须确认土地的使用权、承包权、

经营权“三权分设”，其中的关键是土地承包权与土

地经营权的分离，并依法确认和规范物权性的农地

经营权流转方式，进而理顺各种流转方式之间的区

别与限制。在完善物权性质的农地经营权法律制度

基础上，依法规范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

具体法律制度内容，如转让、抵押、入股等；同时，物

权法定原则要求法律上应明确规定物权性的农地经

营权流转方式，即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

式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由于农地确权关涉到

政府、集体、社区和农民多方利益诉求和利益分配的

矛盾协调问题，在农地三权分设的制度安排下落实

好农地的确权登记颁证，有利于协调各主体间的利

益关系，最终实现多元主体的利益和谐。

２．“农业用途”的限缩解释。《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３３条规定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此条

对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予以限制，只能遏止流入方

经营主体擅自将农业用地改为建设用地，而不能促

使其用作基本粮田进行粮食生产，因为“农业用途”

的范围极为广泛，而一般来说，种粮较之从事其他农

业生产其收益要低得多。现实中相当多的流转土地

的经营权受让人是为从事其他高效农业生产，如蔬

菜、花卉、苗木的种植，而非粮食生产流转土地的。

因此，为保证基本粮田的规模、保障生态安全和土地

安全，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安全，应对“农

业用途”作必要的限缩解释，明确：农地为基本粮田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擅自改变农地的粮田

用途；同时为激发经营业主种粮的积极性，国家应出

台相应的补偿激励政策［１６］。

３．取消“发包人的同意”。基于退出承包关系是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整体性变动，流转前应当“经发包

方同意”。在农地三权分设的语境下，基于承包权的

成员权属性和身份限制，转让特指经营权的转让，所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其受让方（即流入方）为一

切农业生产经营者；又由于转让只是经营权的私权

处分，不会影响到承包关系，故而经营权的转让亦不

必经发包方同意，应取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３７条

规定流转“经发包方同意”。因此，在“三权分设”的

语境下，出租、转包、转让、抵押、入股的客体都仅是

具有财产权属性的农地经营权，“经发包方同意”与

其本质上是一种支配权的物权属性不相吻合，经营

权受让主体没有资格限制，不必经发包方同意，同理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１３条之相

同规定也应取消。

４．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有绝对优先权。我国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３３条规定“在同等条件

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鉴于无论怎

样流转（互换和转让除外），承包权始终掌握在原有

集体组织成员的承包农户手中，在发包阶段通过具

有身份限制的土地承包权，足以充分地对成员进行

倾向性的保护。而在农地流转阶段，考虑到市场经

济中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并遵循“开放”的发展理念，

村集体组织成员与非成员的权益理应得到平等保

护［２０］。实践中，适度将农地流转给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之外的新型经营主体，有利于创新农业经营组织

方式，克服土地碎片化的现象，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和

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产业安全。所以，出于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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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位平等性和权益保护的公平性考虑，应当对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土地经营权流转时“享有优先权”

进行必要的限制，使其在农地经营权流转时不具有

绝对优先权；在未来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中可

以规定土地经营权出租、转包、抵押、入股等流转时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有绝对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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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民认知的土地整理监管

共治式建构

赵　谦

（西南大学 法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６）

　　摘　要：强化农民参与以构建共治式土地整理监管是改善相关政府治理活动的必要举措，农民认知程度的高

低往往决定了其参与监管所需参与能力的水平。可通过对样本地区农民相关认知状况进行访谈式问卷调查，从便

于农民参与监管的目标导向出发，来研究监管主体、监管责任主体、农民参与监管相关法律规范可能的设定途径，

进而有针对性地厘清我国土地整理监管制度可行的构建方向。应基于农民对土地整理监管主体、监管责任主体和

参与监管的认知状况，分别设定专门监管和多方参与监管规范、阶段性监管中的差异化责任主体规范、参与模式和

参与保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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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土地整理作为“一种以未利用地和低效耕地为

对象的土地整治活动”［１］，其监管则是在“科学的监

管体系”［２］下“依据土地整理立法保障机制中相关法

律规范进行的监管”［３］。近年来学界相关附带性研

究主要涉及土地利用规划监管［４］、土地市场地价监

管［５］、土地储备投资信托基金监管［６］、土地市场监管

机构［７］、土地监管模式与制度创新［８］等方面。也有

部分学者从“构建监管制度体系”［９］、“重视财务验收

监管”［１０］、“加强行业全面监管”［１１］等对策式分析角

度展开了土地整理监管的专门研究。但相关研究均

未就作为土地整理监管制度建构之核心范畴的监管

主体、监管责任主体、参与监管问题展开整全性［１２］

分析，有必要选择合适的目标导向来系统解析相关

制度建构问题。

在土地整理监管领域践行“政府治理、社会治理

法治化的基本立场”［１３］指引下，社会各方面参与政

府治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具体到土地整

理监管上则应显现为：政府以外的其他土地整理权

利人即“作为所有权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投

资收益权人的营利性社会组织和作为承包经营权人

的农民”［３］对土地整理监管活动的参与。其中，农民

对土地整理监管活动的参与是让其确信“土地整理

监管是一种推动实现土地利益分配正义化的活

动”［１４］之重要手段。故而强化农民参与，以构建共

治式土地整理监管是改善相关政府治理活动的必要

举措。则不妨在强化公众参与以改善社会管理水

平［１５］的大背景下，基于农民认知的视角，从便于农

民参与土地整理监管的目标导向出发，来探明监管

主体、监管责任主体、农民参与监管相关法律规范可

能的设定途径，进而有针对性地厘清相关监管制度

可行的构建方向。为了分析农民的相关认知状况，

本文从我国东中西部１８省（自治区、直辖市）选取了

１１６个县（区、市、旗）作为抽样调研区域，所涉数据

资料来自课题组于２０１４年初组织西南大学法学院



５名硕士研究生、１０６名本科生对上述样本地区所做

的访谈式问卷调查。共以户为单位，发放问卷２４６７

份，收回有效问卷１９０７份。

一、设定监管主体规范

（一）农民对相关监管主体的认知状况

当问及“您是否知道国土资源行政部门下设有

‘土地整治中心’这样一个专门负责土地整理工作的

事业单位”时，回答“知道”的有６１５人，占３２．２５％；

回答“不知道”的有１２９２人，约占６７．７５％。当问及

“您是否知道目前土地整理监管工作主要由国土资

源行政部门授权所属‘土地整治中心’来进行”时，回

答“知道”的有５２９人，占２７．７４％；回答“不知道”的

有１３７８人，占７２．２６％。可见多数农民对当前土地

整理监管职能部门缺乏必要认知，有７成左右的受

访者不知道“土地整治中心”这样一个事业单位的存

在，更勿论知悉国土资源行政部门与“土地整治中

心”在土地整理监管中的职责界分了。

当问及“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在各级国土资源行

政部门下设专门的‘土地整治中心’来进行土地整理

监管”时，回答“没有必要，国土资源行政部门本身就

是负责国土资源监管的，不必再单设专门机构”的有

３０８人，占１６．１５％；回答“无所谓，谁来监管不重要，

关键是监管执法的力度与实效”的有５４３人，占

２８．４７％；回答“有必要，特别是开展土地整理活动较

多的地方更要设”的有１０５６人，占５５．３８％。可见

多数农民希望根据土地整理活动具体情况来进行土

地整理专门监管，并有近３成受访者更看重“监管力

度与实效”。

当问及“您希望我国的土地整理监管怎样来进

行”时，回答“国土资源行政部门独立完成监管”的有

２６０人，占１３．６３％；回答“国土资源行政部门独立实

施监管，农民等土地整理权利人参与监管”的有３８５

人，占２０．１９％；回答“国土资源行政部门为主要监

管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为辅助

监管部门”的有４４１人，占２３．１３％；回答“国土资源

行政部门与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合作

实施监管，农民等土地整理权利人参与监管”的有

８２１人，占４３．０５％。可见多数农民希望在多方参与

下进行土地整理监管。

综上所述，多数农民对土地整理监管主体的认

知是相对模糊的，对现状缺乏必要认知的同时对未

来发展却存一定科学期许。设定监管主体规范应充

分考量农民对专门监管和多方参与监管的期许。

（二）设定专门监管和多方参与监管规范

土地整理监管主体规范本身存在问题是导致农

民对土地整理监管主体必要认知相对模糊的重要原

因。虽然《全国土地整治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１６］将

“土地整治中心”所代表的土地整治机构明确地界定

为土地整治全面全程监管的具体工作队伍。土地整

理监管之责原则上归属于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

司［１７］，具体监管工作由作为事业单位的土地整治中

心［１８］来进行，但两者在职责界分上却是相对含混

的。因为土地整治中心也是土地整理活动的直接推

动者、参与者，主要任务还包括“运作土地开发整理

示范项目、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和农地转用项目的咨

询服务及评价”［１８］等。土地整治中心在完成这些任

务时，则更多地成为了“土地整理责任主体和土地整

理权利人”［１４］。此状态下土地整治中心的具体监管

之责又当如何行使呢？故清晰设定土地整理专门监

管和多方参与监管规范，方能为切实改善农民相关

认知提供必要前提。

１．厘清土地整理专门监管部门。应厘清国土资

源行政部门与“土地整治中心”所代表的土地整治机

构之间的职责权限，特别是土地整治机构本身的属

性界分，而切实推进多数农民更期盼的土地整理专

门监管。将“土地整治中心”所代表的土地整治机构

界定为经国土资源行政部门授权的土地整理监管执

行部门，由该类机构来行使相关项目运营各个环节

的具体监管职权，授权的行政部门则行使监管相关

规划、规程、规范、标准之宏观决策职权。此外，结合

近年来“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１９］的深入，剥离

“土地整治中心”作为“土地整理活动的直接推动者、

参与者”之相关任务设定，逐步实现该类任务事项的

市场化运作。

２．确立多方参与的土地整理监管机制。这里的

多方参与既包括政府监管中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及其

他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协同监管”［２０］，还包括农

民等土地整理权利人参与政府监管。农民等土地整

理权利人参与上述政府监管，应在厘清组织化参与

和个人参与之模式设定前提下，强化参与反馈、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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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并兼顾参与人权益保障。

二、设定监管责任主体规范

（一）农民对相关监管责任主体的认知状况

当问及“您认为在土地整理监管中哪些人该承

担法律责任（多选）”时，调研数据占比（选择次数／有

效问卷总数）显示，农民认为土地整理责任主体承担

责任的顺序大致可分为：（１）首要责任主体，即

６３．３５％受访者选择的“国土资源行政部门等监管部

门的工作人员”和５９．２６％受访者选择的“土地开发

整理项目承担单位的工作人员”；（２）次要责任主体，

即４７．９３％受访者选择的“土地整治中心的工作人

员”和４７．０９％受访者选择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竣

工验收组的工作人员”；（３）补充责任主体，即

３３．５６％受访者选择的“参与土地整理的农民等土地

整理权利人”。可见农民更多地将土地整理监管中

的主要问题归咎于政府监管不力和项目运营瑕疵，

当由行使政府监管之责的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和负责

项目运营的具体项目承担单位（如施工单位、工程监

理单位、设计单位）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相对忽视

了在编制项目规划、选择项目承担单位等推动项目

运营过程中和在项目竣工验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而将土地整治中心和项目竣工验收组列为次要责任

主体。当然最有效的归责机制应指向具体的土地整

理行为人即上述４类相关工作人员。各类土地整理

行为人与土地整理权利人“身份随土地整理项目相

关合同约定权利义务之不同亦可互换”［１４］。农民对

此的认知是相对模糊的，故更多地将“参与土地整理

的农民等土地整理权利人”设定为纯粹的“土地整理

权利人”而认为仅需承担补充责任。

综上所述，多数农民对土地整理监管责任主体

缺乏完整、清晰的必要认知。设定监管责任主体规

范应充分考量农民对各类责任主体的认知。

（二）设定阶段性监管中的差异化责任主体规范

土地整理监管责任主体规范本身存在问题是导

致农民对土地整理监管责任主体必要认知相对模糊

的重要原因。针对５种土地整理活动具体行为
［２１］

的相应监管即土地整理阶段性监管的具体内容。调

研数据显示的首要、次要、补充责任主体之归类虽有

失偏颇，但承担责任顺序划分本身是可取的，有助于

实现土地整理监管中的整全性归责。清晰设定土地

整理阶段性监管中的首要、次要、补充之差异化责任

主体规范，方能为切实改善农民相关认知提供必要

前提。

１．“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监管”
［２０］中的责任主体。

该阶段监管的首要责任主体是国土资源行政部门中

的土地整理行为人，次要责任主体是参加土地开发

整理规划方案设计、论证、评审的相关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２０］中的土地整理行为人，补充责任主体是协

助规划完成的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相关事业单位以

及纪检监察部门中的土地整理行为人。

２．“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监管”
［２０］中的责任

主体。该阶段监管的首要责任主体是“土地整治中

心”所代表的土地整治机构和负责运营土地开发整

理项目的非政府公共组织、营利性社会组织中的土

地整理行为人，次要责任主体是参加土地开发整理

项目经费预算管理、验收管理的财政部门、审计部门

中的土地整理行为人，补充责任主体是基于项目相

关合同参加运营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各类土地整理

权利人以及纪检监察部门中的土地整理行为人。

３．“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监管”
［２０］中的责任

主体。该阶段监管的首要责任主体是“土地整治中

心”所代表的土地整治机构中的土地整理行为人，次

要责任主体是参加土地开发整理规划方案设计、分

析、评价的相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２０］中的土地整

理行为人，补充责任主体是纪检监察部门中的土地

整理行为人。

４．“土地开发整理工程设计监管”
［２０］中的责任

主体。该阶段监管的首要责任主体是“土地整治中

心”所代表的土地整治机构和负责土地开发整理工

程设计的相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２０］中的土地整理

行为人，次要责任主体是负责运营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的非政府公共组织、营利性社会组织中的土地整

理行为人，补充责任主体是纪检监察部门中的土地

整理行为人。

５．“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效益评价监管”
［２０］中的责

任主体。该阶段监管的首要责任主体是“土地整治中

心”所代表的土地整治机构和参加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效益评价的审计部门、各类土地整理权利人、相关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２０］中的土地整理行为人，次要责任

主体是负责运营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非政府公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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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营利性社会组织中的土地整理行为人，补充责任

主体是纪检监察部门中的土地整理行为人。

三、设定农民参与监管规范

（一）农民对参与相关监管的认知状况

当问及“您是否希望有组织地参与土地整理监

管”时，回答“不需要，以个人名义参加监管就好”的

有１６９人，占８．８６％；回答“希望由土地整理相关的

专业合作社来组织参加监管”的有 １９６ 人，占

１０．２８％；回答“希望由新闻媒体来组织参加监管”的

有２４４人，占１２．７９％；回答“希望由土地整理相关

的民间社会组织来组织参加监管”的有３０２人，占

１５．８４％；回答“希望由村民委员会来组织参加监管”

的有４１０人，占２１．５０％；回答“希望由国土资源行

政部门等政府监管部门来组织参加监管”的有５８６

人，占３０．７３％。可见农民普遍希望实现土地整理

监管的组织化参与，仅８．８６％的受访者选择“以个

人名义参加监管”。土地整理监管作为一种“农村公

共事务治理”［２２］活动，当以组织化形式来实现农民

参与。在组织形态选择上，多数农民还是倾向于在

既有的政府监管权威和村民自治框架下来实现组织

化参与，逾３成受访者选择“由国土资源行政部门等

政府监管部门来组织”、逾２成受访者选择“由村民

委员会来组织”。但仍有近４成受访者分别倾向于

由“土地整理相关的民间社会组织”“土地整理相关

的专业合作社”这样的新兴组织形态和“新闻媒体”

来组织参加监管。

当问及“如果您发现有人在土地整理活动中弄

虚作假、违法乱纪，会怎么做”时，回答“亲自制止”的

有１９９人，占１０．４４％；回答“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

管不问”的有４３７人，占２２．９１％；回答“向有关部门

投诉或举报”的有１２７１人，占６６．６５％。可见农民

普遍愿意参与规制“土地整理弄虚作假、违法乱纪”

行为，仅逾２成受访者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

管不问”，此点与前述仅逾２成受访者不愿意参与土

地整理监管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交集。在参与方式

上，近 ７ 成受访者选择“投诉或举报”方式，仅

１０．４４％的受访者选择“亲自制止”方式。

当问及“如果您投诉或举报土地整理弄虚作假、

违法乱纪行为，会找哪个部门”时，回答“审计部门”

的有６０人，占３．１５％；回答“财政部门”的有８０人，

占４．１９％；回答“纪检监察部门”的有２４７人，占

１２．９５％；回答“国土资源行政部门”的有３８９人，占

２０．４０％；回答“新闻媒体、微博曝光”的有５１６人，占

２７．０６％；回答“乡镇政府、县级政府”的有６１５人，占

３２．２５％。可见多数农民对当前土地整理监管中既

有监管权威的认知是相对模糊的，仅２成多受访者

知道“国土资源行政部门”才是我国土地整理活动的

全过程专门监管部门。但逾７成受访者选择基层政

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作为“投诉或举报土地整理弄虚

作假、违法乱纪行为”的对象，也说明基层政府及相

关职能部门就是土地整理监管这样的农村公共事务

治理活动中的既有监管权威。

当问及“您不愿意投诉或举报的原因是什么”

时，回答“碍于情面”的有１７０人，占８．９１％；回答

“担心被人报复”的有３００人，占１５．７３％；回答“免

得麻烦，投诉或举报要花太多时间和精力”的有３６０

人，占１８．８８％；回答“不知道怎样投诉或举报”的有

４２９人，占２２．５０％；回答“投诉或举报了也没人管”

的有６４８人，占３３．９８％。可见近８成的农民知道

以“投诉或举报”方式来具体参与土地整理监管，“参

与实效、参与便利性、参与保护机制、参与者的情感

因素”［１３］则是“投诉或举报”式参与受制的主要原

因。

此外，当问及“参加土地整理项目相关听证

会”［２３］同一问题时，４年后受访者的选择状况依次

为：“愿意”项６０７人，占３１．８３％，上升了７．８８％；

“不愿意”项６８７人，占３６．０３％，下降了０．５２％；“给

补贴更愿意参加”项６１３人，占３２．１４％，下降了

７．３６％。可见４年来伴随经济状况的逐步改善，公

民意识、参与意识和自主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农民对

“土地整理项目相关听证会”这样的新兴个人参与方

式有了更多的认同，且对“误工补贴”这样的有酬参

加以调动积极性的依赖度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多数农民对参与土地整理监管有一

定认知。设定农民参与监管规范应结合其对组织化

参与、“投诉或举报”与“亲自制止”式参与、既有监管

权威、“投诉或举报”受制原因、“听证会”式参与的认

知予以充分考量。

（二）设定参与模式和参与保障规范

调研数据显示之各项考量因素，当作为清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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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农民参与土地整理监管相关模式和保障规范的基

本立足点。

１．设定组织化参与监管规范。逾９成受访者选

择在不同组织形态下“有组织地参与土地整理监

管”，则当以组织化参与为农民参与土地整理监管的

主体模式。作为既有监管权威的基层政府及相关职

能部门应在农民组织化参与土地整理监管上发挥主

导推动作用，“村民委员会”“土地整理相关的民间社

会组织”“土地整理相关的专业合作社”等非政府公

共组织和“新闻媒体”则发挥协同推动作用。国土资

源行政部门及其直属土地整治机构作为基层政府的

土地整理专门监管部门，应确立其在土地整理全过

程的监管权威；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

作为基层政府的土地整理联动、协同监管部门，应确

立其在相应环节的辅助监管权威。由土地整理专门

监管部门来具体主导推动农民参与监管的相关组织

化事宜：一方面，拟定对“土地整理相关的民间社会

组织”“土地整理相关的专业合作社”的资金、税费、

科技智力、金融保险等具体扶持措施，指导其组织、

设立、成员权利义务设定、财务管理等具体运营事

宜，并推动完善其相关成员资格、成员权利、监督、绩

效激励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协调“村民委员会”以

及各类专业合作社等既有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与

“土地整理相关的民间社会组织”、“土地整理相关的

专业合作社”之间的联动、协同，引导“新闻媒体”报

道、监督农民参与事宜，指导“村民委员会”、各类专

业合作社等既有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或“新闻媒体”

依循前述相关法律规范直接组织的农民参与活动。

２．设定个人参与监管规范。８．８６％的受访者选

择“以个人名义参加监管”，则当以个人参与为农民

参与土地整理监管的辅助模式。１０．４４％的受访者

选择的“亲自制止”也是一种个人参与，但更常态化

的个人参与方式则是近７成受访者选择的“投诉或

举报”方式。应以适当物质、精神奖励，鼓励农民如

实地采取相对间接但更安全的“投诉或举报”方式来

实现个人参与。不鼓励农民采取更为直接但也更危

险的“亲自制止”方式来实现个人参与，但对出现的

“亲自制止”行为则参照见义勇为相关规定予以奖

励。此外，“听证会”作为一种新兴的、得到较多认同

的个人参与方式，土地整理专门监管部门应“建立健

全土地整治听证制度”［１６］并普遍推行。虽然农民对

“误工补贴”这样的有酬参加“土地整理项目相关听

证会”的依赖度有所下降，但有酬参加对调动农民参

与积极性的影响仍是不容忽视的，毕竟仍有逾３成

受访者选择“给补贴更愿意参加”。故仍应保留“听

证会交通、误工补贴”［２３］，以鼓励农民积极参加相关

听证会而实现对土地整理监管的个人参与。

３．设定参与人权益保障规范。农民应在相关

“反馈规范、方式规范”［１３］指引下进行各类“投诉或

举报”式参与，并凸显参与人权益保障，以匿名参与

为原则、以必要“证人保护措施”［１３］下的实名参与为

自愿。此外，８．９１％的受访者选择的“碍于情面”原

因关涉参与人情感因素调控问题，该类事项并非参

与人权益保障规范所能强制干预范畴，应以指引为

主。可透过“组织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的整合”［２４］促

使农民跳出“情面”纠葛，在“赋予农民平等地位、保

障农民行为自由”［２５］之价值目标指引下，基于科学

的土地整理认知而更为理性地面对“投诉或举报”式

参与之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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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视角下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

李　昊１，李世平１，银敏华２

（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２．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陕西 杨凌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从人生存和发展的角度，结合区域的独立性与开放性，构建了基于土地承载力与相对土地承载力的区

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实证分析了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陕西省土地承载力演化过程，以及研究时段内陕西省

土地承载力相对全国平均水平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陕西省土地承载力的变化可分为积累期、波动期、低谷期和

增长期四个阶段。相对全国而言，陕西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土地承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１１年起逐步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现阶段，陕西省土地承载力受农村居民数量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支出的影响最为显著，预期未来，城市人

均粮食消费支出和城乡人口总数将成为影响其土地承载力的主导因素。今后应更加全面地评价区域土地资源可

持续发展水平；在不降低农用地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合理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强对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力度，进

一步提高土地承载力，以实现人地关系的协调与可持续。

关键词：土地；承载力；可持续发展；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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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引　言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的一切

活动均与其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

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增长、城市扩建，以及

对土地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造成的污染成为威胁我

国土地安全的重要因素［１］，人地关系日趋紧张，严重

影响了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以山地为主，

耕地数量有限，后备资源紧缺。据国土资源部统计，

人均耕地面积１９９６年为１．５９亩，２００９年为１．５２亩，

到２０１３年下降至１．４９亩，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耕

地锐减和人口增加已对我国人口的生存形成了双重

压力。如何科学地评价区域土地资源承载人口的能

力，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合理的土地管理体系和制定

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展了“中国土地生产

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将土地承载力定义为在未

来不同时间尺度上，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

展水平及与此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水准为依据，一个

国家和地区利用自身的土地资源所能持续供养人口

的数量［２］。随后，相关研究不断出现［３６］。国内关于

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以区域内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为研究目

标，形成了以“耕地—粮食—人口”为主线的土地承

载力［７］研究；第二阶段，在对区域土地承载力的研究

过程中，人们发现，一个区域的消耗，不仅来自于本

地的产出，而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其他地区，故而形成

了与更大区域对比的相对土地承载力［８］研究。在土

地承载力的研究中，将研究区域视为封闭系统，考察

耕地粮食产量承载人口的限度［９］；而相对土地承载

力从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视角出发，与更大区域进行

对比［１０］，有助于分析研究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



力的问题，体现了区域开放性的特征［１１］。以上研究

成果丰富了我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方法，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包括：（１）研究视角单一，从

区域土地承载力或相对土地承载力的单一模型进行

评价，未形成对研究区域的全面评价。（２）指标选取

不科学，以耕地的粮食产出能供养人口的数量［１２１４］

为出发点，仅考虑了人生存的需求，而未考虑人发展

的需要。鉴于此，本文从人生存和发展的角度，结合

区域独立性和开放性特征，构建了基于土地承载力

和相对土地承载力的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

模型，并对陕西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进行实证分析，以

期为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提供新的思路和

借鉴。

一、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

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包括两层含义：

独立性和开放性。独立性反映了研究区域处于封闭

系统状态下，其实际所能承载人口的数量；开放性表

现了研究区域相对更大区域所能承载人口数量的相

对变化。具体到评价的模型上，包括两个子模型：土

地承载力模型和相对土地承载力模型。

（一）土地承载力模型

传统的土地承载力以人地关系为研究主线，基

于粮食安全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视角，探讨区域土地

资源对人口的支撑能力。其量化方法以区域内耕地

粮食产量代表土地产出，以人均粮食消费量代表人

的生存需求。公式如下：

犘＝
犙
狀×犮

（１）

式中：犘为研究区域土地承载力水平，即能承载

人口的数量；犙 为粮食总产量；珋犮为人均粮食消耗

量；狀为区域人口总数。

该方法从粮食供给满足人口生存需求的角度分

析，较为直观，简单易行，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其仅考虑了人“饱”的问题，把人口作为土地产出

的供养客体，将人与地的关系连接在一起，未能考虑

在满足农村人口温饱问题的基础上，是否仍能满足

农村人口生活需求［１５１６］。从人的生存和发展角度

看，该方法并不符合客观实际：（１）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结构也在逐渐发生

变化，由以“初级生产者”（粮食）消耗为主向更多的

“次级消费者”（动物）及其产出物（奶、蛋等）消耗转

变；从食物链的角度分析，能量在食物链的传递中递

减，以粮食产量衡量区域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有

失偏颇。（２）物质生活的改善，使人由满足“饱”的需

求转变为多种生活需求并存。此外，考虑到农村居

民和城镇居民收入来源的差异，农村居民的收入主

要以土地的产出为主。因此，以农业总产值代替耕

地粮食总产量，分别以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支出和城

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支出代替二者粮食消耗量，考

察在满足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基础上，能进一步满

足城镇居民生存的能力，不仅考虑了人们对生存的

需求，同时兼顾了饮食结构的变化及农村居民生活

的需求，更符合我国人口生存和发展的趋势。公式

如下：

犌犪＞犆犪×犘犪，犘＝
犌犪－犆犪×犘犪

犆狌
＋犘犪 （２）

犌犪≤犆犪×犘犪，犘＝
犌犪
犆犪

（３）

犐＝
犘
犘狀

（４）

式中：犘为土地承载力，即区域农业总产值理论

承载人口的数量；犌犪 为区域农业总产值；犆犪 为农村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犘犪 为农村人口实际数量；

犆狌 为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支出；犐为土地承载力

指数；犘狀 为城乡人口实际数量。公式（２）表示农业

总产值在完全满足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基础

上，还能承载城市居民生存的人数，是两者之和。公

式（３）表示农业总产值只能或恰好承载农村居民人

数。由上述分析可知，公式（４）中，当犐＞１时，土地

承载力表现为富裕状态；当犐＜１时，土地承载力不

足，即人口超载；当犐＝１时，土地承载力恰好能承载

当前城乡人口总数，处于临界状态。

（二）相对土地承载力模型

目前，相对土地承载力属于相对自然资源承载

力的研究范畴［１７］，是以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表征的

相对量，公式如下：

犆狉犾＝犐犾×犙犾 （５）

犐犾＝
犙狆０
犙犾０

（６）

式中：犆狉犾为相对土地承载力；犐犾 为相对土地承

载力指数；犙犾为研究区域耕地面积；犙狆０为参照区人

口数量；犙犾０为参照区耕地面积。

该模型将研究区域与更大的区域进行对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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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了新的研究思路，更能体现研究区域的开放性，但

其耕地面积指标仅能反映耕地数量的差异。同时，

由于我国人口分布不均的现状，加之与耕地产出密

切相关的生产主体为农村劳动力［１８］，以及各地区城

市化水平的差异，以区域人口总数表征该特点有失

偏颇，影响该模型的分析效能。鉴于此，以农业总产

值代替耕地面积，同时反映区域耕地数量与质量的

差异；以农村人口数量代替区域总人口，以增强尺度

间对比的精度和能力。改进后公式如下：

犚＝
犘０
犌犪０

（７）

犘犪＝犚×犌犪 （８）

犚０＝
犘１
犘狀

（９）

犆＝
犘犪
犚０

（１０）

式中：犚为调整后的相对土地承载力系数比；

犘０ 为参照区农村人口数；犌犪０为参照区农业总产值；

犌犪 为研究区域农业总产值；犘犪 为相对土地资源承

载农村人口数；犚０ 为研究区域农村人口占城乡总人

口的比例；犘１ 为研究区域农村人口数；犘狀 为研究区

域城乡人口总数；犆为调整后的相对土地承载力。

根据公式（７）～（１０）进一步推出：

犆＝
犘０×犌犪×犘犪
犌犪０×犘１

（１１）

用犐０ 表示相对土地承载力指数，根据公式（７）

～（１１）计算，土地承载力状态表现为三种类型：

（１）犘狀＞犆，犐０＝
犆
犘狀
＜１，即相对土地承载力可承

载人口数量小于研究区域实际人口数量，表现为人

口超载。

（２）犘狀＜犆，犐０＝
犆
犘狀
＞１，即相对土地承载力可承

载人口数量大于研究区域实际人口数量，表现为

富裕。

（３）犘狀＝犆，犐０＝
犆
犘狀
＝１，即相对土地承载力可承

载人口数量等于研究区域实际人口数量，表现为临

界状态。

二、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区域概况

陕西省位于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地处东经

１０５２９＇～１１１１５＇，北纬３１４２＇～３９３５＇。地域狭长，南北

长约８７０公里，东西宽２００～５００公里。从北到南可

分为陕北高原、关中平原和秦巴山地；东临山西、河

南，西连宁夏、甘肃，南抵四川、湖北，北接内蒙古，全

省总面积为２０．５８万平方公里，具有连接东、西部和

西北、西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区位优势。由于

自然条件的复杂性，加之人类活动的深刻影响，水土

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加剧、自然灾害频发，土地可

持续性进一步受到威胁。

（二）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陕西统计年鉴》（１９８６－２０１４

年）《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７９－２０１４年）。其中，

农业总产值等数据已变换为不变价（１９７８年为

基期）。

（三）陕西省土地资源承载力演化分析

根据以上模型，选取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陕西省农业

总产值、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村居民数

量、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支出、城乡人口实际数量

作为指标，统计结果见表１和图１～４所示。分析表

明，陕西省土地承载力的发展趋势大致可分为四个

阶段，分别为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１．第一阶段为积累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改革开

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与１９７８年相比，１９９２年农

业总产值增加１．０９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增加

０．６８倍，城市人均粮食消费支出增幅不大，城乡人

口总数增加近６００万。该阶段虽然农村居民人数增

长较慢，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较大，正反因素共同作

用，土地承载力整体趋势较为平稳，表现为人口

超载。

２．第二阶段为波动期（１９９３－１９９９年），与１９９３

年相比，１９９９年农业总产值增加０．３１倍，人们生活

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支出增加０．４９

倍，农村居民与城乡总人口无显著变化。该阶段主

要表现为农业总产值的增加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

出及城镇居民粮食消费支出的增加保持动态平衡。

土地承载力指数在临界水平上下浮动，表现为时而

人口超载，时而富裕。

３．第三阶段为低谷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该阶段

农业总产值持续增加，农村居民数量缓慢减少，城乡

人口总数变化不大，但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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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支出的增加超过了农业总产值

的增加，打破了第二阶段的动态平衡，使土地承载力

水平持续下降，表现为人口超载。

４．第四阶段为增长期（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该阶段

有三个明显特征：（１）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呈

指数增长趋势；（２）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

民数量持续降低，而城乡居民总数变化不大；（３）农

业总产值增长较快，与２００７年相比，２０１３年翻了一

番，该阶段土地承载力状态表现为富裕。另外，农村

居民人均生活支出的指数增加趋势，拉缓了土地承

载力指数的增长趋势，虽然总体增长，但增速降低。

就陕西省土地承载力发展趋势而言，其压力主

要来源于４个方面：农村居民数量、农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城镇居民粮食消费支出和城乡人口总数。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人口数量先增后减，其生活

消费支出逐年增加，城市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支出变

化不大，城乡人口总数增势相对较为平缓，土地承载

力指数与农村居民数量呈明显反向相关关系。

表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陕西省土地承载力变化趋势

Ｗ〗年份 农业总产值（亿元） 土地承载力（万人） 城乡人口（万人） 超载或富裕人口（万人） 土地状态

１９７８ ２６．８８ ２０６１．４ ２７７９．５ －７１８．１ 人口超载

１９７９ ３３．１７ ２３３１．０ ２８０７．１ －４７６．１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０ ２７．４６ ２１３９．１ ２８３１．４ －６９２．３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１ ２７．６４ ２２２４．２ ２８６４．５ －６４０．３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２ ３２．１６ ２５４１．７ ２９０４．１ －３６２．４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３ ３０．７３ ２０６５．５ ２９３０．９ －８６５．４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４ ３６．０３ ２９２１．６ ２９６５．７ －４４．１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５ ３５．６１ ２５１６．７ ３００１．７ －４８５．０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６ ３６．０３ ２３３８．５ ３０４２．６ －７０４．１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７ ４０．０６ ２９０９．２ ３０８８．２ －１７９．０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８ ４３．０３ ２５０７．５ ３１４０．０ －６３２．５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９ ４８．８３ ３０４１．３ ３１９８．１ －１５６．８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０ ５３．５３ ２２８９．２ ３２７５．０ －９８５．８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１ ５４．２２ ２６９５．８ ３３０９．９ －６１４．１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２ ５６．１６ ２５８５．７ ３３４０．３ －７５４．６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３ ７７．００ ５２６７．１ ３４４３．０ １８２４．１ 富裕

１９９４ ８５．５１ ３６２４．５ ３４８１．０ １４３．５ 富裕

１９９５ １０２．８２ ３５２２．２ ３５１３．０ ９．２ 富裕

１９９６ １０２．８６ ３４２７．４ ３５４３．０ －１１５．６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７ １０９．０３ ３１１６．０ ３５７０．０ －４５４．０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８ １０５．８９ ４５３２．５ ３５９６．０ ９３６．５ 富裕

１９９９ １００．９７ ４３０８．７ ３６１８．０ ６９０．７ 富裕

２０００ ９７．３２ ３６１９．２ ３６４４．０ －２４．８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１ ９８．８０ ２５５５．８ ３６５３．０ －１０９７．２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２ ９７．６５ ２３６８．７ ３６６２．０ －１２９３．３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３ ８９．９３ ２２９７．４ ３６７２．０ －１３７４．６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４ ９９．２７ ３００８．１ ３６８１．０ －６７２．９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５ １０５．３５ ３５８６．５ ３６９０．０ －１０３．５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６ １０９．７５ ３１８２．９ ３６９９．１ －５１６．２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７ １２３．８６ ４３３３．０ ３７０８．０ ６２５．０ 富裕

２００８ １４１．６６ ６１３７．８ ３７１８．０ ２４１９．８ 富裕

２００９ １４４．８７ ５５０５．８ ３７２７．０ １７７８．８ 富裕

２０１０ １８２．８０ １０５８８．１ ３７３５．１ ６８５３．０ 富裕

２０１１ ２１０．７３ １３２９０．４ ３７４３．１ ９５４７．３ 富裕

２０１２ ２２３．２１ １４７１４．３ ３７５３．２ １０９６１．１ 富裕

２０１３ ２４１．５９ １５５４９．１ ３７６４．４ １１７８４．７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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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陕西省土地承载力指数变化趋势

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陕西省人口变化趋势

图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陕西省城乡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变化趋势

图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陕西省相对全国土地

承载力指数变化趋势

（四）陕西省相对土地承载力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相对土地承载力模型的分析和改进，选取

陕西省农业总产值、农村居民数量、城乡人口总数、

全国农村居民数量、全国农业总产值作为指标，由公

式（７）～（１１）计算，统计结果如表２和图４所示。分

析表明，由于陕西省位于我国中西部交界处，是欠发

达省份之一，受地区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

素限制，与全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平均水平

相比，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土地承载力水平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逐年波动，无显著变化趋势。随着２０００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经过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的调整，２００４年之

后，陕西省相对土地承载力水平呈显著提升趋势，并

于２０１１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且有进一步增长

趋势。

表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陕西省相对全国土地承载状态

年份 农业总产值（亿元） 相对土地承载力（万人）城乡人口数（万人） 超载或富裕人数（万人） 相对土地状态

１９７８ １１１７．５ ２２７２．２ ２７７９．５ －５０７．３ 人口超载

１９７９ １３２５．３ ２４２２．４ ２８０７．１ －３８４．６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０ １４５４．１ １９５２．６ ２８３１．４ －８７８．８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１ １６３５．９ １９４２．５ ２８６４．５ －９２２．０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２ １８６５．３ ２１２９．５ ２９０４．１ －７７４．６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３ ２０７４．５ １９９５．４ ２９３０．９ －９３５．４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４ ２３８０．２ ２２６１．４ ２９６５．７ －７０４．３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５ ２５０６．４ ２２３１．４ ３００１．７ －７７０．３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６ ２７７１．８ ２２１６．６ ３０４２．６ －８２６．０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７ ３１６０．５ ２２７９．９ ３０８８．２ －８０８．３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８ ３６６６．９ ２３０２．０ ３１４０．０ －８３８．０ 人口超载

１９８９ ４１００．６ ２４３４．４ ３１９８．０ －７６３．６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０ ４９５４．３ ２４０５．１ ３２７５．０ －８７０．０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１ ５１４６．４ ２４８７．２ ３３０９．９ －８２２．７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２ ５５８８．０ ２５４０．２ ３３４０．３ －８００．１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３ ６６０５．１ ３０８０．２ ３４４３．０ －３６２．８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４ ９１６９．２ ２６３９．１ ３４８１．０ －８４１．９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５ １１８８４．６ ２５５１．１ ３５１３．０ －９６１．９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６ １３５３９．８ ２６４３．１ ３５４３．０ －８９９．９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７ １３８５２．５ ２７５３．１ ３５７０．０ －８１６．９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８ １４２４１．９ ２８４８．８ ３５９６．０ －７４７．２ 人口超载

１９９９ １４１０６．２ ２７７０．４ ３６１８．０ －８４７．６ 人口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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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年份 农业总产值（亿元） 相对土地承载力（万人）城乡人口数（万人） 超载或富裕人数（万人） 相对土地状态

２０００ １３８７３．６ ２８４９．９ ３６４４．０ －７９４．１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１ １４４６２．８ ２６７８．３ ３６５３．０ －９７４．７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２ １４９３１．５ ２６７０．０ ３６６２．０ －９９２．０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３ １４８７０．１ ２５５６．９ ３６７２．０ －１１１５．１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４ １８１３８．４ ２５５９．８ ３６８１．０ －１１２１．２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５ １９６１３．４ ２８４０．４ ３６９０．０ －８４９．６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６ ２１５２２．３ ２９３９．７ ３６９９．０ －７５９．３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７ ２４６５８．１ ３０４０．２ ３７０８．０ －６６７．８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８ ２８０４４．２ ３３２４．４ ３７１８．０ －３９３．６ 人口超载

２００９ ３０７７７．５ ３２２６．１ ３７２７．０ －５００．９ 人口超载

２０１０ ３６９４１．１ ３６８４．２ ３７３５．０ －５０．８ 人口超载

２０１１ ４１９８８．６ ４０３７．６ ３７４３．０ ２９４．６ 富裕

２０１２ ４６９４０．５ ４１７８．０ ３７５３．０ ４２５．０ 富裕

２０１３ ５１４９７．４ ４３０６．２ ３７６４．０ ５４２．２ 富裕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模型体系中，综合考虑了区域土地资源的独立

性和开放性，从土地承载力和相对土地承载力两个

角度进行分析，更加全面地展现了研究区域土地可

持续发展趋势和状态。以农业总产值作为衡量农村

居民生活需求与城乡居民生存需求，兼顾了人口的

生存和发展，体现出更强的适应力；调整后的相对土

地承载力模型引入了农业总产值和农村人口数量指

标，在考虑农村居民为耕地生产主体的同时，充分体

现了耕地数量与质量的双重因素，更能反映研究对

象的客观实际。

实证分析中，（１）从土地承载力发展趋势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土地承载力大致可分为四个

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分别对应于积累期、波动期、低

谷期和增长期，与之密切相关的因素为：农村居民数

量、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城乡总人口和城市

人均粮食消费支出。研究时段内，随着陕西社会经

济的进步，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水平逐年提高，

２００５年之后呈指数增长趋势，城市人均粮食消费支

出变化不大；城乡人口总数逐渐增加，趋势相对平

稳；农村居民数量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４

年期间相对稳定，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期间增速平稳，

１９９１－２００４年期间再次进入相对稳定期，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年逐年减少。土地承载力有２４年表现为人口

超载，１２年表现为富裕。现阶段土地承载力主要受

农村居民数量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影

响。自２００７年土地承载力表现为富裕以来，其承载

能力增长明显，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土地

承载力水平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但增速减慢。（２）

从相对土地承载力发展趋势来看，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期

间，陕西省土地承载力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逐年

波动，且无明显增减变化趋势。近年来，随着国家政

策导向的转变，陕西经济发展迅速，农业总产值逐年

增加，从２００４年起，相对土地承载力水平持续攀升，

并于２０１１年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随着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该趋势有望进一步扩大。

（二）建　议

１．基于承载力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中，

应结合区域独立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从土地承载力

和相对土地承载力双重视角进行评价，更能全面反

映研究区域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

２．针对于现阶段陕西省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

中，主要受农村人口数量和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的影响，今后的发展中应合理推进城镇化进程，减少

农村人口数量，从而减少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对

土地的依赖，增加土地承载力水平；另一方面，城市

化的推进，也会造成城市的扩建，占用土地的问题仍

会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地承载力水平。因

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扩建应以占用非农用地为

主，以保存现有农用地数量和质量不降低为原则。

３．农村居民数量、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城乡总人口和城市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支出是与陕西

省土地承载力密切相关的因素，而现阶段主要受前

两者的影响最为显著。但随着陕西省城市化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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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提高，农村人口数量将持续降低，农村人口数量

和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对土地的依赖将会减少，

而城乡人口总数和城市人均粮食消费支出势必成为

影响其土地承载力的主要因素。城乡人口总数在短

期内较难控制，今后的发展中，应进一步增加对农业

生产的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增强其土

地承载力，实现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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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调查数据，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结合十大阶层理论，调整社会阶层划分方法；透过横向、纵向两个维度，户籍、代

际、代内三重视角，综合考察农民工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阶层结构呈“金字塔型”，普遍

分布于蓝领、雇员阶层；多数农民工通过进城务工实现上升流动，城镇打工期间则以平层流动为主；农民工阶层体

系的平等性、公平性和开放性较有较大改观，但与城镇居民尚存一定差距。笔者认为，当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分化，

“社会封闭”“阶层固化”“结构化与再生产”趋势初步显现，“碎片化”和“集团化”特征尚未出现。据此，提出相应的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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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当代社会分层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存在

的各种不平等形式，致力于消除社会经济中的不平

等［１］。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逐步建立完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不平等状

况发生较大改观，社会阶层结构伴随市场转型变化

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普遍认为，随

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阶层分化逐渐产生，社会差距

有所扩大，新的结构不平等现象愈发明显，对现阶段

中国阶层结构的探讨，学界形成了“断裂化”“中产

化”“碎片化”“集团化”以及“结构化与再生产”五类

观点［２６］。较系统地刻画了转型期中国的阶层结构，

特别是关注了城乡区隔差异与乡城二元结构，并普

遍将农民工视为一个群体或者阶层，称为“新工人

阶层”。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济体制改革、２１世纪“新

型城镇化”战略的相继提出与推进，大量农业转移人

口（主要是农民工）集聚城镇，２０１５年农民工群体规

模达到２．７４亿人。中国社会结构已从传统的城乡

二元结构转变为新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农

民工三元结构。加之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多数农民工未能实现市民化，经过多年的沉淀、繁衍

和发展，农民工内部逐渐分化，从一个阶层扩展至多

个阶层，形成了有别于城乡居民阶层结构的新阶层结

构。当前学界虽然对农民工阶层分化、迁移意愿、社

会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但多集中于个

体微观视角和影响因素方面，对于农民工群体宏观阶

层结构与阶层流动状况，缺乏概括性、多视角的综合

研判［７］。与此同时，农民工由于缺乏合法性制度认同

和主流文化接纳，被城市社会视为边缘群体，阶层流

动受阻，容易受社会歧视和不平等对待，游民化现象

日趋加剧，影响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中国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有序推进农民

工市民化，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由农民工

群体带来的社会风险隐患，达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



目标。农民工市民化对中国既有的城乡社会阶层结

构将产生重大影响，借助社会分层与流动视角，能够

有效透视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与发展趋势，为科学

推进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奠

定基础，为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提供依据，为预防中

国可能加剧的不平等现状提供借鉴［８］。因此，对于

当前农民工社会阶层结构与流动现状的研究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借鉴“市场转型”“十

大阶层”“再生产”“结构化”等社会分层理论，使用全

国抽样数据和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经典统计分析方

法，从不同维度和视角对农民工现阶段的静态阶层

结构和动态流动情况进行系统描述；提出农民工阶

层划分方法并建构分析框架；结合全国和调查数据，

描述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

建议与研究展望。

一、文献回顾

社会分层研究侧重对社会结构和分化结果的静

态分析；社会流动研究着重描述结构因素对阶层文

化与阶层形成的动态影响，关注阶层变迁过程。中

西方学界在上述方面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

法，但多数学者认为农民工只是新的（工人）阶层，对

农民工群体内部阶层结构与流动现状的专项研究并

不多见［９］。

（一）社会阶层的划分

社会阶层划分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基础，

西方学界主要分为马克思学派、韦伯学派和社会等

级测量学派。马克思阶层论和韦伯多元社会分层论

是最基本的社会分层理论和分析框架，通常采用某

种排他性原则来区分阶层。赖特等学者在原有资本

资产剥削因素外，加入新的组织、技术等剥削因素，

形成了新马克思阶层理论；韦伯学派则依据个体或

群体对各种不同类型资源的占有水平划分阶层，同

时，一些学者依据韦伯的社会封闭概念①发展出了

新韦伯分层理论［１０１２］；社会地位等级测量学派则基

于帕森斯的阶层定义②选择财富、收入、声望等可量

化的指标，划分出界限明确、高低有序的等级群体和

人群阶层，职业声望法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量表是

这一流派中最为重要的分层方法，后者进一步发展

为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量表［１３，１４］。

国内学者借鉴西方已有理论成果，立足中国现

实问题，结合社会经济转型背景，形成了一系列本土

的社会阶层划分理论。１９７８年之前，“两阶级一阶

层”是普遍认同的阶层划分方式。此后，随着市场经

济改革、城镇化深入与户籍制度调整，计划经济时期

决定阶层地位的政治性、制度性、行政性标准，被一些

新的因素取代，新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逐渐明显。学

者相继提出了多种阶层划分方法，包括十大阶层划

分、职业分类法、利益群体区分法、多元指标分层法、

新马克思和新韦伯法、“两阶级一阶层”改良法等［１］。

（二）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

阶层结构能直观揭示社会不平等状况，而社会

流动则是判别社会公平的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阶层结构一直处于变化状态之中，社会流动

较为频繁，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１．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西方学者重点关注蕴含

于阶层结构中的分层秩序及其变迁机制。泽兰尼的

“再分配理论”认为，政治化原则是苏维埃国家划分

社会阶层的标准，其阶层结构包含等级化和体制化

特征，体制内精英以国家名义控制经济资源，依据个

人的阶层地位进行资源再分配［１５］。倪志伟针对现

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出了“市场转型理

论”，认为经济市场通过与再分配经济的竞争，将削

弱再分配体系中政治权力的作用，继而改变社会分

层秩序并构建新的阶层体系［１６］。罗纳塔斯的“权力

转变理论”则认为，即使政治权力在市场改革中失去

绝对统治，但其依然是分配体系中的重要因素，社会

阶层结构改变有限［１７］。

国内学者更多关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趋

势。中产化理论认为，市场化和城镇化将提高公民

教育水平、增加白领职业，创造大量向上流动机会，

使中产阶层增加、社会底层减少，中国阶层结构将从

“金字塔型”过渡为“橄榄型”［３］。断裂化理论则认

为，各类资源将逐步积聚于精英联盟，社会将分裂为

相互隔绝、相互对立、差异鲜明的两部分———少数上

层社会和多数底层群体，断裂社会虽不会发生社会

动乱，但矛盾激化后会引发社会冲突［５］。结构化和

再生产理论指出，中国的阶层结构和差异格局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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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产权制度和文凭制度就是最主要的两种社会封闭与排斥

方式。

相互关联的部门中拥有同等价值评价的一群人。



稳定并呈现结构化，这种状况将持续延续并导致阶

层再生产［６］。碎片化理论则判断，中国阶层已逐步

分化为多元的、相互交叉的群体碎片，阶层结构将以

界限不明的群体碎片形式存在［１８］。集团论认为，当

代中国没有稳定的阶层结构，相关利益群体不断分

化、解组和重整，阶层多以集团化形式呈现［２］。此

外，李强认为“倒丁字型”是中国当前的阶层结构，该

结构的社会张力小、社会风险性大，城乡二元分隔是

其形成的主要原因［１９］。

２．社会流动研究。社会流动是改变阶层状态的

重要渠道，主要指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变化，分为向

上、向下和平层流动。在社会流动研究的诸多方面，

中西方观点较为一致。学者普遍认为，社会结构变

迁和社会开放性程度是影响社会流动的两大基本因

素，分别体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包容、公平程度

对社会流动产生的影响，综合两大因素可以有效评

估社会固化与开放程度。较好的社会分层体系应是

开放而有弹性、可渗透并可流动的，是非结构化的，

结构化的表现不是流动的停滞，而是长距离流动的

减少与短距离流动的频繁［２０，２１］。“技术理性功能主

义绩效论”和其相反论断是社会流动机制研究的两

大观点：前者认为工业化的深入将使技术理性逻辑

取代意识形态逻辑，流动机会将按绩效最大化原则

进行分配，不受背景因素影响；反对者则基于“市场

转型论”与“权力转变论”提出，技术理性只是影响流

动的诸多因素之一，政治、制度、利益、文化等要素的

作用同样显著［２２，２３］。

（三）农民工相关研究

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主要分为两

类。第一类是在社会分层与流动视野下关注农民工

的不平等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收入较从前改

善明显，但其社会地位、职业阶层、财富水平依然远

远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社会流动率显著偏高的同

时，其相应阶层流动收益却相对低下；城市居民在职

业分层体系中具有明显优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

间存在显著的不平等状况［２４２６］。第二类研究通过对

比先赋和自致。两大因素在地位获得过程中所体现

的不同重要性，判断农民工分层与流动体系的机制

公平性。研究发现，家庭出身、家庭背景、个体特征

等先赋因素对农民工阶层的代际流动影响显著，而

流动经历、社会资本等自致因素对社会转型期农民

工的阶层地位获得同样作用明显［２７，２８］。

（四）小　结

国内外学者依据不同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社会阶

层划分方法，在社会阶层结构、社会流动机制、农民

工相关研究等诸多方面成果丰硕，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借鉴

价值。但当代中国正处于“四化同步”过程中，阶层

结构不断变化，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农民工的分层与

流动状况并不稳定；而以往研究所用数据较为偏早，

多将农民工视为一个新工人阶层，从单一户籍视角

关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分层、流动不平等现

状，较难准确、全面地揭示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

最新现状。

二、阶层划分、分析框架与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分别从横向户籍视

角探讨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的阶层差距，从纵向

代际和代内视角分析农民工内部的社会流动情况；

结合市场转型、权力转变、再分配秩序再造等社会现

实情境，透视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再生产、结构化、社

会封闭等状况；继而客观全面地呈现当代农民工社

会分化、阶层结构、社会流动的最新现状。

（一）农民工的社会阶层划分

当今学界在采用调查数据划分社会阶层方面，

主要使用赖特模型和格德索普模型，通常将农民工

视为同质性较强的一个层级。但改革开放后，大量

农民工涌入城镇社会，历经多年发展，其内部显现出

明显的异质性，农民工的阶层流动趋势从“自发”过

渡到“自为”，代际和代内之间的阶层多元分化已由

经济层面向政治和社会层面扩展［２９，３０］。在此背景

下，以赖特和格德索普模型为代表的西方阶层划分

模型，对农民工阶层问题的反映力较为有限。

陆学艺教授的“十大阶层”理论着力解决中国社

会分层问题，将职业作为阶层划分的基础和纽带，将

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制度分割作为阶层分

化机制，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视为阶层社

会经济地位的表征，在继承西方模型的同时综合了中

外主要理论成果，深刻准确地构建了当代中国阶层模

型，避免了将农民工视为一个层级［３］。这有助于对农

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问题的透视与呈现，有助于农民

工群际、群内之间的多维度对比分析。

本文主要借鉴“十大阶层”理论模型，基于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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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结合实际调查情况，将原有产业工人阶

层分割为技术工人阶层和非技术工人阶层。最终形

成高低有序的５个等级、１１阶层，作为进一步分析

的基础（见图１）。

图１　当代农民工的社会层级划分

　　（二）分析框架

新型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

代化密切相关，而农民工是“以人为本”城镇化的核

心与直接利益相关者。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资

源的再分配秩序将会重新调整构造，政治权力和体

制作用对资源的支配能力将会有所变化，经济结构

与市场化程度将会产生改变，对农民工既有分层体

系与流动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不同参照群体，在横向维

度下通过户籍视角对比农民工群体与城镇居民之间

的阶层分布与群际差异，运用“中产化”“断裂化”等

理论，分析农民工的阶层结构和等级格局，进而判断

识别农民工社会分层体系的平等性和结构性问题；

纵向维度包括代际和代内视角，通过比较不同时点、

时期和职业生涯阶段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情况，

描述农民工的社会结构变迁与阶层流动历程，识别

地位继承性的强弱化趋势、阶层边界的显现与否以

及阶层流动的潮流，进而评估农民工流动模式“结构

化与再生产”“社会封闭”和“阶层固化”等公平性情

况；进一步地结合已有分析结构，判断农民群体内部

的社会分化程度。最终，通过把握个体生命历程与

家庭、社会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在新型城镇化

背景下，制约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结构因素与

主导机制，并对未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开放性趋势

予以判断，达到呈现当代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宏

观现状的研究目的。分析框架如图２所示。

图２　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国家卫计委２０１２年全国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

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深圳Ｐ区调查。前者是中国

官方针对流动人口进行的全国性专项调查，该数据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全国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后者是

２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６卷



相关学者针对农民工群体的专项调查，该数据代表

了中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地区农民工的最新状况。通

过对比全国和深圳数据展现的不同情况，可以初步

推断现阶段全国农民工的阶层分化程度，对农民工

未来的分化趋势、分化方向做出预判，对分层体系的

结构性风险进行感知和防范。

２０１２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以２０１１年全国

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按照ＰＰＳ法

对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

１５～５９ 周岁流动人口进行抽样。样本总量为

１５８５５６份，农业户籍人口为１３３６５３份。经筛选符

合农民工身份的样本数为１１７４６０份，男女比例为

１．４３：１，年龄结构近似正态分布，较好代表了全国基

本情况。

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

组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采取便利抽样与配额抽样相结

合的方法，调查了深圳市Ｐ区２３个社区的流动人

口，共获得农民工样本２０７１份、市民样本９７２份。

经筛选符合本文研究的农民工样本数为１９３０份、

市民样本数为８５９份。其中，样本的户籍来源地覆

盖了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基本涵盖了农民工和

市民所从事的所有典型行业与职业，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教育程度分布合理。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

性和科学性，适合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研究。

三、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

在既有分析框架下，本文主要使用描述性统计、

交互分析、流动表分析等经典方法，对农民工社会分

层与流动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比较。

（一）横向维度下农民工的社会分层现状

阶层结构能够直观反映农民工的社会分层现

状，通过对比全国和深圳农民工的阶层结构，初步判

断农民工阶层等级分化情况；引入户籍视角，进一步

明晰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群际差异、等级格局和不

平等状况。

１．中国农民工的阶层结构。如图３所示，全国

和深圳市的农民工阶层结构均呈“金字塔型”，全国

拥有更加明显的顶层、底层两级化趋势，９％左右的

农民工分布于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这与陆学艺［３］、

孙立平［５］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判断基本一致；

深圳农民工则在中间层级分布较多，在上层和底层

分布较少；与此同时，超过４３％的农民工处于中中

层及以上的社会等级，与以往研究关于农民工多数

处于社会中下层及底层的判断具有很大不同。

图３　全国与深圳的农民工社会等级分布（％）

从图４更加细化的社会阶层分布发现，１１个阶

层同样呈“金字塔型”分布，各阶层的梯度分布平滑

有序；农民工大部分集中于工人阶层（非技术工人为

３７．６７％、技术工人为２１．０４％）和商业服务业劳动

者阶层（１５．０８％），极少分布于党政事业单位负责人

和农林牧渔人员阶层。

图４　深圳市农民工的社会阶层分布（％）

农民工已基本告别以农林牧渔为主的第一产

业，走向以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为主的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并向更高层级扩散。这与同年国家

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全国流动人口调查结果保持一

致。另一方面，农民工在技术工人阶层的分布位列

第二，仅次于非技术工人阶层，从侧面也印证了本文

对于两者进行单独区分的必要性。这说明，在全国

范围内，伴随新型城镇化等“四化”推进，城镇市场新

增大量就业岗位，在城镇社会旺盛人力需求的拉力

作用下，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历经多年打拼，多数

农民工完成了生计资产的初期积累与生计策略的初

步转换，适应并融入了城镇化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在

市场等机制的作用下，农民工群体内部由原始的单

一阶层逐步分化形成了不同阶层。深圳市作为改革

开放的首位城市和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城市，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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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分布与全国总体情况接近，但阶层结构更加合

理、更加贴近现代化社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独特

性和前瞻性。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罗纳·

塔斯的“权力转变论”［１７］。因此，通过对深圳市农民

工社会分层与流动情况的研究，能够有效判断中国

农民工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现状，并对农民工分层、流

动的演化方向做出可靠预测。基于上述分析，结合

数据实情①。我们重点选用西安交通大学调查数据

表征全国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情况。

２．户籍视角。城镇居民的社会分层情况如图

５、图６所示。总体看，城镇居民的社会等级分布呈

现“橄榄型”，结构重心位于中部；而社会阶层分布近

似“烛台型”，商业服务业劳动者、专业技术人员、办

事人员阶层占比为前三位，分别达到２２．４７％、

２１．１９％和１５．９５％，农林牧渔人员阶层只有０．１２％

的占比。

图５　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等级分布（％）

图６　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阶层分布（％）

对比发现，城镇居民在上层、中上层展现出整体

性结构优势，从党政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到专业技

术人员阶层的分布明显偏多，这是农民工所不具备

的。两个群体在中中层的分布相似，但城镇居民以

办事人员阶层为主，农民工则以技术工人阶层为主。

农民工的主要社会等级位于中下层，占比达到城镇

居民的一倍，其中，农民工以非技术工人阶层为主，

城镇居民以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为主。这说明，

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阶层不平等虽有较大改

善，但依然存在。城镇居民阶层分布集中度低，多为

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普遍优

于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的阶层结构则从农村社区传

统的“倒丁字型”逐步过渡为“金字塔型”，更多分布

于雇员阶层和蓝领阶层。对比李强［１９］的研究结果

发现，当代农民工的“金字塔型”结构良好衔接了城

镇“橄榄型”和农村“倒丁字型”结构，成为城乡二元

结构之间的纽带，缓解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之间的

张力，降低了由结构性问题导致的阶层冲突等社会

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而城镇居民更加科学健康的

阶层结构，是未来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主要参考

依据。

（二）纵向维度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现状

社会等级的改变体现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本质变

迁，社会阶层的改变则更加细致地表现出农民工社

会地位的变化路径。本文主要使用流动率和流动距

离分析表现农民工社会流动的整体情况，用流动表

分析揭示社会流动的机制模式。

１．代际视角。如图７所示，农民工社会等级的

代际流动近似“正态分布”结构，平层流动是该结构

的几何中心，随着流动距离的增加，发生流动的农民

工人 数 递 减；农民 工的 社会 等级世 袭 率 达 到

４３．１１％，总流动率达到５６．８９％，包括３６．６３％超越

父辈等级的农民工和２０．２６％低于父辈等级的农民

工。图８展示了更加微观的农民工社会阶层代际流

动情况，“＋１”流动是代际阶层流动的峰值，以其为中

心向两侧延展，分布形态为“左偏分布”；６２．１２％的农

民工超越父辈阶层实现向上流动，２４．４０％的农民工

低于父辈阶层，仅１３．４７％的农民工实现了代际阶层

继承。从农民工社会等级的代际流动特征和趋势来

看（表１），上层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代际继承性———父

辈为上层、中上层等级的农民工子女，比其他等级出

身的农民工子女更多地进入了上层与中上层；中中

层、中下层和底层并未出现明显的代际继承性，下三

层的出身分布十分接近其在总体结构中的平均分布，

各个等级背景的农民工成为中中层的几率几乎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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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农民工社会等级的代际流动（％）　　　　　　　　　　　　图８　农民工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

　　基于上述数据结果发现，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流

动模式以向上流动为主，近４成农民工实现了代际

社会等级的提升，逾６成农民工实现了代际社会阶

层的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工父辈的社会地位

普遍偏低，子女较容易超越父辈实现上升流动；另一

方面农民工作为“草根精英”，比父辈具有更优越的

人力资本和竞争优势；此外，农民工父辈多处于计划

经济时期，社会流动机制更多受出身、成分等先赋因

素制约，而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产生的群体，受益于

此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其社会流动机制的科

学化、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农民工比父辈具有更加

多元的选择和更加公平的流动环境，这与倪志伟［１６］

的分析推断较为一致。

在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代际继承中，子承父业的

“再生产”现象并不明显，社会层级结构显示出较好

的开放性和公平性，但上层与中上层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社会封闭”。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农民工

多出身底层、生计禀赋有限有关。随着中国城镇化

改革的深入与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农民工生计资

产将有效提高，这一情况应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中层作为社会流动的中枢和

纽带，是农民工从社会下层向上跃迁的重要踏板，其

在数据分析中显示的公平性对于背景“较薄”的农民

工是一个利好消息。与此同时，一定比例的农民工

出现了向下流动情况，这是由于中国正处于“双重转

变”进程中，虽然城镇新增了较多就业岗位，但不少

岗位缺乏稳定性，农民工的失业风险和转业概率较

大，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下降流动。

表１　农民工社会等级代际流动表（％）

父辈社会等级
本人社会等级

上层 中上层 中中层 中下层 底层 合计

上层
流出率 ７．６９ １１．５４ ３７．５０ ４０．３８ ２．８８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１２．３１ ８．８９ ６．１０ ４．０９ ４．６２ ５．３９

中上层
流出率 ４．１７ ３３．３３ ２２．９２ ３９．５８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３．０８ １１．８５ １．７２ １．８５ ０．００ ２．４９

中中层
流出率 ４．９５ ９．６８ ３３．７８ ４７．５２ ４．０５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３３．８５ ３１．８５ ２３．４７ ２０．５７ ２７．６９ ２３．０１

中下层
流出率 ２．１１ ５．０９ ３２．５７ ５７．０７ ３．１６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３６．９２ ４２．９６ ５８．０６ ６３．３５ ５５．３８ ５９．０２

底层
流出率 ４．６２ ３．０８ ３４．８７ ５３．３３ ４．１０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１３．８５ ４．４４ １０．６４ １０．１４ １２．３１ １０．１０

合计
流出率 ３．３７ ６．９９ ３３．１１ ５３．１６ ３．３７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流出率由行百分比表征，流入率由列百分比表征，下同

　　２．代内视角。代内流动能够反映农民工职业生

涯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打工前、初次打工和当前打工

时期是农民工职业生涯三个重要时期，本文分别用

犜０、犜１ 和犜２ 表示。

图９、图１０和表２显示，通过首次外出打工（Ｔ０

～Ｔ１ 时期），２１．９２％的农民工社会等级得到提升，

６０．４７％的农民工社会等级未能提高；从更加细化的

社会阶层流动状况观察，３９．４７％的农民工社会阶层

实现上升，３７．７７％的群体社会阶层没有改变。从农

民工的流动特征和趋势来看，上层、中上层显示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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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排斥性－该层人员多由本层流入，其他层级流

入人数比率虽然不低，但这与其他层级人数基数较

大不无关系；中中层具有一定程度的排斥性，中下层

和底层流动则较为正常。

图９　犜０～犜１ 时期农民工的社会等级流动（％）

图１０　犜０～犜１ 时期农民工的社会阶层流动（％）

图１１　犜１～犜２ 时期农民工的社会等级流动（％）

图１２　犜１～犜２ 时期农民工的社会阶层流动（％）

图１１、图１２和表３表明，在城镇打工期间（犜１

～犜２ 时期），６５．２８％的农民工社会等级没有变化，

仅２１．６６％农民工的社会等级进一步上升；从社会

阶层流动状况来看，城镇务工期间，实现阶层进一步

上升的农民工比例明显降低，仅为２６．３８％，更多的

农民工（５６．６８％）只是在同一阶层内转换职业，社会

阶层下降的农民工比例不大（１６．９４％）。另一方面，

犜１～犜２ 时期社会分层体系显示出的阶层闭包特征

强于犜～犜１ 时期，特别是上层、中上层表现出极强

的社会排斥性，在犜１ 时点处于上层的农民工有

６８．５８％流出至中中层和中下层。

总体来看，农民工的代内流动以平层流动为中

心，随着流动距离的增加，产生流动的人数逐步减

少，社会等级流动比社会阶层流动的尖峰分布更为

明显。农民工通过进城务工这一生计策略，打破了

城乡二元就业市场分割，普遍实现了社会等级的改

变与社会阶层的突破；但在城镇务工期间，由于社会

竞争压力较大，超过半数农民工未能再次提升社会

地位，部分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出现下降。从农民工

社会等级的流动路径看，农民工初次进城打破了户

籍制度、就业制度等壁垒，多数跃迁至中中层和中下

层，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在城镇务工期间，农

民工社会流动受阻，多数社会层级对其他层级农民

工的进入保持了不同程度的排他性，较多农民工受

到各个社会等级尤其是偏上等级的社会排斥和封

闭。这从侧面显示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阶层结构逐

渐出现“结构化”和“固化”趋势，城镇社会对农民工

群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排斥，户籍制度对农民

工的阶层流动依然具有一定影响。这与李路路［６］的

研究结果保持一致。这说明，农民工作为“底层精

英”，生计资产普遍高于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进入城

镇社会后多数能够找到较好的职业进而提升自身社

会地位。在城镇社会，农民工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普遍低于城镇居民，加之较上

层级的职业岗位偏少并趋于饱和，农民工的上升流动

受到极大限制，数次更换职业也多属于同一等级阶

层；即使如此，依然存在一定比例的农民工精英通过

重组生计资本、调整生计策略，进一步巩固并加强了

自身竞争力，继而实现社会地位的又一次提高，但这

一比例不高。

总之，农民工依靠“外出谋生”普遍提升了自身地

位，初次上升流动受益于制度藩篱阻碍的打破，二次

上升则需更多体制机制的改革和自身资本的储备；农

民工长距离流动较少、短距离流动较多也从侧面说

明，农民工在城镇的社会分层体系呈“结构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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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农民工社会等级Ｔ０ 时期与Ｔ１ 时期流动表（％）

Ｔ０ 时期社会等级
Ｔ１ 时期社会等级

上层 中上层 中中层 中下层 底层 合计

上层
流出率 ２１．９５ ３．６６ ２９．２７ ４２．６８ ２．４４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２５．７１ ３．１３ ５．０２ ２．７５ １３．３３ ４．２５

中上层
流出率 １．４１ ５２．１１ ２１．１３ ２５．３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１．４３ ３８．５４ ３．１４ １．４２ ０．００ ３．６８

中中层
流出率 ２．７２ ４．６０ ４３．３１ ４８．７４ ０．６３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１８．５７ ２２．９２ ４３．３１ １８．３３ ２０．００ ２４．７７

中下层
流出率 ２．８１ ２．３０ １７．６０ ７６．７０ ０．６０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４７．１４ ２８．１３ ４３．３１ ７０．９７ ４６．６７ ６０．９３

底层
流出率 ４．０７ ５．６９ ２０．３３ ６７．４８ ２．４４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７．１４ ７．２９ ５．２３ ６．５３ ２０．００ ６．３７

合计
流出率 ３．６３ ４．９７ ２４．７７ ６５．８５ ０．７８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表３　农民工社会等级Ｔ１ 时期与Ｔ２ 时期流动表（％）

Ｔ１ 时期社会等级
Ｔ２ 时期社会等级

上层 中上层 中中层 中下层 底层 合计

上层
流出率 ２８．５７ １．４３ ２４．２９ ４４．２９ １．４３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３０．７７ ０．７４ ２．６６ ３．０２ １．５４ ３．６３

中上层
流出率 ２．０８ ７１．８８ １６．６７ ９．３８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３．０８ ５１．１１ ２．５０ ０．８８ ０．００ ４．９７

中中层
流出率 ３．７７ ４．３９ ６３．６０ ２４．９０ ３．３５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２７．６９ １５．５６ ４７．５７ １１．６０ ２４．６２ ２４．７７

中下层
流出率 １．９７ ３．４６ ２３．５２ ６７．７４ ３．３０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３８．４６ ３２．５９ ４６．７９ ８３．９２ ６４．６２ ６５．８５

底层
流出率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７ ０．５８ ９．２３ ０．７８

合计
流出率 ３．３７ ６．９９ ３３．１１ ５３．１６ ３．３７ １００．００

流入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主要发现、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一）主要发现

本文使用全国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典型地区调

查数据，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户籍、代际、代内三

个视角，运用经典统计分析方法较为客观地描述了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当代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

状，得到如下主要发现：

１．当代农民工阶层结构呈“金字塔型”，介于农村

“倒丁字型”结构与城镇“橄榄型”结构之间，有效缓解

了二元城乡社会之间的结构紧张。与此同时，全国数

据显示，农民工阶层结构有“两极化”和“断裂化”趋

势。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分布于社会底层，可能成为无

业、失业和半失业等“游民化”群体，对社会稳定和公

共安全具有一定隐患。农民工的阶层不平等性虽然

有所改善，但与城镇居民依然存在一定差距。

２．当代农民工多数摆脱了阶层代际“再生产”命

运与乡土社会束缚，但阶层代内“再生产”现象依旧

明显。农民工打破制度壁垒进城务工形成的结构性

流动①，虽较为活跃，但城镇务工期间的循环性流

动②，却反映出阶层体系“结构化”的趋势。需要注

意的是，大量农民工伴随社会流动实现了职业的去

农化，这对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既是

风险又是机遇，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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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结构性流动：复杂工业社会的功能、组织必要性造成产业

增加与分工细化，引起岗位增加与阶层流动。

循环性流动：因社会流动机制或个人资本储备而产生的社

会流动。



３．当代农民工已经产生层级分化，分化程度正

日益扩大。农民工社会地位高于农村居民但低于城

镇居民，普遍从事非农化职业，属于雇员阶层和蓝领

阶层。位于较高层级的农民工，多数处于人力资本

需求高的阶层，少数散落于经济资本、权力资本需求

高的阶层。同时，部分农民工出现层级下降和“触

底”情况。

总之，当今中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市场

转型和权力转变共同作用于农民工的社会分层体

系，其社会阶层结构和再分配秩序受到多种因素的

共同影响，处于不断变化和再塑过程中。目前来看，

农民工的阶层结构呈“金字塔型”并向“橄榄型”过

渡，“结构化和再生产”现象已经发生，“社会封闭”和

“阶层固化”情况初步显现，但“碎片化”和“集团化”

特征尚未出现。农民工分层与流动体系的平等性、

公平性、开放性较父辈有较大改观，但依然与城镇居

民存在一定差距。随着我国“四化同步”的开展，可

以预见农民工的社会分化趋势将进一步扩大，而农

民工分层与流动体系的公正、平等与开放是农民工

市民化成功的关键。

（二）政策建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未来中国经济工作的重中

之重，而优化劳动力配置则是其重要内容。农民工

作为中国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供给侧改

革的主要着力点。新型城镇化战略和户籍制度改革

的实施，能够有效引领农民工分批有序市民化，实现

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经济健康

发展。当前，农民工内部已分化为高低有序的不同

阶层，但相应的社会流动模式尚存一些问题。如果

社会封闭和阶层固化现象①始终显著，技术理性绩

效原则未能占据社会流动的主导地位，则极易诱发

下层社会特别是草根精英的不满。在此背景下，如

何通过农民工市民化优化社会结构、连通城乡发展、

促进社会公平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依据农民工

自身特征与生计资本特点，结合中国社会、政策环

境，本文从社会分层和流动视角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实行差别化市民化政策，推动农民工有序融

入城镇，促进社会优化转型。基于农民工既有阶层

结构，实施“重视上层精英，扩大中层部分，减少底层

占比，适度关注回流”的策略。优先推动生计资产较

高的上层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在全社会形成示范和

带头效应；充分发挥中层农民工“纽带”与“缓冲带”

作用，通过公开选聘、增设岗位和政策倾斜等手段，

扩大中层的农民工占比，作为下一阶段市民化的重

点对象；关注底层农民工，通过开设公益岗位、开展

就业创业辅导，提高该部分农民工的再就业能力；对

于回流农村的农民工，支持其在农村二次创业，充分

发掘其 “草根精英”的作用，带领农村群众脱贫脱

困。这样，农民工的阶层秩序和市民化顺序将以个

人能力为准则，社会成员能够普遍接受和认可，从而

实现有序市民化的目标。

２．创新选人用人制度，提升农民工的人才价值，

建立公平科学的社会流动平台。弱化户籍身份和家

庭出身在选人用人过程中的作用，突出绩效为主和

能力为先的基础作用，确保选拔机会的公正，形成

“公平流动、鼓励竞争”的风气。加强农民工再教育

和技能培训工作，完善技术水平、技术职称与上升流

动的有机衔接，结合农民工不同特点特长，制定不同

的就业政策，避免“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营造农民

工公平的社会流动氛围，确保城镇化和市民化的顺

利进行。

３．发挥农民工中介作用，打破人口三元结构，实

现多群体协同发展。发挥农民工中介与过渡作用，

使农村居民自由选择发展区域，使农村社会与城市社

会有机衔接。通过在城乡不同阶层设置差异性岗位，

引导农民工合理按需流动，形成农民工和城镇、农村

居民之间职业的良性互补。在提高农民工自身资本

的同时，降低城市用工成本，增加农村发展空间，避免

二元分割下的紧张和冲突，缓解市民化对城乡社会的

冲击，保障各部分人群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中国社会

的“中产化”，确保我国小康社会顺利建成。

（三）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工作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充

实数据规模，采集多区域样本，对比不同类型城镇化

地区的农民工社会分层状况；第二，使用高级数理分

析方法，更加细化和准确地揭示农民工社会流动的

深层机制与模式机理；第三，考虑政策调整，结合相

应研究结果，规避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和城乡差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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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社会资源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子代或自身的竞争优势（或

劣势），出现精英（底层）循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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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十八大”以来中央会议精神和２０１５年中央“一

号文件”都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保

障农民工劳动权益。但是，在城市落户的前提是“有

活干”，因此，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增加就业稳

定性不仅关乎农民工家庭的可持续生计问题，而且

关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败。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

背景下，农民工就业机会仍然低于城镇职工，求职领

域往往集中于低端和边缘产业，在收入、福利、社会

保障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工作时间长、工

作环境差、工资水平低、失业风险高是其主要特点；

劳动关系不稳定，劳资冲突时有发生［１］。这些现象

表明，农民工求职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受自身判断

能力限制，难以做到最优决策。那么，农民工求职难

度如何？其交易费用怎样？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

较少。

交易费用是不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协调人

与人之间竞争关系和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２］。在制

度层面，尽管国家出台了《劳动合同法》，但只是起了

短暂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劳动合约签订

率并未出现明显改善，甚至是停滞不前［３］。新一轮

的“民工荒”彰显了“组织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

失灵”三重困境。这些状况表明，农民工求职存在较

高的交易费用。本质上，一切制度（市场）的存在都

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但制度本身也会产生交易费

用［４］，关键在于节省的交易费用与所产生的交易费

用之间的权衡。对农民工求职而言，正式制度的作

用主要通过对相关政策认知来间接体现。相关研究

表明，农民工的政策认知程度影响其行为方式进而

影响生存策略［５］。

交易费用对行为的约束不仅体现在正式制度，

也体现在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体现在各种政

策、法规和条例，而非正式制度主要体现在非正式的

人际关系，即社会资本。农民工求职主要采用非正

式的社会网络关系，这种关系资本可以降低信息成

本、生活成本即求职交易费用［６］，但这种结论仅仅是



一种理论推断，缺乏实证研究。也有研究表明，拥有

跨体制社会资本能显著降低农民工低端就业的可能

性［７］，却很少有研究关注跨体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

求职交易费用的影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究竟

如何影响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目前尚缺少系统的

实证研究。本文从政策认知和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农

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交易费用本质上也是制度费用［２］。制度包括正

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以下分别探讨代表正式制度

的政策认知和代表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

求职交易费用的影响。

（一）政策认知与交易费用

科斯定理揭示了产权制度、交易费用与资源配

置效率之间的关系，即制度的效率通过交易费用高

低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８］。张五常也指出，制度安

排决定了交易费用的高低，同时决定了社会发展速

度以及资源配置的效率［２］。因此，交易费用是可以

用来比较制度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制度安排应以

交易费用最小化为原则。好的制度创新可以在某种

程度上抑制交易费用的增长［９］。政策作为制度的具

体表现形式，应该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

针对农民工求职过程所面临的困境，政府出台

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降低交易费用。为了构建和

维护平等的劳资关系，《劳动合同法》明确了双方的

权利与义务，尤其是强调劳动者的权利，改善了劳动

者的弱势地位，这样使劳动者在遭遇纠纷时有诉讼

依据［１０］，加大了企业的违法成本。为了解决农民工

进城打工遭受不平等待遇、工资收入低、社会保障缺

失和子女教育无保证等问题，国家放开户籍制度，逐

步完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土地制度等［１１］。由于

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民工大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

他们在城市打工获得的收入，难以解决其后顾之忧

（如赡养父母和抚育子女），更难以提升后续发展的

资本和技能［１］。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是为了维护农

民工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

时，由于劳动分工和协调的复杂性，劳资纠纷案件越

来越多。《劳动争议仲裁法》为更有效解决劳资纠纷

难题提供了法律依据［１２］。但由于自身素质低，当农

民工遇到工资拖欠、工伤、职业病等侵权事件时，他

们往往缺乏法律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能及时采

取措施以至于导致错过诉讼时效而承担不利后

果［１３］，或因为维权程序复杂、时间长、成本高而放弃

维权。为此，政府通过完善热线电话、信访、电子政

务、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一系列措施和

制度来简化维权程序。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目的是

降低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从而改善其生存状态，因

此农民工对政策了解的越多越有利于维护自身权益。

假设１：农民工对政策认知能力越强，找工作耗

用的交易费用越少，反之则越多。

（二）社会资本与交易费用

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资

源，是度量其拥有者获取稀缺资源的一种能力［１４］。

社会资本能够有效节约交易费用，具有重要的经济

功能［１５］，其作用的发挥主要借助社会网络，且网络

关系强度对社会资本有重要影响。依据互动频率、

感情深浅、亲密程度、互惠多少４个维度可以把关系

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对美国求职者研究结果表

明，在找工作过程中，与强关系相比，弱关系可以提

供更多非重复的、异质性信息资源，创造更多短路径

的局部桥梁，有利于职业阶层流动，而强关系的作用

主要局限于群体内部，具有封闭性［１６］。边燕杰则认

为，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义务和信任因素的

人情资源才能对求职者提供实质性帮助，由此提出

“强关系力量假设”［１７］。但同时又发现，随着中国市

场经济的发展，弱关系的力量在不断增强，强关系效

应不断减弱［１８］，这说明，弱关系社会资本将逐渐发挥

更大的作用。

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从动机和意图方面减

少交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机会主义发生的可

能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１９］。对农民工而言，进城

务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

的社会网络纽带，他们的交往圈主要集中于与他们

身份相同的同质性人群［２０］。根据社会资源理论，同

一阶层者之间往往是强关系，他们拥有相似的资源，

而不同阶层者之间往往是弱关系，所拥有的资源相

似性低。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低阶层者通过

弱关系与高阶层者建立联系从而积累社会资本［１７］。

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和以强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结构

限制了他们的交往机会，只能获得有限的社会和经

济资源［２１］。但是，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农民工必然

要突破强关系的局限，发展更多的弱关系来扩展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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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在我国现行的经济结构中存在国有部门和

非国有部门两种体制，前者拥有较强的体制内资源，

而后者则体现为体制外资源。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

条件下，无论体制内或体制外的人员，拥有跨体制社

会资本者比不拥有跨体制社会资本者获得高收入回

报的机会更大［２２］。农民工作为体制外人员，与体制

内社会网络建立联系有利于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本，

多渠道就业信息，从而有效节约交易费用［２３］。

假设２：农民工拥有跨体制社会资本更有利于

降低其求职交易费用。

二、数据来源、模型选择与

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２０１４年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

调查。调查由经过严格培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

实施，对春节返乡农民工进行调查。为保证数据质

量，每人调查人数控制在１０人以下。实际发放

１３００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１１５２份，回收率达

８８．６％。其中男性占５５．６％；平均年龄为３３．５岁；小

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１５．３％，初中文化程度占

４５．２％，其余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来源地为西部

的占２１．１％，中部占４６．１％，东部占３２．８％；打工地

在西部占１５．５％，中部占３９．７％，东部占４４．８％；工

作行业为制造业占２２．９％，建筑采矿业占２２．０％，批

发零售业占１３．７％，住宿餐饮业占１５．０％，其他行业

占２６．４％。参加过培训的占４１．７％。其他情况见

表１。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频数 标准差／百分比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找工作花费时间（天） １２．５ １７．２

找工作花费资金（元） ６２２．５ １１７４．５

正式签订合同用时（天） ９．９ １５．６

签订合同协商次数（次）

劳动合同法

户籍影响

最低工资

标准

不了解 １１０ ９．９

一般了解 ９６３ ８６．８

非常了解 ３７ ３．３

影响很大 ３９４ ３４．６

不清楚 ６２２ ５４．６

没影响 １２４ １０．８

不了解 ３３４ ２９．０

一般了解 ７２９ ６３．３

非常了解 ８９ ７．７

了解劳动

争议条例

权益受损向

政府求助

工作向谁

求助

维权向谁

求助

心情不好

向谁求助

休闲跟谁

在一起

不了解 ５５０ ４７．８

一般了解 ５６４ ４９．０

非常了解 ３６ ３．２

不知道 １４６ １２．７

知道 １００５ ８７．３

非公职人员 ６７８ ６０．２

公职人员 ４４８ ３９．８

非公职人员 ３４４ ３０．９

公职人员 ７６８ ６９．１

非公职人员 ９９３ ８８．３

公职人员 １３１ １１．７

非公职人员 ９９３ ８７．９

公职人员 １３７ １２．１

　　注：社会资本变量测量选项分为“公职人员”和“非公职人员”。其中，公职人员为体制内人员，农民工为体制外人员，本文

认为，与公职人员交往表明农民工拥有“跨体制社会资本”

　　（二）模型选择

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通过找工作花费时间、找

工作花费资金、从有意向到签订合同所用时间、合同

协商次数４个方面来反映。其中，找工作花费时间、

找工作花费资金为连续变量，一般采用ＯＬＳ回归模

型，但由于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化的解释过于绝对化，

因此，本文采用对数线性模型来处理，即对找工作花

费时间和花费资金取对数，再对自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这样解释的是，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引起因

变量百分比的变化，而不是实际数值的变化。这两

个变量的对数分布图近似于正态分布（见图１）。为

进一步量化分析因变量取对数后进行线性回归

（ＯＬＳ）的合理性，采用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检验

对回归残差的正态性进行检验，具体见表２注。

对签订合同所用时间和签合同协商次数这类受

限因变量，一般符合计数模型（包括泊松回归模型

（ＰＲＭ）和负二项回归模型（ＮＢＲＭ））。泊松分布的重

要特点数据等离散，即均值等于方差。当数据存在过

离散（即方差大于均值）现象时，则采用负二项分布拟

合。通过比较均值和方差可知，签合同所用时间（均

值为 ３．５３，方 差 为 １０８．８９，Ａｌｐｈａ值 的 显 著 性

狆＝０．０００）和签合同协商次数（均值０．５７，方差１．５３，

Ａｌｐｈａ值的显著性狆＝０．０００）均适合采用负二项回归

模型。当数据中零值过多时，需要考虑零膨胀模型，

２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６卷



即零膨胀泊松模型（ＺＩＰ）或零膨胀负二项模型

（ＺＩＮＢ）。

计算可得，签订合同所用时间和协商次数的频

数中零值明显多于其他值，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

６４．８％（７４４／１１４９）和６８．７％（７９１／１１５１），说明存

在零膨胀情况，因此考虑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

型。为了比较负二项回归模型或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模型的优劣，进行 Ｖｕｏｎｇ值检验，结果分别为签合

同所用时间犣＝５．９（狆＝０．０００），签合同协商次数犣

＝４．５０３（狆＝０．０００）。表明二者均适合采用ＺＩＮＢ

回归模型。通过做图，比较 ＰＲＭ，ＮＢＲＭ，ＺＩＰ和

ＺＩＮＢ实际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差异，同样说明，采用

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是理想模型（见图２）。

图１　找工作花费时间和花费资金的对数分布图

图２　四种模型的观测值与预测值对比图

　　（三）变量设置

除了因变量外，主要自变量为政策认知和社会

资本，前者包括是否了解劳动合同法、认为户籍对融

入城市社会的影响程度、是否了解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是否了解劳动争议条例、当权益受侵犯时是否知

道向政府部门求助，这些变量均为分类变量，以不了

解／不知道为参照类；后者包括在找工作过程中、在

维权过程中、心情不好时、休闲活动中是向公职人员

还是非公职人员求助，均为二分类变量，以向非公职

人员求助为参照类；除此之外，为了分析主变量对因

变量的净影响，还纳入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来源地、打工地、目前从事行业以及是否参加

过培训等。除年龄是连续变量外，其他变量均为分类

变量。在回归分析时，因变量“找工作花费时间”和

“找工作花费资金”因剔除缺失值，最终纳入回归模型

的样本数分别为８４２和６４０。而“签订合同所用时间”

和“合同协商次数”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其中

的“０”包括“真实的０”和没有签订合同者“过多的０”，

即缺失值，因此，最终纳入回归模型样本数分别为１

１４９和１１５１。

三、实证结果

农民工找工作花费时间和花费资金影响因素分

析结果见表２。数据显示，社会资本和政策认知对

农民工找工作交易费用均有显著影响。对于找工作

所用时间，比较了解劳动合同法的农民工比不了解

者花费时间更短，支持假设１；但不清楚户籍影响的

农民工比认为户籍有影响者找工作所用时间更少，

与假设１相反。找工作向公职人员比向非公职人员

求助所用的时间更长，即拥有跨体制社会资本的农

民工求职花费时间更长，这一结果与假设２相反。

可能原因是，公职人员提供的就业信息主要是公职

单位临时工岗位，这类单位工资过于刚性，临时工岗

位少，因此选择的余地较小。

对于找工作花费资金，影响显著的因素是了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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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争议条例和工作求助对象，非常了解劳动争议条例

的农民工比不了解者花费资金更多，找工作向公职人

员求助比向非公职人员求助仍然要花费更多的资金。

这些结果也与研究假设相反。原因是，了解劳动争议

条例更可能选择争端少、相对好的工作，因此存在竞

争性，这样导致在人情关系上可能要花费更多的资金

才能达成目标。由于农民工与公职人员职业阶层差

异悬殊，这种阶层壁垒也可能使农民工在找工作时

花费更多的费用。

表２　找工作所用时间和花费资金（对数）的ＯＬＳ回归结果

变量
找工作所用时间 花费资金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变量

找工作所用时间 花费资金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一般了解劳动合同法 －０．０８１（０．０４６）＋ －０．０１９（０．０６６） 男性 ０．０７４（０．０３１） ０．０６４（０．０４４）

非常了解劳动合同法 ０．０８８（０．１０３） －０．０１１（０．１５４） 年龄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不清楚户籍影响 －０．１０８（０．０３３） ０．０２０（０．０４７） 初中 －０．０４３（０．０４６） ０．０２５（０．０６３）

认为户籍没影响 ０．００１（０．０５３） ０．１０９（０．０７７） 高中及以上 ０．０２２（０．０５０） ０．１２４（０．０７０）＋

一般了解最低工资 ０．０１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６（０．０５７） 来源地中部 ０．１５１（０．０５１） －０．０１５（０．０６６）

非常了解最低工资 ０．０６０（０．０７０） ０．０４２（０．１０３） 来源地东部 ０．１９２（０．０５４） ０．０９９（０．０７１）

一般了解劳动争议条例 －０．０１６（０．０３４） ０．０１０（０．０５１） 打工地中部 －０．１１２（０．０５９）＋ －０．０２５（０．０７９）

非常了解劳动争议条例 －０．１１６（０．１０４） ０．２８６（０．１６３）＋ 打工地东部 －０．０８２（０．０５８） －０．０９６（０．０７６）

权益受侵犯知道求助政府 －０．０３５（０．０４５） ０．０３２（０．０７０） 建筑／采矿业 ０．０９０（０．０４７）＋ ０．０４５（０．０６３）

找工作向公职人员求助 ０．０６８（０．０３３） ０．１０１（０．０４６） 批发零售业 ０．２１７（０．０５２） ０．１５６（０．０７５）

维权向公职人员求助 ０．０２９（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０．０４７） 住宿餐饮业 ０．０８４（０．０５１）＋ ０．０５５（０．０７０）

心情不好向公职人员倾诉 ０．００６（０．０５９） －０．０１８（０．０８３） 其他行业 ０．１０２（０．０４３） ０．０９２（０．０６１）

休闲跟公职人员在一起 ０．０３９（０．０５６） －０．１１７（０．０８０） 参加过培训 ０．００４（０．０３３） ０．００９（０．０４７）

　　注：狆＜０．００１，狆＜０．０１，狆＜０．０５，
＋
狆＜０．１。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找工作所用时间和花费资金的残差犓狅犾

犿狅犵狅狉狅狏－犛犿犻狉狀狅狏检验结果分别为１．１２７（狆＝０．１５７）和０．５７３（狆＝０．８９８），通过了正态性检验

表３　签合同所用时间的ＺＩＮＢ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犫） 发生率之比（犲犫） 回归系数（犫） 发生率之比（犲犫）

膨胀因子（Ｉｎｆｌａｔｅ）

一般了解劳动合同法 １．０８２（０．０４９） ２．９５０ －０．４３３（０．００９） ０．６４９

非常了解劳动合同法 １．３６２（０．３７５） ３．９０３ －２６．３８８（１．８３０） ０．０００

不清楚户籍对融入城市有影响 －０．５１１（０．０４９） ０．５１０ －０．７２６（０．０００） ０．４８４

认为户籍对融入城市没影响 －０．５１９（０．０８３） ０．５９６ －０．４８０（０．０３５） ０．６１９

一般了解最低工资标准 ０．４１４（０．０３３） １．５１２ ０．０５０（０．０１０） １．０５１

非常了解最低工资标准 ０．６６７（０．１８７） １．９４７ ０．１４８（０．１２３） １．１６０

一般了解劳动争议条例 ０．０５８（０．０７３） １．０５９ －０．９５４（０．０６３） ０．３８５

非常了解劳动争议条例 －０．２４２（０．３７０） ０．７８５ －２．３２０（０．７１３） ０．０９８

权益受侵犯知道向政府求助 ０．１６２（０．０４０） １．１７６ ０．３６４（０．００１） １．４３９

找工作向公职人员求助 ０．３０２（０．０１８） １．３５３ －０．１４４（０．００９） ０．８６６

维权向公职人员求助 ０．３３６（０．１２４） １．３９９ －０．０９０（０．０９１） ０．９１４

心情不好向公职人员倾诉 －０．３４５（０．０３６） ０．７０８ －０．９３９（０．１１０） ０．３９１

休闲跟公职人员在一起 ０．１１４（０．０７４） １．１２１ －０．４９２（０．１２３） ０．６１１

男性 ０．１３８（０．０１２） １．１４８ ０．４２８（０．０５７） １．５３４

年龄 －０．０２４（０．００８） ０．９７６ －０．００８（０．００６） ０．９９２

初中 －０．１６１（０．２４２） ０．８５２ －０．０７３（０．１５９） ０．９３０

高中及以上 －０．２２１（０．１７８） ０．８０１ －０．３２５（０．１２０） ０．７２３

来源地中部 －０．９７１（０．１８１） ０．３７９ －０．６３６（０．１３３） ０．５２９

来源地东部 －０．７７５（０．２４８） ０．４６１ －０．０８８（０．１３４） ０．９１６

打工地中部 ０．３４６（０．０８６） １．４１３ ０．０５２（０．０８０） １．０５３

打工地东部 ０．２０１（０．０６３） １．２２３ －０．７７６（０．０４３） ０．４６０

建筑／采矿业 ０．６１０（０．１８０） １．８４０ ２．１０２（０．２９４） ８．１８３

批发零售业 ０．４５２（０．１２８） １．５７２ ２．７８１（０．１７１） １６．１３５

住宿餐饮业 －０．１０４（０．０３４） ０．９０１ ２．０３１（０．１６３） ７．６２２

其他行业 １．００８（０．１５４） ２．７４０ ２．５８４（０．２８１） １３．２５０

参加过培训 ０．２３２（０．０６９） １．２６１ －１．４１８（０．０１３） ０．２４２

截距项 ０．９０７（０．４４８） ２．４７６ ０．３８６（０．０９３） １．４７１

４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６卷



　注：１．模型整体显著性狆＝０．０００；２．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膨胀因子反映的是是否为“零值”的原因，在此不作解释，下表同

　　表３数据表明，对于政策认知，了解劳动合同

法、最低工资标准，权益受侵害知道向政府求助的农

民工签合同所用时间会更长。而对于户籍制度，不

清楚和认为没有影响的农民工签合同用时更短。对

于社会资本，找工作和维权向公职人员求助的农民

工签合同用时都更长，而心情不好向公职人员倾诉

的农民工签合同用时会更短。对劳动争议条例了解

与否、休闲是否与公职人员在一起对签合同用时没

有显著影响。

表４　签合同协商次数的ＺＩＮＢ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犫） 发生率之比（犲犫） 回归系数（犫） 发生率之比（犲犫）

膨胀因子（Ｉｎｆｌａｔｅ）

一般了解劳动合同法 ０．６１０（０．０２８） １．８４０ －０．８６９（０．２８３） ０．４１９

非常了解劳动合同法 １．０４３（０．０２９） ２．８３８ －３０．１４６（１．７７８） ０．０００

不清楚户籍对融入城市有影响 －０．２８９（０．０６９） ０．７４９ －０．８０９（０．０５７） ０．４４５

认为户籍对融入城市没影响 －０．５８１（０．００６） ０．５５９ －０．１１１（０．０２３） ０．８９５

一般了解最低工资标准 ０．１４１（０．０６７） １．１５１ －０．７６９（０．２７２） ０．４６４

非常了解最低工资标准 ０．４６１（０．０３９ １．５８６ －０．２６２（０．０４２） ０．７７０

一般了解劳动争议条例 ０．３９６（０．０４２） １．４８６ －０．７６３（０．０８４） ０．４６６

非常了解劳动争议条例 ０．１７１（０．３０６） １．１８７ －１５．６９７（１．６５６） ０．０００

权益受侵犯知道向政府求助 －０．２８６（０．１４６）＋ ０．７５１＋ －０．０６７（０．３４７） ０．９３５

找工作向公职人员求助 －０．２３０（０．０６０） ０．７９５ －０．８４３（０．４２７） ０．４３０

维权向公职人员求助 －０．１２２（０．０５６） ０．８８５ －０．４０３（０．０６３） ０．６６８

心情不好向公职人员倾诉 －０．１０５（０．０８２） ０．９００ －１．８２２（０．６９２） ０．１６２

休闲跟公职人员在一起 ０．４３４（０．１６１） １．５４４ １．２５２（０．８６０） ３．４９７

男性 ０．４０６（０．０４０） １．５０１ ２．０５２（０．７６３） ７．７８４

初中 ０．００１（０．０３０） １．００１ －０．５４５（０．０１４） ０．５８０

高中及以上 ０．４４０（０．１５３） １．５５２ －０．０５５（０．３８２） ０．９４７

来源地中部 －０．０３３（０．０２６） ０．９６８ －０．１５４（０．１１３） ０．８５７

来源地东部 ０．０８２（０．１２６） １．０８５ １．０３９（０．０９２） ２．８２６

打工地中部 －０．１６６（０．０５０） ０．８４７ －０．３８７（０．０１２） ０．６７９

打工地东部 －０．３５９（０．０２４） ０．６９８ －１．７２３（０．３４７） ０．１７９

建筑／采矿业 ０．３６９（０．０７２） １．４４６ １．６２５（０．０５３） ５．０７８

批发零售业 －０．３６５（０．２５６） ０．６９４ ０．８６６（１．１１０） ２．３７７

住宿餐饮业 －０．１７８（０．２０４） ０．８３７ ０．６２５（０．８６９） １．８６８

其他行业 ０．１５１（０．１００） １．１６３ １．８２１（０．２１６） ６．１７８

截距项 －０．７７９（０．３２２） ０．４５９ ０．５８８（０．６５０） １．８００

　　注：为了得到最优拟合模型，经过变量迭代和筛选剔除了“年龄”和“参加培训”两个控制变量

　　表４结果显示，政策认知和社会资本均对签合

同次数影响显著。具体表现在，对于政策认知，越了

解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标准、劳动争议条例，农民

工签合同的次数也越多。这些结论与假设１相反，

可能是由于农民工对相关法规了解越多，对自身利

益的考虑就越多，从而导致工作的选择性也越多。

而越认为户籍制度没有影响、权益受侵犯知道向政

府求助的农民工签合同的次数就越少，符合假设１。

对于社会资本，休闲时与公职人员在一起的农民工

签合同次数更少，这一结论支持假设２。但找工作

和维权向公职人员求助的农民工签合同次数更多，

与假设２相反，前者是由于公职人员提供信息的局

限性，难以实现目标，后者则是因为对工作性质及薪

酬条款了解更多，因此增加了更换工作的可能性。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层面分析农民工求职

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发现，政策认知和社会资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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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然降低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

在政策认知方面，无论找工作所用时间、花费资

金，还是签合同所用时间和协商次数，对户籍制度认

识不清反而有利于降低求职交易费用；对劳动合同

法了解得越多，签合同所用时间越长和签合同次数

也越多；对最低工资标准了解越多，越有利于延长签

合同所用时间和提高签合同次数；了解劳动争议条

例显著提高找工作花费资金和签合同协商次数；权

益受侵害时知道向政府工作人员求助延长了签合同

所用时间，同时却降低了签合同次数。

就社会资本而言，找工作向公职人员求助，显著

提高所用时间、花费更多资金、签合同所用时间更

长，但签合同次数却更少；维权向公职人员求助，显

著提高签合同时间，同时也显著降低签合同次数；心

情不好时向公职人员倾诉有利于降低签合同所用时

间；休闲活动跟公职人员在一起显著提高了签合同

次数。

（二）启示

由于制度层面的政策认知对农民工求职交易费

用的显著影响，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到政策效

果的各种潜在影响，在维护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合

法权益的同时，兼顾劳资双方合约约束的对等性。

把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提高农

民工收入和稳定就业的相关政策相对接，避免“民工

荒”现象的发生。简政放权，清理不合理收费项目，

为企业减负，“放”“管”结合，释放企业发展潜能。消

除不同政策之间罅隙和壁垒，把加快农民工市民化

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相统一。强化大局意识，

避免强调部门利益从而导致短视行为，在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充分考虑农民工的

权益。

跨体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消极

影响，说明当前社会分层和体制机制不利于农民工

求职与就业。政府应着力加强市民的包容教育，促

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

加强农民工与市民，尤其是与公职人员的沟通与交

流。解决好农民工求职等生计问题，完善制度和政

策固然重要，关键是要解决好信任问题。当农民工

就业出现问题和冲突时，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负责

人能站在农民工角度，设身处地为农民工着想。同

时，也应加强对农民工的组织忠诚度教育。只有不

同主体换位思考，达成共识，相互信任，构建平等、包

容的跨体制社会资本，才能促进农民工实现稳定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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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对农民工落户城镇

意愿的影响

赵　翌，郝明松，悦中山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农民工能否落户城镇对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大的现实影响。利用２０１３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数据，从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两方面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进行了探讨。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险

状况及学龄子女是否在本地就学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落户意愿，表明制度性因素的重要；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基

于传统的先赋性场域网络如亲属网对农民工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而基于现代社会的自致性场域网络如朋友

网、行政组织网、工作同事网则显著提高了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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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基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的一个重

要社会现实，也构成了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社会背景。

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般不能

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工作、居住和教育等权利［１］。

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资源分布差异，落户城镇

无疑可以使农民工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生活环境、

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并且最终融入城市。如今国家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但要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速度，

同时也要加速推进“市民化”的进程。根据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的公告，２０１３年我国的农民工总量已

经达到２．６８亿，其中外出农民工达到了１．６６亿
［２］，

国家发改委目前也提出了６年内让１亿农民工落户

城镇的计划［３］。

基于上述宏观的社会背景，以数量庞大的农民

工群体为研究对象，衍生出了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

关注和探讨。比如，大量研究探讨了农民工在城市

的生存现状、工作收入状况、子女的教育获得、身心

健康状况等［４，５］。考察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实证

研究还很少，而能否落户城镇是农民工走向城市、扎

根城市并最终融合进城市的一个关键环节，值得关

注。具体来讲，从制度性因素看，除了关乎农民工自

身利益的社会保障，更有农民工乃至所有父母都关

心的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两者对落户城镇意愿发挥

着怎样的影响？有何差异？另一方面，从嵌入性的

视角来看［６］，基于中国的关系主义文化［７，８］，个人的

关系网络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９］，

那么它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有何影响？更重要

的是，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交往场域

及从中而来的网络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１０，１１］，那么

不同场域的网络会对落户城镇意愿产生怎样的影

响？作用又会有哪些差异呢？本研究将尝试对上述

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农民工现在的迁移模式多属于“候鸟式迁移”模

式，即大量人口的季节性迁移。要实现从“候鸟式迁

移”到永久性迁移的转变，需要实现户籍、工作、子女

教育、住房等多方面的转变，并最终落户到城镇。鉴

于此，学者们对影响农民工迁移的不同维度进行了

多方面的研究，主要视角集中在以下４个方面：

１．人力资本与农民工迁移。人力资本因素往往

影响着农民工迁移城镇的决定，已有研究表明受教

育时间越长、技能型职业类型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

的定居意愿［１２，１３］，接受过职业培训也可以显著提高

农民工的户籍转换意愿［１４］。

２．社会保障与农民工迁移。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缺失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比如郑杭

生等的研究中指出，农民进城务工的趋势会逐渐扩

大，应当完善农民工的相关社会保障［１５］。社会保险

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及回流意愿也有着重要的影

响［１６，１７］。

３．家庭因素与农民工迁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

单位，也是影响个人行为活动的基础性因素。叶鹏

飞基于２００７年７省调查数据发现，相对于人力资

本，夫妻共同外出打工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有

更强的影响［１８］。魏万青根据２０１０年珠三角与长三

角１０个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同样发现夫

妻在同城打工对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并且指出子

女的教育环境质量也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落户

意愿［１９］。

４．社会网络与农民工迁移。个人总是嵌入在一

定的社会网络之中，因此时时都受到网络的影响［９］。

刘茜、杜海峰比较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资本对农

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发现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

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更大［２０］。王玉君的

研究指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定居意愿的直接负

面效应大于其通过归属感带来的间接正面效应［１２］。

（二）研究假设

１．社会保障、子女就学与落户城镇意愿。社会

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组成。完善

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为农民工落户城镇提供理想的

帮助，但进城的农民工由于政策制度、自身经济状况

等的限制，往往没有享受到全面的社会保障。若能

够享受到全面的社会保障，不仅能为农民工减轻经

济上的负担，也能提升他们对城市的安全感、归属感

等，从而提升他们落户城镇的意愿，后者甚至更重

要。从现实来看，目前的社会保险很多都是以“三险

一金”和“五险一金”的方式来购买，国家也正在逐步

完善从“三险一金”到“五险一金”的过渡。为了察看

“三险一金”和“五险一金”的独立影响，以及这二者

体现的制度性差异，下面将分开考察这二者对落户

意愿的影响。基于此，我们推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社会保障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有显

著影响。

假设１ａ：购买的社会保险种类越丰富，越能显

著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

假设１ｂ：购买了“三险一金”及更多保险的农民

工，相比于其他农民工，前者的落户城镇意愿更强。

假设１ｃ：购买了“五险一金”及更多保险的农民

工，相比于其他农民工，前者的落户城镇意愿更强。

另一方面，子女教育问题也是影响农民工落户

意愿的重要制度性因素。由于相关制度的限制以及

繁琐的手续，不少农民工的子女无法进入公办学校

与打工者子弟学校，并且私立学校昂贵的学费也无

法让农民工家庭负担得起，因此农民工的子女往往

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２１］，在“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

文化观念下，若子女能够在父母打工的地方就学，这

将会大大提高农民工家庭落户本地的意愿。基于

此，我们推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２：子女在其打工地上学的农民工，他们落

户该城镇的意愿会更强。

２．交往场域、社会网络与落户意愿。场域与惯

习是布迪厄提出的重要概念［２２］。传统的中国社会

强调关系、人情，且社会流动性低，特别是在农村地

区。大量研究发现，基于传统特征的先赋性场域网

络如亲戚、老乡等在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２３］。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市场化、

城市化的转型，大量资源开始需要从市场渠道、制度

渠道、工作场所等获得，因此从自致性场域发展而来

的各种关系网络将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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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９，２４］。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发现，对于不同

场域的网络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具体影响，可

推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总体上看，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落户城

镇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３ａ：亲属网络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无

显著影响。

假设３ｂ：拥有本地朋友网络会显著提升农民工

的落户城镇意愿。

假设３ｃ：拥有工作同事网络会显著提升农民工

的落户城镇意愿。

假设３ｄ：拥有组织制度网络会显著提升农民工

的落户城镇意愿。

三、研究数据与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源于２０１３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进行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该数据以

全国３１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２０１２年全员

流动人口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用多阶段分层不等

概率（ＰＰＳ）抽样。其中，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部分，在上海松江区、无锡市、武汉市、长沙市、西安

市和泉州市抽取了２０００名流动人口，苏州市抽取

了４０００名流动人口，陕西咸阳市抽取了１０００名流

动人口，最终获得有效样本１６８７８。由于本研究关

注的是具有农村户口的流动人口，因此，最终进入分

析的有效样本是１４９２０。

（二）变量设计

１．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落户意愿，在问卷

中通过询问“若无限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

地”获得，情况分为“是”“否”两类。

２．自变量。（１）社会保险。问卷中询问“您在本

地有下列何种社会保障”，具体分为８类，即“城镇养

老保险”“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商业医

保”“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具体分析时，生成了３个新的变量。首先是

“社会保险总类”变量，通过将８类累加生成。其次

是“三险一金”变量，同时拥有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

保、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或拥有更多保险类的农

民工为此群体。最后是“五险一金”变量，同时拥有

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保、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

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或拥有更多保险类的农民工为此

群体。（２）子女就学情况。问卷中询问了农民工最

多５个子女的基本情况，在变量的操作化时，将２岁

到２２岁的农民工子女视为在学龄阶段的子女，其中

任何一个子女在本地就学则视为“学龄段子女在本

地就学”。（３）社会网络变量。问卷中询问“除上班

时间外，您在本地平时与谁来往比较多？”，交往对象

分为８类：“一起出来打工的亲戚”“一起出来打工的

同乡”“本地户籍亲戚”“其他一起打工的朋友”“本地

户籍同事”“政府管理服务人员”“本地同学／朋友（不

包括同事）”“跟人来往不多”。

由于此题是多选题，因此在具体分析时生成了

４个新的变量：“亲属网络”变量，即交往中是否拥有

“一起出来打工的亲戚”“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或

“本地户籍亲戚”“本地朋友网络”变量，即交往中是

否拥有“本地同学／朋友”“工作同事网络”变量，即交

往中是否拥有“其他一起打工的朋友”或“本地户籍

同事”“组织制度网络”变量，即交往中是否拥有“政

府管理服务人员”。将“与人来往不多”单独作为一

类放入模型以进行控制。

３．控制变量。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因素很多。

基于此，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

平方、本人及配偶教育水平、配偶是否在本地、目前职

业的在职时间、上个月平均每周工作天数、工作单位

类型、职业声望分数［２５，２６］、本人上个月的收入（取对

数）以及家庭在本地上个月的总收入（取对数）。所有

变量的的具体测量和描述性分析见表１、表２。

由表１可见，农民工群体中愿意落户的比例为

５２．５９％，表明整体落户意愿较高。从社会保险的总

类平均值来看，农民工平均拥有的社会保险数量只

有１种，而同时拥有“三险一金”和“五险一金”的群

体也只占了很少的比例，分别为５．１２％和２．１４％，

间接说明了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上的缺失。农民工的

学龄子女在本地就学的比例为３０．７６％，整体比例

偏低。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看，密切来往中拥有亲属

和工作同事的比例较高，分别为８７．３０％和６６．２４％，

而密切来往中拥有本地同学／朋友和政府管理服务人

员的比例很低，分别为１７．６１％和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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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具体测量

连续性变量 编码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年龄 ３２．８７ ８．８９ １４９２０

年龄平方 年龄的平方 １１６１．２３ ６２４．０３ １４９２０

目前职业的在职时间 单位（年） ４．３２ ４．１４ １３４９４

职业声望分数 ３１．４６ １６．４８ １３３５９

本人上个月收入 取对数 ７．９８ ０．４７ １３５１２

家庭在本地的每月总收入 取对数 ８．５０ ０．５４ １４８０９

上月每周平均工作天数 单位（天） ６．２９ ０．７８ １３４９４

社会保险总类 最小为０，最大为８ １．００ １．７４ １４９２０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类别变量 编码说明 频次 百分比 样本量

落户意愿
０：不愿意 ７０７３ ４７．４１

１：愿意 ７８４７ ５２．５９
１４９２０

性别
０：女性 ７１１２ ４７．６７

１：男性 ７８０８ ５２．３３
４９２０

本人教育水平

１：小学及以下 １８７４ １２．５６

２：初中 ８４７７ ５６．８２

３：高中及中专 ３６３２ ２４．３４

４：大专及以上 ９３７ ６．２８

１４９２０

单位类型
０：非国有企业 １２０２４ ９４．０８

１：国有企业 ７５６ ５．８２
１２７８０

配偶教育水平

１：小学及以下 １６６２ １４．３３

２：初中 ７００４ ６０．３９

３：高中及中专 ２３２５ ２０．０５

４：大专及以上 ６０７ ５．２３

１１５９８

配偶是否在本地
０：不在本地 ８０４ ７．０１

１：在本地 １０６７１ ９２．９９
１１４７５

三险一金
０：未购买三险一金 １４１５６ ９４．８８

１：购买了三险一金及更多保险 ７６４ ５．１２
１４９２０

五险一金
０：未购买五险一金 １４６０１ ９７．８６

１：购买了五险一金及更多保险 ３１９ ２．１４
１４９２０

子女就学情况
０：没有学龄子女本地在学 １０３３１ ６９．２４

１：至少一个学龄子女本地在学 ４５８９ ３０．７６
４９２０

亲属网络

０：密切来往中没有亲属 １７９８ １２．０５

１：密切来往中有亲属 １３０２５ ８７．３０

２：不适用 ９７ ０．６５

１４９２０

本地朋友网络

０：密切来往中没有同学／朋友 １１０３８ ７３．９８

１：密切来往中有同学／朋友 ２６２８ １７．６１

２：不适用 １２５４ ８．４０

１４９２０

工作同事网络

０：密切来往中没有工作同事 ４７６９ ３１．９６

１：密切来往中有工作同事 ９８８３ ６６．２４

２：不适用 ２６８ １．８０

１４９２０

组织制度网络

０：密切来往中没有政府管理服务人员 １２５９９ ８４．４４

１：密切来往中有政府管理服务人员 ５４７ ３．６７

２：不适用 １７７４ １１．８９

１４９２０

跟人来往不多

０：否 １１４０５ ７６．４４

１：是 ２６４３ １７．７１

２：不适用 ８７２ ５．８４

１４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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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由于落户意愿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元逻

辑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一）检验社会保险的作用

表２是社会保险变量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

结果。从模型１来看，社会保险总类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８５３，且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其

他变量的条件下，购买的社会保险总类每增加１类，

农民工愿意落户城市本地的发生比会增加９％，因

此假设１ａ得到证明。模型２中，“三险一金”变量的

回归系数为０．１７９，且在０．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

没有同时购买“三险一金”的农民工群体比，同时购

买了“三险一金”及更多保险种类的农民工愿意落户

的发生比是前者的１．２０倍，因此假设１ｂ得到证实。

模型３中，“五险一金”变量在０．０５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与没有同时购买“五险一金”的农民工群体相

比，同时购买了“五险一金”及更多种类保险的农民

工愿意落户的发生比是前者的１．４０倍，假设１ｃ得

到证实。基于上述三点可得，假设１得到证实，社会

保险状况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确实有显著影

响。同时，相比于“三险一金”“五险一金”的影响更

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二者效应的制度性

差异。

表２　社会保险对落户意愿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性别（参照项：女性） ０．０９８２ ０．０８６４！ ０．１０４

年龄 ０．０９６５ ０．０９６７ ０．０９８１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１３５ －０．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１３９

教育水平（参照

项：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０４１２ ０．０４９９ ０．０４７０

高中及中专 ０．０７９８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４

大专及以上 ０．２２０ ０．２７４！ ０．２８８！

配偶教育水平（参照

项：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２４１ ０．２４３ ０．２４５

高中及中专 ０．２４８ ０．２６０ ０．２６４

大专及以上 ０．６５９ ０．６９２ ０．６９４

配偶是否在本地（参照项：没在本地） ０．８６３ ０．８４９ ０．８４６

目前职业的在职时间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２５９

上个月平均每周工作天数 －０．１２２ －０．１７５ －０．１７８

单位性质（参照项：非国有企业） －０．０５６８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２０４

职业声望 ０．００５４９ ０．００４９８ ０．００５０３

本人上个月收入（对数）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４５

家庭在本地的每月总收入（对数） ０．１１７！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８

社会保险总类 ０．０８５３

三险一金（参照项：未购买三险一金） ０．１７９！

五险一金（参照项：未购买五险一金） ０．３３８

截距项 －３．３９７ －３．１１４ －３．１４０

样本量 ９２４０ ９２４０ ９２４０

Ｐｓｅｕｄｏ犚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１７７．１７ －６１９５．９４ －６１９５．０２

　　注：显著性水平：狆＜０．１，狆＜０．０５，狆＜０．０１；双尾检验，下同

　　（二）检验子女就学情况的作用

表３的模型４反映的是学龄段子女是否在本地

就学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影响。模型４中，学

龄段子女在本地就学变量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与没有学龄段子女在本地就学的农民工相比，

有学龄段子女在本地就学的农民工落户本地的意愿

更强，愿意落户的发生比是前者的１．５１倍，由此假

设２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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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子女就学、社会网络对落户意愿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性别（参照项：女性） ０．０９７２ ０．０７９９ ０．１０５

年龄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２４４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４１６ －０．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０３８３

教育水平（参照

项：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２１１

高中及中专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５９８

大专及以上 ０．３１９ ０．２８５！ ０．２２８

配偶教育程度（参照

项：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２４１ ０．２３２ ０．２２５

高中及中专 ０．２６１ ０．２５３ ０．２２５

大专及以上 ０．７３４ ０．６８０ ０．６５８

配偶是否在本地（参照项：没在本地） ０．７１０ ０．８４６ ０．７１２

目前职业的在职时间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１８１

上个月平均每周工作天数 －０．２０３ －０．１７７ －０．１２７

单位性质（参照项：非国有企业） ０．００９１２ ０．００１４６ －０．０９８２

职业声望 ０．００３９１ ０．００５０６ ０．００４５３

本人上个月收入（对数）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１２６

家庭在本地的每月总收入（对数）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６ ０．１０３！

社会保险总类 ０．０９００

学龄段子女本地就学（参照项：否） ０．４１７ ０．４３７

亲属网络（参照

项：没有）

有 ０．０７８８ ０．０８８２

不适用 －０．６７０ －０．７４２！

本地朋友网络

（参照项：没有）

有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８

不适用 －０．１２２ －０．１４３

工作同事网络

（参照项：没有）

有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９

不适用 ０．４０５ ０．４４３

组织制度网络

（参照项：没有）

有 ０．２８７ ０．２６８

不适用 ０．２３７ ０．１９５

与人来往不多

（参照项：否）

是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７

不适用 －０．０６９１ －０．０８７２

截距项 －１．５９８ －３．３０５ －２．１０４

样本量 ９２４０ ９２４０ ９２４０

犘狊犲狌犱狅犚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２

犔狅犵犾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６１６０．６４ －６１７５．４２ －６１１６．２７

　　（三）检验社会网络的作用

表３的模型５反映的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对

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影响。从模型中可以看出，

亲属网络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亲属网络对农民

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假设３ａ得到证

实。本地朋友网络、工作同事网络和组织制度网络

的影响系数均在０．０５的水平上显著，假设３ｂ、３ｃ、

３ｄ均得到证实。总体来看，社会网络确实对农民工

的落户城镇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假设３得到证实。

另外，控制变量也显示了有意义的结果。由模

型６可见，个人及家庭的经济状况、年龄、教育水平

对落户意愿都无显著影响；男性相对于女性，前者落

户意愿更为强烈；配偶的教育水平越高、配偶在本地

居住会显著提升被访者的落户意愿；最后，个人在本

地的在职时间越长、每周的工作时间越短、职业声望

越高则落户意愿越强。

（四）不同因素作用的比较

表３的模型６是同时放进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

性因素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

无大的变化，结果稳定。在核心自变量方面，社会保

险总类、学龄子女是否在本地就学，以及本地朋友网

络、工作同事网络、组织制度网络的回归系数几乎无

变化，仍然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因

此说明了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存在着相互独

立的作用。

那么，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有何差异？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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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中呈现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基于模型６，利用系数比较的犜检验方法，对不同因

素的作用大小进行统计检验，具体结果见表４。

表４　不同因素作用大小的比较（犜检验）

子女就学 本地朋友 工作同事 组织制度

社会保险
犮犺犻２（１）＝４８．１８ 犮犺犻２（１）＝０．３５ 犮犺犻２（１）＝０．１３ 犮犺犻２（１）＝２．４８

犘狉狅犫＞犮犺犻２＝０．００００ 犘狉狅犫＞犮犺犻２＝０．５５１９ 犘狉狅犫＞犮犺犻２＝０．７１４２ 犘狉狅犫＞犮犺犻２＝０．１１４９

子女就学
犮犺犻２（１）＝１５．０８ 犮犺犻２（１）＝２４．１３ 犮犺犻２（１）＝１．８５

犘狉狅犫＞犮犺犻２＝０．０００１ 犘狉狅犫＞犮犺犻２＝０．００００ 犘狉狅犫＞犮犺犻２＝０．１７３６

本地朋友
犮犺犻２（１）＝０．０５ 犮犺犻２（１）＝１．１１

犘狉狅犫＞犮犺犻２＝０．８１５０ 犘狉狅犫＞犮犺犻２＝０．２９２９

工作同事
犮犺犻２（１）＝１．６３

犘狉狅犫＞犮犺犻２＝０．２０１９

　　从检验结果来看，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大

小上，社会保险和三种网络之间均无显著差异，但是

子女就学情况的影响显著大于社会保险、本地朋友

网络和工作同事网络，而子女就学情况的影响与组

织制度网络间无显著差异。

五、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１．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对落户城镇意愿

都有显著独立的影响。此次分析将社会保险和子女

就学情况作为制度性因素，以不同场域的网络变量

作为非制度性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享受的社会保

障越多、学龄段子女在本地就学都显著提高了农民

工的落户城镇意愿，说明了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性。

非制度性因素方面，社会网络作为人与社会发生联

系的另一座重要桥梁，也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落户

城镇意愿，总体上看拥有本地网络越广泛、越丰富的

农民工，他们落户城镇意愿也会更强。

２．不同因素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不同因素由

于背后的作用机制、理论内涵、测量尺度不一，因此

很难进行确切比较。这里使用了系数比较的犜 检

验法，对有显著影响的核心自变量进行了初步比较。

结果发现，作用程度最大的是子女就学情况，这应该

是“天下父母心”、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文化价值观

念的体现。在４个不同场域的网络中，传统场域的

亲属网络作用微弱，而基于现代社会场域的自致网

络如本地朋友网、组织制度网的影响很大，这说明，

在现代化、市场化的转型背景下，后天的不同场域发

展而来的各种网络对人们获取不同的资源非常重

要，而政府服务人员所特有的各种组织资源更加重

要，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

（二）思考

从社会现实来看，为了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

意愿，完成“候鸟式迁移”到永久性迁移的转变，可以

从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需要继续改进现有的

社会保障制度，使得进城务工人员能享受到平等的

待遇，得到更多的制度性支持，同时，孩子的教育问

题更是牵涉到很多农民工父母的心，对落户城镇意

愿的影响非常重大，因此这方面需要更多的投入和

关注。另一方面，努力创建一个多样、开放、包容的

文化氛围，使得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能够良性互动、

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网络，这对于外来人员了解城

市、走进城市并能最终融入城市也必不可少，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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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农民工逐步市民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１］并且也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工业农业现

代化的重要路径。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到２０２０年要努力实现

１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的具体目标，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加快

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村转移人口的主体，他

们拥有较高的学历和技能，对城市生活有着更强烈

的渴望［２］，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

快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３］，积极创造条件，引导新

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当前我国推进人口城镇化重

要内容［４５］。大城市较高的房价及生活成本常常把

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拒之门外，而定居中小城镇成为

众多新生代农民工现实的选择［６］。２０１６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及特色小城

镇，增强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因此，如何引导新生

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是各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问

题。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的意愿如何？影响

因素又是哪些？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许多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研

究。夏显力［７］及聂洪辉等［８］从工作、婚姻、储蓄、参

加社会保险、原居地经济水平、个人收入对市民化意

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张笑秋［９］从理论上分析

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及相关制度的态度、公平感

及风险偏好，认为心理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正

向影响；Ｆｕｇａｔｅ
［１０］、Ｒｏｎａｌｄｅｔ等

［１１］认为农民工市民

化能力受个体供求、个体素养及就业能力的影响。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成果并不多

见，郑永兰等［１２］基于推拉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

中小城市的趋势进行分析，认为大城市资源稀缺、生

活成本高及“排外情绪”等对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推

力，而中小城市逐渐完善的基础设施、较低的生活成



本及与农村方便的对接功能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了

拉力作用，而且随着中小城市户籍逐步放开，新生代

农民工就近就业、定居已成为趋势；李练军［１３］通过

对江西省的调查，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

镇的市民化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人力

资本、社会资本及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能力具有显著影响。

现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果为本研究的开

展奠定了基础，然经过文献研读发现，多数研究是以

定居城市为目的，而针对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研究

不多，而且现有成果中对土地流转、社会保险等制度

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考虑不够。安

徽省是劳动力输出大省，本文以安徽省为例对新生

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可为其他省市相关政

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一、数据来源、模型选择及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及特征

１．数据来源。课题组利用农民工春节返乡的有

利时机，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安徽省新生代农民

工进行问卷调查。本次共发放问卷７００份，回收有

效问卷６２５份，有效率达８９．３％，样本遍布在皖南、

皖中、皖北多个地市，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２．样本基本特征。调查数据表明，样本平均年

龄２４．５岁，男性占新生代农民工的６３．４％，女性比

重仅为３６．６％；小学以下占５．５％，初中文化占

４７．３％，高中或中专３２．１％，大专及以上１４．１％，已

婚人员占总数的５８．８％。７０．６％的新生代农民工

在外地务工，多分布在上海、苏州、广东等发达省份，

在本地务工比例仅为２９．４％，平均在外务工年数达

５．８年；从事建筑业、服务业的比例分别是２６．４％和

３６．５％，２２．３％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其他行

业占１．２％；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不高，月收入２０００

元以下占１１．２％，月收入在４０００元以上的仅为

１５．３％。调查数据样本特征与相关研究相接近，说

明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３．不同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

情况（见表１）。调查样本中定居中小城镇的新生代

农民工达到５１．７％，其中选择定居在地级中小城市

的占３３．３％，准备定居在乡镇所在地的占１８．４％。

其中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的比例为

６０．３％，远高于男性的４８．３％；已婚与未婚新生代

农民工定居意愿差异不大；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影

响较大，２０岁以下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比率达到

６３．９％，远大于２１～２５及２６岁以上的比率。学历

越高定居中小城镇意愿越强，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

的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镇的比例达到５７．１％，大专

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定居中小城镇的意愿

达到６７．９％。月收入在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的意愿比

例最高，而低于３０００元或高于５０００元收入的新生

代农民工定居意愿比例有所下降，原因是较低收入

的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承受购置住房的费用，而较高

收的人往往倾向于在务工地或当地大城市定居。

表１　不同特征类型新生代农民工

定居中小城镇意愿情况

新生代

农民特征

总人数

（人）

愿意定居

中小城镇

人数（人）

所占

比例

（％）

性别
男 ３９５ １９２ ４８．３

女 ２３０ １３８ ６０．３

婚姻
未婚 ２５８ １３９ ５３．９

已婚 ３６７ １９１ ５２％

年龄

２０岁及以下 ７２ ４６ ６３．９

２１～２５岁 ２７１ １２９ ４７．６

２６岁及以上 ２８２ １５５ ５３．３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４２ １９ ４５．２

初中 ３０８ １４７ ４７．７

高中或中专 １９１ １０７ ５７．１

大专及以上 ８４ ５７ ６７．９

工资收入

２０００元以下 ７４ ３８ ５１．４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２５９ １３３ ５１．４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 １９１ １０６ ５５．５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６６ ３６ ５４．５

５０００元以上 ３５ １７ ４８．５

　　（二）模型选择

本研究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ｔ选择模型进行新生代农

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分析。用犢 表示因变量，

用虚拟变量１，０表示选择结果，犢＝１表示新生代农

民工有定居中小城镇的意愿，犢＝０表示新生代农民

工不愿在中小城镇定居。用犘（犃）表示新生代农民

工选择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概率，１－犘（犃）就是未

选择定居中小城镇的概率，我们把定居中小城镇的

概率看作是自变量犡犻的线性函数，即：

犘＝犘（犢＝１）＝犉（β犻犡犻）（犻＝１，２，３…犽） （１）

引入犘 的Ｌｏｇｉｔ变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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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犘）＝Ｌｏｇｉｔ（犘）＝Ｌｎ（
犘
１－犘

） （２）

其中，犘
１－犘

、Ｌｏｇｉｔ（犘）是因变量犢＝１的差异比

（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用θ（犘）代替犘可以得到下式：

θ（犘）＝Ｌｎ（
犘
１－犘

）＝犪＋Σβ犻犡犻＋ξ （３）

Ｌｎ（
犘
１－犘

）表示选择定居中小城镇事件发生比

率的自然对数值，犘代表选择定居中小城镇事件发

生的概率，犡犻（犻＝１，２，…狀）为各解释变量，α为常数

项，β犻（犻＝１，２，…狀）为待估计系数
［１４］。

（三）变量选取及研究假设

借鉴前人研究经验及统计结果，本文把影响新

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因素分为个人特征

变量、家庭变量、务工因素及其他因素４个部分，各

变量具体内容及影响分析如下：

１．个人因素。（１）性别。男性劳动力在劳动力

市场上会有更多的机遇，在就业方面更有优势，但由

于要承担结婚买房的义务和责任，对城镇房价往往

会望而却步，而女性除了靠自己能力能够定居城镇

外，还可以通过在城镇找到配偶的途径定居城市，为

此，本研究假定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定居城镇比例

更高。（２）婚姻。不同学者对婚姻对新生代农民工

市民化的影响存在争议，本研究假设婚姻对定居中

小城镇的影响不能确定。（３）年龄。年龄越小的新

生代农民工对农业越陌生，但是对城市生活越是渴

望，因此，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的意愿

呈负向作用。（４）受教育程度。新生代农民工文化

水平越高越容易接受新事物，越容易融入城镇生活，

定居城镇的意愿越强烈，调查数据也显示，大专及以

上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的比例高达６７％以上。

２．家庭因素。（１）家庭人均收入。许多新生代

农民工靠自己力量难以在城镇生存，常常需要来自

家庭方面的帮助，因此，笔者假设家庭人均收入高的

新生代农民工会更有能力在城镇定居。（２）人均耕

地。新生代农民工对耕地有兴趣的已经不多了，因

此家庭耕地规模对他们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

３．务工因素。（１）务工年限。务工年限较长的

新一代农民工会积累更多的资金，因此更可能定居

中小城镇。（２）务工收入。收入越高的新生代农民

工越有能力融入城市，本文假定务工收入对定居中

小城镇意愿有正向影响。（３）工作稳定性。本研究

用换过两次以上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定义其工作不

稳定，并假定其对定居城镇意愿影响不能确定。

（４）其他因素。（１）是否与配偶在同一地点务

工。笔者认为，与配偶在同一地点务工的新生代农

民工不仅会对城市生活产生更深的感情，而且也更

有经济实力在城镇定居。（２）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逐渐可以达到在异地就医及报销的要求，因此，是否

加入新型合作医疗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选择影响

不大。（３）土地流转因素。家庭土地转出的新生代

农民工基本切断他们回乡的后路，因此他们定居中

小城镇的意愿会更强烈。

二、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ＥＶＩＥＷＳ７．２软件进行实证分析，软

件运行结果见表２。

表２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

意愿的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犣统计量 犘值

犡１ 性别 －０．４３２－２．３９３ ０．０１７

犡２ 婚姻 －０．３２４ －１．４６９ ０．１４２

犡３ 年龄（岁）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９６４

犡４ 受教育程度 ０．３５４ ３．２６１ ０．００１

犡５ 家庭收入（元） ０．００１ １．２８８ ０．０９８

犡６ 家庭人均耕地（亩） ０．１０８ １．０９１ ０．２７５

犡７ 务工年限（年） ０．０３３ １．１１４ ０．２６５

犡８ 务工月收入（元） ０．０４６ ０．５２４ ０．１６０

犡９ 工作是否稳定 －０．０３ －０．１６１ ０．８７２

犡１０是否与配偶同一点务工 ０．２６ １．３２２ ０．１８６

犡１１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医疗 ０．１８２ １．０５６ ０．２９１

犡１２耕地是否流转 ０．４０９ ２．３９１ ０．０１７

常数项 －１．１２ －１．８４６ ０．０６５

Ｌ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３３．８３Ｐｒｏｂ（Ｌ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０．０００７

　　注：、、分别表示变量系数达到１０％、５％、

１％的统计显著水平

从统计检验结果看，似然比统计量为３３．８３，其

对应的概率为０．０００７，说明在０．０１显著水平下，所

有斜率系数同时为零的假设被拒绝，也就是说所有

变量一起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具有很

好的解释作用。回归模型对各初始假设的检验结果

具体如下：

１．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性特征中的性别、受教育

程度分别在５％、１％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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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说相一致，从而证实了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定

居城镇的意愿比男性更为强烈，受教育程度高的新

生代农民工更希望定居中小城镇；是否已婚与新生

代农民工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２．家庭因素中的家庭收入变量系数在１０％水

平下通过显著检验，与研究假设一致，证实了家庭收

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有显著代际影响，家庭

收入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可能定居城镇；而家庭人

均土地规模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家庭人均耕

地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意愿影响不大。

３．务工因素中的年限和务工收入两变量均为正

值，说明他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有积极

影响，这与研究假设相一致；工作是否稳定变量系为

负，可能的原因是频繁换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思

维较为活跃，具有更高的生存技能，从而更有能力在

城镇定居。

４．其他因素中土地流转变量系数在１％水平下

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研究假设相一致，从而证实了土

地流出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镇有积极影响；

是否与配偶在同一地点务工及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两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政策建议

通过对安徽６２５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从个性特征、家庭因素、务工因素及其他因素４个方

面１２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进

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女性、拥有较高学历的新生

代农民工比男性更倾向于定居中小城镇，家庭经济

条件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土地流转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有积极意

义。因此提出以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

的政策建议：

１．努力提高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女

性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融入城镇

生活已经成为她们外出务工的一项主要目标，但她

们普遍存在工作时间长、工资收入低及合法权益难

以保障的情况，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女性新生代

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一是要加大女性新生代农民

工就业能力培训的投入，围绕市场需求开展订单式

培训，切实提高她们就业技能；二是公共服务部门加

大女性就业岗位的收集与发布工作，为她们就业提

供更多选择渠道；三是利用社区教育资源，对女性新

生代农民工进行心理咨询和辅导，提高她们融入城

镇生活的信心。

２．大力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新生代农民工受教

育程度越高，越有能力在城镇生存和发展，对我国的

城镇化贡献也就越大。因此，政府采取措施，努力提

高农村教育质量。一是要进一步加大农村教育投

入，科学规划农村学校的撤并工作，改善农村学校办

学条件；二是建立健全城镇教师到农村的支教制度

和轮岗交流制度，加强校际联盟，促进优质教师资源

的城乡共享；三是增加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收入，不断

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３．千方百计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收入。新

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受代际经济条件的影响十分明

显，家庭总收入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有能力在城

镇中购房定居。一是要提高农民工工作技能，增加

工资性收入；二是推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的退出补

偿机制，让他们获得财产性收入；三是发展特色农

业，提高农业补贴比例，努力提高农业收入。

４．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土地流转不仅可以提高

农民的收入，而且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免去进城后

的后顾之忧。一是要推进土地承包权的确权工作，

让农民免去流转以后不能收回的担心；二是搭建土

地流转平台，及时发布土地流转供求信息，协助办理

有关流转手续；三是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确保流转农

户的利益。

５．大力发展中小城镇经济，提高劳动力的吸纳能

力。县城与中心镇离家近、房价低，不仅可以满足新

生代农民工定居城镇的愿望，而且可以较好地解决子

女上学及父母养老的难题。各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

产业、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力度，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及就业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６．优化中小城镇创业环境。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潮流下，各中小城镇加快创业园区、创业孵化

基地建设，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提供创业平台；二是

要完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在注册、融资、服务等方

面提供便利条件，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的

后续发展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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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融合结构：农民工、非农外来工、

户籍居民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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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相对于社会融合，社区融合要简单很多，但其也具有一定的结构。借助已有研究，文章提出社区认同、

社区参与、社区交往３个因子的社区融合因子结构，并且开发３个因子的１２项指标。运用调查数据对１２指标的３

因子结构进行验证，证明了３因子结构的合理性。立足因子结构对农民工、非农外来工、户籍居民城市社区融合度

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１）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都具有一定城市社区融合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低；（２）三个群

体社区交往水平都较低，城市社区作为居民的家园、温馨港湾建设还有很大空间；（３）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城市社

区参与水平远远低于户籍居民，户籍是社区参与的主要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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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融合结构及结构因子

测量的指标选择

社会融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其测量的指

标具有层次性；并且按不同标准分类，具有不同的层

次体系。如：按照宏观整合和微观融入可划分为阶

层层面的融合指标和个体层面的融合指标［１］；再如：

按融合测量的取向可划分为融合影响因素的测量、

融合导致后果测量、融合本身的测量［２］。另外，从国

内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相关研究来看，很多文献

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相关融合维度；其中，经济、政

治、社会、文化等是社会融合维度中考虑得最多的四

个方面。相比社会融合，专门讨论社区融合测量的

文献很少；但提到社区融合概念的文献还是不少。

纵观社区融合的相关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把

社区融合看作为社会融合的浓缩，指出应该像分析

社会融合一样从“经济、空间、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

全方位地分析村庄社区融合的困境［３］，认为“城市社

区为考察社会融合提供了可操作的综合性场所”［４］。

二是从人文精神、价值认同、人际互动等层面来讨论

社区融合，指出“社区融合是人文精神的最终体

现”［５］，认为“社区融合是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是否

了解其周围邻居的基本信息、是否到邻居家做客吃

饭以及是否有困难时向邻居求助”等［６］，强调“社区

融合侧重于强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完善社区自治、构

建互动网络体系、培育普遍信任的邻里关系、建立互

惠互利的合作关系”［７］。社区融合内容的分歧也说

明对该概念进行准确界定甚至提出测量的方法具有

必要。

笔者曾发表过两篇讨论社区融合结构的相关论

文。其中一篇是从理论上对社区融合结构进行讨

论，提出社区融合去经济维度的必要性。认为，个人

经济地位主要通过个人职业、社会再分配来获取，社

区层面的相关工作难以发挥太多作用；对于社区融

合具有实质意义的社区经济行为主要是公共利益的

维护，其实也体现为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

因此，提出社区融合主要应该从社区政治参与、社区

公共事务参与、社区文化参与和适应、社区互动、社



区心理认同等方面来进行测量［８］。另一篇则就“农

民工的社区融合因子结构”进行论述，该文选择１３

项指标对农民工社区融合进行因子分析，发现由４

个公因子构成的因子结构，４个因子分别为：交往信

任、文化适应、地域认同、社区参与［９］。

总结上述研究，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文献都把社

区融合集中于社区心理认同、社区参与、社区互动等

层面。其中，社区心理认同和社区互动是社区（共同

体）作为社会融合子系统本身具有的基本功能；而社

区参与又包括社区政治参与、社区文化参与、社区公

共利益维护、社区公益活动参与４个方面。３个层

面的社区融合既体现了与社会融合的根本区别，体

现了社区融合在社会融合体系中的独特功能，同时

３个层面的社区融合结构的社区参与的４个方面也

体现了社区融合与社会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４个基本维度之间的关联。３个层面是社区融合结

构既与笔者前期的相关研究保持着一致性，又在此

基础上进行适当提升。如政治、经济、文化在社区融

合中如何体现，社区行为和社区心理如何在社区融

合中占据主导地位等在此更为明显。对于社区融合

３个层面的指标进行了如下设计：

１．社区心理认同在此想借鉴博伦（Ｂｏｌｌｅｎ）和霍

伊尔（Ｈｏｙｌｅ）的社区感知融合的６个指标。博伦和

霍伊尔认为行为和态度是社会融合本身测量的两个

重要方面，其中，社区感知融合量表就是对社会融合

态度的测量。态度测量也就是心理认同的测量，该

概念下的两个维度：社区归属感和社区满足感更是

体现了其是社区心理认同的测量工具。借鉴社区感

知融合的相关指标，设计了６个项目的社区心理认

同指标，包括“觉得自己对现居住社区有归属感”“觉

得自己已成为生活社区的成员”“已把自己看作生活

社区的一部分”“能在所居社区生活感到很满足”“能

在居住社区生活感觉很高兴”“居住社区是生活城市

最好社区之一”。

２．社区参与包括４个指标，分别为“社区选举活

动参与”“社区维权活动参与”“社区志愿活动参与”

“社区文娱活动参与”。此４项指标分别测量个人的

社区政治参与、社区利益维护参与、社区公益事务参

与、社区文娱活动参与。在社区参与中又间接把社

区政治、社区经济、社区公益、社区文化等四个方面

给予适当考虑。

３．社区交往包括２个指标，分别为“与生活社区

居民的交往”“与街坊邻居的交往情况”。其中，与生

活社区居民交往相对来说是一种范围较大的交往，

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心态、生活交往的活动面；而与街

坊邻居的交往相对范围要小，更多体现邻里之间的

互助、人情往来等方面的心理和行为。

二、农民工、非农外来工、户籍居民城市

社区融合因子结构状况

　　为了进一步分析和比较３个群体的社区融合结

构，在此利用相关数据库对３个群体社区融合因子

结构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数据来源于“农民工

社区融合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组收

集和建立的数据库。为了增强数据的代表性，课题

组组织宁波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学生（本科生和研究

生）选择在长株潭（湘潭、长沙）、长三角（杭州、宁

波）、珠三角（深圳、东莞）３个城市群体的６个城市

进行调查，每个城市选择５个社区，按社区居委会登

记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户籍居民，采用随机抽样的方

法进行调查，每个社区调查外来务工人员５０名、户

籍居民３０名，外来务工人员共发放问卷１５００份，

户籍居民共发放问卷９００份。调查收回有效问卷外

来务工人员１１７５份（其中农民工８１５份、非农外来

工３６０份）、户籍居民６９４份。

在此，利用问卷设计好的３个因子方面的１２个

指标来验证和比较３个群体的３因子社区融合结构

状况。１２个指标的赋分情况为：社区认同的６个变

量赋值为：“同意”得４分、“基本同意”得３分、“不太

同意”得２分、“不同意”得１分；社区参与的４个变

量赋值为：“经常参与”得３分、“偶尔参与”得２分、

“从没参与”得１分；社区交往情况的２个变量赋值

为：“交往很多”得４分、“交往较多”得３分、“交往较

少”得２分、“没交往”得１分。

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１２项指标进行主

成分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旋转。３

个群体的因子模型的检验值和因子结构见表１和

表２。

表１显示：模型的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检验

值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值显示３个群体的相关

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中，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

Ｏｌｋｉｎ检验值都大于０．８；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值

的统计显著性都达到０．００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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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个群体１２指标社区融合因子分析的检验值

农民工 非农外来工 户籍居民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检验值 ０．８３８ ０．８６８ ０．８７８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值 ８１９３．５４５ ４６０９．０５１ ７９７６．３５３

犖 ８１５ ３６０ ６９４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犘＜０．０５，犘＜０．０１，犘＜０．００１

　　进一步分析主要成分，３个群体的１２指标社区

融合都具有３个主要成分特征值大于１，分别用犉１、

犉２、犉３表示（参见表２）。采取方差极大法旋转后，３

个群体的因子负荷都相对比较集中，与指标设计的初

衷完全吻合。其中，３个群体中犉１的因子负荷都集

中于社区认同的６个指标；犉２的因子负荷集中于社

区参与的４个指标；犉３的因子负荷集中于社区交往

的２个指标。同时，表２显示３个群体的３因子累积

方差贡献率都比较高，其中农民工为７７．５９３％、非农

外来工为８４．９８６％、户籍居民委８２．２５４％。总之，从

选出的１２个指标来看，３个群体的社区融合都包括

社区认同、社区参与、社区交往３个因子。

表２　３个群体社区融合的１２因子结构比较

农民工 非农外来工 户籍居民

犉１ 犉２ 犉３ 犉１ 犉２ 犉３ 犉１ 犉２ 犉３

社区归属感 ０．８６５ ０．１３７ ０．０８５ ０．９１７ ０．１４９ ０．０９０ ０．８８０ ０．２２３ ０．１７２

社区成员感 ０．８７２ ０．１３６ ０．０８７ ０．９１４ ０．１２３ ０．１３１ ０．８６８ ０．２３１ ０．１７３

社区一部分 ０．８８６ ０．０７９ ．１０２ ０．８７４ ０．１４４ ０．１８１ ０．８８３ ０．２１９ ０．１７５

感到很满足 ０．８３０ ０．１１２ ０．２４０ ０．８８６ ０．１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８２１ ０．２２４ ０．１３２

感觉很高兴 ０．８７９ ０．１３６ ０．２０６ ０．９０３ ０．１３０ ０．２００ ０．８８０ ０．１８５ ０．１２３

最好社区之一 ０．８４９ ０．１２０ ０．２８５ ０．７８１ ０．１８４ ０．３６８ ０．８０９ ０．２１２ ０．１８０

居民交往 ０．２４６ ０．１６７ ０．９２５ ０．３４３ ０．２５０ ０．８７２ ０．２６８ ０．１６１ ０．９２２

街坊邻居交往 ０．２６６ ０．１８７ ０．９１２ ０．２８２ ０．２０１ ０．９０９ ０．２０３ ０．１９８ ０．９３３

社区选举 ０．２６０ ０．６９３ ０．１３２ ０．２０１ ０．８３５ ０．０６０ ０．３０３ ０．７８４ ０．０７１

社区维权 ０．０９５ ０．８４２ ０．１５２ ０．０６９ ０．９０６ ０．２００ ０．２４９ ０．８６０ ０．１１３

社区志愿 ０．０１２ ０．８２２ ０．１２３ ０．０９３ ０．８９３ ０．１６２ ０．２２６ ０．８６０ ０．１４８

社区文娱 ０．１１４ ０．８０５ ０．０１９ ０．１７６ ０．８７３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２ ０．８５８ ０．１８０

方差贡献率１ ４８．３９４ １８．５７６ １０．６２３ ５４．４４９ ２１．３２０ ９．２１７ ５５．５０９ １５．５０５ １１．２３９

方差贡献率２ ３９．１４４ ２２．２０８ １６．２４１ ４１．０８６ ２７．５０２ １６．３９８ ３９．５６４ ２６．４５９ １６．２３１

累积贡献率１ ４８．３９４ ６６．９７０ ７７．５９３ ５４．４４９ ７５．７６９ ８４．９８６ ５５．５０９ ７１．０１４ ８２．２５４

累积贡献率２ ３９．１４４ ６１．３５２ ７７．５９３ ４１．０８６ ６８．５８８ ８４．９８６ ３９．５６４ ６６．２０３ ８２．２５４

　　数据说明：“方差贡献率１”为未旋转的抽取３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方差贡献率２”为旋转的抽取３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累

积贡献率１”为未旋转的抽取３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累积贡献率２”为旋转后抽取３因子的方差累积贡献率

　　

三、农民工、非农外来工、户籍居民的

城市社区融合度比较

　　３个群体社区融合都具有社区认同、社区参与、

社区交往３个因子，那么，对于３个群体而言城市社

区融合度情况到底如何？以及３个群体的３个因子

各自得分情况如何？通过因子得分以及社区融合度

情况可以判断３个群体的城市社区融合度差异，并

在此基础上测算农民工、非农外来工城市社区融合

度和户籍居民之间的差距。为了计算社区融合度以

及各因子的得分，必须使用社区融合的因子得分系

数。该系数可以通过ＳＰＳＳ软件的因子分析中直接

获取，在做ＳＰＳＳ分析时选择“得分”中的“显示因子

得分系数矩阵”即可。整理３个群体的“因子得分系

数矩阵”见表３。

利用因子得分系数，根据公式组建“社区融合因

子得分”新变量。“社区融合因子得分”分别为１２指

标在某因子下的系数乘以该指标的个案分值。具体

公式如下：

犉１狔狕狕＝犉１－１犡１＋犉１－２犡２＋…＋犉１－

１２犡１２；

犉２狔狕狕＝犉２－１犡１＋犉２－２犡２＋…＋犉２－

１２犡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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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个群体社区融合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农民工 非农外来工 户籍居民

犉１ 犉２ 犉３ 犉１ 犉２ 犉３ 犉１ 犉２ 犉３

社区归属感 ０．２１７ －０．００４ －０．１０９ ０．２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１５７ ０．２１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８

社区成员感 ０．２１９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９ ０．２３１ －０．０１７ －０．１２０ ０．２１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６

社区一部分 ０．２２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９３ ０．２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５ ０．２１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６

感到很满足 ０．１８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７ ０．１９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６ ０．２０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７

感觉很高兴 ０．２０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８ ０．２１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４ ０．２３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６

最好社区之一 ０．１７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３ ０．１３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６ ０．１９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１

居民交往 －０．１０２ －０．０６４ ０．５７２ －０．１０５ －０．０６４ ０．５６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７ ０．５６４

街坊邻居交往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５ ０．５５７ －０．１２８ －０．０８６ ０．６１７ －０．１０１ －０．０５２ ０．５７６

社区选举 ０．００７ ０．２７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７ ０．２９４ －０．１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２９３ －０．０８８

社区维权 －０．０５１ ０．３４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６ ０．３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５ ０．３３０ －０．０６２

社区志愿 －０．０６８ ０．３４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０ ０．３０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８ ０．３２９ －０．０３４

社区文娱 －０．０２１ ０．３４４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２９８ －０．０８０ －０．１１２ ０．３３９ ０．００１

　　犉３狔狕狕＝犉３－１犡１＋犉３－２犡２＋…＋犉３－

１２犡１２；

其中，犉１狔狕狕、犉２狔狕狕、犉３狔狕狕分别表示３个因子

值变量的各个个案值；犉１－１到犉１－１２表示１２个

指标对应的犉１的系数；犉２－１到犉２－１２表示１２

个指标对应的Ｆ２的系数；犉３－１到犉３－１２表示１２

个指标对应的犉３的系数；犡１到犡１２表示１２个指

标对应的个案值。

如果上述公式中各指标取值范围不同则应该把

其规算为０～１之间的取值。本课题的“社区参与”

四个指标的取值为１～３，而“社区认同”的６个指标

和“社区交往”的２个指标的取值为１～４，因此应该

把所有指标的取值都规算为０～１之间。具体的规

算方法为把每个指标取值除以最高赋值，即把“社区

参与”４个指标赋值除以３，把社区认同和社区交往

４个指标赋值除以４。

同时，直接计算出来的因子得分也非０～１或０

～１００之间的取值，这样也不便于不同因子之间以

及不同群体的各因子之间分值的比较。为了便于比

较，还得把各因子得分规算为０～１００之间的取值。

具体 的 计 算方法为：先找出 ３ 个因 子 值 变 量

（犉１狔狕狕、犉２狔狕狕、犉３狔狕狕）数据中极大值和极小值，之

后利用公式：

犅犉犻狔狕狕＝ （犉犻狔狕狕－犉犻狔狕狕（ｍｉｘ））／（犉犻狔狕狕

（ｍａｘ）－犉犻狔狕狕（ｍｉｘ））

其中，犅犉犻狔狕狕为各个个案的标准因子得分值；

犉犻狔狕狕为各个个案的非标准因子得分值；犉犻狔狕狕

（ｍｉｘ）为该因子变量最小值；犉犻狔狕狕（ｍａｘ）为该因子

变量极大值。

利用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的３个标准分值的因子

变量，分别为“社区认同因子得分”“社区参与因子得

分”“社区交往因子得分”。之后根据３个变量合成

“社区融合度”变量，计算公式如下：

犅犉狉犺犱＝犅犉１狔狕狕犢１／犢＋犅犉２狔狕狕犢２／犢＋

犅犉３狔狕狕犢３／犢

其中，犅犉狉犺犱表示“社区融合度得分”新变量；

犅犉１狔狕狕、犅犉２狔狕狕、犅犉３狔狕狕即生成的３个因子标准

值变量的每个个案值；犢１、犢２、犢３分别为方差贡献

率（此处用的是非旋转的方差贡献率），犢 是３个因

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

生成新的４个变量后，分别统计３个群体的四

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并对３个群体的社区融合度

和社区认同、社区参与、社区交往情况进行比较。３

个群体４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见表４。

表４　３个群体城市社区融合度状况的描述

农民工 非农外来工 户籍居民

犅犉１狔狕狕 犅犉２狔狕狕 犅犉３狔狕狕 犅犉狉犺犱 犅犉１狔狕狕 犅犉２狔狕狕 犅犉３狔狕狕 犅犉狉犺犱 犅犉１狔狕狕 犅犉２狔狕狕 犅犉３狔狕狕 犅犉狉犺犱

犕犻狀 ０ ０ ０ １５．０ ０ ０ １５．０４ ０ ０ ０ ９．６９ ０

犕犪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９．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９．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２．０４ １００

犕犲犪狀 ５２．５３ ２１．３１ ４１．７６ ４３．５８ ５６．７３ ２８．３６ ４８．２７ ４８．６９ ６０．０１ ４３．５４ ４７．８０ ５５．２４

犛．犇 ２０．８６ １７．４９ １９．２４ １３．９２ ２３．５１ ２２．９７ ２２．８９ １６．３７ ２０．５６ ２６．１３ ２１．３４ １４．８８

犖 ８０３ ８０３ ８０３ ８０３ ３５７ ３５７ ３５７ ６８４ ６８４ ６８４ ６８４ ６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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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显示：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合度分值（犅犉狉犺犱）

为４３．５８，３个因子中社区认同因子得分（犅犉１狔狕狕）为

５２．５１，社区参与因子得分（犅犉２狔狕狕）为２１．３１，社区交

往因子得分（犅犉３狔狕狕）为４１．７６。从４个分值来看，农

民工社区融合度较低，除社区认同外，其他３项分值

都低于５０分。非农外来工城市社区融合度分值为

４８．６９，３个因子中社区认同因子得分为５６．７３，社区

参与因子得分为２８．３６，社区交往因子得分为４８．２７。

非农外来工总体来说，各项分值都高于农民工，但除

社区认同外其他各项分值都低于５０分；说明非农外

来工城市社区融合度还是较低。

户籍居民城市社区融合度得分为５５．２４（超过５０

分），显示户籍居民具有较高的综合社区融合度。３

个因子得分中，社区认同因子得分为６０．０１，社区参与

因子得分为４３．５４，社区交往因子得分为４７．８０。

数据显示，３个群体社区融合因子中，社区认同

具有较好的分值，但社区参与和社区交往分值相对

较低，特别是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的社区参与分值

更是低于３０分。说明３个群体都具有相对较高的

社区认同，但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的城市社区参与

非常欠缺。另外，无论是综合得分还是各因子得分，

居民都高于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为了进一步展示

３个群体社区融合的差异，在此计算３个群体社区

融合分值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具体见表５。

表５　３个群体城市社区融合之比较

农民工

犕犲犪狀

非农

犕犲犪狀

居民

犕犲犪狀

户－农之差 户－非农之差 非农－农之差

户－农 （户－农）／农 户－非 （户－非）／非 非－农 （非－农）／农

犅犉１狔狕狕 ５２．５３ ５６．７３ ６０．１０ ７．５７ ０．１４４ ３．３７ ０．０５９ ４．２ ０．０８０

犅犉２狔狕狕 ２１．３１ ２８．３６ ４３．５４ ２２．２３ １．０４ １５．１８ ０．５３５ ７．０５ ０．３３１

犅犉３狔狕狕 ４１．７６ ４８．２７ ４７．８０ ６．０４ ０．１４５ －０．４７ －０．０１０ ６．５１ ０．１５６

犅犉狉犺犱 ４３．５８ ４８．６９ ５５．２４ １１．６６ ０．２６８ ６．５５ ０．１３５ １．１２ ０．０２６

　　表５显示：社区融合度（犅犉狉犺犱）户籍居民高出农

民工２６．８％，高出非农外来工１３．５％；３个因子中，社

区参与因子差异最大，户籍居民高出农民工１０４％，高

出非农外来工５３．５％；社区认同户籍居民高出农民工

１４．４％，高出非农外来工５．９％；社区交往户籍居民高

出农民工１４．５％，和非农外来工持平。

四、３个群体城市社区融合

差异的原因

　　３个群体是以“农业－非农”和“外来－本地”两

个变量状况进行区分，３个群体城市社区融合结构的

差异，除了“农业－非农”和“外来－本地”的因素外，

还有很多具体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依附着户口的性

质。但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还是有必要进行深入分

析。影响３个群体城市社区融合的因素不外乎３个

层面：一是只与社区关联的变量因素，如社区环境；二

是只与群体关联的变量因素，包括个人经济地位、年

龄、文化程度等；三是与社区和群体都关联的变量因

素，包括户籍身份、社区居住年限、社区公共福利和权

益。在此，分别就３类因素来考察其对３个群体城市

社区融合３个因子的影响。

社区认同包括社区满足感和社区归属感两个层

面，社区环境主要影响３个群体的社区满足感。很多

研究都揭示，社区环境优美、社区生活便利可极大提

高社区居民的满足感［１０］。本课题的统计检验显示，

社区环境因素对３个群体（农民工、非农外来工、户籍

居民）城市社区满足感的解释方差分别为１３．６％、

１４．４％和１２．８％。社区环境是影响３个群体城市社

区满足感的主要因素，并且社区环境对３个群体城市

社区满足感的方差解释百分比相近。另外，社区环境

可能对社区归属感以及社区交往和社区参与存在影

响，但相对于社区满足感，这些方面的影响要少得多。

个人经济地位是３个群体的重要特征变量。从

现有文献以及本课题的调查来看，农民工的个人经济

地位远远低于户籍居民和非农外来工。但个人经济

地位对其社区认同和社区交往的影响有限。正如前

面分析所示，个人经济地位提升难以向社区互动、社

区情感、社区心理传导。帕森斯和哈贝马斯的ＡＧＩＬ

模式对此也有所说明。帕森斯的ＡＧＩＬ模式中“经济

（Ａ）”和“社区（Ｉ）”位于对角线。哈贝马斯重构ＡＧＩＬ

模式后，按纵横两个方向把４个子系统划归为两种机

制：生活世界（文化和社区）和体制（经济和政治），以

及两个领域：公共领域（政治和社区）和私人领域（经

济和文化）；在这一划分中，政治和社区共属于公共领

域、文化与社区共属于生活世界，政治、文化与社区都

具有直接关联，而经济则缺少直接关联。经济与社区

缺少直接联系，个人经济地位提升难以向个人的社区

情感和社区心理传导。

年龄和文化程度也是３个群体的特征变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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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最低（本科及以

上／大专／高中／初中及以下：８．２／１４．９／４１．６／３５．３），

非农外来工文化程度最高（本科及以上／大专／高中／

初中及以下：３０．９／３５．０／２６．２／７．８），户籍居民文化程

度总体水平稍低于非农外来工（本科及以上／大专／高

中／初中及以下：３３．１／２１．７／２６．２／１９．０）。户籍居民

平均年龄最高（均值为４１．３），非农外来工的平均年龄

最低（均值为２９．６），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居中（均值为

３１．６）。文化程度和年龄作为３个群体的区分变量，

对３个群体城市社区融合的３个因子肯定存在作用，

但其作用非常复杂。如年龄较高的户籍居民可能对

社区具有更强的归属感，相反年龄较高的农民工则更

难以对城市社区具有归属感；对于户籍居民来说，中

老年可能具有更多的社区交往；而对于农民工则年轻

人具有更多的社区交往。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可能

社区交往和社区参与的水平相对高；但对于户籍居民

和非农外来工则可能文化程度高其非社区交往和参

与水平高，而社区交往和参与水平低，等等。所以年

龄和文化程度对３个群体城市社区融合的影响要分

情况仔细研究，这项工作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

身份是３个群体区分的标志变量。与身份相关

联的有地位、责任、利益、权利。居民具有城市街道户

籍身份，把自己看着是城市社区主人；农民工既没有

城市街道户籍也没有非农户口，其具有强烈的过客心

理；非农外来工没有城市街道户籍身份但其具有非农

业户口，其“主人－过客”心理程度居中。城市社区主

人更容易对社区产生认同、归属和依恋心理。因此，

从归属感层面来看，“户籍居民＞非农外来工＞农民

工”。“主人－过客”心理也体现一种责任，社区参与

也与社区责任意识关联，而责任意识又关联着“主人

－过客”心理；因此，农民工的过客心理也导致其城市

社区参与水平低。身份对社区交往的影响也值得仔

细研究。人际互动理论揭示，从交往的频率来看，层

内交往高于层间交往。作为情感型的社区交往，虽然

以个人经济地位为标准的利益分层可能难以传导至

社区的情感型交往之上，但作为情感基础的身份分层

肯定会对社区交往产生更明显的作用。现实实践中，

农民工城市社区交往的主要对象是老乡和同寝室的

工友，即绝大多数限于农民工之间。

“社区居住年限”也是３个群体的特征变量，常

识告诉我们户籍居民的社区居住年限将远远高于农

民工和非农外来工（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非农外来

工／户籍居民社区居住年限分别为：３．８７／４．５０／

１５．１１）。对于户籍居民，一般来说，随着社区居住时

间的增加，个人会增加社区的认同和依恋，进而增加

社区归属感。现有研究也证实社区居住时间可以增

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１１］。但从原则上来讲，“社区

居住年限”增长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只对把社区看做

是其家园的“主人心理”的户籍居民，而对非农外来

工和农民工的作用还有待验证。另外，社区居住年

限长，社区熟人更多，原则上讲，对３个群体的社区

交往都会具有促进作用；社区居住年限长对社区更

了解也会促进其关心和参与社区事务。但是这些作

用都有待进一步检验。

现阶段，不同群体的城市社区公共利益和权益还

与社区身份挂钩，因此不同群体的社区认同、社区交

往和社区参与可能都与社区公共利益的分享关联。

从社区参与来看，公共利益和权益是社区参与的动

力。社区建设是营造温馨的家园，情感的投入和获取

是社区参与的主要动力。社区公共利益不同于个人

利益，其也是一种群体的情感，至少社区公共利益是

培育社区情感的基础；因此，社区公共利益对社区参

与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作为培育社区情感的社区公

共利益也应该对社区认同和社区交往产生一定影响。

上述从３个层面分析影响３个群体城市社区融

合差异的原因，有些分析进行了相应的检验，如社区

环境对３个群体城市社区满足感的影响，但多数变量

的影响只是从原理上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都有待进

一步检验。现实的情况可能比上述分析要复杂得多。

上述的原因分析也能解释大多数的调查数据。如３

个群体社区认同都具有相对较高分值且差异较少，对

此的解释是３个群体面临共同体的社区环境，且社区

环境是影响社区满足感的主要因素。再如户籍居民

社区参与分值远远高于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高于农

民工１倍以上），其原因是社区公共利益是影响社区

参与的主要因素，而社区公共利益又与户籍身份挂

钩。也有些解释并不十分满意。如３个群体的社区

交往，从表３数据来看，农民工城市社区交往值为４１．

７６，低于户籍居民（均值为４７．８０），符合相关解释；但

非农外来工（均值为４８．２７）和户籍居民持平。这表明

社区交往的影响因素绝非只是简单的户籍身份能说

明的。３个群体的社区交往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如不同群体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到底对其社区

交往产生怎样的影响；学历、年龄、身份在不同群体中

的作用是否不一样，其作用是否存在交互性，等等。

五、主要结论

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选择３个方面１２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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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农民工、非农外来工、户籍居民城市社区融合结

构，运用因子分析验证３因子结构的合理性。之后，

借助因子系数计算３个群体社区融合３个因子得

分，以及立足３个因子得分合成３个群体城市社区

融合情况。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１．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具有一定的社区融合度

和城市社区认同。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虽然城市社

区融合度和城市社区认同都没有达到５０分值，但都

接近５０分值；因此，相对而言，他们的社区融合度和

社区认同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低。其中的原因可能

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民工、非农外来工原来居住的农

村社区条件要好，对城市社区满意度评价相对较高。

２．农民工、非农外来工城市社区参与很低，与户

籍居民相比具有很大差异。农民工、非农外来工城

市社区参与度低可能与其没有城市户籍，因此，没有

参与社区事务的政治权利和没有参与社区公共利益

的动力相关。因此，要提高农民工、非农外来工的城

市社区参与度，最关键的措施是要消除户籍差异，实

现平等的公民权和共享的社区公共利益。

３．农民工、非农外来工、户籍居民３个群体城市社

区交往水平都相对偏低。在社区交往上，户籍居民和

非农外来工相差不多，同时３个群体的社区交往值都

较低。三个群体城市社区交往水平低说明城市社区作

为居民的家园、温馨港湾建设还有很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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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霍　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７０）

　　摘　要：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对于促进农村社会进步、增加农民人均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基于我

国农村１９８３—２０１２年相关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协整分析、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公

共物品供给的收入效应。结果显示，农村基建、科技、教育和医疗等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

正相关，即上述公共物品供给每增加１％将分别引致农民纯收入增长０．０９％、０．１２％、０．１３％和０．６２％。在长期中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纯收入增长之间存在唯一的均衡关系。同时，在短期中科技、教育和医疗等公共物品均

能有效带动农民纯收入增长，且贡献度维持在２０％左右的水平，农村基建供给的收入效应还不显著，亟待做出调整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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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农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普遍

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展开，农村公共物品供

给水平的提升调动了农村地区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

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３３．６元上

升至９８９２元，年均增长率达１２．９１％，增长幅度比较

明显。不过总体上看，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和效率依然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

公路与校舍规模、科技经费和医保覆盖率等方面存在

城乡供给差异，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公共物品

的供需缺口比较明显。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

关键战略机遇期，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此外，

学术界关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大多以供给模

式及供给瓶颈等为研究视角，很少涉及影响效应等方

面的研究，因此本文选取收入效应为研究切入点，并

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协整检验和短期动态分析等方法

来对这一主题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丰富理论研究成果

并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外有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经济学家庇古［１］，他从公共物品税收融资的角度分

析了供给问题并认为我们从公共物品供给中所得到

的收益必须能够弥补由于税收融资所造成的消费者

行为扭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最优公共物品供给。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２］对公共物品的概念做出了界定同时指

出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同于私人物品，它需要政府在



这一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并能够为社会提供出最优

水平的公共物品供给。Ｔｉｅｂｏｕｔ
［３］发现当税率、禀赋

及偏好水平既定时存在公共物品的均衡最优供给水

平。与此相反，Ｎｅｃｈｙｂａ
［４］强调即使不存在给定的

税率、行为人禀赋及偏好水平，经济社会中也会存在

一个均衡的最优公共物品供给水平。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５］，

Ｋａｐｌｏｗ
［６］和Ｂｒｕｃｅ

［７］等学者从供给制度设计和供给

绩效的视角探究了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问题，指出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必须充分合理考量税收扭曲损失

和无谓损失并在此基础上综合确定公共物品最优供

给水平和模式。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８］和Ｌａｆｆｅｎｔ

［９］还研究了信

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认为需要设

计出一种社会机制使人们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偏好

和愿望从而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Ｈａｎｕｓｈ

ｅｋ
［１０］和 Ａｕｚｅ

［１１］探究了公共物品的其他供给方式，

经过理论推理认为实行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制可能

是一种更好的供给模式。Ｋａｈｎｅｍａｎ和Ｓｍｉｔｈ
［１２］采

用实验研究的分析方法证明了当面临公共物品供给

时不是每个人都倾向于“搭便车”，现实社会中总会

存在一些人愿意为公共物品的生产或供给作出贡

献。Ｃｒｏｓｏｎ
［１３］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证明了在具有

异质性特征的人群中采用劝告性贡献方法来进行公

共物品生产或供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ＥＣ．Ｓａ

ｖａｓ
［１４］认为，为了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需打

破政府机构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并建立起私人

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为整个

社会生产或供给出高质量的公共物品。

（二）国内文献

与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比，我国学者在这

一领域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不过，学者们从不同的研

究视角得出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在公共物品的供

给方面，李书民［１５］、王国华［１６］、张秀生［１７］和江时

强［１８］采用描述性分析法探讨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公共物品投资和

供给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且两者呈正相关，

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投入规模、效率和模式设计

等方面的缺陷减缓了农民增收的步伐。官爱兰［１９］

通过构建ＶＡＲ模型，并结合协整和格兰杰检验以

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法实证研究了农民人均

纯收入与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教育和医疗卫生

支出之间的长期关系，得出固定资产、教育和医疗卫

生等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够在长期中显著提升农民人

均纯收入水平，但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刘朝

春［２０］发现农业税的取消使部分农村地区的公共物

品供给陷入困境，无法形成对广大农民的有效供给，

有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蒋月亮［２１］使用陕西省农

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农户

需求偏好以及支付意愿，说明农户对生活性公共物

品的偏好和支付意愿要高于生产性公共物品。童

辉［２２］认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总量不足、城

乡失衡和主体权责不明等不利现状，需通过发展集

体经济来予以解决。关慧［２３］对比分析了美日韩在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财政政策，并以此为借鉴

提出了改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的相关举

措。供给模式方面，冯海波［２４］回顾了建国以来农村

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变迁，并从财政约束的视角探

讨了软约束、紧约束和约束法制化条件下农村公共

物品供给问题，引出了优化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机制的种种良策。邓蒙芝［２５］采用农村地区调研数

据分析了政府供给、村庄自我供给以及政府和村庄

联合供给模式的决定因素和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地

区差距的影响，指出村庄规模、收入水平和非农经济

活动活跃程度是以上三种供给模式的重要影响因

素，同时政府供给模式趋向缩小地区间供给差距，而

村庄自我供给以及联合供给模式则具有扩大区域供

给差距的倾向。供给效率方面，刘天军［２６］、罗兴

佐［２７］分别选取陕西省和重庆市相关数据实证分析

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并且

供需缺口、价格水平、人均 ＧＤＰ、人口规模、财政分

权度和供给政策等均是影响供给效率的重要因素。

乐为［２８］指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无效率与农民

负担沉重长期共存，并具有不断加剧的趋势。

由此来看，先验研究大多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

式和效率为研究落脚点，较少进行分类别的农村公共

物品供给的收入效应考察。据此，本文拟从实证研究

的视角分类别的考察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

收入增长的长短期静态和动态关系，全面探究农村公

共物品供给和农民收入方面的发展态势和相互关系，

以期为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

给、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保持国民经济稳中向好

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政策建议方面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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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

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一）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的较快发展，各国城乡二元化结

构趋势日趋明显，由此导致城乡公共物品供给质量

和效率被进一步拉大，严重制约了各国农村地区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社会

经济实现了全面发展，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稳步上升，

公共物品供给能力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城乡间在

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种类以及模式等方面的差距被

逐步拉大。图１显示了１９８０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农

支出规模及支农支出占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财政

支农支出始终保持着稳步递增的走势，从１９８０年的

１５０亿元增长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３７９９亿元，复合增长率

达１４．６８％，财政支农占比在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３年的

３０余年间基本上维持在１０％左右的水平，为发展农

村地区公共物品供给提供了保障（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图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年我国财政总支出、

支农支出规模及其占比图

具体来讲，我国农村教育、医疗和社会救助等公

共物品存在不同程度的供给短缺。２０１１年我国农

村普小人均教育事业性费用达４７６４．６５元，比全国

和城市水平分别低４．１％和１２％；２０１０年我国农村

地区医疗覆盖率为１５．５６％，远远低于城市９０．０８％

的医疗保险覆盖率；２０１２年我国农村社会救助金额

仅为城市同期水平的４１．９％，救助标准是城市的

５２．２％。此外，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还存在诸如

部分公共物品供给过剩、“搭便车”现象严重等问题，

这主要在于基层追逐“政绩工程”和部分农村居民的

懒惰思想。

（二）农村居民收入发展态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

得到了充分释放，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日益改善，各项

事业扎实推进，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从

１９８０年的１９１．３元增长至２０１４年的９８９２元，期间

实现年均实际增长率７．２１％，增长势头显著。此外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始终保持着以工资性纯收

入和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为主，财产性纯收入和转移

性纯收入为辅的收入结构特征，１９９３年我国农村居

民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性纯收入、财产性纯收入

和转移性纯收入比重分别为 ２１．１％、７３．６％、

０．７６％和４．５１％，前两部分合计占比达９０％以上，

截止至２０１３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上述四

部分占比分别达到 ４５．２％、４２．６％、３．２９％ 和

８．８％，结构特征维持不变但内部结构不断优化、日

渐合理（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图２显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人均纯

收入的总体走势，从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自改革开放初期始终保持着递增

的态势，但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还

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一点可以从收入比趋势线走势

看出，１９８０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４７７．６元，是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２．５倍，而

在２００９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比更是达到了峰值的３．３３倍，２０１４

年这一比值回落至２．９２，可见总体上我国存在着明

显的城乡收入差距，尽管近几年有缩小的趋势，但要

实现合理收入差异还需很长的路要走。

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筛选和处理

从宏观意义上讲，农村公共物品大体上可以划

分为三大类，即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科技水平、农村

教育以及医疗卫生状况，鉴于此本文以农村居民纯

收入（犚犈犞）为被解释变量，同时选取我国１９８３－

２０１２年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支出（犐犖犞）、科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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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犇）、教育（犈犇犝）和医疗卫生（犕犈犇）支出作为模

型解释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全面考量农村公共物品

供给的收入效应。以上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

卫生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为了

消除时序变量中可能的异方差性，本文分别使用上

述变量的对数形式。

图３和图４显示了变量取对数前后的趋势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点：首先，解释与被解

释变量在长短期中的走势基本一致，变量间的正相

关性显著，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次，

模型变量经过对数操作基本消除了异方差性，总体

态势进一步优化。

图３　模型变量时序趋势　　　　　　　　　　　　　　　　　　图４对数处理后的模型变量时序趋势

　　（二）实证分析

１．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是考察被解释变量和多个解释变量间数量关系和相

关程度的有效工具，其一般形式为：

犢＝犆１犡１＋犆２犡２＋…＋犆狆犡狆＋犆０＋δ （１）

其中犢 表示模型被解释变量，犡１…犡狆 指代解

释变量，犆１…犆狆 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从中能

够看出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数量关系和相

关程度，犆０ 和δ分别代表回归模型的常数项和随机

误差项。据此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探究我国农村

公共物品供给所产生的收入效应，本文试图针对这

一问题构建如下形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Ｌｎ犚犈犞＝α０＋α１Ｌｎ犐犖犞＋α２Ｌｎ犚犇＋α３Ｌｎ犈犇犝

＋α４Ｌｎ犕犈犇＋ε （２）

其中，变量Ｌｎ犚犈犞 为模型被解释变量即农村

居民纯收入，解释变量Ｌｎ犐犖犞、Ｌｎ犚犇、Ｌｎ犈犇犝 和

Ｌｎ犕犈犇分别表示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科研、

教育以及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α０ 为多元回归模型

常数项，α１…α４ 代表各解释变量的系数，ε指代本回

归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在上述多元回归模型构建的基础上，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６软件对模型方程（２）进行ＯＬＳ估计可得到

如公式（３）所示的回归分析结果：

　　　　　Ｌｎ犚犈犞＝２．１２＋０．０９Ｌｎ犐犖犞＋０．１２Ｌｎ犚犇＋０．１３Ｌｎ犈犇犝＋０．６２Ｌｎ犕犈犇＋ε （３）

（０．２５６０２）（０．０６２２９） （０．０８７２２） （０．１３５０８） （０．１１９２０２）

［８．２８６４８７］［１．５６４２１５］ ［１．４２７６６７］［１．０２８８８８］ ［５．２４２１０８］

犚２＝０．９９３８８１，犇犠＝１．６２，犉＝１０１５．１２４，犘犉＝０．００００

　　依照以上回归结果来看，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１）从回归模型评价指标方面来讲，方程 犚２ ＝

０．９９３８８１，大于拟合标准临界值０．９８，同时犉值为

１０１５．１２４，相应概率为０．０００，表明该多元回归模

型的整体拟合效果非常好，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中

农村各项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间的相

互关系。（２）多元回归模型的犇犠 值为１．６２，这表

明多元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此

外回归方程下方的标准差均比较小，犜 值也大于其

临界值水平，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多元回归系数具有

稳定性和可靠性。（３）从模型变量间数量关系和相

关程度的角度来讲，方程（３）显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

变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农村地区基础

设施、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每增加１％，分别

带动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０．０９％、０．１２％、０．１３％

和０．６２％。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具有

显著的收入递增效应。

图５显示了多元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从

中我们能够更为直观地看出被解释变量的观测值序

列与拟合值序列的长期走势基本一致，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该模型的现实解释力比较强，能够较完整

地反映实际情况。

１１１　第４期　　　　　　　　　　　　　　霍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图５　多元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整体拟合程度

２．Ｊｏｈａｎｓａｎ协整检验分析。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与诸如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科教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供给之间存在着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共物品供给增加将引致农民纯

收入增长不同百分比，这仅仅是从数量和相关程度的

角度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收入递增效应。

为了更进一步地考量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

长期收入效应，本文引入Ｊｏｈａｎｓａｎ协整检验法以实

现这一目的。进行Ｊｏｈａｎｓａｎ协整检验分析前需明

确检验的滞后阶数和模型变量的平稳性。依据ＡＩＣ

和ＳＣ信息准则最小的原则，本文选择最优滞后阶

数为１。同时，为了防止虚协整，我们将显著性水平

控制在５％对上述模型变量进行ＡＤＦ平稳性检验。

结果见表１。可以看出，模型原时序变量在５％水平

下的临界值均小于其 ＡＤＦ检验值，由此接受原假

设即认为模型时序变量存在单位根，具有不平稳性。

同时，一阶差分形式的模型时序变量的 ＡＤＦ检验

值小于其在５％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了检验原假

设，通过了ＡＤＦ平稳性检验。

表１　模型变量的ＡＤＦ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 ＡＤＦ检验值 ５％水平下的临界值 结论

Ｌｎ犚犈犞 （犆，犜，１） －０．８９０８６９ －２．９８１０３８ 不平稳

Ｄ（Ｌｎ犚犈犞） （犆，犜，０） －３．３９７５３６ －２．９７６２６３ 平稳

Ｌｎ犐犖犞 （犆，犜，１） －０．８５５５３６ －２．９６７７６７ 不平稳

犇（Ｌｎ犐犖犞） （犆，犜，０） －３．１９９０６９ －２．９７１８５３ 平稳

Ｌｎ犚犇 （犆，犜，１） －１．１４２０６８ －２．５６７８３７ 不平稳

犇（Ｌｎ犚犇） （犆，犜，０） －３．４１８１８０ －２．８７１６２９ 平稳

Ｌｎ犈犇犝 （犆，犜，１） １．６４２３９３ －２．９８６２２５ 不平稳

犇（Ｌｎ犈犇犝） （犆，犜，０） －５．１３３４８５ －２．６９１６２７ 平稳

Ｌｎ犕犈犇 （犆，犜，１） －１．４９３０４９ －２．１２７８１９ 不平稳

犇（Ｌｎ犕犈犇） （犆，犜，０） －４．２０７８１１ －１．８８７３５２ 平稳

　　注：检验类型中的犆、犜、犓分别表示单位根平稳性检验中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犇表示原序列对数的一阶差

分形式

　　公式（４）和表２显示了Ｊｏｈａｎｓａｎ协整检验结

果。我们发现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农村地区各项公共

物品供给之间存在着唯一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从

影响程度上来看，我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支出的收

入增长效应最大，支出每增加１％将引起农村居民

纯收入增长０．８８％，科技、基建和教育支出所产生

的收入效应依次为０．３４％、０．２４％和０．２３％；此外，

公式（４）中犜犚犈犖犇项代表方程因变量的长期趋势

项，其系数为正，这说明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纯收入在

长期中是保持递增态势的，并且将按０．１８８％的比重

逐年上升，由此我们得出了与前面多元回归模型分

析相一致的研究结论。

Ｌｎ犚犈犞狋＝２．５２＋０．２４Ｌｎ犐犖犞狋＋０．３４ＬＮ犚犇狋＋

０．２３Ｌｎ犈犇犝狋＋０．８８Ｌｎ犕犈犇狋＋０．１８８＠犜犚犈犖犇 （４）

表２　Ｊｏｈａｎｓａｎ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数 迹统计量 ５％临界值 犘值 最大特征值 ５％临界值 犘值

０个 １０５．０９８ ６９．８１８９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３２７９ ３３．８７６９ ０．０００７

最多１个 ３７．７６２０ ４７．８５６１ ０．１２４５ １７．８２９７ ２７．５８４３ ０．２２１７

　　３．动态分析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采用脉冲响

应、方差分解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法探究我国农村

公共物品供给与居民纯收入之间在短期内的动态关

系，以期进一步完善本研究内容。

图６和图７显示了短期中农村基建、科教医疗

支出变动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冲击后的脉冲响应和方

差分解，期数设定为１０期。从脉冲响应图中我们得

知，除Ｌｎ犐犖犞外，其余公共物品供给波动在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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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将形成对Ｌｎ犚犈犞的正向冲击，冲击响应态势基

本遵循即期上升、中期峰值、末期平稳缓和的特征，

响应强度保持在０．１％的范围内，出现以上现象说

明与其他公共物品供给相比，我国农村基建供给的

短期收入增长效应还不明显，亟待做出调整以期在

长期中充分发挥其收入增长潜力。

图６　农村教育和科技供给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脉冲响应

图７　农村医疗和基建供给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脉冲响应

　　方差分解图８和图９显示了Ｌｎ犈犇犝、Ｌｎ犚犇、

Ｌｎ犕犈犇和Ｌｎ犐犖犞 对Ｌｎ犚犈犞 的贡献度。本研究

发现教育和科技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度较

大，始终保持在２０％以上的水平，其中教育的贡献

度更是达到了约４２％的峰值；医疗和基建的贡献度

在期内一直保持递增态势，水平基本维持在２０％以

下，由此说明我国农村医疗和基建方面的供给能力

和规模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以更好地促进农村地区

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

图８　农村教育和科技供给方差分解

图９　农村医疗和基建供给方差分解

　　如表３中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结果所示，我国农

村居民纯收入与农村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之

间存在短期因果关系，即农村科教医疗等公共物品

供给的增加将在短期内引起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

３１１　第４期　　　　　　　　　　　　　　霍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长，但农村基建供给没有成为居民纯收入增加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这一方面说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

实现农村地区收入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

一方面显示我国农村基建领域的公共物品供给在规

模和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亟待各部

门做出规划和调整。

表３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观测值 犉统计量 犘值

Ｌｎ犐犖犞ｄｏｅｓｎｏｔＧｒａｎｇｅｒＣａｕｓｅＬｎ犚犈犞 ２９ ３．３０４２８ ０．３０６１

Ｌｎ犚犇ｄｏｅｓｎｏｔＧｒａｎｇｅｒＣａｕｓｅＬｎ犚犈犞 ２９ ０．２９９０７ ０．０４３９

Ｌｎ犈犇犝ｄｏｅｓｎｏｔＧｒａｎｇｅｒＣａｕｓｅＬｎ犚犈犞 ２９ １．６２９７１ ０．０２１３

ＬｎＭ犈犇ｄｏｅｓｎｏｔＧｒａｎｇｅｒＣａｕｓｅＬｎ犚犈犞 ２９ １．３０８４２ ０．０２６３

四、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的现状及收入效应研究得出了以下几点研究结论：

１．根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可知，我国

农村基建和科教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供给与地区农

民纯收入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程度从

高至低依次为医疗卫生、教育、科技和基建，数值分

别为０．６２、０．１３、０．１２和０．０９。

２．Ｊｏｈａｎｓａｎ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长期中我国农

村基建、科技、教育和医疗等公共物品供给具有显著

的收入递增效应，供给每增加１％将引起农民纯收

入分别增长０．２４％、０．３４％、０．２３％和０．８８％。

３．动态分析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结果说明在短

期中农村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能够在

不同程度上形成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正向冲击和贡

献，但我们仍然看到农村基建供给的收入增长效应

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和释放，亟待相关部门做出进一

步规划和布署，以期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

收入增长机制。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拟提出如下几点政策

建议：

１．鉴于我国财政支农比重逐年下降的客观事

实，我国农村各级政府应加大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

力度，提高对基建、科教文卫等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

规模和效率，促进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质

量、科学技术以及医疗卫生等方面实现稳步发展，带

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２．不断调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农村公共物

品供给模式，吸引私营经济进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领域，与公有制提供主体展开良性竞争，营造良好的

市场氛围，避免一切以“政绩工程”为缘由的公共物

品供应行为，优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提高农村

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３．依照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我国农村各级政府

应重点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造学校、高速公

路、水坝以及电网等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公共项

目，丰富公共物品供给种类，释放收入增长效应，提

高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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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种业企业是种业发展的主体和组成细胞，我国种业企业总体上表现为“多、小、散”的发展格局，种业企

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打造全球育种研发平台、塑造种子价值营销体系是国际领袖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通用做法。

构建我国种业企业包含上游研发价值链、下游客户价值链在内的种业价值链系统是做强我国种业发展的关键。选

择“精品种子”进行研发与生产、打造过硬的种子育种研发平台、建立种子价值营销体系、推行精细化服务、加强种

子认证制度建设与知识产权保护是培育我国种业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促进我国种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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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种子产业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是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与根

本。种业是由一群生产种子产品的公司组成，种业

企业是种业发展的主体及其组成细胞。自国务院８

号文颁布以来，我国种业企业从２０１０年底的８７００

家，减少到２０１３年底５９４９家，减少２７５１家，减幅

为３１．６％
［１］。种业企业数量的大幅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２０１１年农业部颁布实施的《农作物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大大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阻止

新的弱小企业诞生，一批经营许可证到期的弱小企

业也因达不到许可要求被迫退出种业；持续４年的

种子执法年活动清理了一批无经营活动的企业，处

罚注销一批违法企业。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种业大约落后近

２０年
［２］。主要表现在：我国种业发展整合程度低，

缺乏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龙头企业；种业企业发展表

现为“多、散、小”格局，很难拥有自己的专有品种和

建立相对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与分销渠道。目前，

我国种业企业大多缺乏核心竞争力，全球种子市场

正在被孟山都、先正达、杜邦等跨国公司所垄断，对

我国种质资源、种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了严

重威胁。因此，认真研究国际种业领袖企业成功经

验，借新修订《种子法》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实施之际，

帮助我国种业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是促进我国种

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来源

在阐述种业企业核心竞争力之前，有必要从理

论上弄清楚企业核心竞争力来源。资源是企业所拥

有的资产、技术、技能和能力的总和，种业企业资源

是种业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源泉。企业竞争优势是

指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优势，企

业依赖并利用这种优势，使其可以获取更多或超过

其行业正常回报的收益。企业超额利润的产生过程

如图１所示。



图１　企业利润的产生过程

　　企业资源观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或一组资源

所组成的集合，每种资源都有各自多种不同的用途。

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及其组

合。外部的市场机会与市场结构对企业的竞争优势

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并不起决定性的因素。

由于企业所处环境及背景不同，企业拥有的资源也

各不相同，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就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及其差异程度，即

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异质资源；竞争优势持

续性来源于资源及其资源组合的不可模仿性；异质

资源的获取与管理主要来自于企业家及其团队的学

习［３］。同时，资源基础论认为各种资源具有多种用

途，可以用于多种产品的生产，其中又以货币资金用

途为最为广泛。

企业的经营决策就是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组合

并确定其特定用途，且这种投资决策一旦实施就很难

改变或不可还原，从这点上理解企业投资具有不可逆

性。因此，在任何一个关键的时点上，企业都会拥有

基于以前资源配置基础上进行决策后所带来的资源

储备，这种资源储备将会极大地影响、限制企业下一

步的企业经营决策。例如，拥有１００亿元货币资金的

企业几乎可以随时涉足任何产业或行业，进行任何产

品的生产，但它一旦将这１００亿元资金用来购买了天

然气生产所需要的设备及原料后，它就只可能从事特

定的天然气生产及其产品加工，短期内很难退出天然

气生产与产品加工，而从事其他不相关产品的生产与

加工。尽管如此，一般企业仍然热衷于资源的早期开

发利用，因为资源的早期开发可以增加了资源的专用

性，也有可能提高资源产出效率及资源的价值。如果

企业决策得当，上面那家只能从事天然气生产与产品

加工的企业也许会从天然气生产与产品加工中赚回

１００个亿。

美国潘罗斯等其他学者认为，资源基础论的研究

几乎都将企业独特异质资源的获取指向了企业对各

种知识学习和能力的提高。Ｂａｒｎｅｙ则认为作为竞争

优势源泉的资源应当具备以下５个条件：（１）资源在

生产过程中具有价值；（２）资源在使用过程中数量是

稀缺的；（３）在使用过程中该资源功能与作用不能完

全被其它资源所模仿；（４）在生产过程中该资源也不

能被其它资源所替代；（５）同时，该资源也不能被企

业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所获取［４］。

企业竞争优势根本来源于企业的特殊资源，这种

特殊资源会持续给企业带来经济租金。在企业追求

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暂时没有获得经济租金的企业肯

定会寻求模仿优势企业，众多企业的模仿其结果则是

企业行为趋同，原来能获取的经济租金消散。因此，

企业竞争优势及经济租金的存在充分说明优势企业

的特殊资源一定会被其它企业追随与模仿。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后发现至少有三大因素可以阻

碍企业之间的互相模仿。

１．企业之间的模仿成本。企业之间的模仿行为

存在一定的成本，模仿成本主要包括时间成本、机会

成本、人力成本和资金成本等。如果企业之间的模

仿行为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与

效果，那么若在这段时间内，企业完全可能因为市场

等环境的变化而使企业优势资源丧失价值，企业付

出了较大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使企业原有的模

仿行为毫无意义。在这样情况下，很多企业就会选

择放弃模仿行为。即使企业之间的模仿时间较短，

这段时间内企业的优势资源也不会丧失价值，企业

之间的模仿行为也会耗费大量的资金成本，且资金

成本的消耗量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企业之间这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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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行为为其带来的收益不足于补偿所花费的资金成

本，企业也会逐渐放弃模仿行为。

２．企业获取经济租金与竞争优势因果关系含

糊。一般来讲，企业面临的市场、技术、政策等环境

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企业的生产、技术

创新、销售等日常活动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而企业

获取的经济租金和竞争优势是企业所有以上活动综

合作用的结果，对于某些企业的生产、技术创新、销

售等行为即使是专业技术、专业管理研究人员，有时

候也很难说出各项活动综合作用与经济租金和竞争

优势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对于一些劣势企业即模

仿者来讲，更会不知该模仿什么，或不该模仿什么。

另外，劣势企业对优势企业的研究观察是需要花费

时间与成本费用的，劣势企业研究观察得越仔细、越

全面，其研究观察花费时间与成本费用就越高，即使

能够通过模仿获得少量的经济租金或竞争优势，也

可能被研究观察成本费用所抵消。

３．企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性。企业可能早期因为

管理者的远见或者其它偶然因素，拥有某种资源从

而占据某种竞争优势，但这种资源或竞争优势的价

值在事前或当时并不被大家所认知，也不会有企业

当时就会去模仿。只是后来环境发生变化，并向有

利于企业发展的方向日渐明朗，而原来拥有的某种

资源的价值日渐显露出来，并被大家所认知，这个时

候优势企业成为其它企业追逐的对象。然而，由于

时过境迁，其它企业这个时候再也不可能或无法获

得当时的那种资源，或者再也不可能以当时那么低

的成本获得那种资源，这个时候拥有那种资源的企

业则可稳定地获得经济租金或竞争优势［５］。

二、国际领袖种业企业———杜邦

先锋案例研究

　　杜邦先锋１９２６年成立，种子业务遍及全球９０个

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近７２亿美元，市场份额全球占

比１６．７％，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大玉米种子公司。杜邦

先锋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持续发展的背后是近８０

年的种业研发积淀以及不断摸索形成的价值营销体

系，其核心竞争力形成框架如图２所示
［６］。

图２　杜邦先锋种业核心竞争力构建框架

　　（一）打造全球育种平台

杜邦先锋能成为全球种业巨头，其强大的全球研

发平台最为关键。杜邦先锋种业研发具备全球化视

野，在全球建有规模最大的玉米种质资源库，覆盖

６０％的玉米种质资源，近４０００名科学家在全球１１０

多个育种站为其从事品种选育等研发工作。同时，无

论是在研发投入方面，还是在研究成果的取得上，杜

邦先锋均处于世界玉米种业前列，其具体情况如图

３、图４所示。

图３　杜邦先锋公司在农业领域的

研发投入占农业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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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杜邦先锋公司在农业领域

研发投入与其他国际巨头比较

在育种技术上，杜邦先锋站在了世界的巅峰。在

过去，杜邦先锋公司是最早一批商业化运用杂交育种

技术；１９５０运用电子数据处理系统测试农作物产量；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超越迪卡白遗传公司成为美国玉米

种业龙头；１９８９年建立生物技术小组探索生物育种

技术、１９９０年首次应用冬季培养技术，１９９９年被杜邦

收购实现强强联合。目前，杜邦先锋公司以独创的快

速玉米技术、ＳＰＴ技术（全新的杂交种子生产技术体

系）等核心育种技术搭建了完善的先锋育种技术平

台；在育种周期和育种精度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塑造杜邦先锋价值营销体系

在种业产业发展中，研发至关重要但并不是唯

一。种子品牌的打造、相关的营销服务、后续的技术

保障亦具有较高的权重。杜邦先锋的成功除了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研发平台，还在于其深入农户的价值

营销体系。杜邦先锋价值营销体系主要体现在杜邦

先锋种子品牌的塑造和精细化服务上，即杜邦先锋

不仅卖种子，更卖服务。

一般来讲，价值营销的核心在于打造品牌，种业

领域也是如此。在北美地区，杜邦先锋主打抗虫系

列和抗旱系列玉米种子品牌，其中抗虫系列涵盖８

个主要子品牌，涉及单抗、多抗以及耐除草剂等性

能；且不同品种的优势特性鲜明。在所有的细分目

标市场，杜邦先锋种子品牌均有所切入。在品牌覆

盖的广度和深度上，杜邦先锋均有较好的表现［６］。

三、种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构成

前文已阐述了企业核心竞争力来源及其核心竞

争力主要特性。这一部分笔者结合企业价值链理论

来探讨种业企业核心竞争力及其构成特点。第一个

提出价值链思想的学者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教

授。价值链是描述顾客价值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可以

导致一个最终产品或服务活动而形成的。企业是为

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活动”的集合

体。企业每项生产经营活动都是为其创造价值的经

济活动，企业所有的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的生产

经营活动，便构成了创造企业价值的一个动态过程，

即价值链。种业企业价值链包含三层含义：

１．企业各项互不相同的活动之间都有密切联

系，如种业企业原种供应的计划性、及时性和协调一

致性与种业生产有密切联系。

２．企业价值链上的每项活动都会给企业带来有

形无形的价值，例如种子推广价值链，如果推广人员

能够密切注农户所需种子或做好种植售后服务，就

可以提高种业企业信誉，从而给种业企业带来无形

价值。

３．种业企业价值链不仅包括企业内部活动，而

且还包括企业外部活动，如与上游的供应商之间关

系，与下游的顾客之间联系等等［７］。

实际上，种业企业自身价值链仅仅是规模更大

的种业企业价值链系统的一部分，还应包含种业企

业供应价值链、分销价值链、客户价值链及其种业企

业外部价值链。种业企业上游企业价值链、下游企

业价值链和客户价值链等一并构成种业企业价值链

系统。国际领袖种业企业孟山都种业农资价值链构

成如图５所示
［８］。

在实际工作中，种业企业价值链找出主要上游

供应商（原种研发单位）及主要下游顾客（农户）做出

价值、成本与利润分析，为企业最后决定良好的并

购、外包、与供应商及顾客联盟合作等策略提供服

务。实质上，种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来源于种

业企业价值链上的诸多环节及其他们之间有机组

合。由于上游的品种研发，下游的市场推广、价值营

销服务环节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具有价值，在使用过

程中数量稀缺的，其功能与作用又不能完全被其它

资源所模仿或所替代，因此我国种业企业价值链中

的上游种子研发、下游种子营销服务尤为重要，是我

国种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构成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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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孟山都种业农资价值链

四、我国种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一）“精品种子”短缺是我国种业结构性过剩的

新常态

准确定位为我国种业发展提供方向性保障。如

图６所示，从玉米种子的供需格局来看，行业供求过

剩似乎是常态。而即使在行业长期过剩的背景下，玉

米种子价格却呈现持续的上涨。真正驱动种子价格

整体上涨的是具有市场影响力的“精品种子”，其以高

出芽率、耐密、多抗、高产的优质特性战胜了行业过

剩。行业供需过剩并不是影响过去以及未来行业景

气的关键因素，也不是压制行业估值的主要因素。

“精品种子”以及其背后的优质企业才是种业的焦点。

图６　中国玉米种子长期处于供大于求

２００１年郑单９５８开始推广，以耐密高产的优势

一跃成为中国玉米种业的巨星品种，当时玉米种业

供大于求。２００４年先玉３３５问世，凭借高出苗率高

产稳产的优异特性，成为继郑单９５８之后中国玉米

种业的又一传奇品种；而我国玉米种业依然供求过

剩。郑单９５８、先玉３３５销售及发展情况说明我国

玉米种业，“精品种子”及其背后的优质企业才是主

角，如图７所示。

图７　郑单９５８和先玉３３５玉米国内种植面积

（二）打造过硬的种子研发平台

从上面的理论分析及国际案例分析可以看出，

种业企业竞争实际上是企业价值链系统的竞争，包

含上游的种子研发、中间的种子生产、包装、下游的

营销及其服务。国外领袖企业由于都是“农资一体

化”“农机一体化”种业企业，企业资金实力雄厚，仅

杜邦先锋在全球建有规模最大的玉米种质资源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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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多个育种站，掌握全球６０％的玉米种质资源，近

４０００名科学家参与育种研发工作。而我国种业企

业众多，表现为“多、小、散”，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之前８

７００家，目前有５９４９家，绝大多数企业由于势力单

薄，无法开展育种科研工作，只能依赖科研院所进

行。由于“科技与生产两张皮”，公益性科研院所和

高等院校与所办种业公司“事企不分”，“育种资源人

才向企业有序流动难”。就我国种业企业品种获取

可以从以下５个方面来着手：

１．借鉴国际经验，打造企业自己的研发团队，这

样企业才能在育种方向、企业发展方向上拥有自主

权。我国个别企业如登海种业、隆平高科等领袖型

企业有具有这样的实力，也在探讨建立自己团队的

模式与路径。

２．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与有能力的科研院所结

成利益共同体。企业不仅要依靠自身研发人员，还

要与各地科研院所、大学、公司等机构建立合作关

系，借新“种子法”和“国七条”颁布之机，吸引部分科

研人员实质性的进入企业工作，加大研究创新力度，

发挥协同效应，分散技术风险。

３．有实力的企业可以探讨并购、整合有关的科

研院所，尤其是民营的科研院所。与企业依靠内部

资本积累发展相比较，企业通过并购、整合等方式

做大、做强企业，促进种业发展具有更强的推动力。

实质上，种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种业企业并购史。

我国种业整合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种业企业、种业发

展育繁推一体化，其特点是以研究为先导，品种为基

础，拥有自己研制又符合市场需要的新品种。

４．建立种子品种权交易市场。包括基于大数据

背景的种子发现、询价、评估、交易等。

５．种子托管中心建设。品种审定、品种权登记、

品种权变更、过户登记、品种权认证以及品种权信

托、品种权质押服务和品种权交易等可以委托种子

托管中心来经营与管理。

（三）建立价值营销体系，推行精细化服务

要想使“精品种子”迅速获得市场认并快速形成

大面积推广，打造建立价值营销体系，推行精细化服

务尤为关键。国际种业领袖企业与我国种业界推崇

的“育、繁、推一体化”种业公司相比，前者凭借后续

的深化服务打通了种业公司与农户之间的“最后一

公里”。在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种业企业价值营

销体系应体现在对顾客无微不至的精细化、精准化

服务上，并使这种精细化服务贯穿于种子生产与使

用的一生，涵盖种子销售－播种指导－田间管理指

导———收获指导－作物销售等环节。其各个环节的

具体指导服务系统包括如下：

１．农户种子购销选择系统。依据当地自然资源

条件及历史生产状况，为农户品种选择方案。

２．农户种植计划支持系统。依据国际、国内市

场需求、生产状况，帮助农户制定种植计划。

３．农户生产种植及田间管理计划。企业根据每

个地区的土壤和气候状况，为农户推荐选择适合本

地的生产种植及田间管理方案。

４．农户除草、杀虫、灌水、施肥等配套服务支持。

５．农户技术跟踪服务。通过企业在各个地区建

立的强大的历史数据支持为农户提供施肥、除草剂、

农药、灌溉等跟踪建议和动态服务。

６．农户农机服务。农机服务贯穿于农业生产的

全过程，这种农业租赁服务涉及到从播种开始，到收

获、晾晒、上市交易结束，期间包括除草、杀虫、灌水、

施肥等诸多环节。

７．农户网上交易与核算服务。公司利用资金优

势和信息优势建立农户交易与核算系统，农户足不

出户，可以实现交易与核算。

８．农户小额融资服务。利用公司资金优势和信

息优势，直接为农户提供短期、小额融资服务，可以

等到收获后给于扣除；或介绍谋求国家种业发展基

金、种子科技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结构支持，为生

产种植提供融资、担保、保险等服务。

９．农户政策辅导服务。在我国扶持农业发展的

政策多种多样，也极其复杂。企业可以分类给于符

合政策的农户给于指导与帮助，使其能享受到惠农

政策的照顾。

１０．建立企业农户信息服务移动网站和移动终

端平台。

在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应适时

建立自己的农户信息服务移动网站和移动终端服务

平台，通过移动网站可以给客户提供最新的当地作

物管理指南以及农产品价格信息和分析，在播种以

及作物生长每个阶段根据农户个人实际田间和气候

情况提供计算工具量化指导意见；并全程提供作物

下游需求方面的信息情况并提供作物销售方面的指

导意见；此外还通过移动终端实现通过本地公司团

队定制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技术指导服务。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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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管理服务系统是集上述所有服务于一体的农

户信息服务移动网站和移动终端平台；农户只需要

输入自己种植农田相关的实测数据，农户信息服务

系统就可以将现场数据转化为具有建设性的、可操

作性的信息服务资料。

（四）加强种子认证制度建设与知识产权保护

新育成的农作物品种其商业价值都有其生命周

期，在大田推广不久后就会出现混杂或退化现象。

为了保持农作物品种原有的特征、特性，发挥其持续

增产作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早已纷纷建立起自己

的种子认证制度。近百年来，发达国家的种子认证

实践已证明了种子认证对推动品种创新种、促进农

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种子认证也成为种子

质量控制和产品营销的主要手段之一。种子认证连

同种子立法、种子检验、品种保护构筑了种业发展宏

观管理的核心与基础。

目前，我国种业企业发展表现为“多、小、散”，侵

权、制假贩假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地扰乱市场秩序，

影响了品种权企业产品销售及积极性。可以通过宣

传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完善监督管

理机制，优化整体执法环境等手段加以解决［９］。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即将实施新修订的《种子法》，也为

我国建立种子认证制度提供了契机与保证。本次

《种子法》修订的核心是鼓励品种创新，加大了打假

力度，为鼓励品种创新建立了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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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ｓｅｅｄ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ｈｅｖａｌｕｅ

ｏｆｔｈｅｓｅｅｄ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ｅｅｄ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ｉｓ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ｓｅ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Ｃｈｉｎａ＇ｓｓｅ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ｗａ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ｅｅｄｓ，ｓｅ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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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安徽省２１个产粮大县４０３个种粮大户的问卷调查，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序次Ｌｏｇｉｔ

模型检验种粮大户的风险感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在检验结果的基础上建立解释结构模型（ＩＳＭ）探究各因素对农

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培训频率、重大亏损经历和家庭务农人口对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盈利动机强度、政策鼓励、家庭成员态度、农田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规模经营经验、市场风险应

对能力、当期盈利对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农田基础设施、过往亏损经历、当期盈利和技术培

训频率是影响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的浅层因素，市场风险应对策略、盈利动机和规模经营年限是中层因素，而政

策鼓励、家庭成员态度和家庭务农人口则是深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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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劳动

力向城镇转移趋势的进一步深化，土地流转及农地

规模化进程日益加快，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日益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生力军。截至

２０１４年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流转面积达到

４．０３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３０．４％
［１］，全

国经营面积在５０亩以上的农户数超过３４１万户。

另据安徽省农业委员会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４年底，安

徽省５０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有４２２８３户，经营规模

１０７２．３万亩。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安徽省１００亩以上

种粮大户从７９５３户增加到２７１７１户，增加了２．４

倍，种粮面积从１６１万亩，增加到９７８．１万亩，增加

了５．１倍。在规模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课题组实

地走访了安徽省２１个产粮大县、４０３户种粮大户，

在与当地种粮大户的交流中明显感受到他们对规模

经营的热情，２６９户农户仍然希望扩大经营规模，占

受访农户６６．７５％，尽管种粮大户已经不像生计小

农那样追求风险规避［２］，但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２０１４年，２９６户大户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占

７３．４５％；２６２户农户无法及时售粮，占６５．０１％；计

算补贴后，依然亏损的大户有１００户，占２４．８１％；

考虑资产折旧后，亏损农户达到１２５户，占３１．０２％。

种粮大户因专用性资产投入较大和单一的收入结构

使其风险相比小农户明显加大。种粮大户的经营状

况影响其家庭生计［３］，生产亏损很容易导致家庭资

金链断裂，甚至可能衍生出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现阶段农业保险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等事后

风险管理手段不完善的情况下，加强事前风险管理，

提高农户风险认知［４］显得特别重要。那么，目前种

粮大户的风险感知水平如何？风险感知水平受哪些

因素影响？各因素对农户风险感知水平的作用机制

如何？值得探讨和研究。

本文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以安徽省种

粮大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建立多元排序选择模型

（Ｌｏｇｉｔ）检验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因素，在



检验结果的基础上建立解释结构模型（犐犛犕）探究各

因素对农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机制，就如何帮助

种粮大户识别风险，加强风险管理，促进主产区适度

规模经营良性发展提出建议。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主体的行为受到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

１．行为态度（犃犜犜犐）。行为态度是指种粮大户

对规模经营行为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ＭｃＧｕｉｒｅ认

为主体的行为态度包括行为目的和行为情感两个部

分［５］。种粮大户的行为目的就是其从事农业生产的

目的，行为情感取决于主体对经营前景的总体预期。

２．主观规范（犛犖）。杨志武、钟甫宁的研究表明

农户行为容易受到与之关系密切的其他主体行为的

影响［６］，这些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同行以及家庭成

员，他们的行为称作主观规范。在本文中，影响农户

风险感知水平的主观规范包括：当地政府对于规模

经营鼓励力度；周围同行对规模经营的态度；家庭成

员对规模经营的态度。

３．知觉行为控制（犘犅犆）。知觉行为控制指在

风险事件发生后行为主体可以控制的程度。罗小锋

基于湖北省５５６户农户的调查发现完善的农田基础

设施建设可有效抵抗自然灾害，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可以衡量种粮大户控制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７］；曹

建民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技术培训可以极大刺激

农户提高技术水平的意愿，降低技术风险，参加技术

培训频率可以衡量种粮大户控制技术风险的能

力［８］。此外，本文认为市场风险应对策略、农户规模

经营资历应当作为衡量风险管控能力的另外两个重

要指标被放入模型中。

４．其他因素：经验行为（犉犅）、组织（犗犚犌犃）、个

性特征（犛犈犔犉）。计划行为理论是一个开放模型，

为了使得模型更加严密，必须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

种粮大户风险感知行为的因素。Ｓｍｉｔｈ的研究实证

了主体的经验行为会使其产生心理波动而影响实际

行为［９］。本文认为过往的亏损经历和当期的盈利可

能诱使种粮大户产生心理波动，进而影响其风险感

知行为；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

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组织内部各行为主体的

协同效率；栾敬东等的研究从实证角度证实产业链

各主体相互孤立是导致当前农业风险管理低效率的

原因［１０］。本文认为产业组织化程度影响种粮大户

的风险感知行为，而产业组织化程度由种粮大户的

产业组织形式和加入合作组织的数量体现。此外，

必须将种粮大户的个性特征，包括家庭投入农业生

产的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自然资源禀赋作为控制变

量放入模型之中。

（二）研究假说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文构建如图１所示的理

论模型。

图１　种粮大户经营风险感知行为理论模型

由理论模型得出如下研究假说：

ＨＬ１：对规模经营的行为态度影响农户的风险

感知水平，盈利动机越强、对经营前景的预期越好，

风险感知等级越低。

ＨＬ２：主观规范影响农户的风险感知水平，政府

对规模经营的鼓励、周围同行和家庭成员对规模经

营的积极态度会降低农户的风险感知等级。

ＨＬ３：行为控制影响农户的风险感知水平，基础

设施完善程度、规模经营资历、技术培训频率、市场

风险应对能力负向影响农户的风险感知等级。

ＨＬ４：经验行为影响农户的风险感知水平，过往

重大亏损经历提高农户感知风险等级；当期盈利降

低农户的风险感知等级。

ＨＬ５：组织化程度影响农户的风险感知水平，参

加合作社降低农户感知风险等级。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和７、８月两

次对安徽省经营规模在５０亩以上的种粮大户以座

谈方式进行的实地调研，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在

安徽省５６个产粮大县中选取２１个县，每个县选取

２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１５个左右规模不等的样

本。其中，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分别选取１０、１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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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两次调研分别获取有效样本２３９、１６４个，合计

４０３个。调研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将经营规模分为

５０～２００亩，２００～５００亩，５００亩以上三个组别，三

个规模组分别获取有效样本１３５、１２３、１４５个。样本

的户均耕地规模７８８．７２亩，最大规模为３２０００亩

（样本中有３个万亩以上的农户），农户的平均年龄

４６岁，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户有１７０户，占

４２．１８％；样本农户平均粮食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为

８２．７７％。

淮河以北地区包括宿州、淮北、阜阳、亳州、蚌埠

５市，该地区属于华北平原的南端，以玉米小麦连作

和大豆小麦连作为主，其中，将玉米－小麦作为种植

茬口（或之一）的农户有１９４户，把大豆－小麦作为

种植茬口（或之一）的农户有８１户，此外，薯类是安

徽省淮河以北地区较为重要的粮食作物；江淮之间

和沿江地区的种粮大户以稻麦（油菜）连作为主，其

中把稻麦作为主要种植茬口的农户有１１７户。

（二）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犢 为种粮大户的风险感知

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低、较低、一般、较高、高５个级

别，根据理论基础和假说模型设置如下解释变量：

犡１ 盈利动机强度；犡２ 对规模经营前景预期；犡３ 地

方政府对规模经营的态度；犡４ 周围同行对规模经营

的态度；犡５ 家庭成员对规模经营的态度；犡６ 农田基

础设施完善程度；犡７ 从事５０亩以上规模经营年限；

犡８ 参加技术培训频率；犡９ 市场风险应对策略；犡１０

是否经历过重大亏损；犡１１２０１４年生产净收益；犡１２

是否参加合作社；犡１３土地经营规模；犡１４家庭务农人

口；犡１５地形，具体见表１。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Ｙ ０＝低；１＝较低；２＝一般；３＝较高；４＝很高 ２．５４ １．１４ ４ ０

犃犜犜犐
犡１ ０＝生活方式；１＝维持生计；２＝追求盈利 １．６ ０．７３ ２ ０

犡２ ０＝不好；１＝一般；２＝很好 １．６７ ０．６３ ２ ０

犛犖

犡３
０＝尊重农民意愿，不干涉；１＝适当鼓励；２＝积极推进

规模化
１．３８ ０．７５ ２ ０

犡４ ０＝消极；１＝中立；２＝积极 １．３１ ０．７１ ２ ０

犡５ ０＝消极；１＝中立；２＝积极 １．２４ ０．９ ２ ０

犘犅犆

犡６
０＝不完善；１＝较完善；２＝很完善，基本达到高标准农

田要求
０．７ ０．７ ２ ０

犡７ 单位：年 ４．８７ ３．２７ ２０ １

犡８ 单位：次／年 ３．５８ ３．２６ ２４ ０

犡９
０＝无法应对；１＝有条件暂时储存或加工后销售；２＝

有门路保障正常销售
０．４９ ０．６７ ２ ０

犉犅
犡１０ ０＝否；１＝是 ０．５９ ０．４９ １ ０

犡１１ 单位：元／亩 ３８５．６４ ７１１．７９ ２１１５．４８ －１０４７．４４

犗犚犌犃 犡１２ ０＝否；１＝是 ０．７４ ０．４４ １ ０

犛犈犔犉

犡１３ 单位：亩 ７８８．７２ １９５５．９３ ３２０００ ５０

犡１４ 单位：人 ２．６１ １．２ ７ １

犡１５ ０＝平原；１＝丘陵 ０．２６ ０．４４ １ ０

　　１．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存在差异。种粮大户

风险感知水平（犢）样本均值为２．５４。其中，风险感

知程度很高的农户９３户，占２３．０８％；风险感知程

度较高的农户１２０户，占２９．７８％；另有１９０户农户

感知风险程度一般或没有感知到经营风险，占

４７．１４％。可见，种粮大户的风险感知水平存在显著

的个体差异，有接近一半的农户没有明确的风险意

识。随着规模的增大，种粮大户感知风险等级在提

高。在２００亩以下的规模组中，感知风险等级较高

和很高的农户共计 ５８ 户，占该组农户总数的

４２．９６％；在２００～５００亩的规模组中，感知风险等级

较高和很高的农户共计６７户，占该组农户总数的

５４．４７％；在５００亩以上规模组中，感知风险等级较

高和很高的农户共计８８户，占该组农户总数的

６０．７％。

２．种粮大户盈利动机强烈、规模经营前景预期

看好。以盈利作为规模经营首要目的农户３０２户，

占７４．９４％；对规模经营前景充满信心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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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７户，占７６．１８％。

３．政府、同行、家庭成员积极推动规模化。２１９

户农户表示当地政府积极推动规模化进程，占

５４．３４％，仅６７户农户表示当地政府能做到完全尊

重农民的规模经营意愿，占１６．６３％；周围同行和家

庭成员对规模经营态度积极，认为周围同行对规模

经营持积极态度的有２３５户，占５８．３１％，持消极态

度的仅１１２户，占２７．７９％；认为家庭成员对规模经

营持积极态度的有２２１户，占５４．８４％，持消极态度

的有１２６户，占３１．２７％。

４．农户对各类风险控制力总体较弱。１７９户大

户认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占４４．４２％，认为

农田基础设施基本达到高标准农田要求的仅５７户，

占１４．１４％。资金投入大、土地经营权不稳定、缺少

外部支持都是造成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可能因

素；种粮大户的规模经营资历较浅，２８４户农户５０

亩以上经营经验不超过５年，占７０．４７％，５０亩以上

经营经验超过８年的仅５２户，占１２．９％，农户从小

规模分散经营向大规模经营转变时间尚短，甚至有

农户此前完全没有务农经验，由此产生的技术和管

理上的不适应增加经营风险；种粮大户平均受训次

数达每年３．５８次，说明种粮大户追求技术进步的积

极性总体较高，方差大表明种粮大户对待技术培训

的态度差异显著；在市场行情不好时，２４６户大户没

有应对行为，占６１．０４％，１１７户表示有条件暂时储

存或加工后销售，占２９．０３％，表示有门路保证销售

的仅４０户，占９．９３％，农户对市场风险控制力较

弱。

５．种粮大户经济效益差异大。在规模化进程中

经历过重大亏损的受访者有２３８户，占样本总量的

５９．０６％；种粮大户的经济效益差距很大，１００户农

户２０１４年亏损，占２４．８１％，每亩盈利超过１０００元

的有５０户，占１２．４％。

６．合作组织不能履行职责。参加合作社的大户

２９７户，占７３．７％，然而，由合作组织统一提供生产

资料的农户仅９３户，占参社农户的３１．３１％；从产

品的去向来看，仅３０户由合作组织统一解决销路，

占参社农户的１０．１％；生产资料和产品销售均有组

织进行的仅１７户，占参社农户的５．７２％。因此，虽

然表面看来种粮大户组织化程度很高，但在实际生

产过程中大部分农户依然各自为政，规模化程度的

提高并没有伴随行业组织化程度的实际提高。

７．个性特征。户均务农人口２．６１人，说明种粮

大户并没有因为规模的提高显著增加自家劳动力投

入，夫妻式经营依然是最主要的经营模式；从耕地地

形来看，７４％为平原，２６％为丘陵。

三、计量分析

（一）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种粮大户感知风险的

程度，为非连续变量，故本文选取多元排序选择模

型，且本文假设随机效用项符合极值分布，之差符合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布，故选取序次Ｌｏｇｉｔ模型，其基本形式：

犢狀
＝犞狀＋ε狀 （１）

犞狀＝犡狀α （２）

实际观测到的是第狀个样本所选择的选项，即

离散的犢狀，但由于将离散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会带来

严重的异方差和不一致问题，所以将其转化为连续

变量犢狀
，犢狀

由确定项犞狀 和随机项ε狀 组成，犞狀 是

一系列影响因素犡狀 的函数，α为待估参数。犢狀 和

犢狀
对应关系如下：

犢狀＝０，如果：犢狀

≤犞０

犢狀＝１，如果：狏０＜犢狀

≤犞１

犢狀＝２，如果狏１＜犢狀

≤犞２

……

其中犞０、犞１、犞２……为阈值，确定了犢狀 和犢狀


的对应关系，阈值在估计系数时被一同估计。

本文采用具体的计量模型形式如下：

犚犻狊犽犻犼犽犿狀狆＝α＋β
犜犃犜犜犐犻＋γ

犜犛犖犼＋δ
犜犘犅犆犽＋

η
犜犉犅犿＋λ

犜犗犚犌犃狀＋σ
犜犛犈犔犉狆＋ε犻犼犽犿狀狆 （３）

犚犻狊犽犻犼犽犿狀狆＝０，如果：犛犆犃犚

犻犼犽犿狀狆≤狏０

犚犻狊犽犻犼犽犿狀狆＝１，如果：狏０＜犛犆犃犚

犻犼犽犿狀狆≤狏１

犚犻狊犽犻犼犽犿狀狆＝２，如果：狏１＜犛犆犃犚

犻犼犽犿狀狆≤狏２

犚犻狊犽犻犼犽犿狀狆＝３，如果：狏２＜犛犆犃犚

犻犼犽犿狀狆≤狏３

犚犻狊犽犻犼犽犿狀狆＝４，如果：犛犆犃犚

犻犼犽犿狀狆＞狏３

其中，犚犻狊犽犻犼犽犿狀狆表示种粮大户的风险感知等级，

犃犜犜犐犻、犛犖犼、犘犅犆犽、犉犅犿、犗犚犌犃狀、犛犈犔犉狆 分别表

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经验行为、产

业组织化程度、自身及家庭资源禀赋等解释变量，α、

β、γ、、δ、、λ、σ、犞０、犞１ 为待估参数。序次Ｌｏｇｉｔ模型

需要采取最大似然法对模型中的参数和阈值进行

估计。

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计算出的模型结果见表２：

６２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６卷



表２　种粮大户风险感知计量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Ｚ统计量

犃犜犜犐
犡１ －０．２３８ ０．１２９ －１．８４

Ｘ２ －０．１１５ ０．１５２ －０．７６

犛犖

犡３ －０．３５２ ０．１３ －２．７１

犡４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７ －１．１３

犡５ －０．２１１ ０．１２５ －１．６９

犘犅犆

犡６ －０．３３２ ０．１３３ －２．４９

犡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３ －３．２６

犡８ ０．１０５ ０．０３ ３．５

犡９ －０．２３３ ０．１３８ －１．６９

犉犅
犡１０ ０．８３６ ０．１９４ ４．３１

犡１１ －２．９８７Ｅ－０４１．７０Ｅ－０４ －１．７６

犗犚犌犃 犡１２ ０．１２４ ０．２２ ０．５６

犛犈犔犉

犡１３ １．２２Ｅ－０５４．４６Ｅ－０５ ０．２７

犡１４ ０．１３６ ０．０７９ １．７４

犡１５ －０．２４７ ０．２１７ －１．１４

犔狅犵犾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５４１．５９３

犖狌犿犫犲狉狅犳狅犫狊 ４０３

犔犚犮犺犻２（１５） ８８．９５

犘狉狅犫＞犮犺犻２ ０．０００

犘狊犲狌犱狅犚２ ０．０７６

　　计量模型结果分析：

模型总体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卡方检

验，说明模型的可信度高。

１．盈利动机强度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为负，结

果在１０％的水平上通过检验，与假说相符，说明农

户盈利动机越强，感知风险等级越低，盈利动机会使

得种粮大户忽视经营风险。

２．种粮大户感知风险等级容易受到政府和家庭

成员主观规范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政府对规模经营

的政策鼓励和家庭成员的积极态度降低农户的风险

感知等级，两组结果分别通过１％和１０％的显著性

检验，与假说相符，可能的原因是：政府的规模化支

持政策对种粮大户规模化经营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

性，表现为强主观规范，农户对于强主观规范容易产

生信任和顺从的心理，从而降低了对风险的感知水

平；周围同行的规模化态度也许更具专业导向性，但

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的态度才是影响主体感

知风险程度的关键因素。

３．建立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会显著降低大户的

感知风险水平，与假说相符；农户５０亩以上规模经

营年限对风险感知等级的影响为负，通过１％的显

著性检验，与假说相符；技术培训频率对感知风险水

平产生显著正向的影响，与假说不符。可能是因为

目前技术培训虽频繁开展，但以政府供给主导而非

农民需求主导的培训容易缺乏针对性，反而让种粮

大户感到迷茫和困惑，进而对技术使用产生担忧情

绪；农户对市场风险的应对能力强显著降低风险感

知等级，与假说相符，相比完全依赖市场的农户，产

后处理设施健全或销售渠道多样能够显著降低农户

的风险感知等级，而造成产后风险管控能力差异的

根本原因是农户家庭物质资本禀赋和社会资本禀赋

的差异。

４．经历过重大亏损的农户风险感知等级更高，

该结果通过１％的显著性检验，与假说相符；当期的

盈利水平则会显著降低农户的风险感知等级，该结

果通过１０％的显著性检验，同样符合假说。说明种

粮大户行为容易受到单次事件发生的影响，行为具

有短视性，这种短视行为使得农户容易受一时得失

的影响产生情绪波动，无法客观评判经营风险，可能

因此导致生产决策上的失误。

５．参加合作社对农户的风险感知等级没有显著

影响。原因在于虽然参加合作组织使得种粮大户突

破农村传统“三缘”①途径积累了更多的社会资本，

但现阶段许多合作社并没有真正履行职责，本文第

三部分的分析已经看出主动进入产业链，直接参与

农业生产的合作社少之又少，因此，合作社难以实质

影响农户对风险的感知等级。

６．家庭务农人口多能显著提高农户的风险感知

等级。原因在于，务农人口多说明家庭对农业收入

的依赖程度高，从而增加农户对风险的担忧；农户经

营规模的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虽

然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农户的风险感知等级随着规

模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但二者关系并不密切，大规

模农户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二）各因素对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机

制分析

本文选取解释结构模型（ＩＳＭ）分析各因素对种

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机制，解释结构模型是

用于分析复杂要素间关联结构的专门研究方法，其

原理在于能够利用系统因素之间已知的零乱关系，

揭示系统内部结构，具体操作为利用矩阵描述因素

间已知的关系，通过矩阵运算得出系统内部各因素

间的层次结构，由此提炼出各因素对目标变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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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机制。

在序次Ｌｏｇｉｔ模型中，对农户风险感知水平产

生显著影响的因子有：犡１、犡３、犡５、犡６、犡７、犡８、犡９、

犡１０、犡１１、犡１４，现以犛１、犛２、犛３、犛４、犛５、犛６、犛７、犛８、犛９、

犛１０表示，连同因变量犛一起共１１个变量构成系统

结构，由此可构造一个１１阶邻接矩阵犃，对于犃中

的元素犪犻犼若犛犻 与犛犼 有关，矩阵元素犪犻犼＝１；若犛犻

与犛犼无关，矩阵元素犪犻犼＝０。Ａ的可达矩阵 Ｍ 满

足下式：

犕＝（犃＋犐）狀＋１＝（犃＋犐）狀≠（犃＋犐）
狀－１≠（犃

＋犐）狀－２·狊≠犃＋犐 （４）

系统结构由下式获得

犔１＝ 犛犻｜犚（犛犻）∩犙（犛犻）＝犚（犛犻）；犻＝０，１，……｛ ｝８

（５）

式（５）中，犚（犛犻）表示因素犛犻 可达集合，犙（犛犻）

表示犛犻的先行集合。获得最高层因素犔１ 后，从可

达矩阵 Ｍ 中删除犔１ 得到矩阵 犕１，对 犕１ 通过式

（５）得到第二层因素犔２，同理，对矩阵犕１ 删除犔２ 后

通过式（５）得到第三层因素犔３，以此类推，最后使用

有向边连接各层因素，构成农户扩大规模意愿和意

愿强度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

由因素间的已知关系得到初始邻接矩阵Ａ，由

ｍａｔｌａｂ７．０计算出的可达矩阵犕。

犃＝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犕＝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对可达矩阵犕 按照式（５）求得因素的可达集合

犚（犛犻）、先行集合犙（犛犻）、二者交集犚（犛犻）∩犙（犛犻）

如下表所示：

表３　ＩＳＭ可达集合、先行集合及二者交集

犻 犚（犛犻） 犙（犛犻） 犚（犛犻）∩犙（犛犻）

０ ０
０，１，２，３，４，５，

６，７，８，９，１０
０

１ ０，１，８，９ １，２，３ １

２ ０，１，２，８，９ ２ ２

３ ０，１，３，８，９ ３ ３

４ ０，４ ４，７ ４

５ ０，５，６ ５，１０ ５

６ ０，６ ６，１０ ６

７ ０，４，７ ７ ７

８ ０，８ １，２，３，８ ８

９ ０，９ １，２，３，９ ９

１０ ０，５，６，１０ １０ １０

　　由表３可知，在先行集合犙（犛犻）中显示犛１、犛２、

犛３ 和犛８、犛９ 有着很强的直接联系，犛５、犛６ 和犛１０亦有

很强直接联系，而犛４ 又与犛７ 直接联系。因此，将

犛１、犛２、犛３、犛８、犛９ 集中在一起作为区域１；将犛５、犛６、

犛１０集中在一起作为区域２；将犛４、犛７ 集中在一起作

为区域３。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层级关

系，需要对可达矩阵进行层级分解，最顶层表示系统

的最终目标，往下各层分别表示是上一层的原因。

利用这种方法，可以科学地建立解释结构模型。层

级分解的方法是根据犚（犛犻）∩犙（犛犻）＝犚＝犚（犛犻）条

件来进行层级的抽取。犻＝０满足条件，这表示犛０

为该系统的最顶层，也就是系统的最终目标。在抽

出各单元格中的０元素，根据犚（犛犻）∩犙（犛犻）＝犚＝

犚（犛犻）条件，又得到犛４、犛６、犛８、犛９ 为该系统第二层

级。以此类推得到第三层级有犛１、犛５ 和犛７，第四层

级有犛２、犛３、犛１０。结合以上区域划分，得到了关系

图（见图２）。

通过式（７）可得第一阶段系统的最高层因素犔１

＝｛犛０｝，依次，犔２＝｛犛４，犛６，犛８，犛９｝，犔３＝｛犛１，犛５，

犛７｝，犔４＝｛犛２，犛３，犛１０｝，结合区域划分并使用有向

边连接各层因素得到图２所示的种粮大户扩大规模

意愿和意愿强度的层次结构。

影响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的浅层次因素有：

农田基础设施、过往亏损经历、当期盈利和技术培

训；中层次因素有：市场风险应对策略、盈利动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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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营年限；深层次因素有：政府政策鼓励、家庭 成员态度和家庭务农人口。

图２　各因素层次结构

　　以上结果表明：农户受盈利动机影响无法完全

客观评判风险，以至于单次盈亏经历造成农户的情

绪波动影响其风险感知水平，而政府政策导向和家

庭成员的情感导向则是其深层次原因；技术培训频

率影响风险感知水平，农户的规模经营经验尚浅，在

技术、管理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大规模生产需要，

因此容易对技术培训产生依赖，根本原因是农户的

家庭资源相对禀赋发生改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

产方式不再适用，农户迫切需要改变要素配置方式

以适应大规模生产，而改变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种粮大户风险感知等级总体处于中等偏上的水

平，风险感知等级个体差异较大，接近一半农户未明

确感知风险，风险感知等级与规模化程度呈正相关

但关系不密切。种粮大户的风险感知水平主要受到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经验行为、个性

特征的影响。其中，技术培训频率、重大亏损经历和

家庭务农人口对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盈利动机强度、政府政策鼓励、家庭成员态

度、农田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规模经营年限、市场风

险应对能力、当期盈利等因素对种粮大户风险感知

水平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影响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的浅层次因素有：

农田基础设施、过往亏损经历、当期盈利和技术培

训；中层次因素有：市场风险应对策略、盈利动机和

规模经营年限；深层次因素有：政府主观规范、家庭

主观规范和家庭务农人口。

（二）对策建议

本文就如何帮助大户识别风险、加强大户风险

管理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如下：

１．调整规模经营支持政策。调整、完善粮食主

产区促进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支持政策，纠正求快、

贪大的政策导向，各项奖补政策不能以经营规模作

为唯一标准，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支持政策设计中

应将大户经营风险因素纳入其中，鼓励适度规模经

营。由县区农业主管部门牵头，设立种粮大户经营

风险跟踪监测样本户，建立当地粮食规模化生产风

险评估与预警体系，提升种粮大户经营风险防范意

识和能力。

２．重视大户风险认知及风险管理的培训。种粮

大户盈利动机强无可厚非，但是一味追求利润而失

去对风险的客观评判是不明智的，农户应辩证地看

待收益与风险的关系，不能因一时的得失而盲目乐

观或悲观，基层部门应当定期有专人与种粮大户及

其家庭成员开展面对面交流，从心理层面帮助农户

正确识别规模经营风险。加强种粮大户风险意识及

风险管理的培训。对规模经营主体应当建立专门的

技术培训体系，培训应突出专业性和实用性，专业性

体现在有针对地进行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的引

进、示范、推广应用；实用性体现在引导农户结合自

身家庭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禀赋选择最优

的要素配置方式。充分发挥经验丰富大户的传、帮、

带效应，加强行业内部交流，共同促进风险管理。

３．帮助大户加强风险管理。进一步推进农田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重视

仓库、晒场、烘干等产后配套设施建设，促进产品销

售渠道多元化，提升种粮大户抵御自然灾害风险和

市场风险的能力。积极引导种粮大户建立农机合作

社、资金合作社、销售合作社等合作组织，建立合作

社监督机制保障其尽职尽责，真正实现种粮大户组

织化生产经营，降低融资成本和销售交易费用，提高

９２１　第４期　　　　　　　　　　　　　　江激宇等：种粮大户经营风险感知机理与实证检验



农户的社会资本，全面提高种粮大户抵御市场风险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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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有效开展对于推进林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湖

北、安徽、河南３省４县市的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情况进行调研，发现改革已取得积极成效，但在实践中也面临

诸多问题。当前，需通过扩大公益林林权改革试点，逐步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林权登记制度，推进担保体系建

设；加强和优化公共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林权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来持续深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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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自２００８年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推进，于２０１３年底基本确立了集体林业产权

制度。这一改革为盘活原有的“僵化型”林业资源和

构建健康有序的林业发展环境提供了先决条件，同

时也为实现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这一战略目标奠定了制度基础。然而，产权

制度的确立是前提条件，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

简称“深化林改”）诸如加强公共财政投入、完善融资

机制、强化社会化服务等后续配套改革则是激活林

业资源产权活力的关键。２０１５年中央１号文件明

确提出了要深化林改，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４日中央政治

局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生态文明建设被党中央前所未有的重视起来。

林改作为农村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和伟大实践，也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

的前提和保障。在集体林业产权改革之后，深化林

改工作目前进展如何，是否实现了“生态受保护、农

民得实惠”的目标，还面临怎样的问题和挑战？基于

这些困惑，课题组于２０１５年６－７月对湖北广水市、

安徽霍山县、河南方城县与叶县的深化林改工作展

开实地调研，调研方法以入户访谈为主，座谈和问卷

调查为辅，对象主要为普通林农、林业大户、合作社、

村干部、基层林业干部等。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反

思，拟对现阶段深化林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及存在

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并就进一步深化林改提出

相关建议。

一、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效

主体改革“明晰产权，确权发证”的完成是山林

资源向资本转换的前提条件，正如赫尔南多德索托

所说的：触摸资本的唯一方式就是建立一种所有权

制度［１］。而明确所有权归属只是改革的第一步，推

进林业投融资机制改革、优化公共财政投入等深化

改革则为实现林农增收、资源增长、生态良好及林区

和谐的最终目标保驾护航。从既有的研究来看，深

化林改之初存在农民收益不显著、政府服务体系不

完善及生态经济效益不明显等问题，比如潘武林［２］



认为深化林改的运行效率低下，改革效果不明显；何

得桂［３］认为当前林改处于不进则退的承上启下期，

进一步深化林改任重而道远。但任何制度改革都不

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此次实

地调研发现，目前深化林改成效已日益突出，呈现出

较好的实践效果。

（一）财产性收入增加，有效实现绿色就业

从经济学上看，产权实际上是资源稀缺条件下

人们使用资源的权利，或者说是人们使用资源的适

当规则［４］，其核心是利用产权的激励机制来使产权

拥有者获得利益。主体改革的完成标志着集体林业

产权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有效提高了林地价值

和农民投入林业生产的积极性。伴随着林地的不断

升值，林地流转的地租金额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对

于务工在外、抛荒山地的农民来说，其财产性收入得

到显著提高。以广水为例，２００１年十里镇林场流转

租金平均仅约０．４元／亩／年，到了２０１５年，本地立

地条件类似的林地流转租金已达到了每年３００元／

亩。林业在赋予农民财产性收益的同时，也有效吸

纳了乡村劳动力的就业，正如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说：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返乡农民实现“绿色就业”提供

条件和基础。调研发现，林业已成为农民就业的“稳

定器”和乡村社会稳定的“蓄水池”。随着林权流转

市场的开放，“农民下山、资本上山”成为当前林业经

营中常见的图景，村庄大量的闲置和弱势劳动力被

有效的利用起来。比如河南省方城县十里铺村某村

民承包林地２０００亩种植核桃树，每年吸纳村民就

业达到１００人左右，劳动主体均为在村庄留守的中

老年人。在地就业解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村庄老人的养老问题。在广水市

碾子湾村的调研中，有位曾经外出务工的老农目前

承包山林５００亩种植杉木，被问及为什么要回来承

包山林，他这样说到：“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外面工地

上的活已经干不动了，回到家里，还有林子，有个依

靠保障，有个盼头，林子是我的谁也拿不走。”在当前

农村养老和社会养老体制亟待完善的情况下，农民

通过山林解决自己养老问题，能够有效的保障乡村

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合作经营显公平，农民权益得到保障

朱冬亮曾经指出，因为社会排斥机制的存在，导

致林地承包经营权被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背离

了林改“耕者有其山”的目标［５］。这种情况的确存

在，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政策的逐步完善，

合作经营中更加注重利益的均衡，制度设定的目标

正在逐渐实现。调查发现，合作经营中通过山林入

股的方式较多，有效地彰显了公平正义。具体体现

在：一是发扬民主、公平估价。在山林入股合作经营

之前，如何实现公平估价成为保障农民利益的关键。

调研中发现当地农民充分发挥乡土智慧，采用独具

乡村特色的方式确保各家的山林得以公平估价。霍

山的诸佛庵镇小堰口村在２０１４年初成立了竹林合

作社，村民以竹林折价入股，推举１３个德高望重且

种植竹子经验丰富的老农民独立对竹子进行定价，

其中定价标准是根据竹子与交通要道的距离、竹子

所在的立地条件、竹子的品质三个标准分别进行评

分。竹子的价格最终通过综合１３个老农的定价来

决定，对于这样的评估方式村民们很是认可。二是

让利于民、均衡收益。在过去，林农大户一次性买断

林地剩余的承包期限，一次性付给农民流转资金，导

致的直接问题就是随着林业市场的火热，农民和大

户之间的利益差距越来越大，矛盾纠纷逐渐增多。

在此次随机选点的４个县１３个合作社当中，我们发

现以林地入股的模式占到１０个，其余３个因为承包

较早都是买断的。前者利益分配的模式一般是：林

地入股，按比分红，逐年增收。也就是说农民不仅每

月能拿到土地流转的租金，还能享受到未来林地升

值的收益。

（三）政府监管走向完善，社会化服务不断推进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和长

期的工程，缺乏服务力量的支撑，改革难以为继，政

府服务体系的完善则是当前深化林改成效的直接体

现。此次调研发现基层政府的监管服务卓有成效，

具体体现在：一是监督效用突出，有效避免“跑马圈

地”。一些工商业企业借助林改之名大量低价圈林

占地，致使大量农民失林失地［６］。基层政府为了避

免这类事件的发生，采取“保证金”的模式实行有效

监督。霍山县的观音岩村一半的山林为４个大公司

所流转经营，乡镇政府为了防止企业圈地荒山的情

况出现，要求每个入驻本地的企业向财政上交５０万

元保证金，每隔一年来验收，林木成活率在９５％以

上就退回一部分，连续三次验收通过，全部退回保证

金。在这种监督模式下，当地的４家企业未出现一

起圈地荒山的情况。二是财政激励效果显著，社会

化服务不断推进。２０１５年中央１号文件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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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帮助农民降

成本、控风险。调研中发现霍山县落实的较好，该县

一方面采取财政激励的方式鼓励发展林业合作社，

只要农村成立一个合作社，乡镇政府就提供５万元

的发展支持资金；另一方面从２０１３年起实行了森林

保险全覆盖，公益林由县林业局集中统一进行投保，

保费全部由财政补贴。２０１４年受病虫害、雪灾、火

灾以及风灾的影响，保险公司经过成立联合勘察小

组，抽样勘察后核定受灾面积按比例予以理赔，有效

降低了农民的损失。与此同时为解决林农的技术需

求，该县林业局专门成立了“竹产业局”，采取购买服

务与浙江农林大学建立起良好的技术合作关系，每

年定期邀请专家来县给林农们做讲座和技术培训。

（四）林下经济模式多样，生态经济效益显现

发展林下经济是实现兴林富民的重要抓手，国

务院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支持和推

进，如２０１２年８月２日出台的《关于加快林下经济

发展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２］４２号）；国家林业局

２０１３年出台的《全国集体林地林下经济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等。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５日公布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再一次明确提出要发展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森林

旅游等林产业。就目前调研的情形来看，林下经济

成效显著，发展势头迅猛。此次调研发现每位林地

承包者都在从事林下经济，模式多样并且收益可观。

总结起来主要有：（１）林药模式。方城县云山林果专

业合作社社长流转林地种植林果，目前经营核桃与

桃园２０００多亩，２０１１年开始种“裕丹参”，目前每亩

的收入在７５００元左右。（２）林畜模式。安徽霍山

县下符桥镇的某造林大户将承包的２００多亩退耕还

林地，发展林下养鸡，使原本清冷的树林变成年出栏

土鸡１万只的生态养殖场。（３）林菜模式。霍山县

诸佛庵镇小堰口村，整村发展“一竹三笋”，即发展以

毛竹材、春笋、鞭笋、冬笋为经营模式的林业经济，亩

年收入达到３万多元。（４）林游模式。主要包括森

林旅游和生态旅游等。河南平顶山叶县某合作社，

经营着千亩果林的同时发展林果的观光旅游和采

摘，有效提高了林果的附加价值。多样的经营模式

使林农在收获林地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保护了生态

环境，充分体现了习主席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这一理念。

二、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集体林改政策的不断推进和深化，集体林

业作为“沉睡的资产”被逐步唤醒，林业经济发展的

同时生态效益不断显现。当然，在深化改革的实践

中也暴露出一些实际问题和“难啃的硬骨头”。

（一）公益林市场化限制过严

加强公益林保护和管理对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我国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及后续配套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适应林

业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２００８年的１０号文件从政

策上支持公益林非木质的经营模式：对公益林，在不

破坏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可依法合理利用林地资源，

开发林下种养业，利用森林景观发展森林旅游业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生态林业市场，为实现公益

林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但在实践中，由于公益林在法律上不允许转让和抵

押，一方面造成因农民外出务工而导致的大量公益

林无法得到有效管护，对公益林生态效益的实现带

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因无法抵押而带来的资金经

营短缺问题降低了大户林农经营的积极性，从而使

得公益林经济效益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

制。此次访谈２０余名基层林业干部，发现约八成人

对公益林不得抵押的规定持质疑态度。访谈的２０

位林业大户中有九成认为当前公益林经营面临最大

的问题是无法通过林权抵押的形式获取融资，从而

满足不了林业经营规模扩大所带来的资金需求。期

间也听到了诸多怨言“同是林子，我这公益林怎么就

不能抵押。”可见，现有的相关法律制度对公益林权

能的约束对林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不利影

响。事实上，在不损害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全国包括

北京房山、浙江庆元等一些地方针对如何放活公益

林展开了积极探索。如北京房山区２０１４年开始公

益林抵押贷款的试点工作，将山区１０００多万亩公

益林作为资产流转和经营，以期在公益林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取得全面突破。但

是这些地方性的尝试因为缺乏现有法律制度的明确

支持而在推广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

（二）林权融资机制亟需完善

集体林权的抵押贷款（当前主要针对商品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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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产权改革和农村金融的双重创新，为满足当

前林业经营壮大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提供了重要途

径。已有研究表明商品林权抵押融资模式主要呈现

出贷款利率高、贷款期限短及贷款成本高等问

题［７，８］。此次调研发现已有的问题正在逐步破解，

但一些新的问题也需重视：一是林业专业合作社融

资难。林业专业合作社（后简称“合作社”）作为一种

新型森林经营组织模式，对于提高林业经营效率和

推动现代林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然而，在此次走

访的１３个合作社当中，没有一个合作社贷款成功。

原因首先在于合作社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

面临信贷约束，合作社申请注册门槛过低、财务制度

不健全等因素造成金融机构对抵押主体的不信任。

其次，合作社因受制于法律约束而无法通过林权进行

抵押融资。根据《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办法（试

行）》第九条规定：未经依法办理林权登记而取得林权

证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可见合作社

要办理林权抵押贷款的前提条件是需要以合作社为

物权主体进行林权登记，而现有的制度并没有赋予合

作社以林权主体资格。二是租用林地重新造林无法

发证。租用的林地无法获取权属凭证成为制约林业

发展的另一障碍，根据２００７年《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

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规定采取转包或出租方式对林

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原承包关系不变，受转包方

和承租方申请登记的应当不予登记。而事实上，出租

是林地流转过程中最常见的形式，所调查的１３个合

作社当中，林地流转方式全部都是租用，没有一户办

成了林权证。且租用林地一般的租期都是在１０年以

上，林农缺乏产权凭证融资，就极容易导致外来强势

资本垄断林业经营，将进一步弱化本土林农经营的能

力，这将不利于山区的脱贫致富和生态文明建设。

（三）林业公共财政供给不足

近些年国家财政对林业的投资逐年增加，取得

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就目

前调研的情况来看，林业的投资力度和策略有待进

一步增强与优化。具体体现在：第一，林下经济扶持

力度不足。如前文所述，目前林下经济虽已取得了

明显成效，然而从４个县市调研中发现，与林下经济

相关的扶持仍显不足。此次走访的１３个林业合作

社唯有从事林下种植中药材的２个合作社才有相关

补贴。诸多山区农民很疑惑：“为啥种田的就那么多

补贴，同样是地，林子经营咋就没补贴”。第二，林区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林业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外部

性，对集体林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发挥具有重

要作用。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先生就曾经指

出基础设施是工业化的“先行官”，当初亚洲四小龙

崛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交通运输和水电气、通讯

等基础设施得到显著改善［９］。在访谈的２０位林业

经营者当中，只有３位经营大户自修林道，绝大部分

仍无林道。广水市某村的一片林子在去年发生火

灾，因为远离市区，林区又没有道路，导致消防车到

了也无法救灾，最终山林尽毁。第三，林业技术服务

供给不足。４个县市调研发现只有霍山县的技术服

务支持做的比较到位，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而其

他３个县的技术服务都严重不足。在当前大量农村

资本回流，外出的劳力逐渐回乡务林的背景之下，缺

乏技术指导将直接影响资本效率最大化。广水市联

合村的某林业经营大户，２０１３年带着自己在外的创

业所得回乡租用荒山林地１０６８亩种植核桃，但因

为２０１４年干旱且自己对种植技术不甚了解，导致直

接损失７０多万元。访谈的４０户农户当中，九成的

农民表示“需要政府在技术服务方面有所指导和

支持”。

（四）林权矛盾纠纷亟待解决

当前深化林改过程中最棘手也亟需解决的便是

林权纠纷问题。此次抽调的４个县市当中，林权纠

纷时有发生。以广水市为例，２０１４年林地纠纷案件

达到１９６件，通过仲裁机构调节纠纷的有２９件，剩

下的１６７件纠纷还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从纠纷种

类来看，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林权纠纷占到八成左

右，这些未决的权属纠纷不仅威胁了乡土社会的治

理秩序，还制约了当前林业经营的发展。从调研情

况来看，纠纷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林权升值是纠纷出

现的导火索。在集体林改实施之前，普通农民认为

集体林地林木“根本不值钱”。在这种认识下，他们

即使知道村干部或者其他所谓的经营大户在开发村

集体的林地林木，大部分村民也不为所动。但随着

林地林木价值不断上涨，早期林地经营者大肆获利。

而此时获利方若不让利于民的话，会使矛盾一触即

发。比如广水市应山县关庙镇三合村发生的一起纠

纷，某村民２００５年以投标的方式承包山林９００亩，５

万元买断租期４０年。本村所有村民在合同上盖了

手印，该承包者也办理了林权证。２００９冬季两场大

火，山林承包者经林业部门许可砍伐出售获取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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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但此时村民认为村委会流转林场违法，要求要

回山场遭拒，之后村民开始行政诉讼，请求行政机关

撤销其林权证，至今纠纷未决。二是农民权利意识的

觉醒，过去纠纷矛盾依靠行政命令就可以得到有效解

决，并且村干部具备较高的权威，村民一般都听从调

解。但是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以及法制观念逐步

深入人心，农民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他们开始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的实施赋予了农民对村庄社区事务的参与和管理

权利，从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农民的博弈能力。

三、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的建议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日发布的中央１号文件《关于加

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指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当前，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的历史发展时期，深化林改也

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结合前文分析，可以看出

深化林改目前取得较大成效的同时也在实践中仍然

面临诸多的挑战和障碍。对此，为了更好地实现集

体林改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试图从以

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扩大公益林林权改革试点，逐步修订相关

法律法规

自２００８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推进后，我

国绝大部分的集体公益林同商品林一样也完成了产

权改革。但如前述，目前公益林市场仍存在生态保

护与林农利益间的矛盾，其背后原因除了生态效益

补偿较低外，公益林的产权残缺使其无法如商品林

一样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是另一诱因。为了更好地

实现公益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应从制

度的层面破解目前制约公益林抵押的“枷锁”，建议

修改公益林的相关法律制度，逐步赋予公益林更多

的权能。《森林法》是我国林业立法当中的根本大

法，但是当前森林法中的某些规定已不适应林业市

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对此建议修改《森林法》第十五

条，在不改变公益林性质的前提下，允许公益林转让

和抵押。与此同时，对《物权法》《担保法》《农村土地

承包法》《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办法》等相应法律

法规作出修正，扩大抵押物的范围，将公益林纳入到

抵押物的范畴。赋予公益林完整的产权，既是符合

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推动林区发展的重要驱

动力。公权力的适度“收”对于释放林区的发展活力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顶层制度设计的完善也将为

生态林的市场化经营扫清障碍。当然，从制度上赋

予生态林完整权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如何在

流转或者抵押的过程中不损害公益林本身的性质和

使命也是必须考虑的议题。这些可从公益林林权改

革试点上多下功夫，当前允许生态林流转抵押的改

革试点只局限于林业发达的东部省份，而事实上，国

家中部地区林业大县对于生态林入市的需求同样极

为迫切。建议进一步扩大目前改革试点范围，比如

中西部林业大省可以学习浙江和山东的经验，展开

实践探索，满足林业大户的生产发展需求。通过实

践探索的方式发现并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和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为促进公益林的健康

快速发展扫清障碍。

（二）完善林权登记制度，促进担保体系建设

林权抵押贷款是破解农村融资难、实现兴林富

民的重要举措，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林业现代化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为解决当前林权抵押融资的困

境，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１）赋予

合作社以物权主体地位。根据《森林法》第三条第二

款的规定：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

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政府予以

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可

见，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实行的是登记制度，

没有登记就无法确认物权人的主体资格地位。因此

我们认为，应从林权登记制度上对林权出资的合作

社予以确认，从而确立起合作社用益物权的主体资

格。（２）赋予租用林地的相应物权。租用林地的用

益物权受到限制的原因在于，若对租用林地发林权

证将可能会导致有人长期圈地、林权的过度集中甚

至不稳定等现象。但如果因此就收回租用林地的抵

押权无异于“因噎废食”，将严重制约林地的融资经

营，不利于山区的扶贫改革发展。建议在加强政府

监管的基础上完善林权登记制度，赋予租用林地的

相应物权。浙江省龙泉市提供了较好的典范，通过

赋予经营权这一债权一定的物权功能实现融资，在

遵守制度框架的体系内激活了产权资本。监管方

面，地方政府可采取收取保证金的模式，对租用林地

的经营情况予以监管，定期予以验收。（３）加强担保

体系建设。“什么时候林权证能跟房产证一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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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林农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市

场交易中的“经济人”考虑的是如何降低或者规避放

贷风险，出于逐利原则必然对林权抵押设置种种限

制。而林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外部性特征，因此地

方政府可加大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加强与林业产

业发展所匹配的各类形式多样、产权多元化的林业

贷款担保机构建设，如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互

助型的林业专业担保机构、创建林权担保基金，鼓励

建立政府主导的林权抵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等。

（三）加强和优化公共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

加大公共财政对林业、林区扶持力度，发挥公共

财政的杠杆效应和乘数效应，是推动国家实现绿色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林业是外部性极

强的产业，有必要建立公共财政为主、社会力量参与

的投入机制。（１）加强和优化公共财政投入。对于

前文提到过的林区基础设施建设、林下经济扶持和

林业技术服务等方面，地方政府政府可实行长期而

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首先，多方位多层次地筹集

财政支林资金、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等；其次，

提高各级政府在林业投入的比重，设立专项资金实

行项目申请制，以奖代补；最后，实行差别投入和统

筹扶持。加大公共财政对偏远山区的财政扶持，实

行差别对待，能有效地统筹城乡和东西发展。与此

同时公共财政对林业的支持发展要结合农村综合改

革扶贫开发等政策，实行资源整合，形成林业与林农

内生性的增长机制。（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借用

社会力量参与能够有效实现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率，具体可有以下几种参与方式。一是可加强林业

经营者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政府可依托公共财

政搭建高校与林农合作的平台和媒介，定期选派人

员前往高校学习先进技术或邀请高校科研人员前往

当地开办讲座现场指导。与此同时，可培养自己的

专业人才队伍服务本地林业发展。二是搭建山区和

企业、林农、政府的交易合作平台。比如对于公益林

补偿而言，可建立碳汇交易市场，坚持“谁受益，谁补

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引进社会力量参与林区

建设和服务。三是可以学习国外经验建立林业发展

基金，多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在林业基金的基础上成

立林业银行和林业风险投资基金，在吸纳社会力量

的同时为林区发展建设服务。公共财政问题是解决

“三林”问题的关键，更事关国家２０２０年全面小康社

会建设目标的实现，加大和优化公共财政供给的同

时，与社会力量合作对于国家生态治理和可持续性

发展意义重大。

（四）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林权纠纷解决机制

合理妥善解决林权纠纷是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和

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部分，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变革

中，农民无不在时代转承起合中起着关键作用。政

治家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

到：在现代化的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

角色，他不是革命的根源，就是稳定的根源［１０］。所

以化解农村的利益纠纷，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对现

代化的中国政治稳定意义重大。而新集体林改就是

从根本上化解纠纷的过程，但是这是一个历史的过

程，正如广水市十里办事处的某林业站长切身体会

“现在林权改革就是“梳辫子”的过程，只是有的辫子

能一下子梳过来，有的疙瘩一下子梳不过来，需要时

间慢慢消化”。纠纷的长期搁置会阻滞林业经营的

进一步发展，因此如何尽快破解这些纠纷是当务之

急。对此我们认为应当在坚持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

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纠纷。（１）摸清当前

林权纠纷的基本情况，进行分类处理。对于历史久

远的权属纠纷，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与双方当事人

协商，可通过合股分利或者合作经营的方式共享林

地开发的收益。对于民怨较深，重大复杂的权属纠

纷，地方政府应及时从速处理，以防搁置过久引起矛

盾激化。（２）坚持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相结合的解

决方式。在引导林权纠纷当事人采取法律手段来解

决纠纷的同时，也需利用村庄内部丰富的治理资源

来降低纠纷解决的难度，尤其应充分发挥当地德高

望重的老干部、老党员和老族长的影响力，在尊重村

规民约的基础上破解纠纷。（３）建构多元化林权纠

纷化解机构。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等途径鼓励

民间纠纷调解组织的形成和规范化发展，充分发挥

民间组织的作用来解决多类型的林业纠纷问题，达

到缓解林业纠纷诉讼所带来的司法压力。（４）建立

和健全林权纠纷档案管理。政府可通过设定专项工

作经费的方式来鼓励各级林业组织对林权纠纷档案

资料进行归纳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获取包括林业纠

纷成因、相关当事人利益诉求及解决途径等在内的

关键信息，用于指导今后类似林权纠纷的处理和提

高纠纷的处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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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水平分析

凌立文，余平祥

（华南农业大学 数学与信息学院，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　要：协调快速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我国下一阶段城镇化工作中的重点。基于广东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所构建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呈现快速上升趋

势，而生态环境水平则存在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表明，广东省及各研究对象于２００９年进

入基本协调区间；结合灰色预测模型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广东省将率先进入高度协

调区间，但粤西地区则呈现明显的落后趋势。该地区需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大资金投入与政策倾斜，使城镇

化进程与环境建设相协调，防止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关键词：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灰色预测；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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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

大并且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１９８０年

的１９．５％增长至２０１３年的５３．７％。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中明确指出城镇化是保持

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促进社会全

面进步的必然要求。然而，快速城镇化引发的资源

耗竭、环境污染、人居环境恶化、居民健康等问题以

及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

胁迫［１］，却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

挑战。一系列诸如耕地面积减少、耕地质量下降、濒

危动植物种类增加、河流湖泊水质恶化、垃圾围城、

雾霾锁城等的生态环境问题频发，不仅严重降低了

国民的生活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建设

的开展。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连续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

高城镇化质量，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

镇化全过程。可见，能否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解

决资源环境保障问题，使城镇化建设与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相适应，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

的矛盾关系，是决定我国未来几十年新型城镇化发

展前景的基础性科学问题［２］。

城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自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起，马世骏教授和王如松院士开创性地开展了

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并提出

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研究框

架［３］；发展到２１世纪初，针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

间相互作用关系及机理的定量研究逐渐增多［４６］。

在相关研究中，存在“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混用

的现象，有的学者以城市规模为划分界限，百万人口

以上的为城市化，以下的则为城镇化［７］。我们认为，

城镇化与城市化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异，都是反映

了以传统农牧业为主的乡村社会向以第二、三产业

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因此在本研究中统一

使用城镇化这一概念，以与国家相关文件保持一致。

在当前研究中较为常见的是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

间的耦合度及协调度进行测度研究［８］以及运用

ＥＫＣ曲线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
［９］，研究方法主要有

系统分析法、计量经济法和预测法，研究尺度涵盖了



国家、区域［１０］及城市［１１］，其中又以城市为研究重点。

总体而言，当前研究呈现出由静态、定性分析转向动

态、定量评价的趋势，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城镇化与生

态环境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广东省是我国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典型代表。针

对广东省在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环境问

题，省政府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

护、节能减排、产业升级等的文件及行动纲领，以实

际行动建设和谐广东、绿色广东，最终实现统筹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本文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概

念，对广东省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

间的关系展开分析，并运用灰色预测理论对其耦合

协调度进行预测，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城镇化战略

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

及耦合模型构建

　　（一）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目前人们惯用城镇化率来衡量某一地区的城镇

化进程，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也常以此作为度量指

标。然而，城镇化过程并不简单地表现为城镇人口

占常住人口比重的增加，更多的是一个多要素综合

变化、发展的过程。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加，伴随着城

镇自然、人文景观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人民生活方式及观念的改变。基于此认识，我们用

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

这四个子要素来描绘城镇化的内涵［１２］。其中，人口

城镇化是其基础，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迅速扩张

的城镇人口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的胁迫效应，主

要体现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及废弃物的过量排放。

经济城镇化是其核心，正是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经济

发展的差异，才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地区流

向城镇地区。经济城镇化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外部

性，通常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表现为负外部性，意

味着经济建设需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当经济发展

到一定程度时，充分的资金又可用于对环境的保育

及建设，此为正外部性。空间城镇化是其外在表现，

随着城镇区域面积的扩大及土地利用性质的改变导

致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并进一步衍生出自然人文景

观的破坏及交通拥堵等问题。社会城镇化是其终极

目标，意图通过人们生活方式及消费观念的改变以

确保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能保持和谐、可持续

的良性发展关系，并且将城市现代文明的理念渗透

到农村地区，使城乡协调均衡发展，是较高层次生态

文明的追求，对城镇化过程有正向提升作用［１３］。

总体而言，城镇化进程对生态环境会产生一定

的胁迫作用，而生态环境也会对城镇化进程形成一

定的约束作用。如果不对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加以

适当管治，则必然会出现资金外流及人口迁出等的

“逆城市化”现象［１４］。因此，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有助于指导城镇

化进程的健康、可持续开展。

（二）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模型构建

为了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构建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的评价

模型。本文采取频度统计法及专家咨询法进行模型

的指标筛选，在中国知网中检索近十年间所有相关

的文献，对其中出现的指标进行频度统计，选取高频

指标构成初步的评价模型，再根据专家咨询的意见

对指标进行调整，以形成最终的评价模型。其中，城

镇化水平评价模型包含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城镇

化四个子系统；生态环境水平评价模型借助ＰＳ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理论进行构建，包括系

统压力、系统状态、系统反应三个子系统。其中，压

力指标表征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的压力，例如人口

数量及各种污染物排放量等；状态指标表征特定时

间阶段的环境状态和环境变化情况，包括生态系统

与自然环境现状，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等；响

应指标指社会和个人如何行动来减轻、阻止、恢复和

预防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对已经发生

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变化进行补救的

措施［１５，１６］

（三）权重的确定及无量纲化

权重是权衡被评价事物中若干因素相对重要程

度的量值，唯有科学合理确定权重，才能使评价指标

体系更科学、使评价更合理。常用的指标赋权方法

有：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和组合赋权法。主观赋

权法是指根据专家的知识、经验对指标赋予相应的

权重，操作简单，但主观性大、数据的可重复性差；客

观赋权法是指根据指标的原始数据计算处理后得到

的各指标对应权重系数，但权重的分配受到样本数

据的影响，导致数据的不可继承性。鉴于不同方法

各自具有优缺点，有学者提出使用主观赋权法和客

观赋权法的结合，即组合赋权法来确定权重［１７］。本

文同样采取组合赋权法来确定权重，首先向专家发

放问卷，将各级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分为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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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非常重要（５分），重要（４分），一般（３分），不

重要（２分），非常不重要（１分），在专家打分后，通过

简单的计算以得到主观权重［１８］；然后使用变异系数

法并结合统计年鉴的数据以确定客观权重［１９］。最

终组合权重的计算公式为：犠 组合（犻）＝λ犠主（犻）＋

（１－λ）犠 客（犻）。其中，犠 组合（犻）表示第犻个指标的

组合权重，犠 主（犻）表示使用德尔菲法得到的第犻个

指标的主观权重，犠 客（犻）表示使用变异系数法得到

的第犻个指标的客观权重，λ为偏好系数，且λ∈（０，

１），在本研究中，λ取值０．５，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组合权重

城

镇

化

水

平

人口城镇化

（０．１５９９）

经济城镇化

（０．３５８１）

空间城镇化

（０．１９０３）

社会城镇化

（０．２９１６）

户籍非农业人口比重 ０．０５０５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２７２

城镇人口比重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３５３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０．０４９７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３９０

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０．０５１３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３３０

城镇登记失业率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２５４

人均ＧＤＰ（元／人）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９２６ ０．０７１１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２３７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２７６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人） ０．０４４１ ０．１３１４ ０．０８７８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９２６ ０．０７００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人） ０．０４４１ ０．１１１８ ０．０７８０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３６５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０．０５２２ ０．０５８４ ０．０５５３

人均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５３９

人均通车里程（米／人） ０．０５０５ ０．０３８８ ０．０４４７

每万人口拥有医生人数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４８８ ０．０４８３

每万人口拥有医疗床位数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５７８ ０．０５３１

每千万人口拥有公共图书馆数 ０．０４４４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２４８

城镇污水处理率 ０．０４６４ ０．１０３７ ０．０７５０

单位ＧＤＰ能耗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４７０

人均电力消费量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４３６

生

态

环

境

水

平

系统压力

（０．４０２０）

系统状态

（０．２１５９）

系统反应

（０．３８２１）

人均施工建筑面积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６１６ ０．０５１１

耕地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折纯） ０．０３９１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４０５

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５０７ ０．０５１２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７５０ ０．０６２４

人均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０．０５１６ ０．１７４１ ０．１１２８

单位ＧＤＰ能耗 ０．０５３１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５１１

人口密度 ０．０４９４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３３０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百分比 ０．０７８４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４４０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０．０９０９ ０．０５４９ ０．０７２９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０．０９２３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５６８

人均耕地面积 ０．０６３０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４２１

节能保护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０．０５５１ ０．２１７７ ０．１３６４

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０．０５４３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４５６

教育事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４２９

各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０．０５６９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３６９

工业废水处理率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４０６

城市集中污水处理率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７９７

　　由于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单位不一致，

为方便后期数据的计算与评判，必须对每个指标进

行无量钢化处理，即进行数据标准化。无量钢化处

理过程中，评价指标包括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两种

类型，其取值范围皆为［０，１］。正向指标式（１）和负

向指标式（２）的计算公式如下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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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犻
＇＝
狓犻－狓ｍｉｎ
狓ｍａｘ－狓ｍｉｎ

（１）

狓犻
＇＝
狓ｍａｘ－狓犻
狓ｍａｘ－狓ｍｉｎ

（２）

其中，狓犻
＇表示标准化处理后第犻个指标的值，狓犻

表示第犻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值，狓ｍａｘ表示第犻个指标

在研究范围内的最大值，狓ｍｉｎ表示第犻个指标在研究

范围内的最小值。

（四）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模型的构建

耦合作为一个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系统或运

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

度就是描述系统或要素彼此相互作用影响的程度。

耦合度模型为：

犆＝ ［狌１·狌２·狌３…狌狀］／ ∏（狌犻＋狌犼［ ］｛ ｝）
１／狀

（３）

对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而言，存在两

个系统，因此ｎ取２，可得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

型为：

犆＝｛［狌１·狌２］／［１＋狌２）１＋狌２）］｝
１／２ （４）

其中，犆为耦合度，狌１ 为城镇化子系统，狌２ 为生

态环境子系统。为了更好地反映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的协调发展程度，减少只依靠耦合度程度分析所产

生的误差，故引入耦合协调度来判断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交互过程的协调程度。耦合协调度计算方法如

公式（６）所示。

犜＝犪狌１＋犫狌２ （５）

犇＝（犆·犜）１
／２ （６）

其中，犇为耦合协调度，犆为耦合度，犜 为城镇

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调和指数，它反映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的整体协同效应或贡献。式中犪、犫为待定系

数，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子系统与生态环境

子系统所占贡献份额的大小对整体耦合协调度的影

响不大［２１］，故取犪＝犫＝０．５。一般认为，０＜犇≤０．３

时，系统之间严重不协调；０．３＜犇≤０．５时，系统之间

基本不协调；０．５＜犇≤０．８时，系统之间基本协调；

０．８＜犇≤１时，系统之间高度协调。此外，定义狌１ 为

城镇化系统，狌２ 为生态环境系统，若有狌１－狌２＞０．１，

则说明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滞后于城镇化系统，反之

亦然。０＜｜狌１－狌２｜＜０．１，则说明两者协调发展。

二、实证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广东省地处中国大陆最南部，全境位于北纬

２０°０９＇～２５°３１＇和东经１０９°４５＇～１１７°２０＇之间，省陆地

面积１７．９８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１．

８５％。广东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和发展最快的省

份，其经济总量连续２５年蝉联全国第一
［２２］，城镇化

率也一直高居全国首位。据《２０１５年广东统计年

鉴》，全国的城镇化率为５３．７％ ，广东省的城镇化

率为６８．０％，在所有省份中位列第一。本文以广东

省为研究对象，对其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间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同时分别以广州、河源、

汕头、阳江作为粤中、粤北、粤东和粤西地区市代表，

分析广东省内不同区域的发展差异。研究数据来源

于广东省统计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ｓｔａｔｓ．ｇｏｖ．

ｃｎ／）、广州统计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ｚｓｔａｔｓ．ｇｏｖ．

ｃｎ／）、汕头统计信息网（ｈｔｔｐ：／／ｓｔｔｊ．ｓｈａｎｔｏｕ．ｇｏｖ．

ｃｎ／）、阳江统计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ｊｔｊｊ．ｇｏｖ．

ｃｎ／）、河源统计信息网（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ｈｅｙｕａｎ．ｇｏｖ．

ｃｎ／）；广东省、广州、汕头、阳江、河源统计年鉴（２００６

－２０１４年）；广东省社会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

（二）城镇化水平分析

图１　广东省城镇化综合水平时序变动

由表１中可看出，在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经

济城镇化（０．３５８１）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社会城镇

化（０．２９１６）、空间城镇化（０．１９０３）和人口城镇化

（０．１５９９）。在具体的指标中，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污水处理率、人均

ＧＤＰ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累计贡献度最

大的指标，该５个指标在所有２１个指标中所占权重

接近４０％。可见，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是广东省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来源，在下一阶

段的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相关部门要继续坚持以经

济发展为核心，同时注重社会保障与民生服务的供

给，这样方可保证城镇化有序、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由图１可见广东省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间综合城

镇化水平呈快速上升态势，这与我省的发展现状相

吻合。这表明广东省在研究期限内保持了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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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增长，并逐步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城镇人口占

常住人口的比例逐年增加，城市的区域范围也相应

增大。在四个子系统中，经济与社会城镇化的上升

速率较为一致，而人口与空间子系统的变化速率则

相对平缓，与之前的权重分析相一致。在人口城镇

化曲线中存在拐点，以２００９年为界，之前的变化速

率较为平缓，之后的变化速率略有提高，表明在

２００９年之后，人口城镇化对综合城镇化的贡献度有

所增加。

表２　广东省及四个代表城市的综合城镇化水平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广东省 ０．０６８ ０．１９６ ０．２６７ ０．３３８ ０．４２７ ０．５４８ ０．６７６ ０．８０１ ０．９５４

广州 ０．０９８ ０．２２０ ０．３４９ ０．３８８ ０．４２７ ０．５５５ ０．６４５ ０．７２６ ０．８９６

汕头 ０．１３５ ０．２４１ ０．２４６ ０．３４２ ０．４０２ ０．５５４ ０．６７４ ０．７５８ ０．８８２

阳江 ０．０６８ ０．１６４ ０．２９０ ０．３７９ ０．４３６ ０．５５２ ０．６６６ ０．８０８ ０．９３５

河源 ０．２２７ ０．３２２ ０．３４７ ０．３５０ ０．４１５ ０．５２８ ０．７０６ ０．７７７ ０．８８５

　　表２展示的是广东省及四个代表城市在研究期

限内的综合城镇化水平，从数据的变化趋势可看出，

各城市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６这

两年中各城市的得分还存在一定差距，自２００８年

起，数据则呈现较明显的集中态势，这表明尽管城市

所处的区位有所不同，但都对城镇化给予了相当的

重视，将其视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来源。

（三）生态环境水平分析

图２　广东省生态环境水平时序变化

由表１可得，系统压力（０．４０２０）在生态环境评

价系统中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系统反应（０．３８２１）

和系统状态（０．２１５９）。在具体的指标中，节能保护

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人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城

市集中污水处理率和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累计

贡献度最大的指标，该４个指标在所有１７个指标中

所占权重达到４０％。可见广东省当前所面临的生

态环境压力还是较大的，但也做出了相应积极的响

应措施，今后要继续增加对节能环保的资金投入、做

好对工业固废及城市污水的处理工作以及加大城市

绿化工程的建设，方能保证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同

步、协调发展。

图３　广东省及四个代表城市的生态环境总体水平时序变化

图２显示了广东省生态环境总体水平以及各子

系统在研究期限内的变化趋势。生态环境总体水平

呈现明显的波动上升态势，自２００８年开始进入快速

上升通道，到２０１０年达到顶峰，此后经过一年的回

落调整后继续上升。系统反应曲线的变化趋势与总

体水平的最为相似，均呈现出以２０１０年为拐点的变

动形态。系统压力则呈现匀速的下降趋势，与系统

反应曲线相交于２００９年并呈现出剪刀叉的形态，说

明系统反应能力的提升是促使系统压力下降的重要

因素。系统现状在研究期限内则保持了稳步的上升

趋势，说明在系统压力与系统反应的综合作用之下，

系统的总体趋势还是向好的。

由图３可见，不同城市的生态环境总体水平在

研究期限内呈现出不同变动趋势，其中，广东省、广

州市和河源市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广州市的波动比

河源市更为明显；汕头市的总体水平无明显变化，但

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间的波动剧烈；阳江市则在２００８

年后呈现急剧的下降趋势，这与广东省政府自２００８

年实施的“腾笼换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有关，一些

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如石化

厂、造纸厂、电镀厂等从珠三角地区搬迁至粤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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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虽然有效促进了当地的二、三产业发展，但却给

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这是政府相关部门值得

警惕的。

（四）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滞后程度

分析

通过计算发现研究期限内所有研究对象的耦合

度都落在０．３～０．５区间，表明广东省及各个代表城

市都处于快速城镇化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资金、资

源及劳动力投入，对资源消耗需求的增加使得生态

环境承载力下降。对于耦合协调度，０．５是区分系

统之间是否协调发展的转折点。

图４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

由图４可见，自２００９年起，各研究对象均开始转

入协调发展阶段并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且各研究对象

的得分差距开始逐步缩小。在此过程中，阳江市耦

合协调度的变动趋势有异于其他研究对象。在其他

研究对象都表现出较一致的增长趋势时，阳江市却

从２００８年开始放缓了增长速率。进一步从表２和

图３的原始数据看，阳江市的城镇化综合水平在研

究期限内一直走高并领先于其他城市，但由于其生

态环境水平的快速下降，正是由于两个系统的不同

步发展导致其耦合协调度降低。此外，为进一步分

析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在耦合协调过程中的

相互作用，借用第二章所提到的方法计算两个系统

的相对滞后程度，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见在

２００９年之前，城镇化系统大多滞后于生态环境系统

的发展，这表明在该时期虽然城镇化一呈现快速发

展的态势，但还未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范围；２００９

年之后，生态环境滞后的情况有所增多，从前文对城

镇化综合水平的分析也可看出，这一时期城镇化曲

线的斜率要大于前一时期，表明更高强度的城镇化

进程给生态环境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致使出现生态

环境滞后的现象。在５个研究对象之中，广州市出

现协调的次数最多，表明广州市的城镇化系统与生

态环境系统之间具有更好地自适应、自调节能力，这

与广州市的中心城市的地位相吻合。

表３　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对滞后程度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广东省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协调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生态环境

滞后

生态环境

滞后

生态环境

滞后

广州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协调

城镇化

滞后
协调 协调 协调

生态环境

滞后

汕头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生态环境

滞后
协调

生态环境

滞后

生态环境

滞后

阳江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协调

生态环境

滞后

生态环境

滞后

生态环境

滞后

河源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城镇化

滞后
协调

生态环境

滞后

生态环境

滞后

生态环境

滞后

三、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

协调关系预测分析

　　（一）灰色预测模型

灰色预测模型适用于对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

性的系统进行时间序列的预测［２３］，目前在社会、经

济、科技等领域的决策分析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其

中尤以ＧＭ（１，１）模型的应用最为广泛。本文选择该

模型作为预测的理论工具，其建模的步骤如下［２４］。

１．收集原始数列为狓
（０），对狓

（０）做累加处理生

成ＡＧＯ狓
（０），构造矩阵犅，犢犖；

２．计算^＝（Ｂ
ＴＢ）－１ＢＴＹｎ＝［，ｕ］

Ｔ，其中－为

发展灰数，ｕ为内生控制灰数；

３．将求得的 ^代入响应方程 狓^
（１）（犽＋１）＝

［狓（１）
（１）－

狌


］犲－犽＋

狌



４．对狓^
（１）（犽＋１）求导还原为预测模型狓^

（０）（犽＋

１），并进行精度检验；

５．若检验结果可用，则用狓^
（０）（犽＋１）作为预测

模型，否则需建立残差模型对狓^
（１）（犽＋１）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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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测过程

以下以广东省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的耦合协调度为

例，展示犌犕（１，１）模型的预测过程。令狓
（０）（犽）＝

（０．２８２１，０．３６７８，０．３９８６，０．４３５５，０．４９３２，０．５５７６，

０．５５１１，０．５８９２，０．６２９３）对狓
（０）进行累加处理后生

成犃犌犗狓
（０）（犽）＝（０．０６８，０．２６４，０．５３１，０．８６９，

１．２９６，１．８４４，２．５１９，３．３２０，４．２７４）。经软件运算得

到时间序列响应方程：

狓^
（１）（犽＋１）＝４．９５３２犈０．０７４３犽－４．６７１１

狓^
（０）（犽＋１）＝^狓

（１）（犽＋１）－^狓
（１）（犽

烅
烄

烆
）

（７）

接下来需对模型进行精度检验以确定模型是否

能用于预测。

１．相对误差。由响应方程得到原始数列的模拟

数列：

ｘ^
（
ｋ）＝（０．２８２１，０．３８２２，０．４１１７，０．４４３４，

０．４７７６，０．５１４５，０．５５４２，０．５９６９，０．６４３０）

将数列ｘ
（０）（ｋ）与 ｘ^

（
ｋ）相减，可得相对误差数

列：

ε（ｋ）＝（０，－０．０１４４－０．０１３１，－０．００７９，

０．０１５６，０．０４３１，－０．００３１，－０．００７７，－０．０１３７）

计算出平均相对误差珋ε＝
１

９
Σ
９

ｋ＝１
ε（ｋ）＝ －

０．０００１。对照表４，相对误差为一级。

２．均方差比。均方差比Ｃ＝Ｓ２／Ｓ１，其中Ｓ２为相

对误差的均方差，Ｓ１为原始数据的均方差。

则有Ｃ＝０．０１８７／０．１１５０＝０．１６２７。对照表４，

均方差比为一级。

３．小误差概率。小误差概率ｐ衡量所有相对误

差与其均值之差的绝对值是否小于０．６７４５Ｓ１。

Ｐ＝Ｐ（｜ε（ｋ）－珋ε｜＜０．６７４５Ｓ１）＝１＞０．９５，对照

表４，小概率误差为一级。

以上检验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精度，故可用公

式（７）预测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

变化。

表４　灰色预测精度检验等级表
［２４］

精度等级 相对误差 均方差比值 小误差概率

一级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９５

二级 ０．０５ ０．５０ ０．８０

三级 ０．１０ ０．６５ ０．７０

四级 ０．２０ ０．８０ ０．６０

　　（三）预测结果

结合上述的预测模型，对广东省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的结果如

图５所示。其中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的为实际数据，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年的为预测数据。

图５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由第二章中对耦合协调度的区间划分可知，０．８

是系统从基本协调到高度协调的区分点。从预测数

据可见，在五个研究对象中，广东省将率先于２０１６

年进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高度协调的发展阶段，其

次是广州市和河源市。协调度最低的是阳江市，自

２０１４年起才进入基本协调区间，其后一直保持缓慢

的增长幅度，从曲线的变化趋势来看，估计要到

２０２２年前后才能进入高度协调区间，远远落后于其

他城市。

五、结论和讨论

快速城镇化进程需要以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及资

源供给为基础，势必给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压

力，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

定量度量有助于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战略。本

文构建了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广

东省为研究对象进行定量测度，以定量测度的结果

为基础进行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及预测，得到结论如下：

１．从指标体系的权重来看，经济城镇化（０．３５８

１）在城镇化评价系统中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社会

城镇化（０．２９１６）、空间城镇化（０．１９０３）和人口城

镇化（０．１５９９）；系统压力（０．４０２０）在生态环境评

价系统中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系统反应（０．３８２１）

和系统状态（０．２１５９）。可见，经济发展作为广东省

城镇化核心动力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

压力。在下一阶段的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相关部门

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同时注重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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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生服务的供给，加大对生态环境保育及恢复方

面的资金投入与政策倾斜，这样方可保证城镇化可

持续地发展。

２．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间，广东省的城镇化整体水平快

速提高，且地区差异不明显。生态环境水平则表现出

地区差异，广东省、广州市、河源市呈现较一致的上升

趋势，汕头市基本保持平稳，阳江市则急剧下降。说

明阳江市在受益于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同时，也付出

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耦合协调度能反映区域之

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是否同步协调发展，结果表

明，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加，自２００９年后所有研究

对象均进入了基本协调的区间，且更多地表现出生态

环境发展的落后。这说明目前城镇化建设的强度已

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范围，必须进一步重视对环境

的保护和建设工作，如果两者之间的不均衡发展逐渐

扩大，将会对经济建设形成制约作用。

３．运用犌犕（１，１）模型构建的预测方程具有较

好的预测精度。从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的预测结果来

看，广东省将率先进入高度协调发展阶段，其次是广

州市和河源市，阳江市则呈现明显的落后趋势，阳江

市的落后源于其在生态环境子系统得分的快速下

降，导致与城镇化子系统发展不同步。因此，以阳江

市为代表的粤西地区应尽快将经济建设的重心转向

环境保护，使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两者间同步发展、

良性互动，最终形成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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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食品安全问题是世界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１］。农产品安全生产则是食品安全的源头，也是

保障食品安全的根本［２］。中国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

注重点始于三聚氰胺事件。目前在中国，由于农户

生产经营过程的各个环节，区域经济环境，化肥、农

药、兽药及有害物质的残留所诱发的农产品安全事

件不断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普遍担

忧［３］。而伴随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农

产品安全的诉求持续上升，如何规范农户施药行为，

减少农产品安全生产风险，推进农产品安全生产，就

成为当下政府必须关注的问题。

国外 关 于 农 户 施 药 行 为 的 研 究 较 早，

Ｌｙｎｎｅ＆Ｒｏｌａ
［４］指出已有的农户施药行为研究缺少

一个理论框架将其社会心理和经济决策有机结合，

对经济决策过程中心理行为变量的分析不够深入，

更确切地说，农户的行为选择决定于自身的行为态

度和行为目标，并受农户个体特征和社会客观条件

等外生变量的影响［５］。忽略对农户的心理行为变量

的分析，将无法准确地揭示农户施药行为的影响因

素，无法有效规范农户施药行为。此外，Ｈａｎｓｏｎ
［６］

研究认为，控制生产者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第

一要务，农产品生产环节一旦过量施用农药，出现农

药残留超标，将会直接影响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应由事后检查监督转为源头控

制。而国内关于农户施药行为研究较晚，周宝梅

等［７］研究发现，为满足自身食用需要为生产目的农

户更关注农药残留问题，而以市场销售为目的的农

户则更关注农药效果与粮食产量。周洁红等［８］基于

计划行为理论，探讨了影响菜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的关键因素，研究认为菜农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是

在其需要、动机和目标的推动下而做出的一种行为

选择。姚增福、郑少锋［９］，江激宇等［１０］研究表明，农



户的行为态度与其行为意愿呈显著性正相关，农户

的行为态度越积极，采取规范施药行为意愿越强烈。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农户施药行为的研究相

对较早，并已形成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而国内研

究则相对较晚，且国内研究忽视了地区间的发展差

异和农户内部日益分化的基本国情；虽然现有实证

研究农户施药行为文献比较多，但使用的多是同类

产品的加总数据和局部调查资料，数据的真实性和

代表性明显不足。因此，本文基于河南、山东、江苏、

浙江、黑龙江等５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１００个行政

村９８６个样本农户的调查，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支撑，

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传导路

径，分析影响农户规范施药行为的主要因素，挖掘其

中的关键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一）计划行为理论

１９８７年，Ａｊｚｅｎ
［１１］通过权衡影响人们行为决策

的潜在因素，包括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来

预测并解释人们的行为，并基于此提出了计划行为

理 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以 下 简 称

“ＴＰＢ”）。后经不断完善，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心理学

及其他领域。ＴＰＢ指出，人们的实际行为决定于人

们的行为意图，而行为意图又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

和知觉行为控制所决定。个体的行为态度越积极、

主观规范的约束力越大、感知到的行为控制程度越

高，则采取某种行为的意向越强烈，采取这种行动的

可能性越大［１２］。同时，计划行为理论也是一个开放

的模型，引入对实际行为有价值的变量可使模型更

趋严密。王瑜、应瑞瑶［１３］，江激宇等［１０］的研究证实，

农户的行为目标对其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影响显

著。因此，本研究尝试将行为目标变量纳入计划行

为理论模型。事实上，已有诸多学者运用计划行为

理论研究农户安全生产的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之

间的关系。赵建欣、张忠根［１４］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分析了影响农户安全农产品供给行为意向的行为态

度、主观规范和控制认知。同样，王海涛、王凯［１５］运

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养猪户安全生产决策行为

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养猪户的安全生产目标对其

安全生产决策影响最大。王瑜、应瑞瑶［１３］则通过研

究垂直协作紧密程度对养殖户质量控制行为的影响

及其差异，验证并补充了前人的计划行为理论。

（二）研究假说

知觉行为控制（犘犅犆）。知觉行为控制是指农

户在采取规范施药行为时感知到的可控制程度。研

究表明，政府的安全规制和信息服务、农业经济合作

社的组织机制等有助于增强农户知觉行为控制能

力，农户知觉行为控制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采取规范

施药行为［１６］。Ｋｅｌｌｙ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ｇ等
［１７］研究发现，知

觉行为控制与可持续农业实践行为决策显著相关。

由此假设 犎１：知觉行为控制因素对农户规范

施药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行为目标（ＢＧ）。行为目标是指农户在采取规

范施药行为时的预期目标。行为经济学强调，目标、

态度等心理因素对农户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１８］。

Ｂｅｒｇｅｖｏｅｔｅｔａｌ．
［５］通过研究荷兰奶农的行为，发现

追求农业收入、非农收入等行为目标对农户的行为

决策影响显著。诸多研究表明，农户的行为目标对

其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有显著正向作用［９，１２，１５，１９］。

由此假设 犎２：行为目标因素对农户规范施药

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行为态度（犅犃）。行为态度是指农户对农产品

质量安全状况持有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主要包括

认知和情感两个部分［２０］。因认知偏差而导致的农

户施药行为对农产品安全生产风险影响突出［２１］。

Ｋａｒｐｐｉｎｅｎ
［２２］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以权衡决定行为

的潜在因素为出发点，通过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

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解释人的行为意向与农产品安全

风险间的传导效应，发现农户的行为态度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着农产品安全风险的大小。

由此假设 犎３：行为态度因素对农户规范施药

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主观规范（犛犖）。主观规范是指农户在采取某

种施药行为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Ｏｂａｙｅｌｕ等
［２３］研

究表明，农户对农药残留的认知受农业技术推广与

先前形成的耕作习惯影响较大。Ｂｒａｎｎｏｎ
［２４］通过研

究较低经验水平下的餐饮服务业员工对食品安全的

重视程度，发现主观规范有助于提高员工对食品安

全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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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假设 犎４：主观规范因素对农户规范施药

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交互作用。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

制三个变量既相互独立又两两相关。新变量农户行

为目标与计划行为理论中原有的三个变量间可能两

两相关，并共同影响行为意向［２５２６］。

由此假设 犎５：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目

标存有交互作用；犎６：农户的行为目标与行为态度

存有交互作用；犎７：农户的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存

有交互作用；犎８：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态度

存有交互作用；犎９：农户的行为目标与主观规范存

有交互作用；犎１０：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与主观规范

存有交互作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说模型：

图１　影响农户规范施药行为意愿因素的假说模型

三、研究设计与基本特征分析

（一）样本选取

为客观反映农户的施药行为和生产状况，江南

大学食品安全研究基地采用分层设计、随机抽样和

实地一对一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于２０１３年２－３月

组织人员进行专项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东、西、

南、北、中五大区域的划分方法，其中主要包括河南、

山东、江苏、浙江和黑龙江５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

并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这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的

１００个行政村，从１００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取了９８６

个农业生产者（以下简称受访者），整个调查过程共

随机发放问卷１０００份（山东省１９０份、河南省２００

份，江苏省２００份，浙江省２００份，黑龙江省２１０

份），回收问卷９９３份，剔除无效问卷７份，有效问卷

９８６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８．６％。

（二）问卷设计

为保证调查问卷的良好效度，验证图１的假说

模型，本研究在计划行为理论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参考前人的研究方法，基于本研究的实际，针对模型

中的各项假设设计问卷。在问题项的测量上，本研

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保证了问题项的内部一

致性，避免了问题项单纯用是或否来回答的弊端，且

可以测度主观性判断问题，也可定量分析测度的结

果。问卷共设置了１９个观测变量，共由５个潜变量

构成，分别为：行为态度、行为目标、主观规范、知觉

行为控制和行为意向（见表２）。

表１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省级 市级（县） 主要乡镇 样本数 有效样本数

山东 郯城、牟平、诸城、淄博 玉林店、昌城、高陵、淄河、东坪 １９０ １８３

河南 巩义、泌阳、内黄、唐河 回郭、孝义、康店、安鹏、埠江 ２００ １９６

江苏 无锡、溧水、丹阳、淮安 太湖、南街、东屏、埠城 ２００ ２００

浙江 长兴、常山、东阳、海盐 雉城、吕山、泗安、和平、怀鲁 ２００ １９９

黑龙江 甘南、哈尔滨、尚志、绥化 中兴、尚志、幸福、元宝、北林 ２１０ ２０８

　　（三）受访者基本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就年龄段而言，８５．７０％的受访

者年龄在６０岁及以下，其中４６～６０岁年龄段的受

访者比例最高，为４１．５８％；在性别构成方面，男性

比例高于女性，高出近２０个百分点；在婚姻状况方

面，已婚的受访者中占绝大多数，为９４．２２％；而从

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普

遍较低，高中（包括中等职业）及以下的受访者所占

比例高达９４．４３％，大专、本科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仅

为２．６４％和２．９３％（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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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假说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潜变量

（维度名称）
可测变量 取值 均值 标准差

知觉行为

控制（犘犅犆）

行为目标

（犅犌）

行为态度

（犅犃）

主观规范

（犛犖）

行为意向

（犅犐）

对农药残留、农药间隔期的了解程度

（犓犖犗犠）

完全不了解＝１；基本不了解＝２；

一般＝３；比较了解＝４；非常了解＝５
２．９１ １．０６４

政府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监管力度

（犚犈犌犝）

很小＝１；较小＝２；中立＝３；较大＝４；

很大＝５
３．６２ １．１５４

农业技术指导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规

范力度（犌犝犐犇）

很小＝１；较小＝２；中立＝３；较大＝４；

很大＝５
３．３９ １．１７７

自身食用需要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影

响程度（犛犈犔犉）

很小＝１；较小＝２；中立＝３；较大＝４；

很大＝５
３．６５ １．１３２

生产安全农产品为了降低成本（犆犗犛犜）
很不认同＝１；比较不认同＝２；中立＝３；

比较认同＝４；很认同＝５
３．８２ ０．６９７

生产安全农产品为了提高收益（犐犖犆犕）

很不认同＝１；比较不认同＝２；中立＝３；

比较认同＝４；

很认同＝５

３．６０ ０．７４２

生产安全农产品为了获得较高的市场价

格（犘犚犐犆）

很不认同＝１；比较不认同＝２；中立＝３；

比较认同＝４；很认同＝５
３．８２ ０．７０９

在意由农药残留所引发的农产品安全风

险（犎犃犣犃）

完全不在意＝１；很少在意＝２；偶尔在意

＝３；经常在意＝４；总是会在意＝５
３．４２ ０．９２９

认为安全农产品的口感更好（犜犃犛犜）
很不认同＝１；比较不认同＝２；中立＝３；

比较认同＝４；很认同＝５
３．７３ ０．６６０

认为采取规范施药行为对我影响很好

（犐犖犉犈）

很不认同＝１；比较不认同＝２；中立＝３；

比较认同＝４；很认同＝５
３．６９ ０．７３５

认为采取规范施药行为很明智（犠犐犛犈）
很不认同＝１；比较不认同＝２；中立＝３；

比较认同＝４；很认同＝５
３．８０ ０．８３９

认为种植无公害、绿色或有机认证的安

全农产品很明智（犌犚犈犈）

很不认同＝１；比较不认同＝２；中立＝３；

比较认同＝４；很认同＝５
３．８１ ０．８１４

家人对我采取规范施药行为的影响（犉犃

犕犐）

很小＝１；较小＝２；中立＝３；较大＝４；

很大＝５
３．２５ １．０１２

朋友对我采取规范施药行为的影响

（犉犚犐犇）

很小＝１；较小＝２；中立＝３；较大＝４；

很大＝５
２．９０ １．００２

其他农户对我采取规范施药行为的影响

（犉犃犚犕）

很小＝１；较小＝２；中立＝３；较大＝４；

很大＝５
３．０９ ０．９２８

政府对我采取规范施药行为的影响

（犌犗犞犈）

很小＝１；较小＝２；中立＝３；较大＝４；

很大＝５
３．２６ １．１１０

会留意农药残留以免影响农产品食用安

全（犆犃犚犈）

很不认同＝１；比较不认同＝２；中立＝３；

比较认同＝４；很认同＝５
３．５３ ０．７８９

施用农药前会仔细阅读标签上施用说明

（犚犈犃犇）

很不认同＝１；比较不认同＝２；中立＝３；

比较认同＝４；很认同＝５
４．２０ ０．８２２

自己会主动学习以获得农药除虫等方面

的技术、知识（犔犈犃犚犖）

很不认同＝１；比较不认同＝２；中立＝３；

比较认同＝４；很认同＝５
３．５５ ０．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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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受访者的基本特征

基本特征 类别 频数 频率（％） 均值 标准差

年龄（岁）

１８岁以下 ９ ０．９１

１８～２５ ７５ ７．６１

２６～４５ ３５１ ３５．６０

４６～６０ ４１０ ４１．５８

６１岁及以上 １４１ １４．３０

３．６１ ０．８５５

性别
男 ５９０ ５９．８４

女 ３９６ ４０．１６
１．４０ ０．４９０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２９５ ２９．９２

初中 ４８３ ４８．９９

高中（中等职业） １５３ １５．５２

大专 ２６ ２．６４

本科及以上 ２９ ２．９３

２．００ ０．９０８

四、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

运用ＳＰＳＳ１８．０对回收的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

析，结果显示，犓犕犗值为０．８２１，样本的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卡

方检验显著，犘＝０．０００，说明样本数据适宜做因子

分析。本研究运用斜交旋转法确定各因子包含的变

量个数（参见Ｆａｂｒｉｇａ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因子旋转后得

出４个主因子、１６个变量。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效度检验包括内容效度（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和建

构效度（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两个方面。内容效度指

测量题项的适当性与代表性，即测验内容能否反映

所要测量变量的特质，能否达到测量所要测量的目

的或行为［１５］。一般来说，问卷设计时往往基于前人

的研究成果，即内容上具有良好的逻辑基础，则可认

为问卷设计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问卷中知觉行为控

制、行为目标、行为态度、行为意向等心理决策变量的

测量主要参考了ＬｉＢａｉ等
［２７］，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Ｋ．Ｓ．等．

［１７］，

Ｋａｕｐｐｉｎｅｎ，Ｔ．等
［２８］，以此保证问卷设计能够具有良

好的内容效度。建构效度指的是检验样本可测量理

论特质的程度，即实际的测量值能解释某一指标特质

的多少。一般来说，如果样本数据能够做因子分析，

则此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信度检验，主要是指问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一

致性［１５］。一般通过克伦巴赫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和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出。本研究运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归纳出的４个因子进行信度检验，

知觉行为控制、行为目标、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分别为０．８５８、０．６８８、０．７８１和０．７５０，

说明问卷内部的一致性较好（见表４）。农户规范施

药行为意向采用“会留意农药残留以免影响农产品

食用安全”，“施用农药前会仔细阅读标签上施用说

明”，“自己会主动学习以获得农药除虫等方面的技

术、知识”等观察变量来测量，仍采用李克特五级量

表法，得分越高，表明农户越倾向规范施药行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６４６，说明各观察变量内部的一

致性较好。而各因子的结构效度结果显示，均只有

一个公因子，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均高于５０％，

表明这４个潜变量的结构效度较好，假说模型中各

维度结构的合理性得到验证，相应的指标变量也得

以确认。

表４　模型指标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项目 指标数目 克伦巴赫系数 折半信度系数 公因子数 方差贡献率（％）

全部 １９ ０．７９９ ０．６９１ － －

犘犅犆 ４ ０．８５８ ０．８４９ １ ７０．２３１

犅犌 ３ ０．６８８ ０．６７５ １ ６１．７４８

犅犃 ５ ０．７８１ ０．７４３ １ ５４．１８８

犛犖 ４ ０．７５０ ０．６８９ １ ５８．２４７

犅犐 ３ ０．６４６ ０．６４６ １ ５３．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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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后，运用ＡＭＯＳ１８．０软件

对知觉行为控制、行为目标、行为态度、主观规范４

个潜变量及其各自的观察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

如图２所示的路径图及路径系数。

图２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

五、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参数检验与拟合评价

由表５可知，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

优度较好，各项评价指标均达到了理想状态。

表５　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度评价标准及结果

拟合指数 具体指标 建议值
结构方程

模型估计值

拟合

效果

绝对

拟合

指数

相对

拟合

指数

信息指数

犡２／ｄｆ ＜２ １．７０１ 理想

犌犉犐 ＞０．９ ０．９６６ 理想

犃犌犉犐 ＞０．９ ０．９４８ 理想

犚犕犚 ＜０．０５ ０．０３４ 理想

犚犕犛犈犃 ＜０．０５ ０．０４２ 理想

犖犉犐 ＞０．９ ０．９４８ 理想

犚犉犐 接近１ ０．９２８ 理想

犐犉犐 ＞０．９ ０．９６７ 理想

犜犔犐 接近１ ０．９５３ 理想

犆犉犐 ＞０．９ ０．９６６ 理想

犃犐犆 越小越好 ３８０．０００ 理想

犅犆犆 越小越好 ３８７．８７６ 理想

　　（二）结构模型的路径分析

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行为目标、行为态度和主

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０．５５、

０．４１、０．５１和０．１３。

知觉行为控制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最大，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它对农户规范施药行为的影

响最为显著，假设 Ｈ１ 得到验证。由此说明，农户自

身预期在采取规范施药行为时可以控制的程度与其

对农药间隔期和农药残留的认知、政府对其农药施

用行为的监管力度、政府为其提供的农业技术指导

以及其出于自身食用需要目的密切相关。

行为目标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４１，在１％的

水平上显著，假说 Ｈ２ 成立。由此可知，农户的规范

施药行为受其行为目标的影响，为了降低成本，提高

农产品市场价格，增加自身收益，农户往往倾向于采

取规范施药行为。

行为态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５１，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验证了假说 Ｈ３。农户越在

意由农药残留所引发的农产品安全风险、认为采取

规范施药行为越明智，对自身的影响越好，且认为种

植无公害、绿色或有机认证的安全农产品很明智，口

感更好，则农户规范施药行为意愿就会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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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规范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１３，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研究假说 Ｈ４ 成立，表明家

人、朋友、其他农户及政府对农户自身采取规范施药

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较低，这可能与农户

的个人经验偏好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相关。

（三）潜变量的交互作用分析

知觉行为控制、行为目标、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

这４个潜变量互相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其

中，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目标、行为目标与行为态

度、行为目标与主观规范、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知

觉行为控制与行为态度的标准路径系数分别为３０、

０．６２、０．１３、０．２４和０．２６，两两之间呈现显著正相

关，显著性水平达到１％，分别验证了假设 Ｈ５、Ｈ６、

Ｈ７、Ｈ８、Ｈ９；而知觉行为控制与主观规范之间的标

准路径系数为负数，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假设 Ｈ１０不成立，说明知觉行为控制与主观规范之

间没有显著关系，两者之间互不影响。

此外，我们还发现，行为目标与行为态度两者间

的路径系数最大，说明两个潜变量之间的影响程度

最大，而其他潜变量之间，如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目

标、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态度、行为态度与主观规

范、行为目标与主观规范，两两之间的路径系数均相

对较小，说明这些潜变量互相的影响较小。

（四）测量模型的因子载荷分析

因子载荷系数反映了观察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

程度。

知觉行为控制潜变量中，最大的影响因素是

ｇｕｉｄ，路径系数为０．９０，说明农业技术指导对农户

施药行为的规范效果越好，则农户按照农药间隔期

施药、严格控制农药施用量的行为意识就越强烈。

行为目标潜变量中，最大的影响因素是ｐｒｉｃ，路

径系数为０．７８，表明农户对安全农产品的价格的诉

求越高，越倾向于采取规范施药行为。

行为态度潜变量中，最大的影响因素是ｉｎｆｅ，路

径系数为０．７３，表明农户越认为规范施药行为对自身

具有正面影响，则其规范施药行为意愿就越强烈。

主观规范潜变量中，最大的影响因素是ｆａｍｉ，

路径系数为０．８２，表明家人对农户自身规范施药行

为的正面影响最大，家人对农户行为选择影响程度

越高，农户越倾向采取规范施药行为。

六、结果讨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果讨论

本研究基于实际调研，综合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和

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讨了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传导

路径，测量了影响农户规范施药行为的主要因素，并

厘清了其中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知觉行为控制、

行为目标、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农户规范施药行为

在不同程度上呈显著正相关，其中知觉行为控制对农

户规范施药行为的影响最大。知觉行为控制、行为目

标和行为态度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是影响农户规范

施药行为的主要因素，而主观规范只在１０％的水平

上显著，进一步展开分析，可能的原因是具有一定务

农经验的农户比较不易受家人、朋友、其他农户或政

府的影响，其拥有自己的判断与偏好，比较容易依据

个人经验采取相应的施药行为。其次，还有可能受农

户自身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对规范施药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的认知度不够，导致其采取不当的施药行为。

（二）政策建议

农产品安全作为食品安全的源头和保障，关乎

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因此，当务之急应从微观上

优化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减少农产品安全生产风险，

实现农产品安全生产。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

只有农户自身、政府、消费者形成联动，共同参与、共

同治理，才能有效规范农户施药行为，推进农产品安

全生产进程。从农户自身角度来说，农户应积极主

动学习农药施用的相关知识与先进技术，增进对规

范施用农药的理解，有选择地采纳亲朋邻里及政府

提供的规范施药对策建议；从政府角度来说，政府应

为农户提供针对性的农药施用相关知识培训和技术

指导，加强规范施用农药的宣传与推介；其次，应不

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对农户施药行为的监管

和对农药经销商的监管，规范农村农药市场，严厉打

击以假制假，知法犯法的违法行为，切实杜绝剧毒高

残农药、假冒伪劣农药，为农户规范施用农药营造良

好的法律监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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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村干部在突发事件中的行为规范

许　婕，王征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以村干部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村干部个人决策行为与职务决策行为在处置突发事件中的影响，并通

过对村干部在突发事件中行为的分析，提出突发事件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恢复重建三个阶段中村干部行为的

标准及规范流程，并提出建立规范化村级组织机构应急策略，以此推动应急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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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社

会不稳定因素颇多，自然及人为的矛盾因素相互交

织，由此引发的各种突发性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存在于人

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及环节［１］。作为

基层组织的领头人———村干部要正确引导农村广大

地区的群众积极应对突发事件，这是村干部维护农

村社会稳定、防范突发事件的职责，由此也决定了村

干部在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农村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

　　对农村突发事件应急管研究，我国学者从２００３

年“非典”事件爆发后就广泛展开。其中莫利拉、李

燕凌所著的《公共危机管理农村社会突发公共事件

预警、应急与责任机制研究》一书中对突发事件的表

现形式及分类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并提出了突发

事件问责机制建设［２］；王东阳通过对“非典”事件的

研究延伸到突发事件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影

响［３］；姜长云针对欠发达农村地区提出以公共财政

为基础，建设农村地区突发事件的预警和应急管理

机制［４］；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

制进行创新研究，但是，农村地区突发事件的应急管

理仍然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１．信息收集和传递能力不足。目前，我国农村

地区缺乏有效的信息管理体系，信息收集往往是在

事件发生之后，信息发布迟缓、来源单一、传递渠道

少，无法为应急决策提供及时、完整、精确的支持，导

致出现诸多问题，很大程度限制了地方政府对于危

机处理的应变能力。

２．缺乏统一的应急管理综合协调机构。农村地

区没有设置应急管理机构，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

突发事件的管理实行的是分部门管理的模式，即在

一个临时性、非常设机构的领导下，由一个或者几个

具体部门来应对。部门分治的决策体制，存在功能

定位不清、职能不完善，导致各方之间无法协同配合

进行应急管理，这样的体制弊端，造成应急资源和行

政资源的浪费，无法实施有效管理。

３．政府应急管理法制不完善。２００３年“非典”

后我国立法有了显著进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成为了我国初步建



立应急管理机制的里程碑。但总体上，我国至今仍

还缺乏农村地区相关不同类别灾害的法律规范，现

有的村级基层应急预案普遍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

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程序化应急管理模式。

４．村民的危机意识薄弱。村民缺乏危机、防灾

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更多地表

现出恐慌和猜疑，加重了对各种危机的敏感性，尤其

当多领域交叉型灾难突然降临时，因预防机制欠缺，

降低了应急管理的有效性。根据黄建伟等人对我们

居民危机意识进行网络调查显示：５０％以上的被调

查者从未考虑过在居住地或工作地如何避难；６３％

的被调查者抱怨自己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危机应

对或者生存急救方面的培训［５］。

综上所述，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指挥人员和公众

的行为是否准确、合理，往往决定了他们在灾难中能

否生存［６］。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要求管理者必须迅

速做出决策，调动和配置一切可得到的资源进行应

对，突发事件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就有可能产生次生

或者衍生灾害。

二、突发事件中村干部的行为能力

（一）村干部职务行为的特殊性

职务行为是指组织中的个体成员在工作过程中

表现出的行为，是其不同于自然人身份的组织行

为［７］。职务行为的法律概念是指行为主体以公家的

名义或身份在执行公务时的行为，且发生的行为必

须与其公务职能（职责）相关。其中执行的公务包

含：（１）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

的管理；（２）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３）国有

土地经营管理；（３）土地征用及补偿费用管理；（４）户

籍工作；（５）代征、代缴税款；（６）协助人民政府从事

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法律解释中还说明了将是否从

事公务作为其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标准，关于村委

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与公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实践

中存在不同认识［８］。村干部被认为“国家经纪人”［９］

“中介人”［１０］等角色，长期来看，村干部的职务行为

角色应当是出于动态的变化中，而不是双重角色理

论的静态描摹［１１］。伴随着我国农村地区的快速发

展，村干部的行为角色也将发生动态变化。首先，村

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依法任命，村干部

从其产生、任命、管理和实际承担的职责来看，均与

一般国家工作人员有所不同；其次，根据村委会组织

法的规定，乡镇基层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

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干部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开

展工作。村干部受命于基层政府，被委以政府任务，

代表政府利益，因此，村干部行为具有双重性动态

特征。

突发事件中村干部的行为应该属于政府职务行

为范围，根据法律规定，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是国

家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所采取的重要措施，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实

践中农村地区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需要村干部来组

织村民，相关款物需要委托村干部管理，这种管理活

动本身属于国家公务，村干部从事此类管理行为过

程属于国家公务。基于村干部的个体行为决策对突

发事件的影响甚大，村干部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的职

务行为角色需要经历一个演变过程：即原生角色（农

民本身）－异化角色（村干部）－同化角色（农民本

身、村干部及国家代理人）。

（二）村干部个体决策行为的重要性

个体决策主要靠个人的价值观、知识、经验以及

个人所掌握的情报信息来决策［１２］。它是决策者根

据自身的认识过程、知识结构以及外部环境来获取

信息，然后处理、判断信息，最后做出决策的过

程［１３］。人们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面对复杂的的环

境，由于时间紧迫、信息不畅通等原因往往无法冷静

的思考。而突发事件需要的是冷静思考、合理分析、

正确处理处置，因此，此时的个人决策行为就显得极

为重要，村干部需要通过个人的知识、经验以及外部

环境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根据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等学

者的研究，在易变性极高和时效性要求极强的情况

下，村干部个人即兴决策对突发事件的影响度极

高［１４，１５］。

（三）突发事件中村干部决策行为过程

突发事件中村干部的决策行为过程主要体现在

应急预案、先期处置及后期恢复等方面，突发事件中

的特殊性决定了村干部的行为角色，随着突发事件的

阶段性，村干部的决策行为过程会随之发生变化。首

先，突发事件孕育阶段，村干部应做好预防工作，其中

应急预案建设是重点。应急预案建设的内容涵盖“预

防、准备、响应、恢复”四种基础性决策行为（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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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应急管理全过程

这四种基础性决策行为中，坚持以预防为主，准

备和响应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恢复灾后农村地区正

常生活、生产秩序。在农村地区的突发事件中，要建

立村、乡、县三级应急体系：一定的物质储备；对村干

部等直接决策者培训；畅通有关信息渠道［１６］。村级

组织是突发事件发生时需最先作出反应的组织，村

干部对农村当地的情况熟悉，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对

信息进行有效整合。

村干部作为村级基层组织的主体，应按照规范

有步骤地开展村级应急管理机制建设，规范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管理工作流程，推动应急决策的制度化、

规范化与程序化。当前，突发事件越来越表现出叠

和性、衍生性的特点，这就对快速反应、协调联动、信

息沟通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及时反应和

适度反应的关键是正确的应急决策，村干部个人素

质和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决策能力的提高，同时要健

全村级应急管理机制，完善村级应急管理流程，只有

这样，相关部门才能主动采取行动，提高应急反应能

力，及时处置突发事件。

三、村干部处理突发事件的规范流程

村干部作为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第一响应人员，

需要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承担先

期处置，包括采取紧急疏散措施、救援活动，组织开

展自救互救和信息报告等工作，这在突发事件发生

时所采取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应急处置得当，

将会大大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

突发事件有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四个阶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

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规定，这四个阶段的主

要任务为：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

与救援及事后恢复与重建。通过对突发事件的分

期，可以将应急管理分解到不同的阶段。根据突发

事件具体类别、级别等科学设置各个阶段，可以实现

从突发事件的预防、处置到善后的全过程规范化的

流程管理［１７］，如图２所示。

图２　突发事件处理流程图

（一）事前预防

１．村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目前农村中均设立

了应急预案，但其操作性不强，没有具体的规范流

程。而应急预案的核心是解决突发事件发生时谁来

做、怎么做、做什么、何时做、用什么资源等问题。根

此村级应急预案规范设计工作流程分为疏散撤离、

资源保障、交通治安保障、路线保障和避难场所安排

五个部分。需要注意的是，突发事件发生后，在正常

环境下能够满足的资源将因为需求量大而无法满

足，因此需要留出余量，并安排补充方案。

村干部在具体的预案工作流程中职务行为包

括：（１）绘制本地区的重要资产清单。根据上级部门

给出的应急预案，村干部需要确定突发事件可能涉

及的区域以及哪些地区会受到影响。根据规定，清

单内容有：第一，对村民的安全、生活具有重大影响

的资产，如卫生所、学校、水库、桥梁以及煤气、水、电

等公共事业设施；第二，处于危险区域的面积；第三，

农户家中可能被突发事件损害的资产清单，主要有

房屋、田地、家庭资产等。（２）疏散撤离。依据对可

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地域及周围情况的判断分析，村

干部需要做到：第一，清点事故现场人员，清点人员

以家庭为单位，并确定预案中设计的应急避难场所，

如村学校、礼堂等地，具体指派各小组组长负责；第

二，确定应急人员撤离事故现场的方式。当出现突

发事件时，距离村民最近的村干部以每户为单位，快

速组织人员撤离现场，带领村民选择安全路线转移

到应急避难场所；第三，当应急避难场所无法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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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地选择安全的临时安置地点；第四，人员撤离

并清点后，划分可能受影响区域，并及时上报事故现

场的基本信息（地点、时间、类别、人员安置点）。（３）

资源保障。村级资源的保障主要有应急储备资金和

应急储备物资。村干部要做到村级应急储备资金专

款专用，审计应当加强对突发事件应急资金经费使

用的监督。村干部要将应急物资储备落实到日常工

作中，主要包括：第一，将突发事件发生时农村地区

所急切需求的简易房搭建材料按照应急预案避难场

所规定的区域放置；第二，重要的各种生活物资，比

如水、压缩食物等需要定期检查更换；第三，经济实

力强的地区可与当地有关企业签订合同，采取生产

能力储备等方式进行物资保障。社会资源的储备可

以贯彻到各家各户，村干部要动员村民完善应急包，

其中包括手电筒、哨子、绳索、必备药品及一些武警

工具等。（４）交通路线保障。根据突发事件类别，对

交通造成的不同影响，负责指挥疏导交通的村干部

需要首先确定安全路线规划图；其次，分析可能出现

的交通堵塞点，并及时予以疏导；最后，协助专业人

员进行道路维护维修。（５）应急避难场所。应急避

难场所应该根据专家所给出的安全区域进行规划，

设置应急储备物资点。情况紧急下，可临时指定安

全区域为避难场所。应急避难场所应该具有统一、

明显的标志。应急避难场所应具备水、食宿、医疗、

厕所等方面条件。

２．应急预案的宣传和培训。在明确应急预案中

村干部职责的基础上，需要对村干部进行统一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安全应急意识、预案演练、应急处理程

序、应变能力。之后，村干部需要组织对村民进行培

训，内容主要有：（１）增强村民应急意识。首先，村干

部可定期通过村民大会宣传公共安全教育内容，让

村民重视突发事件，培养村民的危机意识；其次，可

通过村庄壁画形式宣传应急知识，增强村民的自救

和互救能力，以便在事件发生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和

减少生命财产损失。（２）定期组织预案演练。村级

演练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第一，可通过桌面推演，

桌面推演由村级应急预案的所有参与干部参加，通

过口头设定应急环境，村干部们按照村级应急工作

程序讨论紧急情况时所采取的行动。桌面推演一般

在会议室举行，主要锻炼村干部遇事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及组织之间相互协调和职责划分的问题。第

二，村干部可设定突发事件情景，进行模拟演练，首

先，通过村级广播进行组织行动，提前通知村民进行

应急演练；再次，广播宣传演练步骤；最后，根据预案

中划分确切的村级小组，指导每户家庭成员之间内

部分工，使村民融入到应急合作机制中。

（二）事中决策处置

这一阶段，村干部作为突发事件先期处置的主

要领导者，需做出初步判断决策，对事件进行早期的

控制或处置，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随时报告上级

政府事件进展，最大限度地控制事态扩大。

１．突发事件的确认。由于突发事件的发源地和

最初影响范围一般都具有地方性，如果让地方政府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逐级汇报，肯定会延误时机。因

此，地方政府必须具有确定权或决定权。村干部应

同样具有对等的确定权或决定权。但是，有些领域

的突发事件并没有实现地方政府的确定权，例如《传

染病防治法》规定，只有国务院才有权增加甲级传染

病的认定，卫生部有权增加乙级和丙级传染病，省政

府没有任何权利增加新的病种，更不用说村干部，这

种情况需要改善。

２．启动预案。村干部需要在紧急情况下，启动

村级应急预案。预案中明确村级各区域负责人要按

照程序沉着应对突发事件：首先，清点所负责区域内

村民人数（以户为单位）；其次，带领村民按照事先规

划的安全路线前往应急避难场所，如果安全路线已

经遭到破环，立刻组织村民寻找安全区域，建立临时

避难场所；再次，通过各种方式（便携式麦克风、手电

筒等）联系距离最近的其他人员；最后，等待救援期

间，安抚受灾群众，制止谣言散播。

３．先期处置。（１）所有村干部要及时建立起与

村民之间“自救、互救、公救”相互结合的关系，村支

书、村长及各小组组长应联合村民开展就近区域的

救援工作，组织营救受害人员。实施中应按照“先多

后少，先近后远，先易后难，优先医务人员”的救助原

则，尽快开展营救。（２）《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

急预案》规定：“各地区、各部门立即报告，最迟不得

超过４小时，同时通报有关地区和部门。”村干部在

接收到村民或其他组织上报信息之时，需要将突发

事件信息汇报上级。而突发事件具有阶段性特点，

一般报送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初次报送。

负责突发事件信息工作的村干部在获得突发事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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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信息后，立即报告给上级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并

需说明具体原因。报告具体内容包括报告人姓名、

报告单位、接报事件、信息来源和突发事件发生的时

间、地点、类别和简要情况。第二，阶段报送。阶段

报送要求及时续报，信息报送需将突发事件的基本

情况、应急响应情况、先置处理情况和事件发展趋势

及时报告。第三，总结报送。在突发事件处置结束

后，立即进行总结报告。其中包括突发事件发生的

时间、地点、性质、原因；涉及的人员、财产和事件的

分类分级情况；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采取的主要措

施，事态影响的范围、控制和发展状况；受灾人员的

安置、受损财物的损赔等。（３）村会计或责任分配中

负责资金部分立刻启用应急救援资金及物资。（４）

村委会主任或副主任迅速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

场所，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５）

村委会成员组织村民参加应急救援，联系区域间的

协作，整合现有的资源，如物资资源、人力资源等保

障食品、饮用水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６）村妇

联干部需要及时安抚受灾群众，运用受灾物资进行

自救，并且等待专业救援。

４．应急响应。村干部在接到上级部门的指令之

后，需要协调和处置好村民工作。及时将现场的各

个重要情况向政府应急指挥机构报告；听从上级专

业指挥决策，配合现场指挥人员，听从专家指挥，将村

级绘制图、农户基本信息等资源交由专业救援人员；

第一时间内管理好志愿者的集结和捐献物品的分配。

（三）事后恢复重建

１．应急结束。突发事件发生后，当事态得到一

定控制，村干部应当协助上级应急机构以及相关部

门组织对突发事件涉及的村民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登

记，根据对村庄的熟悉度协助制定安置方案。

２．应急恢复重建。（１）处置应急突发事件期间

所产生的紧急调用个人物资等问题，及时归还或按

照规定进行补偿。（２）及时清点生还人员数量，根据

国家相关补贴政策，将慰问金和抚恤金总额公布，根

据人员数量公平公正地发放救灾补贴。（３）协助专

业人员组织重建灾损房屋、设施和修缮居民住所，对

恢复重建中遇到的困难家庭予以重点帮扶。

３．影响评估。应急处置结束后，由上级部门主

导，村干部协助开展调查工作，形成调查总结报告。

以上四个阶段所包含的村干部职务行为规范化

流程，不仅要求村干部要遵循既定之规，还要求村干

部具有一定的临机决断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结　语

农村地区每一次突发事件发生和处理都是对政

府的重大考验和挑战，也是对农村应急管理机制完

善和创新的推动。

１．通过规范村干部行为，提高了村干部应急处

理能力。突发事件的发生，虽然致使受灾地区遭受

了一定的损失，但也为受灾村村庄的整合提供了契

机，救援与重建工作的顺利与否，取决于村干部行为

规范，也取决于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和灾后工作

的满意度。村干部直接服务于村民，参与村级重建，

其不仅要有代表村民意愿，还要具备对内进行管理、

协调和监督，对外进行协商、合作的能力。

２．通过规范突发事件发生时的流程，增强村民

的自组织能力。受灾群众是突发事件发生后的直接

主体，是灾后重建的主力军，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

极性，发动村民参与和开展自救互救，是减少灾后损

失和重建家园的关键。

３．在灾后重建工作中注重村级资源整合。村级

组织是各种资源最终发挥效用的目标单位，引导各

种资源在村级进行有效整合，不仅有利于村庄内资

源的高效管理，还有利于满足广大农村农民工的实

际需求，使资源配置适当合理。

４．积极调整村民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危机心

态。村干部应及时关注突发事件发生后村民的不良

心态，并及时引导调整。如对村干部和村民的之间

的敌视心理、对补助标准的不公平感、对国家和政府

的过度依赖心理等等。这些不合理心态一方面是由

于突发事件自身引发的，另一方面是处于农村地区

落后观念影响而引发的。针对这种心态，需要村干

部坚持正面宣传引导，及时营造积极向上、振奋人心

的氛围，在精神上鼓舞其进行家园重建。

５．强化村民的民主参与，保证应急处理过程公

平、透明。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广泛征求村民的意

见，尊重其意愿，使之参与到决策、管理和监督中来，

确保灾后重建过程中的规划实施、资源分配等工作

顺利进行。为了保证参与的广度，村干部在制定决

策与执行的过程中必须做到信息公开，并让村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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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和监督整个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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